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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學人叢書#
德 國 人 稱 呼 所 有 學 習 神 學 的 人 為 Theologe，此字相當 

於 英 文 的 Theologian，但 是 Theologian通常只用來稱呼神學 

家 。初 次 得 知 德 文 Theologe可以同時稱呼資深的神學教授  

以 及 剛 入 門 的 神 學 生 時 ，十 分 耗 異 ，後 來 才 漸 漸 明 白 , 如此 

稱 呼 更 有 意 義 ，因為所有在學習神學的道路上奔跑者都是平 

等 的 ，都 是 「神 學 人 」 。按 照 加 爾 文 的 了 解 ，所有神學人都 

在 努 力 追 求 認 識 上 帝 與 越 識 人 ，而 且 ：

只 有 真 正 認 識 人 才 能 真 正 認 識 上 帝 ，

只 有 真 正 越 識 上 帝 才 能 真 正 認 識 人 D 

本 兼 書 以 神 學 院 授 課 材 料 為 主 體 ，增 捕 潤 飾 後 成 書 。一 

方 面 ，希 望 將 課 室 的 收 權 以 文 字 的 形 式 與 更 多 人 分 享 ；另一 

卞 面 ' 希 望 打 破 一 般 人 對 神 學 院 的 神 秘 印 象 , 邀靖更多人途 

入 神 學 教 室 ' 加 入 追 求 認 識 上 帝 舆 認 識 人 的 神 學 人 行 列 。

臺 灣 基 督 徒 肩 負 許 多 重 大 的 神 學 使 命 ，然而大部份的神 

學 目 權 都 不 是 短 期 間 可 以 完 成 ，需要許多人一步一步地耕泰 

不 停 。神 學 大 師 舆 神 學 躯 著 往 往 是 整 世 代 神 學 人 心 投 入 的  

結 晶 ，也 是 那 世 代認 識 上 帝舆 認 識 人 的成 果 展 現。本嚴書盼 

望 在 今 日 的 耕 粒 上 有 份 ，能 夠 成 為 下 一 代 向 前 遍 進 的 踏 脚  

石 ，以 致 明 日 可 以 看 到 傑 出 的 神 學 學 者 ，優 秀 的 神 學 作 品 ， 

生 動 有 力 的 神 學 思 潮 ，從一波又一波的神學人當中不斷地湧 

規 。

主後一九九四年九月 

林 成  < 意於嶺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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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存 11

自序

本書源起於1990年至 1994年 ，本人在台神擔任「加爾 

文神學」課程，由授課錄音與教學资料编寫而成，由於成書 

勿促，文字之間仍有語體化傾向。因有感於多年來缺乏加爾 

文神學的中文書籍，就不再多加i間倘，冒昧推出，尚請各位 

行家指正，也盼望此一粗檢的特色反而能夠多少增加一點臨 

場感。

本 人 曾 經 分 別 在 台 神 、耶替與杜賓根修習過加爾文相關 

課 程 ，而 博 士 输 文 以 改 華 宗 神 學 的 聖 靈 位 格 問 题 為 研 究 题  

目 ，冻 曾 藉 此 機 會 將 加 爾 文 以 及 改 革 宗 傅 统 做 過 综 覽 與 整  

理 ，往往 在 加 爾文 神 學 裡 發 現 令 人 驚 奇 的 創 意 與 力 量 。由於 

本 人 專 攻 系 統 神 學 , 特別覺得加爾文在處理神學論题方面有 

過 人 的 平 衡 感 ， 其論述常常 剛 好 座落 在 兩 個 極端 方 向 的居  

中 平 衡 點 上 ，因此在各種押學問聽討論 ■上 ，加爾文的看法常 

常 是 個 極 重 要 指 標 。加 上 他 論 述 能 力 侵 異 ，使用神學方法前 

後 一 賞 而 清 晰 明 碎 ，將 宗 教 改 華 時 期 的 神 學 收 後 融 合 成 《基 

督教要義》一 書 ，條 理 分 明 ，讀 來 令 人 折 服 ，不愧為神學矩 

著 。此 外,加 爾 文 將 舉 術 舆 生 活 信 仰 融 合 為 一 ，所申瑜之學 

理無一不是生活信仰體 ,输 的 反 映 ，實 在 是 一 神 學 工 者 的 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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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 典 範 。

許 多 人 常 常 提 到 加 爾 文 ' 卻 少 有 人 願 意 去 讀 他 的 作 品 ， 

以 致 有 許 多 刻 极印 象 四 處流 傅 。人文主義者認為他是日内瓦 

暴 君 ’ 獨 裁 專 制 ' 壓 抑 人 性 ；基 要 主 義 者 認 為 他 是 聖 人 , 其 

作 品 有 如 第 二 本 聖 經 ' 沒 有 任 何 偏 差 與 錯 誤 。對更大多數的 

人 而 言 ，加 爾 文 可 能 只 是 一 個 陌 生 的 名 字 ' 速長老教會信徒 

也 不 兄 得 認 識 他 ' 即 使 是 神 學 人 ' 也未見得就沒有誤解或偏 

见 ，因 隔 行 如 隔 山 , 或 因 受 到 語 般 刻 板 印 象 影 響 ’在計論或 

文 字 之 閩 ，偶 而 會 出 視 不 知 其 所 指 ' 绪 如 ： 「加 爾 文 式  

的 」 、 「加 爾 文 類 型 的 」以 及 「加 爾 文 味 道 的 J 等等之語 

言 D 最 大 的 偏 差 ，往 往 來 自 將 清 教 徒 與 加 爾 文 等 同 ，或將加 

爾 文 正 統 派 與 加 爾 文 等 同 。其實清教徒與加爾文生前並漠有 

交 集 ' 而 加 爾文 正 統 嚴 只 是 加 爾 文 主 義 的 一 支 , 即使將加爾 

文 主 義 與 加 爾 文 等 同 的 作 法 都 有 失 偏 差 ，何况是貼上了正统 

派 的 阜 一 標 籠 。市 面 上 流 傳 的 中 文 書 籍 中 ，有些西洋歷史類 

的 書 籍 雖 提 到 加 爾 文 ' 但往往只是以人文生義者的角度去觀 

察 ’ 其 中 不 乏 偏 颇 之 晃 與 攻 擊 结 難 ' 這些書藉以及其對加爾 

文 的 看 法 流 通 甚 廣 ，卻不一定能夠提供公正而完整的加爾文 

畫 面 。因 此 ' 本 書 所 努 力 的 是 ' 盡 量 讓 加 爾 文 自 已 說 話 ’而 

以 《基 督 教 要 義 》 .為 主 要 根 據 。

在 研 習 加 爾 文 的 過 程 中 ’ 顺 著 其 思 想 造 入 其 處 境 ，深深 

體會 到 優 秀 的 神 學 家 是 舆 時 代 共 鳴 的 ，他們盡心而全力地投 

入 其 時 空 處 境 中 ' 也 因 此 而 有 超 越 時 空 的 價 值 。然而身為一 

位 研 習 者 ' 本 人 亦 有 個 人 的 時 空 處 境 ，因此本書呈现的加爾 

文 ’ 是 經 過 解 釋 的 加 爾 文 , 是一位台灣神學工作者心目中的 

加 爾 文 ’ 而 且 在 解 釋 之 外 ' 尚 有 應 用 的 他 逼 和 引 導 ，所以本 

書 呈 現 的 加 爾 文 ’ 也是 一位舆 台灣 處 境 對 話 的 加 爾 文 。按照

自 々 13

解 釋 學 的 . 解 ，永 恒 於 時 空 之 外 的 解 釋 是 不 可 能 的 ' 加爾文 

参 與 了 他 的 時 代 而 留 下 思 想 記 錄 , 研臂 加 , 文的人也参與了 

自身的時代而留下研 習加爾 文的紀 錄 ' 在不斷舆歷史上的加 

爾 文 尉 話 當 中 ，才 有 機 會 掌 握 住 真 青 的 加 爾 文 面 貌 , 也才能 

讓 加 爾 文 繼 绩 對 歷 史 説 話 。

本 書 的 討 输 主 要 集 中 在 《基 督 教 要 義 》 ，而以加爾文神 

學 為 焦 點 ，時 空 背景 的 穿 插 都是 為 了 增加 對 其 思 想的 了 解 。 

由 於 此書 以 系 统 神學 的 方 式介 绍 加 爾 文神 學 ，可能讀者會得 

到 一 個 印 象 ，以 為 他 的 思 想 千 分 系 統 ，其實此黏仍舊是見仁 

見 智 ' 加 爾 文 的 確 是 比 路 德 有 系 統 ，但是比起多瑪斯就不夠 

系 統 了 。不 可 想 略 的 是 ’加爾文思想是以聖經而非以系統為 

中 心 ' 而 且 身 為 一 個 歷 經 患 難 的 宗 教 改 革 者 ' 他的思想勢必 

是 生 於 處 境 的 ，而 不 是 象 牙 塔 式 地 永 恒 的 。

每 决 閲 讀 加 爾 文 ' 都深感此人思想典外界給他的樣紙大  

不 相 同 ’ 因 此 將 課 程 收 樓 整 理 出 版 ，舆 大 家 分 享 ，希望促成 

更 多 人 有 研 習 加 爾 文 的 與 趣 ' 也 期 待 因 著 本 書 出 版 ’可以抛 

轉 引 玉 ’ 有 更 多 不 同 角 度 的 加 爾 文 鼻 書 出 版 ，互相捕足彼此 

之 間 的 盲 點 。此 書 能 夠 顺 利 出 版 ' 深深感謝康遭順同學的打 

字 ’ 内 人 的 校 稿 ' 以 及 許 多 位 在 課 堂 上 積 極 参 與 計 論 的 同  

學 。

主後一九九四年九月 

■林 言 於 嶺 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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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版序

如 果 把 歷 史 研 究 方 向 簡 化 ，一 種 是 思 想 史 方 向 的 研 究 ， 

男 外 一 種 是 社 會 史 方 向 的 研 究 ，當代塵史研究的顯學無疑是 

朝 向 杜 會 史 方 向 。然 而 , 一 個 歷 史 人 物 的 思 想 , 固然孕育於 

其 社 會 條 件 與 時 代 货 景 , 其 思 想 亦 有 自 £ 的傅承發展舆内在 

理 路 ，社 會 史 方向舆 思想史 方向的 研究應 當是互 相參照 的。 

本 書 於 1994年 出 版 ，以 《基 督 教 要 義 》為主要材料介紹加 

爾 文 思 想 , 採 用 思 想 史 方 向 ’ 需 要 參 考 社 會 史 研 究 的 發 规 ’ 

然而也不可忽略思想本身的特殊性舆主體性舆其社會條件以 

及 時 代 背 景 的 互 動 。

自從廿世紀九 0 年 代 以 來 ，加 爾 文 研 究 突 飛 猛 進 ，各糧 

學 術 出 版 琳 郁 滿 目 '其 中 最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，社會史方向的研 

究 成 果 辉 煌 。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金 敦 （Robert M . K ingdon ) 

教 授 主 導 的 「長 老 牧 師 會 」 （consistory ) 研 究 ，開始遵入 

收 割 階 段 ，第一卷長老枚師會♦議紀錄已經在梭定之後英課 

出 版 。1 r 長 老 妆 師 會 」是加爾文在曰内瓦牧泰教食推動寒  

--- ----—_____ _____

1 Robert M. Kingdon et al. ( eds.) Registers oj the Consistory o f In
the Time o f Calvin. Vol.: 1542-1544. ( Grand Rapids: Eerdinftna, 2000 ) ,

教 改 革 的 重 要 機 制 ，成為取代天主教會傲悔禮並且訓練信徒  

的 管 道 ，由 於 長 期 被 誤 解 為 「教 食 法 庭 」 ，又在缺乏资訊而 

作 各 種 沒 有 根 據 的 精 测 情 沉 之 下 ，P且礙了加爾文研究的發  

展 ' 今 後 藉 著 原 始 文 獻 的 整 理 出 版 ，必定可以恢復不少日内

瓦 宗 教 改 革 的 真 相 。

由 長 老 舆 牧 師 組 成 的 「長 老 牧 師 會 」 ，黄貴信徒教育訓 

練 ' 並非法庭 或具法 律 效 力 的 許 議 機 構 。每 週 週 四 舉 行 ' 藉 

由 議 會 協 助 傳 唤 信 徒 ’ 經 過 了 解 事 實 的 程 序 之 後 ' 追行協 

談 、勸 誠 ' 若 經 三 次 勸 號 仍 然 固 執 不 肯 改 變 者 ，將被禁止參 

加 聖 餐 。這 一 個 由 長 老 舆 牧 師共同 組成的 會議機 構，报據金 

敦 教 授 的 評 估 ' 顶 多 是 「一 種 必 須 參 加 的 協 談 服 務 」 （an 

obligatory counseling service ) ’ 2 更 重 要 的 是 ，從會議  g己錄 

可以 看 到 宗 教 改 革時代 日内瓦 居民的 真實生 活，根據這些記 

錄 ' 金孰教授所作關於當時日内瓦居民的婚姻問题研究專著  

已 經 出 版 。3 迄 今 筆 者 對 《基 督 教 要 義 》 的探村與從金敦教 

授 而 來 的 社 會 史 研 究 發 現 ，肤 来 感 到 矛 盾 衝 突 ，反而可以相 

互 嚴 發 。可 以 預 期 的 是 ' 加爾文研究在長老牧師食會議紀錄  

的 整 理 出 版 之 後 ’ 不 只 在 社 會 史 方 向 研 究 有 重 大 成 果 ，並且 

必 然 影 響 思 想 史 方 向 的 研 究 發 展 ，一個加爾文研究的文藝復

與 必 定 拭 目 可 待 。

優 秀 的 加 爾 文 研 究 , 應該把加爾文视為一個真實而生活
_______ __________ ■ —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-

2 Robert M. Kingdon, 'A New View of Calvin in the Light of the Registers 

of the Geneva Consistory', Calvims Sincerioris Religioms Vindex, W.H. 

Neuser & B.G. Armstrong ( eds.) (Kirksville: Sixteenth Century Jour

nal Publishers, 1997 ) , p.23.

3 參 R.M. Kingdon, Adultery and Divorce in Calvin's Geneva ( Cambridge;

Harvard, 1995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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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歷 史 上 的 人 。斯 滔 佛 （R. Stauffer ) 教 授 可 能 是 現 代 第 一  

位 追 求 恢 復 加 爾 文 真 實 面 貌 的 學 者 ，4他的努力方向與社會 

史 研 究 方 向 符 合 ，因為回歸真實的人舆回歸真實的社會肯景 

的 努 力 方 向 是 一 致 的 。自 從 1988年 包 斯 瑪 （WilliamJ.Bou- 

w s m a )的 加 爾 文 傅 記 出 版 以 来 ，5如 書 副 题 所 述 ' 作者有意 

里 現 「十六世紀的加爾文畫像」 ’而以人文主義角度描綠加 

爾 文 及 其 思 想 ' 與 起 了 封 加 爾 文 的 人 文 主 義 背 景 的 重 祝 ，而 

兼 及 對千 六 世 纪 人 文 生 義 歷 史 背 景 的 研 究 與 趣 ，這與社會史 

研 究 方 向 亦 是 吻 合 。

另 外 從 思 想 史 研 究 方 向 來 説 ' 一 方 面 ，從宗教改革者角 

度 解 讀 加 爾 文 思 想 ’ 取 代 被 教 條 化 的 加 爾 文 思 想 觀 點 ，必定 

有 助 於 回 後 加 爾 文 思 想 厲 貌 ’因為他一生思想都形成於動撤 

的 改 革 運 勤 當 中 。探 究 法 國 舆 日 内 瓦 的 聚 張 之 厘 史 青 景 ' 更 

有 助 於 理 解加 爾 文 以 法國 人 而 長期 停 留 於 日内 瓦 的 困墙 ，不 

但 终 未 取 得 完 整 的 公 民 權 ，而 長 期 日 内 瓦 權 貴 家 族 的 離 ff- 

梗 ' 若 非 前 仆 後 繼 的 法 國 難 民 移 入 , 遂渐成為支標日内瓦宗 

教 改 草 的 力 量 ' 日 內 瓦宗教改革是否能夠成功還是未知数 ' 

這 一 切 都 是 加 爾 文 思 想 形 成 的 真 實 情 境 。

另 一 方 面 ，從 人 文 主 義 者 角 度 解 讀 加 爾 文 思 想 ，取代被 

聖 人 化 的 僵 化 理 解 ，比如探討加爾文著作所里现的修辭♦風 

格 ' 是 一 個 精 采 的 研 究 課 题 。6十 六 世 纪 的 宗 教 改 舉 ，向前

4 R. Stauffer, The. Humanness o f John Calvin (Naslwill©： AblBgdSflf 

1971).

5 W.J. Bouwsrna, John Calvin. A Sixteenth Centur'y Porit'ciit, (N.Y'/

Oxford, 1988) . , ,

6 參照 S. Jones, Calvin and the Rhetoric o f Piety, ( Louisvilli；糊

John Knox, 1995 ) 。 .

-̂4 17

連 接 十 五 世 紀 的 文 藝 復 與 , 而文藝復與的人文主義是宗教改 

革 的 重 要 資 源 ；往 後 連 接 到 十 七 、八 世 紀 的 嚴 蒙 運 動 ，從宗 

教 良 心 的 覺 醒 ，轉 向 理 性 的 覺 酸 ’ 而 成 為 現 代 性 的 源 頭 ' 比 

如 探 究 加 爾 文 思 想 與 洛 克 民 主 思 想 以 及 現 代 社 會 的 聯 ,，也 

是 思 想 史 研 究 值 得 注 意 的 题 材 D

再 就 加 爾 文 神 學 思 想 本 身 而 言 ’由於其眼界宽廣與立論 

平 衡 ，不 但 可 以 作 為 學 習 系 统 神 學 的 典 鲍 ，而且從整個基督 

宗 教 思 想 史 來 看 ' 宗教改革以後加爾文所開敕的改革宗神學 

傳 統 所 產 生 的 神 學 家 最 多 ' 無論是十九世紀的神學大師士來 

馬 赫 ’ 或 廿 世 纪 的 神 學 大 師 巴 特 ' 乃至當今盼望神學家莫特 

曼 ' 都 是 出 自 改 革 宗 神 學 傅 统 ，而 可 追 溯 到 加 爾 文 神 學 思  

想 ’ 而 為 基 督 教 神 學 思 想 研 究 者 所 不 應 忽 視 。

加 爾 文 的 著 作 衆 多 ' 除 了 《基督教要義》之 外 ，其聖經 

註 釋 、講 章 與 書 信 都 是 研 究 其 思 想 有 待 挖 掘 的 寶 藏 。宗教改 

革 專 家 斯 坦 麥 兹 ( D. C. Steinmetz ) 教 授 ’ 從 其 1995年力作 

《處 境 中 的 加 爾 文 》 的 書 名 ' 7 可以想見其探究真實的加爾 

文 思 想 的 努 力 ，而 其 學 生 慕 勒 （R. A. Muller ) 的研究新著 

《未 經 邀就 的 加 爾文 》舆 《加 爾 文 之 後 》 ，循 此 方 向 發 展 ’ 

值 得 注 意 □ 8 九 0 年 代 開 始 出 版 的 「哥條比亞改革宗神學系 

列 」 ' 主 要 是 出 版 論 文 研 究 ’其中包括一些加爾文思想研究

D.C. Steinmetz, Calvin in Context (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

1995),

請參照 R.A. Muller, The Unaccommodated Calvin: Studies in the Foun
dation o f a Theological Tradition (Oxford;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

2000 ) ’ R.A. Muiler, After Calvin: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 f a The
ological Tradition (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 )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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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好 書 。9 至 於 巴 特 在 1922年 講 授 加 爾 文 的 筆 纪 ，已經在 

1993年 以 德 文 出 版 ' 而 又 在 1995年 翻 成 英 文 出 版 ’ 10這使 

得 對 加 爾 文 研 究 有 與 趣 者 ，可以普遍地看到道位廿世纪押學 

巨 人 對 十 六 世 紀 神 學 巨 人 的 評 述 介 绍 。

迄 今 在 中 文 相 關 著 作 方 面 ' 不論介紹或研究加爾文的作 

品 都 仍 然 非 常 稀 少 ’ 質 量 俱 嫌 薄 弱 ' 然而通俗歷史作家房龍 

以 及 歷 史 學 者 威 爾 . 杜 蘭 （W illD u ran t) 對加爾文偏差的理 

解 ，部 隨 著 其 中 譯 著 作 而 廣 為 流 傅 。他們的觀點主要來自加 

爾 文 的 對 手 卡 斯 特 利 奥 （S. CastelHo) , 阜單從一個人的對 

手 之 觀 點 而 想 要 了 解 其 思 想 , 這 是 非 常 有 問 题 的 。而奥地利 

著 名 文 學 家 斯 蒂 芬 . 茨 威 格 （Stefan Zweig ) 的 《異端的權 

利 ： 斯 特 利 奥 對 抗 加 爾 文 》近 年 來 中 課 出 版 ' U 相當知 

名 ，然 而 不 只 僅 為 文 學 作 品 ，而且阜一取材自卡斯特利奥觀 

點 ' 並 非 學 術 公 允 之 作 。上 述 這 些 著 作 的 觀 點 ' 若是舆浩 

的加爾文原 著 以 及 嚴謹 的 加 爾文 研 究 相 較，只 是 少 數 觀 黑 ，

9 D. E. Tamburello, Union with Christ. John Calvin and the Mysticism o f  St. 
Bernard ( Louisville: Westminster John Knox, 1994) ’ S. Jones, Calvin 
and the Rhetoric o f Piety ( Louisville; Westminster John Knox, 1995 ) ’ 

D. L. Puckett, John Calvin's Exegesis o f the Old Testament ( Louisville: 

Westminster John Kjiox, 1995 ) > D. DeVries, Jesus Christ in the Pt'sn- 
ching o f Calvin and Schleiermacher, ( Louisville: Westminster John 

Knox, 1996) ’ 1. J. Hesselink, Calvin's First Catechism ( Louisvllli； 

Westminster John Knox, 1997 ) 。

10 Karl Barth, The Theology o f John Calvin ( Grand Rapid: Eerdmani, 

1995) 。

斯蒂芬 . 茨威格〔Stefan Zwei g) ' (異端的權利：卡斯特利與辦抗 

加爾文》 （吉林：人民 ’ 2000) 。

卻 因 著 中 文 翻 課 的 緣 故 而 流 行 ，影 響 對 加 爾 文 的 鎮 識 ，非常 

可 惜 。

本 人 有 幸 参 與 帕 爾 克 （T. H .L . Parker ) 《加 爾 文 傳 》 的 

中 課 工 作 ' 這 一 本 傳 記 雖 然 出 版 於 1974年 ' 但由於作者 

的 用心梳理以及對 十 六世 紀 初 的 巴黎 大 學 下過 苦 心 研 究，所 

呈 現 出 來 的 加 爾 文 畫 像 ，不但與斯滔佛所要呈現加爾文真實 

面 貌 相 應 ，亚且與後來包斯瑪呈現的加爾文人文主義色彩相 

稱 ' 而 又 與 金 教 教 授 的 歷 史 研 究 發 現 吻 合 ’實在是超越其年 

代 限 制 的 傳 纪 佳 作 。從 帕 爾 克 的 加 爾 文 傅 ，讀者可以看到  

2 6 歲 起 就 終 身 流 亡 颠 沛 困 頓 的 宗 教 改 革 者 ，儘赞只有九年 

愉 悦 的 婚 烟 生 活 而 以 丧 子 、康 妻 劃 下 句 躲 ，仍 有其神采飛  

揚 、才 情 洋 溢 、朋 友 成 群 的 少 年 時 代 ，而在歷經為了真理受 

折 磨 煎 煞 當 中 ，傑出的人文學者被播入宗教改革嚴滿而夠躬 

盡 津 ；也 看 到 ,终 身热爱法國推動教食改革的加爾文 '以曰内  

瓦 支 接 法 國 改 革 宗 教 會 ，千年内發展成全國性百萬信徒的教 

會 ，而 於 1559年 成 立 的 日 内 瓦 學 院 ，五年間從一百多人發 

展 到 包 括 各 國 留 學 生 的 一 千 五 百 多 人 ，成為支接各國宗教改 

革 的 國 際 性 學 術 重 鎮 。M 畢 帕 爾 克 的 加 爾 文 傅 ，始能多少體 

會 從 人 文 學 者 轉 成 宗 教 改 革 者 的 加 爾 文 心 境 ' 推想他臨終前 

在 百 病 缠 身 當 中 ' 回 顧 一 生 而 以 榮 耀 上 帝 譜 上 終 曲 。

本 書 雖 然 只 是 小 小 的 介 紹 ' 仍 期 盼 籍 著 本 書 的 再 版 , 對 

於讀者研究加爾 '文 的 奥 趣 能 夠 有 一 些 貢 默 。除了在文字寫作 

资料更新上作了  一 些 努 力 之 外 ，附 錄 部 分 也 有 一 些 修 訂 。I3 

雖 然 未 能 全 面 重 寫 ，但 是 可 比 第 一 版 更 加 切 合 研 習 用 途 ' 而

1 2 帕爾克（TH.L. Parker) ’《加爾文傳》（臺：1&:禮記，2001) 。 

1 3 修訂比較多的是附錄三〈加爾文的人論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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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盼未來能夠從加爾文聖經註釋  

續 捕 充 更 新 。

講 章 舆 書 信 方 面 ， 再繼

13内 对 、 的 除 # 务 道 rM 

'ii -f 揚 而 行  

f  i t  f善 教 營 講 i$ .吃 味 辦 J 吸 

j 鼻 慈 ikm i l j姓 卷 钱

上 ♦ 呼 人 間 A  # 衣 f i t  £ 間 

報 轉 在 測 & 在 ☆ 眠 l i 追兩乂 

冗 在 t / S 身 狗 l i 乡盡森 !h t  成 ik 
首 故 里 f 斯 f  m 榮银上  

膝 m 身 l i 着 T 、出 墓 年 的 J C  

突竞尾力口  ‘成 文 义 ; ^  j ' l F 从 墓 督

2004 年

林感作

* 4 至加爾文1564年逝世為止，他總共寫了一千封以1!:‘.的書信•彭審法 

國、德國、匈牙利、荷蘭、波蘭、蘇格蘭等國家的宗教改舉«

年老的法慈勒〈中〉與加爾义〈右〉 

1536年加爾文寫完第一版《基廣教要義》 

七月路過曰内瓦 

遇到法意勒而被強留下來 

他被責罵之後 

思考上帝的呼召



第一章

導論

本書大要

本書主耍以《基督教要義》為根據,系統性地整理加爾 

文神學。第一章導論部份提供歷史處境與《基督教要義》簡 

介 ：前者對宗教改革背景與加爾文生平作一簡介並且以加爾 

文唯一自傳性文字《詩篇註解》自序作摘要’盼望將其思想 

置入時空處境來了解；後者除了簡介《基督教要義〉內容大 

要之外’參照 1536年第一版獻給法王法蘭西斯一世的〈題 

獻 〉 ，以增加對其成書目的之認識，並參照 1539年 的 〈答 

沙杜里多書〉 ，以瞭解加爾文所面對的論辯形勢。

第二章神學方法論針對加爾文的思想與方法特色提出分 

析 ’觀蔡他如何以「認識」作為思考中心建立神學體系’並 

且觀察他如何以上帝啟示的角度’來看認識上帝可能性’ 

由於加爾文為前後一貫的思想家’本章的討論對瞭解其思想 

全貌應有助益。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别按照《基督教要義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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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 序 ，討論上帝論與造論、基督識以及聖靈論，這三章基 

本上是討論認識上帝’但由於加爾文主張，只有真正認識人 

才能真正認識上帝’因此在討論認識上帝時，許多認識人的 

問題討論亦自然浮現’這也是使得《基督教要義》與一般保 

守派的系統/神學教科書大不相同之處。

第六章處理兩個相關的題目「約 」以 及 「律法與福 

音」 。加爾文本人十分重視「約」的概念’而改革宗神學家 

更是在這一點上繼續有許多廣泛的發揮。加爾文以「約」來 

瞭解整本聖經’認為上帝與人之間只有一個約（應許） ，由 

此衍伸到加爾文對「新約與舊約」以 及 「律法與福音」關係 

的討論’由 於 「一個約」的主張’使得加爾文對「舊,約與律 

法」比其它神學系統有更大的重嗣，成為改革宗神學的特 

色 。

第七章處理複雜的靈修神學課題’是有關董生與稱義的 

討論。加爾文不只在次序上與一般的神學處理不同’先談董 

生後論稱義之外 > 在觀念上也作了精細而潔入的分析。「人 

的重生」與 「上帝的稱義」是 指 「人的悔改」與 「上帝的赦 

免」 ’也是指「人的成聖」與 「上帝的復和」 ，在不斷地死 

去與活起來的經驗當中’人與上帝因罪所造成的隔離得以漸 

漸復和。在稱義與復和的過程裡，人只是被動’連信心都只 

是承載恩典的器皿或流通的管道而已’甚至是聖靈做工的結 

果 。

第八章有關預定論的討論’必須放在極救論的架構下來 

談 。許多人對預定論有刻板印象’有的極為偏頗，甚至有‘人 

誤以為加爾文單單主張預定論而已’卻不知道預定論只是加 

爾文全面高舉上帝主權的神學之一個角度而已。加爾文主要 

是想表逵’人在極救的事上是完完全全無能為力的’是生

-章 4 論 25

在上帝的主權之下。與 「極救論裏的預定」互相呼應者為 

「創造論裏的攝理」 ’攝理的觀念是表達人生活在創造之 

中 ，凡事都在上帝的主權之下。

第九章與第十章分別討論教會與聖禮’加爾文表現了極 

其寬廣而生動的教會觀，原本他就沒有意願要創設新教會’ 

只是要改革教會而已'因為他對真教會的認定’不是以地理 

環境或人為傳統為準’而是主張一切教會都要在不斷地改革 

中成為真教會。以此觀點來看加爾文對教會職份、呼召、組 

織與會議等等主張'才能把握其重點。聖禮的部份，加爾文 

表現了極明顯的神學平衡感，在表記、上帝的應許以及人的 

信仰三者之間’維持了很美妙的平衡論述’加上加爾文十分 

靈活的聖靈論眼光’使他在討論聖餐時’做了極其完美的綜 

合 ’以上帝的靈做工、人的改變以及餅與杯的表記，二方面 

論述聖餐’使其在各種聖餐觀之間完成了極佳的整合。

第■[̂一章基督徒生活是針對比較實際的生活教導，分别 

提出簡介，可以說是加爾文祥學思想的具體應用。第十二章 

「兩個國度」在標題上加了引號1是因為加爾文由兩個國度 

的討論出發’+ 分堅持兩個國度不可分開個别考慮，進而呈 

現出只有一個上帝國度的強烈主張。本章比較著重在對屬世 

國度的看法’以對屬靈國度的認識’應用在納稅、當 兵 、政 

治 、以度服從政權與否的具體問題上。加爾文思想在中世紀 

的影響下有其俩限性’但是亦有潛在深沉的動力，使得改革 

宗祥學傳統在對世上政權的回I應方面’留下美好而輝煌的歷 

史見證。

附錄部份’首 先 ’本書收集了筆者在 1 9 9 1年一有廿 

'廿三日，於新竹聖經學院舉行的聖靈神學研討會’所發

表的文章〈加爾文的聖靈神學〉 '由 於 此 文 為 完 整 ’本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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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聖靈論部份與其重疊者就儘量不再贊述。

其次是’1991年的九月州十月二日於新竹聖經學院 

舉行的第二屆亞洲加爾文研究會議’筆者襄表的「對上帝與 

人的思考方式：加爾文、士來馬赫與中村元之中國式思考方 

式」 ，已經自行譯成中文’在 《台灣神學論刊》1992/14期 

發 表 ，這篇文章與本書第二章神學方法論有十分密切的關 

係 ，讀者可參照閱讀’通過比較不同的神學思考方式，有助 

於更加瞭解加爾文神學方法的特色。

第 三 ，筆者在 1993年二月十五^ H七 日 ’於新竹聖經 

學院舉行的第一屆加爾文神學學衛研討會，發 表 「加爾文的 

人論」 ，文中由加爾文人論的簡介出發’焦點逐漸集中在加 

爾文對人性怠情〔sloth)的深刻認識’並與巴特論怠ft做一 

簡單對照、以呈現改革宗神學傳統與人性怠情面奮戰不‘解 ， 

精進再精進的神學特色。本文於 2003年校定增補。

第 四 ’1993年十二月廿七〜廿八日在新竹聖經學院舉 

行的探求現代社會中改革宗基督徒的靈修之研討會’本人受 

以 〈±台靈、奮 興 、短歌的神學探討〉為題演講’將其內容 

摘要整理成〈加爾文對講道以:&教會音樂的看法〉一 文 ，盼 

能引起對加爾文神學的實際應用之重視。

第 五 ' 感謝張麟至牧師放《校園》1996/2月號為文評 

介敝著 ’ 又懷慨同意刊出〈評 介 《加爾文神學》〉。為了顧 

及可能的誤會’本 人 於 《校園》1996/4月號為文回應〈對 

評 介 《加爾文神學》之回應〉 '在本書附錄部份一併刊出。

最 後 ’本書提供附有簡短評註的參考書。由於外文的加 

爾文著作與加爾文研究汗牛充棟，本書只選輯其中的一小部 

份 ’供讀者參考。中文書籍方面’十分遺憾地幾乎沒有重要 

譯著與論著’只有一些小書可供參考，幸 好 《基督教要義》

-普 27

已經譯成中文。1

此中文版包括了幾篇重要文獻’實在是幅心猶血之譯 

著 ，可惜譯文較為忠實而呆板’未能呈現活灘有力的加爾文 

思想原貌，加上標準英文版引自德文版的各節標題均未譯 

出 ，2影響讀者了解程度’而有些重要章節或被省略’或被 

節 譯 ’十分可惜。讀者請特別注意，千萬不要因文字障礙而 

怯 步 ’因為有些人興織勃勃地抱此三冊中文版進入書房’不 

到一個小時興徽全消地原書退回’這是因著文字障礙所造成 

的阻力’也是因著面對如此距著，若無先前準備與心理預 

備 ’很可能會入寶山卻空手而回。這是一部思想緊密的細腻 

之 作 ’適合長期胆嚼，並且一面閱讀，一面與作者對話’許 

多精華必、定迷漸開啟。因 此 ’本 書 以 《基督教要義》為中 

心 ’希望導引讀者進入其堂奧’最好一邊聖經在手’另一邊 

是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互相參閱。《基督教要義》的卷數與章 

節 數 ’均以阿拉伯數字簡單表示’第一個數字是卷數，第二 

是章數’第三是節數，若再加上「英」字是表示參照英文譯 

本的董新翻譯，而弓I文中亦以括號提供更加準確的翻譯、註

解或是文詞更正。 ^

本書正文為課堂教學資料所形成，尚非嚴謹的學術之 
作 ，有待行家指正’以期不斷地改進，希望能夠引起更多人 

研讀加爾文的著作本身’而加爾文著作亦不能取代其根源一 

聖 經 ’畢竟加爾文著作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目的就是要幫助讀 

者瞭解聖經。

1 加爾文。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三冊。（香港：基文，1970)

2 英文版參見 •!. Calvin, Institutes o f the Christian Religion, J. T. McNeil ed. 

and F. L. Battles tr. ( Philadelphia； Westminster, 1 9 6 0 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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歷史處境

宗教改革之所以能順利地發生，主要是由於三股勢力對 

1几的結果。 先 ，是皇帝，為神聖羅馬帝國的領袖、卻是從 

諸侯當中選出來的。第 二 ，是有資格參加選舉的諸僕，稱為 

選侯丄各自獨霸一方。第 三 ，是教皇’為聲勢顯赫的教會領 

袖 。三股勢力互相牽制的結果》產生了宗教改革的空間。

宗教改革的支持者主要是選侯’馬丁路德就是選侯智者 

I非力所全力支持的。宗教改革時，教皇與皇帝的心境都很矛 

盾 ：教皇很想要打壓選侯，因為選侯贊助的宗教改革:其衝擊 

對象就是他，但是打壓選侯後皇帝的地位勢必高漲起來’ 

為選侯可以制衡皇帝’而皇帝往往與教皇競爭彼此的影響 

力 ，這是一種矛盾；皇帝照理是與教皇站在同一邊來反對宗 

教改革的’但是他不敢打壓選侯’也不願過分壓制宗教改 

革 ’ 一方面選侯是他的權力來源’另一方面壓制宗敦改草會 

使教皇的勢力抬頭’這又是一種矛盾。如此一來’選侯智者 

跳力所支持的宗教改革就有了空間，若不是在這樣的情勢之 

下 ，宗教改革不太可能成功的。事實上馬丁路德並非是宗教 

改革的第一人，在他之前已有許多人失敗了，甚至犧牲 

命 ’因著追種特妹的時代背景’他不但f幸免於難，而ii引喪 

宗教改革的全面性風潮’一發不可收拾。

當時的宗教改革者在德國主要是馬丁路德與墨蘭頓，

-普 29

施塔斯堡是布塞琪，在蘇黎世和伯恩是慈連理’在巴塞雨?^ 

厄科蘭巴丢’而在日內瓦是加爾文。當時瑞士的曰內瓦為 

「帝國城市」 '是直屬帝國而獨立的’政治上採用民主城邦 

制 ’每一個城市就相當於一個國家’而且已經有了初步的民 

主政治型態’市議會已經開始運作’這一個特色符合加爾文 

if申學的精神i ,也使其教會論帶有民主代議制精神，具有民主 

的色彩。由於當時瑞士主要城市已經實行了民主城邦制，漸 

漸走向民主代議制’在此背景下’加上加爾文神學的精神’ 

使得長老教會比較民主化'也發展了民主代議的教會體制°

相輕之下馬丁路德的改革是依附枉封建體系的^俟之 

下 ’仍然採用比較威權色彩的主教制’而且他必須在政治上 

妥協。當農民為土地而起來反抗時’路德選擇與諸侯站在一 

起 ’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敗筆之一，以客觀情勢來看’多少 

也是出於無奈。了解這些背景’才有可能了解為何長老教會 

發展了民主代議制’以及為何長老教會的民主性格使其常常 

對當權者有異議。當時加爾文為此制度奠定理論基礎’諾克 

斯以及其跟隨者在蘇格蘭把長老教會制度逐漸落實’甚至使 

原本稱為「改革宗」的教會開始在英語世界以「長老教會J 

而聞名。
在教皇、諸侯與皇帝的三角關係之外’仍有一些自主性 

高的國王，比如英國和法國都有國王’法國是支持教皇的’ 

現今還主要是天主教國家；英國11進行自己的宗教改革而產 

生了聖公會。一般人對於英國宗教改革的刻板印象'認為是 

起因於亨利八世不滿教皇不譲他離婚再娶而引起的’但這只 

是起因而已，往後出了許多優秀的宗教改革者’其中也包括 

了布塞琪的人生最後三年。整體而言'聖公會的改革受加爾 

文的影響違大於馬丁路德'加爾文是聖公會教義的主要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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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之一。

綜觀而言’教皇本身就是一股政治勢力，而皇帝和天主 

教會親近’卻與教皇有矛盾的關係’選侯當中有些親基督 

教 ，有些親近天主教，而瑞士幾個知名的民主城邦制城市走 

宗教改革的路。最沒有依附任何政治勢力的草根群眾’亦即 

最草根的改革運動，是由重洗派所領導D當時長老教會的改 

革並不是進入最基層的草根群眾當中’而是由初具市民性格 

的城市居民所支持’而且有市議會的力量協助。在宗教改革 

者當中，受到逼迫最嚴董的是重洗派’比如門諾會就有許多 

殆/道者’ 因為沒有任何的政治勢力可以依靠。當時許多改革 

者受到天主教大量的壓迫和屠殺，但是重洗派雪上加霜地又 

受到一些改革者的迫害。所以宗教改革有其屬靈的一面，也 

有充滿血腫的--面 ’從歷史學習教訓是神學人的職貴。

加爾文原本只在瑞士的一個小城邦日內瓦進行宗教改 

革 ’後來與在蘇黎世的慈蓮理的學生佈靈爾聯合起來，成為 ̂

改革宗教會的起源。加爾文與慈運理在蘇黎世所做的一樣， 

一開始改革只限定在一個城市而已’並且以辦學校和寫信的 

方式來傳揺改革的理念，而不是以政治的方式來擴展宗教改 

革 ，如此將改革延伸到幾個重要的地方。 其中諾克斯把改革 

的理念帶到蘇格蘭’成為英國長老教會重鎮。另外歐洲大陸 

的荷蘭也是在加爾文的宗教改革理念影響下’建立了改革宗 

教 會 ；加爾文的祖國法國也有強大的改革宗教會；徳國在馬 

堡會議後與馬丁路德分道揚鍵者’建立了改革宗教释；在 

洲 ’荷蘭、法國和德國的格民後裔建立了南非改苹袁教會； 

今曰在東歐匈牙利也有一個二百萬信徒的改革宗教會，雖然 

大多數匈牙利人是天主教徒’但是改革宗的影響力還暴f厲 

大 。

-普 專 講 31

蘇格蘭長老教會的信徒移民到美國和加拿大’成為美國 

和加拿大長老教會的來源’加拿大長老教會再經由馬偕，將 

長老教會帶到台灣北部；而蘇格蘭的宣教士通過英格蘭宣教 

機 構 ’差派馬雅各與巴克禮等人到台灣南部’建立了長老教 

會 。在長老教會之外’加爾文對聖公會有神學思想上的影 

響 ’對清教徒的影響更直接’而A 理會採用了加爾文的神學 

思 想 ’但是沒有採用其教會體制，加上現今大多數浸信會都 

是受到加爾文神學的影響，由此可見加爾文的影響不限於長 

老教會和改革宗教會裏面'而是遍及各方的。

加爾文生平簡介

加爾文生於 1509年 ’死於 1S64 年 1只活了 5 5歲 。他 

是法國人’故鄉在諾陽（Noyon) '父親在教會擔任行政管 

理的工作’但是曾經與教會有金錢上的糾紛，所以對教會相 

當失望’原本希望加爾文讀神學’遂改變主意要他學法律° 

在此可以做一個對照’馬丁路德生於 1483年 ’死 於 1546 

年 ’而慈運理生於1484 年 ，死於 1531年 ’可見加爾文比馬 

丁路德小2 6歲 ，比慈運理小2 5歲 ，他是屬於宗教改革的第 

二代人物，所以他比較有時間在in申學上做系統性的研究和整 

理 。馬丁路德雖然寫了很多東西’但是忙於與對手論戰，沒 

有時間做系統性的整理和著作’而慈運理甚至是戰死於秒

場 。 '

1523年加爾文正式進入大學隐書’當時才 I4 歲就上E  

黎大學’主要學習哲學和辯證學等人文學科’1528年轉到 

奧 爾 良 （Orlean)大學念法律’後來為了要跟隨老師’於 

1529年轉到部日（Bourges)大 學 ’這段時間就往返在奧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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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和部日大學之間。

1529年也是馬堡宗教會議召開那一年’慈運理所領導 

的改革宗和馬丁路德這一派本來是為了合一 ，所以在馬堡召 

開宗教會議 ’ 但是結果卻演變成分裂。會議中針對十五條教 

理討論，其中十四條半都沒有問題’只有最後半條意見不一 

致 ，這半條是有關聖餐的看法 ’ 關於耶穌的話：「這是我的 

身體為你們捨的」 （This is M y  b o d y )慈運理認為這裡的 

「是」 （i s ) 只是象徵的意思，餅象徵耶穌基督的身體。但 

是 馬 丁 路 德 不 認 為 是 象 徵 的 意 義 ’ 他 認 為 「是 」就是 

「是」 ’ 餅就是耶穌基督的身體’主張耶穌基督的身體與餅 

同 在 ，他從這裡發展出「1̂ 質說」 （consubstantiation), 

視餅和杯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 ’ 但又想避免天主教的「變 

質說」 。結果很不幸地'雙方因為對聖餐的看法不同而分 

裂 ，從此分道揚鎮。

加爾文是有了人文科學的基礎後才去學法律的 。 1531 

年加爾文的父親去世’從此加爾文脫離了父親想要他成為一 

個律師的束縛，前往當時最有名的人文學術董鎮法蘭西學院 

就 讀 ，此地是人文學科的大本營，他在此讀希臓文和希伯來 

文 。卡迪所寫的書中曾提到加爾文在153 2年開業從事法律 

事 務 ，1533年他得到了法學博士 ’這些資料尚有待考證。 

在 1531〜1533年這段期間 ’ 他除了在法蘭西學院讀書外 ’ 

同時也在奧爾良學法律 ’ 這是比較明確的請法。1532年 ， 

就是他 2 3歲那年 ’ 加爾文寫成他生平第一本書《辛尼加論 

仁篇註解》—— 辛尼加是羅馬時代的一位哲學家，後來荷蘭 

的萊頓出版社將此書譯成英文 ’ 厚達五、六百頁 ’ 才 23歲 

就寫成如此矩著 ’ 可見其才華出眾’可能加爾文希望藉若這 

本著作打入學衛界 ’ 成為一位學者 ’ 這是他一貫的期盼。☆

-章 4 講 33

入宗教改革的圈子並非他所願’對他而言’這是上帝的呼 

召 ，也是十字架的道路。

1533年加爾文的好友柯浦（Nicolas C o p ) ，擔任巴黎 

大學的校長，柯浦被密告在他的就任演請詞中具有宗教改革 

思 想 ，因為柯浦與加爾文是好朋友，所以人們猜測id是加爾 

文捉刀的演請稿，這事使得加爾文被通績。我們不知道加爾 

文是何時改變而有宗教改革思想的’可能是在 1532〜3 4年 

之 間 ，因 為 1534年他已經開始準備逃亡了 ’他回到自己的 

故乡郎，放棄了教堂的聖捧而結束他與天主教會的關係’1535 

年他流亡到瑞士的巴塞爾。

這段流亡的歷史很特殊’加爾文自己曾經很簡單地描 

述 ’他剛剛信主後一至二年間’很多人都來請教他問題’無 

形間使他成了一位老師’促使他到巴塞爾後一年，亦即 1536 

年 ’開始整理教義而寫了《基督教要義》第…版 。同時他也 

寫信給法國國王作為此書的題獻’文中大膽警告國王，若不 

遵照上帝的話而行’就是纂奪的政權。這時他只有2 7歲 ’ 

一位沒有正式受過神學訓練的熱血青年’竟能在兩年多就寫 

出這樣的著作’迄今仍有參考價值：1559年 （去世前五年） 

他完成了第五版的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這本書總共寫了 23 

年 。1536年三月當他寫完第一版後’同年七月旅行路過日 

內瓦 '過到法惹勒而被 強 留 。當時法惹勒正忙於宗教改 

革 ，由於自知自己有ii海 到 加 爾 文 時 非 常 高 興 ’因為 

加爾文很有才華而且很會講道’他希望加爾文能留下來領導 

改 革 ,補其所不足。一開始加爾文不肯，但被法意勒責罵之 

後 ’體驗到上帝的呼召而留了下來。153 6年加爾文開始在 

曰內瓦從事宗教改革，兩 年 後 ，亦即 1538年 ’加爾文被曰 

內瓦市民趕出去，這可說是加爾文宗教改革第一次的失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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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敗後他避難到法國邊境的施塔斯堡，當地的負責人布塞琪 

成為他的擎友與老師。

布塞琪擅長折衝協調’是介於改革宗和路德會之間的神 

學 家 ，一般學者認為他是加爾文的老師，加爾文此時才真正 

跟著一位神學前輩學習。布塞琪想要站在中間立場，但是兩 

邊不討好 '他在去世的前三年被驅逐，不得不到英國，在那 

裡他擔任劍橋的教授，參與了當時英國聖公會的宗教改革， 

影響了公禱書的校正工作。加爾文與布塞琪在一起的曰子 ' 

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快樂而祥和的時光。在日內瓦只做了雨年 

宗教改革就徹底失敗被趕了出來’使加爾文非常灰心喪志， 

想要放棄宗教改革而回去走原先的道路’不料來到施塔斯堡 

又被布塞琪罵了一次，使他大大地受到霞憾。布塞琪又鼓勵 

他 ，他就開始做施塔斯堡法國難民的牧師，那些人都是因為 

信仰的緣故逃難到此地。1540 年加爾文結婚’ 1542年生了 

一個兒子’但是同一年兒子卻去世了 , 1549年太太也去世 

了 。

就加爾文的一生整體而言’苦難多於歡樂’他長期流亡 

逃 難 ，又牧養難民教會多年’經歷喪子喪妻之痛’加上病痛 

纏 身 ’從晝燥上看來’他的臉上露不出笑容，纖細削瘦’憂 

變過於明朗。這與馬丁路德非常不同，馬丁路德的家庭生活 

很幸福’他也以此為傲’所以就外表看來’路德飽滿圖潤， 

熱情豪爽，堅毅而開朗。加爾文卻是在這些苦難中完成他所 

有的重要著作’ 1S39年加爾文在施塔斯堡開始寫第一本聖 

經註釋《羅馬書註釋》 ’他的聖經註釋流傳後世，是解經的 

珍貴著作’神學洞視力特別傑刻’迄今仍被學者弓f用 。同年 

他也寫了〈答沙杜里多書〉 ’原因是當他離開日內瓦之:後 ， 

一位天主教的主教寫信到日內冗企圖影響當地人回到天卞:教

-普 寧 法 35

會的懷抱，所以加爾文寫此文與之辯論。

離開日內瓦三年後 ' 1541年加爾文勉強接受請求’又 

回到曰內瓦從事宗敦改革。其實日內瓦市議會長期想要控制 

教 會 '一直到 1555年後教會才開始有革除教籍和禁聖餐的 

權 利 ’這是經過了十四年的奮鬥才得到的'過程極其艱辛。 

加爾文在日內瓦雖就是教會的領袖，對政治有影響力’但也 

必須經過十四年漫長的努力才有這樣的成果。許多人很輕率 

地批評他獨裁’甚至稱呼他「日內瓦暴君」 ’卡迪如此辯 

解 ：「可是他從没進過該市議會’直到死前四年才准他入曰 

內冗籍，並且從來沒有警察或軍隊受他支配’這樣的人能稱 

為獨裁嗎？」n^553年瑟維特因異端罪名被市議會處火刑' 

雖然這件事不是、 界iff專 ’以為是加爾文親自判決的’卻 

仍然與他有關’這是加爾文一生中最大的敗筆，也是他未能 

超越時代限制之處。’-

1558年加爾文續生病了八個月’自以為在人世間的 

日子不多了 ’所以盡一切力量來修改第五版的《基督教要 

義》 ' 此書於 1559年完成而出版。同年加爾文創辨了曰內 

瓦學院，這是日內瓦大學的前身，其舊址現在已變成一所成 

人學校，這所學院訓練出來的留學生當中最有名的就是諾克 

斯 ，他因著戰爭的因素’願轉來到瑞士H 內瓦學院學習’深 

感宗教改革是應走的路，回到故鄉蘇格蘭從事宗教改革’而 

成為長老教會的起源。1564年加爾文去世’臨終前囑咐不 

要留下他的名字'迄今後人不知其墓地所在，這與他一生追 

求捨己而榮耀上帝的理想相稱’正如臺語聖經將「捨已」 

(原意拒絕自己）翻譯成「看無自己」 ’加爾文正是一個徹

3 ♦ 迪 . 約翰。《加爾文小傳》 。（香港：宣道 ’ 1969) '7 9 頁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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徹底底「看無自己」的人。

加爾文在H 內瓦的宗教改革受到許多人文主義者的批 

評 ，所以一般人文主義者對加爾文的描述，往往說得比較過 

頭 。當時人文主義者很反對加爾义在日內瓦所做的一切，甚 

至比反對馬丁路德更厲害，在人文主義者的眼裡，他在曰內 

瓦所做的太奇刻了。持平而論，加爾文在日內瓦所制定的一 

些具有廣泛影響力的法則，這些法則以現代社會的標準來 

說 > 會讓人覺得比較不近人情，例如關閉妓院並規定喝酒的 

地方只能唱詩篇。當然加爾文可能因為早年過於刻板地讀 

書 ，母親早逝而缺乏一個自由奔放的童年，加上個性內向， 

雖然受過完整的人文主義訓練，主張人應當過一個平銜的生 

活 ，贊同歡笑的人生，主張以欣賞的角度去觀看宇宙，但是 

他自己卻未曾充分享受這些理念。這可能是加爾的最大弱 

點 ，他的使命感使得他的人生不是一個享受的人生，如果我 

們把他與路德互相比較’就會很明顯地發現，路德活得f夫樂 

多 了 。

神 攀 大 羣 播 蓉 ：

♦ 1532〜3 4年真正接受基督教信仰而產生宗教改革思

相 0✓ Qi、

♦ 1536年出版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版。

♦ 1536〜3 8年在日內瓦第一次宗教改革，完 成 了 〈教 

會組織條例〉。

♦ 1539年出版〈答沙杜里多書〉與 《羅馬書註釋》 j 

♦在施塔斯堡成為布塞琪的學生，開始參加宗教會議。

因為此時布塞琪想要調合慈運理和馬丁路德的看法，所以加

一 普  ♦ 讀 37

爾文有機會參加宗教會議。

♦ 1541年加爾文參加會議時認識馬丁路德的好友墨蘭 

頓 。加爾文一生最大的遺1 感是未能與馬丁路德見面。加爾文 

很崇拜路德 , 但是路德不喜歡加爾文'因為加爾文對聖餐的 

看法不同 ’ 但是加爾文曾公開表示 ’ 就算路德罵我是魔鬼1 

他也仍是屬上帝的人，由此可知加爾文很尊敬路德。加爾文 

曾經在路德年紀老邁時寫一封很親切的信給他’試圖與路德 

言 好 ，信中表達想去拜訪路德的願望，但是此信被墨蘭頓拿 

到 ’ 並役有轉到路德的手中。或許墨蘭頓的用意是不希望路 

德 生 氣 ，因為路德晚年很情緒化’容不得別人有不同的意 

見 ’ 所以很遺憾他們兩人就這樣擦身而過。

♦ 1541〜5 5年在日內瓦做了十四年宗教改革的奮鬥。 

1555〜1564年教會的地位比較穩固後’他成為一個勤於寫 

信的人 ’ 以寫信的方式來傳播宗教改革的理念 ’ 影響深遠。 

改革宗和其它教派之間的主要不同點，可以說是’改革宗在 

世界上的分佈廣泛，並不是靠著政治力的傳播’或是一個有 

規範性而一致認同的信仰告白’而是因著共同理念來進行改 

革 。至於為何加爾文不停地寫信，或許當時他的身體已經很 

糟 了 ，只能以書信代替旅行。

♦ 1559年完成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五版’創立了日內瓦 

學 院 。

《詩篇註釋》自序摘要

《詩篇註釋〉的自序是加爾文晚年的著作0 557) ，也 

是我們現在唯一可以找到加爾文所寫有關他自己的事。M 也 

在詩篇註釋寫完之後，覺得自己越來越能了解大衛（當時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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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聖經批判研究法’一般認為詩篇都是大衛所寫的） ，有感 

而發 ’也在這篇自序裡談到自己。力n爾文受學術訓練而研習 

法律是他父親的期待’ 一開始他盡其所能地配合父親，但是 

他 說 ：「在上帝奇妙攝理中’我的方向開始改變」 。當他談 

論其一生時’常常提到上帝奇妙的攝理，正如他在禱告中所 

追求的，「願主容許我們參與天上智慧的奧妙」 ，一切學習 

而追求了解的，就是為了要參與上帝天上奧妙的智慧。至於 

他是什麼時候如何改變的’他只以幾句話帶過：「在一個短 

暫的歸信轉變當中’上帝引導我願意順服而有受教的心。」 

可見他是追求上帝榮耀的實行者，不太願意說到關於自己的 

事 情 ’只 說 ：「從此以後大發熱心讀神學。」在其它的學科 

方面雖沒有放棄，但是漸漸失去熱心。

經歷了改變之後’他發現有越來越多人來問他問題，雖 

然他僅僅是一位初學者。以下是一段感人的信仰告白：「我 

是一位愛好鄉野的人，我喜愛樹蔭與幽閒’想要找一個清靜 

的地方退隱下來，但是每次我找到的地方，都變成了演請 

廳 。我是一個很喜歡偏遠角落與幽閒之處的人’但是上帝使 

用許多不同的繩索把我插住’使我得不到安寧，雖然我很不 

情 願 ’上帝卻把我推上舞台。」在巴塞爾他開始想要寫比較 

完整的作品（基督教要義） ’因為他體會到如果他再沉默的 

話 ，是深深地對不起那些為了信仰而喪失生命的弟兄姊妹’ 

而且這些人仍然繼續受到不公平的中傷’所以他希望透過這 

本書喚起更多人的關心和同情’因為他的信仰同道仍然生活 

在恐懼當中。所以當第一版《基督教要義》寫 完 ，加爾文就

4 參 J. Calvin' Calvin: Commentaries (Philadelphia: Westminster) , pp.

51 〜57'以及 J. Calvin, Calvin's Commentaries (Grand Rapids: Baker.

1989) 。

39

寫了一封信給法國國王作為〈題獻〉 ’勸他要聽從上帝的 

話 。

後來因旅行路過日內瓦’原本只是要停留一夜，不料卻 

因法惹勒而被捲入宗教改革的游满。他回憶說：「法惹勒不 

是勸我，而是命令我’好像上帝有力的手從天上臨到我’當 

他知道我要到偏僻的地方做研究之後’開始冗罵我說：『上 

帝一定咒祖你，使你無法得到平安’因為你在一個有大大需 

要的世代，不肯出手幫忙。』當我受到霞驚之後’認清楚我 

是一個膽怯而又軟弱的人，因此放棄了我的旅行’開始運用 

我為信仰辯護的恩賜。」

在曰內瓦才兩年就被逐出時，他說：「我的本性是沒有 

膽量又溫和而軟弱的人’卻必須面對暴力的風雨’雖然我沒 

有投降 '但是我仍然不是一位勇敢的人，當我被趕走時’我 

心裡很高興’因為我不必再從事宗教改革了。」後來在施塔 

斯堡加爾文想放棄事奉，結果卻過到了布塞琪，他形容說： 

「布塞琪使用與法惹勒同樣的咒罵1引導我參與服事’為了 

他所說約拿的故事’我就開始參與教導的事工’漸漸地也開 

始講道’ 一直到回去曰內瓦’在許多憂愁、眼涙和煩惱當中 

負起責任，只有上帝能見證我的苦楚。」在施塔斯堡他過了 

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’結婚生子’跟隨他最好的老師和朋友 

—— 布塞琪，牧養同是為了信仰而逃難的同胞。這段時期使 

他有一個再出發的預備，他開始寫聖經註釋’準備聖禮與禮 

拜的諸般禮儀’這在他的一生中是一個很董要的預備期’但 

是要他回日內瓦遺是何等困難的块擇啊！

第二次在日內瓦前五年的奮鬥+ 分艱辛’他 說 ：「使我 

這樣愛好和平而無膽量的人’將血肉之驅如同盾牌般地投入 

爭戰中 '最痛苦的是眾人的中傷’更大的痛苦是弟兄姊妹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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攻 擊 。」他引用詩四H 9 ，「連我知己的朋友，我所倚靠 

吃過我飯的'也用腳賜我。」又引用詩五十五13〜14 ' 「不 

料 是 你 ’你原與我平等，是我的同伴，是我知己的朋友 

…… 。」由於自己的遭遇’討論起大衛特別親切，他 說 ： 

「我不是觀艰，而是與大衛有同樣的經歷。」自序的最後部 

份是祝福’其中有一句話說：「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，就 

是建立教會。」

《基督数要義》簡介

本書最主要是用加爾文花了二十三年修訂寫成的《基督 

教要義》 ，來探討加爾文對神學董要議題的觀點，以系統性 

的 方 法 來 討 ，並思配合其生平和時代背景來了解，亦即將 

加爾文的神學觀點放在其情境中來了解 > 藉此乾顯改革宗神 

學的特色’並旦對照和反省今日基督徒和教會生活。《基督 

教要義》中文版譯筆不夠傳神’未能將加爾文思想的精彩緊 

湊傳達出來，而且許多重要的部份沒有譯出來，其翻譯的品 

質不夠研習使用，所以須要對照英文版來看。英文版是由二 

位加爾文著名學者編譯，J .T. McNeil負責編輯而F.L. 

Battles負貴翻譯’其編排、附註與譯文均佳，可以作為標 

準版。此 外 ’英文版有一個好處，它在每節都有一個很好的 

標 題 ’這是德國加爾文學者Otto We b e r在編輯加爾文《猛 

督教要義》德文版時加上去的’標題寫得很好，非常有助於 

了解其內容’英文版採用了德文版的標題，很可惜中义版卻 

全部省略了標題。Otto Weber是德國哥廷根大學的教授，也

41

是著名神學家莫特曼的老師’莫特曼是研究改革宗神學出身 

的 。《基督教要義》舒成四卷，下有章節’本書以三個阿拉 

伯數字來表示其卷、章和節數。

目前似乎無法知道加爾文是如何成為一位宗教改革者 

的 ，這與馬丁路德不同’因為他沒有正式讀過神學’而路德 

卻是祥J學博士。一個對人文學科和古典文學認識很深的人， 

如何能夠在一夕之間變成宗敦改革者呢？更令人驚i牙的是’ 

當他看到教會發生問題時’開始有宗敦改革的想法’才差不 

多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，就成為一位神學老師，四處有人請 

教他問題，引起他寫作《基督教要義》的動機’所以其年輕 

時代充滿祥秘的色殺’引起很多人研究的興趣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的風格力求簡單明瞭，加爾文自己說： 

「我是歡喜簡單的，假如我大放厥詞，我就不能成功0 」5 

這句話說明了加爾文是一位很喜歡簡單的格調，而不喜歡複 

雜的人，所以他把《基督教要義》寫得很簡要，他 說 ：「現 

在的寫作計劃是以簡明的方式’處琐簡單的教義。J 6雖然 

現在我們會覺得《基督教要義》實在不簡要，但是若把它與 

當時流行的神學著作相比較’真是簡要明確多了，以下簡單 

介紹其内容大要：

第一卷，論到對創造主上帝的認識，是有關「上帝論」 

和 「創造論」 ：第二卷’論到對在基督裏救瞻主上帝的認 

識 '這認識首先是藉著律法顧明給族長，然後藉著福音顯明 

給我們，主要是■於 「人論」 、「罪論」以及與其息息相關 

的 「基督論」 ，從整體聖經來了解基督的啟示：第三卷’論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6.1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6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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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領受基督恩典的方式和益處，以及從恩典來的果效’是關 

於 「極救論」 ；第四卷’論上帝召我們與基督相交，並將我 

們保守在其中所使用的外在工具’是關於「教會論」。原來 

加爾文寫這本書是按照使徒信經的大綱’「我信上帝」相當 

於第一卷「上帝論」 ’「我信我主耶穌基督」相當於第二卷 

「基督論」 ，「我信聖靈：聖而公之教會」相當於第三卷 

「径救論」和第四卷「教會論」 。其實第三和第四卷都是在 

講 「聖靈論」 ，因為加爾文是以聖靈工作的角度來請上帝如 

何 翅 救 人 （個體） ，又如何呼召人們來過教會生活（團 

體） 。

第五版的自序說到，初版時沒想到會成功，因為他寫得 

很簡單，後來因為反應很好，他努力修改了 2 3年 ，1559年 

完成的是最後一版，即第五版，是他在生病垂危中寫出來 

的 。這本書的目的是為了幫助/神學研習者研究上帝的話而寫 

的 ’適合做為聖經入門與進深研讀’也是為了配合他的聖經 

註釋而寫的，因為在寫註釋時他無法使用很長的篇幅來說明 

整體性的教理’所以這本書是一個基礎’可以配合註釋來了 

解聖經。

1536年第一版出書時’他寫了一個〈題獻〉 ’將此版 

獻給法國國王法蘭西斯一世’ ^^.因是法國國王咕.在舌教 

會那邊迫害基督徒’所以他介, 教 革 S j g督徒p/fli的為 

何 '希望國王對基督徒能有一個公平的對f t  時加兩文年 

輕而熱血奔放’敢 為 真 理 不 顧 自 己 生 奇 來 請 。,

〈題獻〉中加爾文與當時反對宗教改革的关主教會論 

辯 ，重點如下：

請參閱《基督教要義》的中英文版。

:一音 4 論 43

K 宗教改革的教義不是新的’只是讓這些長久被隱 

蔽 、埋藏和遺忘的教理，恢復到它原本的面目而已。

2 .針對反尉傳統教義的控告’加爾文抗辯說，教父並 

非全是正確的’而他自己與大部f分教父的意見是相同的’反 

而天主教會在許多真理上反對教父’他舉了許多例證證明。

3 .針對有人以當時的習俗來反對宗教改革，加爾文認 

為大多數人所選擇的常是錯誤的，應當追求永恒的真理。

4 . 反對者認為宗教改革者’若非主張教會曾經一度是 

沒有生命的’就是承認自己現在是反對教會的。對於這兩種 

說法加爾文都反對，他認為教會過去是存在的，在無限的將 

來 ，也會繼續存在，因為加爾文所指的教會不是指外表的形 

式 ，而是指宣揚上帝的道和執行正當聖禮的團體，這樣的教 

會一直存在著，也是他所追求的。

5 .反對者以為宗教改革在教義上引起困擾與爭端，但 

是加爾文認為’上帝的道出現時從來沒有不引起撒但的嫉視 

與反對的，這是上帝的道的本質。

要 了 解 《基督教要義》的 話 ，1539年 的 〈答沙杜里多 

書 〉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《加爾文寫此信的背景’是他第一 

次在日內瓦宗教改革失敗’被趕出城，逃到施塔斯堡’這時 

有一個極機主教沙杜里多到日內瓦來引誘教會，希望他們能 

重回天主教的傳統’加爾文就寫了這封公開信來辯護。這封 

信加爾文有談論到自己’這是很少見的’因為他不喜歡在著 

作中談到自己。他 說 ：「我在日內瓦的教會中’先作教師’ 

後 作 牧 師 我 堅 持 說 ’我是真蒙了神的召來擔任這些職務 

的 。」表白他確信所做的一切是蒙上帝的呼召而來’有如保

請參閱《基督教要義》的中英文版。



4 4 加爾文神學

羅書信常見的一般’寫 作 《基督教要義》也是出於這般的確

信 。

書中提到一個董要的觀念’這觀念在《基督教要義》未 

完成之前已常常出現’就是加爾文批評沙杜里多’只用聖靈 

而不用上帝的話來對教會下定義。在此我們不知道沙杜里多 

是如何論述的’但是可以看出加爾文的看法：真正的教會不 

只是建立在聖靈的帶領’遺必須建立在上帝的話上面'這雨 

者對教會的引導是平行的’這也是有些教會常忽略的。上帝 

的話代表的是一種規範，聖靈代表的是一種自由’二者不可 

分 開 ’必須是規範中的自由，又是自由中的規範。

加爾文是一位優秀的系統神學家’凡事站在中間平衡論 

述 ，例如對人、對 罪 、對教會的了解都是如此'他的神學帶 

有少見的平衡特色。以對教會的瞭解為例’加爾文往此公開 

信裏認為：「因為主看到人誇口有聖靈而沒有主的道，既是 

何等危險’所以袖說教會固然受聖靈治理’但為叫這治理不 

是不穩的，主乃把治理合併於道。」在另一處'加爾文把基 

督的道和基督的靈當作信徒連結在一起的原因：「教會乃是 

眾聖徒的團體，散佈於全世界，存在於各時代’而由基督的 

道和靈結合在一起’培植並謹守信仰和愛心的和諧。」真正 

的教會是建立在根據「上帝的話」而來的「上帝的靈」的感 

動 ，也是建立在「上帝的靈」所解明的「上帝的話」的感 

動 。

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裡也可以發現’加爾文反覆地把上帝 

的話和上帝的靈相提並論’而成為改革宗神學極董要的特 

色 。加爾文雨者兼論有其潔刻的神學洞見’ 一般人若只偏向 

對上帝的話的強調’往往會變成基要主義者’甚至把上带的 

話變成教條或公式，而忽略了上帝的話是要使人得到自nl] ：

一 意  4 講 45

若是只偏對上帝的靈的強調，往往會成為激烈的靈恩派’請 

壇見證式的請道遠多於解經式的講道’這會產生不平衡的危 

機 。

這些危機也可能出現在今日’不論是忽略了上帝的話， 

或是忽、略了上帝的靈。有些-講道請了許多有趣的事，就是沒 

有講到聖經’或者只是點到為止□這危機也可能以另外一種 

面貌出現 '在越來越多的主題式請章中可以發現’中心思想 

不一定來自聖經’例如談「孝順」或 「愛」 ’可以很廣泛 

發 揮 '但卻只是講員自己的意見，雖然這類型的請道也會引 

用聖經，但是沒有對經文做進一步的解釋’只是表面地引用 

聖經來證明自己的觀點。或許遺有些人會誇口說’他已經認 

識許多上帝的話了’但問題是上帝的話是否在他身上成為一 

股活撥而使他得到自由的力量呢？他體驗了上帝的靈嗎？

若要說教會應以上帝的話—— 聖經為中心’大多數信徒 

都會接受’但是若說我們領受上帝的話’是要通過聖靈的幫 

助才能清楚了解’而且上帝的話是為了要讓我們得到聖靈充 

足的感動，這樣的說法或許會有人無法接受’其實這是加爾 

文神學的精髓。一般靈恩運動者常批評加爾文神學傳統「沒 

有聖靈」 ’其實加爾文倒是處處提到聖靈。不論如何’加爾 

文神學傳統，在理論與實賤上’在口頭與行動上’都應該是 

最董視聖靈工作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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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早

神學方法論

加爾文講課的時候常常以祈禱來開始：

顾 主 容 許 我 們 參 與 天 上 智 慧 的 奥 秘 ，榮 耀 称 的 名 並 且 受 教 ， 

使 我 們 的 敬 虔 0 日 造 步 。

M a y  the Lord grant that we attend to the mysteries of His heav

enly wisdom with a true increase in piety, to His glory and our 

edification.

在追求認識上帝之前,以這個禱告作為開始，求上帝容 

許我們參與祂天上智慧的奧祐，如此做是為了上帝的榮耀和 

祂對我們的敦導》盼望我們的敬虔H 日精進。這篇禱告文道 

出了加爾文神學的董點：一切神學研究和學習，都是抱著祈 

求主容許人參與雕天上智慧奧秘、的虔敬態度》而且所有神學 

知識都是為了榮耀上帝和教育自己，總而言之，就是為了使 

對上帝的敬虔繼續得到進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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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識上帝與認識人

一個很重要而明顧的特色，就是加爾文神學和「認識」

(知識）有密切的關係，但是這種認識不是一般純知性的認

識 ，而是與敬虔相結合的認識。如果我們使用傳統的心理學

做一個觀察’把人分成知、情 、意三部f分 ’好像一個三角形

具有三個邊'三者密切相連。當一個人使用他的知性時，他

的感性和意志也同時參與在其中；反過來說，當一個人使用

感性時’其中也有知性的成份和意志的成份；同樣地，當使

用意志時也同時參雜其它兩者。我們若把加爾文和其它神學

家做一個比較，會發現他相當重視知性，就好像把知性這部

份放在三角形的頂端，不過他並未忽略情與意。若是把同樣

強調知性的神學家和加爾文做比較’就會發現加爾文用「敬

虔」把其它雨者（感性和意志）緊拉在一起，非常平衡地重

視知性’在這一點上加爾文與加爾文主義者〔尤其是正統

派）有很大的差異，後者傾向以狹義而嚴格的認知排除情與 
章 0

加爾文之所以比較強調「認識」 '可能是因為光憑著感 

受是很不確定的。而 且 ，若是只看所表達出來的意志，則容 

易流於表面化’依靠人自己的意志遵守上帝的誠命’則容易 

成為法利賽人’只有經過很徹底的認識才有可能建立堅定而 

深入的信仰。傳說加爾文在寫《基督教要義》時 ，是跪著禱 

告寫的’ 一邊寫一邊發照聖經’是 在 「實存的領悟」中來寫 

的 ’所以當讀《基督教耍義》時若沒有以這種態度來讀，就

-章 V申營方:t 論 51

會覺得好像抓不到重點。加爾文的這種態度在《基督教要 

義》第一卷第一章第三節所論’時時刻刻生活在上帝的榮耀 

之 下 ，就表達得很清楚，因為這種認識是與敬虔不能分開 

的 。

加爾文主張：「因為嚴格說來’我們說認識上帝’卻沒 

有宗教或敬虔，這就是不對的。J 1加爾文對敬虔進一步加 

以解釋，2敬虔就是對上帝的敬畏和愛’敬畏和愛不只是情 

感 ’也是意志的表現。認識上帝必須與敬虔結合’對上帝產 

生敬畏和愛是認識上帝的一部份’正如上述禱告文所示’敬 

虔越來越進步’認識上帝也就越來越多，知性上的認識上帝 

與感性、意志上的敬畏上帝、愛上帝一‘起成長’只是加爾文 

還是比較偏好多談認識，好像喜歡把知情意三角形中知性的 

那一部粉放在上面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第一章，對加爾文以認識為中心 

的神學方法論，有極其簡要而清楚的說明。第一章的標題： 

「認識上帝與認識人是互相關連的（The knowledge of God 

and the knowledge of ourselves are connected. H o w  they are in

terrelated) 。」隨後第一章第一節的標題：「只有真正認識 

人才能真正認識上帝（Without knowledge of self there is no 

knowledge of God ) 。」緊接著第二節的標題：「只有真正 

認識上帝才能真正認識人（Without knowledge of God there 

is no knowledge of self) 。」英文標題是說到認識我們自己 

或認識自己'但其內容不只是說到認識自己，而是包括了認 

識 人 。這兩句話對信仰和神學的了解很深’可與蘇格拉底的

1 《基督教要義》’ 1.2.1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’ 1.2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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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 言 「認識你自己」互相對照。很多人都聽過蘇格拉底這句 

精要指出哲學功能的話，加爾文所說的就像是在與蘇格拉底 

對 話 ：「要先認識上帝之後才能夠認識你自己。J 加爾文又 

把話說回來：「要認識你自己之後才能夠認識上帝。J 很明 

顧 地 ，加爾文在哲學之外引進了信仰，信仰可以補哲學的不 

足 ，哲學的極限亦導向信仰。把認識自己擴充下去，就本章 

內容而言，不只是論到自己而已，而是在討論認識人，當然 

也包括自己。

第一章第一節首先談到，真正完美的智慧是由兩方面組 

成 的 ，就是對上帝的認識和對自己的認識，這雨種認識互相 

關 連 ，有極密切的關係。本節主要論及只有真正認識人的人 

才能真正認識上帝，其重要的連接點在於人有上帝的形像， 

可由二方面說明：第一、當人看到人的美好時)可能會開始 

認識上帝，因為當深入認識人的美好時，就是看見上帝的形 

像了 , 也因此開始認識上帝。第二 、認識人的貧乏亦開啟對 

上帝的認識 ' 在深入看見人的極限時，相形之下就更顯出上 

帝無限的豐富D當看見人的敗壞時，在失望之餘轉而尋求上 

帝 ，有句話說「人的極限是上帝的開始」 ，也就是說當看到 

人的極限時，才開始有對上帝的期待和扮望，也就開始認識 

上 帝 。 ，

第二節：£ 要論度只有真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認識 

人 ，其重要的關鍵也在於人有上帝的般f象。一個真正認識上 

帝的人就是認識了人的「原版」—— 上 帝 ，人 就 像 「影印 

版」 ，當看見原版時，就能深入看清楚影印版的缺失。加爾 

文指出，人所能想到的均受到敗壞的限制，當四周都是汚穩 

不堪時，只要看到稍微清潔一點點的東西，就覺得非常乾淨 

了 ，原因是從來不認識什麼是真正的清潔，一旦看到昏暗的

'专 53

東西就以為看到光明了，唯有當置身午間時，才清楚地看見 

四周一切的景觀。但是當進一步注嗣太陽時，在眼目耀眼的 

體驗中才會恍然大悟，原來能看清楚這一切都是來自太陽的 

光 線 。這比喻是在提醒說，當認識人的「原版」—— 上帝 

時 ，才能真正認識人的有限。

第三節的標題是「在上帝榮耀之下的人」 ，這節可說是 

對前雨節做一個結論，意思是當提到人與上帝的關係時，不 

可忽、略一樣事實，就是人乃是時時刻刻活在上帝的榮耀之 

下 。這結論也說明了對上帝的認識和對人的認識是不可能分 

開 的 ，因為人時時刻刻活在上帝的榮耀之下1人不可能有任 

何片刻離開上帝的榮耀而生活，而且人在追求認識上帝的過 

程也一直都在上帝的榮耀之下。加爾文的「認識」是一種 

「實存的領悟」 （existential apprehension ) ^ ，人對上帝的 

認識就是一種實存的領悟，因為人是實存地投入其中，而上 

帝的榮耀之下正是人所投入的實存處境。這是加爾文神學方 

法的特色：請到上帝就想到人1說到人就想到上帝。

第一卷第一章這三節可以讓人思想好久，受益良多，在 

神學上有許多的應用，不只在理論上而已，在生活上也能有 

許多的應用。第一卷第二章開始說到對上帝的認識'這必須 

由敬虔談起：「我們說認識上帝，卻沒有宗教或敬虔，這就 

是不對的（英文版：在沒有宗教和敬虔的地方是無法認識上 

帝的） 。」4 「因為對上帝的力量的意識，是教導我們敬虔 

最適合的老師，在這敬虔中産生了宗教信仰。」5意思是， 

認識上帝的力量的意識帶領我們進入認識上帝所必要的敬

3 參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.1 ’ 英 ’ 註 1。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2.1。

5 《基督教要義〉 ，1.2.1 ’ 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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虔 D加爾文所說的「敬虔」 ，「是指認識上帝對我們的祝福 

而產生對上帝的敬畏和愛」6 ’敬畏與愛結合，就是敬虔。 

如前面所說’認識和敬虔是分不開的’而敬虔就是懂得敬畏 

上帝和愛上帝’在這種敬虔當中才能真正認識上帝。加爾文 

對敬虔的看法不是看重外表’乃是著重內心對上帝的「敬畏 

與愛」 ，包含了感情的投入和意志的順從，所以加爾文的認 

識上帝不是只有強調知性而已’但是神學研究卻容易只偏向 

知性的認識部份。

一般啓示與特別啓示

在開始談認識上帝之後，第三章將對上帝的認識分為

-般啟示」和 「特别啟示. -般啟示的主要根據是，既

然萬物是上帝所創造，上帝已經在自然界和人的身上放入了 

祂的啟示。加爾文主張：「自有世界以來，既沒有一家一國 

是完全沒有宗教的'這就是默認’每人心上總多少刻有對肺 

的意識。」7但是隨即在第四章說到一般啟示的極限’由這 

章的標題「這認識的璧息腐化 ’ 半由於無知’，半由於邪惡」 

引進了重要的觀念—— 一般啟示已經無法全然生效了。人對 

上帝應該有的認識已經望息腐化’其主要原因就是無知和邪 

惡 D加爾文提到人的無知常和另一個觀念怠惰連在一 

起 ，無知的原因常常是由於人的怠情。當任細研究加爾文神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2.1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3.1

英。

第二章 <'申 夢 方 偉 55

學 時 ’會發現這是一個催逼人向前走的神學’因為人的怠惰 

常常是加爾文所痛斥的對象。加爾文的想法可以更往前推1 

一個人不認識上帝是因為他的無知’而無知則是因為他的怠 

惰不追求。一般常以為人的罪是認識上帝的障礙’加爾文卻 

把焦點指向人性的怠情。

雖然一般啟示有其極限，卻不是按有軌跡可循，第五章 

開始談到一般敢示，而以被創造的大自然為上帝彰顧祂自己 

之 處 ，不過大自然卻絕非上帝本身。由於一般啟示與大自然 

的創造密切相關’而加爾文對聖靈與創造的關係有特別的強 

調 ’在此領把聖靈論的角度也考慮進去。討論加爾文神學 

方 法 ’不能忽略他的聖靈論，因為他時時刻刻以聖靈論的觀 

點在思考。有段文字非常重要’可惜為《基督教要義》中文 

版所省略’本書簡稱為「聖靈註解」 ：「聖靈普及四處，支 

撑萬物’使其生長’在天地中賜其生命。聖靈沒有界限’不 

屬放受造者’反而將能力注入萬物，將本質、生命與活動吹 

入萬物裏面’祂確確實實是上帝的靈。」8按照這種觀點來 

了解加爾文的思想，可以知道他無時無刻不體驗到聖靈的工 

作 ’這使他的思想經常帶有聖靈論的角度’在 《基督教要 

義》的第三與第四卷表現得特別明顯。

特别敢示一直到第六章才開始說明，既然人因著天生或 

通過大自然而有對上帝的認識'但這種認識卻常常遭到腐化 

敗 壞 ’那麼轉需要特別啟示了，也就是上帝通過聖經而來的 

啟 示 ’這正是本章的重點。第一節提到一個絕妙的比喻：

「正如你把一本好書給年老或是自力衰弱的人看’他們只看 

見白紙黑字’模糊不清 1可 是 ，有了眼鏡就可以看得明白；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U3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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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樣，聖經能清除我們心裏對神混亂觀念的黑暗，使我們對 

真神的認識更為清楚。」9這裡所說的眼鏡就是指特別啟示 

一一聖經’人若無眼鏡’看是能看’卻看不清楚’ 一旦戴上 

眼鏡 ’豁然開朗。在第二節說：「現在為了得到真正的宗教 

對 我 們 的 光 照 ’我們應該首先把握住從天上來的教理 

(heavenly doctrine) ’但我若不是成為聖經的學生’沒 

有人能稍微嘻到正確而完全的教理。」 在一些加爾文的傳 

記當中，常可讀到有關加爾文如何親身實踐這種主張的插 

寫 ’他一生以聖經的學生自居。

t 點 稿 蓉

♦ 「只有真正認識人才能真正認識上帝」 ’可以簡寫為 

「知人知天」 ，而有真正認識上帝才能真正認識人」 ’ 

則可以用「知天知人」來表逵。加爾文的基本神學方法是, 

若要研究上帝論則必須透過人論’若要從事人論的研究也必 

須經由上帝論。

♦ 「人時時刻刻生活在上帝的榮耀之下」這點提醒說’ 

討論神學一走不能忘記人自已是受造者’而且時時刻刻無法 

離開這個立足點’時時刻刻都是生活在上帝尚榮耀之下。這 

種神學方法牽涉到敬虔的觀念■ -人時時刻刻生活在上帝的 

榮耀之下’在這當中體驗到對上帝的敬畏與愛。這是一個很 

重要的神學提醒’因為做神學研究的人常常會不知覺地脫離 

自己的實存處境’例如當研究加爾文神學時》這研究好像是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> 1.6.1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6.2 >英

二 音 持 '祭方I：玄 講 57

分離的而與自G 無 關 ’把自己從祥學研究當中抽離出來’因 

為只是在討論別人和上帝之間的關係' 自己並沒有參與在裡 

面 。即使當論及自己和上帝的關係時'往往也會把自己和上 

帝的關係暫時切斷，而以旁觀者的態度來討論這個關係。這 

種作法對加爾文而言是不可能的’因為他體驗到時時刻刻都 

生活在上帝的榮耀之下’卞論在反省、沉思、默想祈禱或是 

做神學’都沒有須臾離開上帝的榮耀，能夠敬虔到如此地步

者是很少見的。
在一般神學家的著作中，我們較難體驗到這種敬虔的感 

受 > 這敬虔不是在於語言直接的表達當中’而是隱藏在深沉 

的內部’例如加爾文在討論預定論時’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很 

小 心 ’深怕說錯了，有如踏到不應該採的地雷，這種謹慎小 

心的態度，是從敬虔，從生活在上帝的榮耀之下所發出來 

的 。人只是受造者’且一直生活在創造者的面前’我們若脫 

離了這個立足點，就很難找到問題的答案。神學研究可能對 

信仰造成極大的挑戰’在深入的神學思考過程中’逐漸地脫 

離了自己的實存處境’以致很難再投入信仰’因為常常站在 

旁觀者的角色’當研究別人的敬虔時'卻沒有投入在自己的 

敬虔當中。

♦以 「認、識 」來界定信仰或信心’「信心是我們對上帝 

慈愛之堅定確實的認識」 ’U 在這裡加爾文清楚地表示信就 

是認識。「當我們稱信為認識時’不是指一般可以感受到的 

與可以了解的而言’因為信是如此地超越知覺，所以人必須 

有超越的心智’才能達到它那裡。」I2簡而言之’信是一種

1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2 .7 '英 。 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.14 '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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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識 ’而且比一般的認識更高’是超越性的認識’正如聖經 

稱信為「真知」 （西二 2 ) 。如此加爾文把信認定為一種認 

識 ，這是很特別的瞭解’如前所述’加爾文在人的知情意三 

角架構裡’他把知放在三角形的頂端，這種對知的強調或許 

與他的人文主義訓練背景有關。但他所強調的知，不是一般 

的 知 ，乃是出於對上帝的敬虔而置身在上帝榮耀之下的認 

識 ’所以他強調認識上帝是與敬虔相結連的，不至於忽略情 

和意的部份，而誤以為「知道」就是已經「感受到」了 ，已 

經 「做到」了 。

♦ 一般啟示和特別啟示的分：一般啟示可以大自然的 

創造為代表：特別啟示可以聖經為代表’而以耶穌基督為中 

心 。加爾文認為人應該要注意一般啟示’因為在受造拘當中 

存留有上帝的手跡，從這些手跡中人可以多少認識上帝。但 

是人雖然可以看到一般啟示’卻是模糖不清的’需要一副眼 

鏡 ’就是特別啟⑦^ 一聖經，才能使人對一般敢示有更清楚 

的認識。一般敢示若以人的天性來說’很快就會腐化’這是 

由於人因怠情而來的無知，使得人在那麼多上帝的手跡中竟 

然不認識上帝，然而這一副可以幫肋人們看.清楚真理的眼鏡 

一直在那裏’有人卻不會拿來使用’加爾文認為這就是人的 

怠情之處。由於加爾文在人性中深切體驗到怠慎( s lo t h )的 

可 怕 ，他心自中的理想基督徒是精進再精進的基督徒。二千 

世紀最偉大的改革宗傳統解釋者未爾巴特，在這方面也與加 

爾文有類似的看法’因為巴特論到人的敗壞時也討論了人的 

怠惰 ’在他的《教會教義學》就有一章專門討論人的怠情問
題 。13

U 參照本書附錄三。

.二普 59

♦加爾文所認識的上帝’不是上帝本身内在的奧秘’而 

是與人們有關係的上帝。在解釋出埃及記三十四6〜7 時 ’ 

加爾文認為：「上帝的永恒與自存以兩次美妙的聖名來宣 

吿 ’然後提到祂的力量’藉著這力量祂向我們顯明的，不是 

內在於祂的奧秘，而是向我們彰顯的祂’如此一來’我們將 

會在更活廢的體驗中來認識上帝’而不是在虛無飄、微的玄想 

中來認、識祂。」I4這正是加爾文與中世紀神學家的主要不同 

之處 >他不喜歡做一些抽象哲學思想的研究，只願意針對聖 

經中所啟示的上帝來做神學反省。換言之，他所說的上帝就 

如創世記所說那位亞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的上帝’是向人啟 

示而人也可以經歷到的上帝。這樣的神學’道出上帝是與人 

有關係的上帝’是經救人的上帝。在第一卷第五章第九節也 

有類似的說法，主張不必窮究上帝的本體’而當在上帝的工 

作中默想祂。在這個主張當中可以發現’加爾文說到人就想 

至[J上 帝 ’說到上帝就想到人的肺學方法也出現在這裏’他所 

追求認識的不是一位與人沒有關係的上帝’而是一位向人們 

顯現慈愛的上帝’上帝與人的緊密關連是他所重視的°

♦根據加爾文神學’「屬靈的人」不只是認識上帝的 

人 ’也是認識人的人。一般人都認為「屬靈的人」就是認識 

上帝的人’但是這樣的人也真正認識人嗎？如果一個「屬靈 

的人」認識人不夠的話，那麼可以肯定他對上帝的認識必然 

不 夠 ，如此的話’他遺稱得上是屬靈嗎？究竟對人的認識如 

何帶到對上帝的認識呢？當我們看到人不好的一面時’深切 

地認識到底，才會開始對上帝有一個熱沈的期待與盼望出 

來 ，如此就開始比較有深度地認識上帝’並不一定只是從人

1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0.2 ’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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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的一面才可以認識上帝。從人的好可以聯想到上帝，但是 

從人的壞亦可因開始對上帝有期待而更加認識上帝。一個人 

若不會愛人’必定不會愛上帝，這意思是相似的，因為愛相 

當於一種深層的認識，一個不愛人的入，必定不認識人身上 

有上帝的形像，無法辨識上帝形f象的話，又如何認識上帝並 

且愛上帝呢？所以一個「屬靈的人」如果對人不近人情，或 

是沒有待人的常識，或是對人沒有愛’這絕對不是真正的屬

《基督教要義》的首寅画 ’ 1559年



第

創造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第五章論到創造主上帝在其所創 

造當中表現祂自己’於是在第一節就開始論述「一般啟 

示」 ，其中上帝第一類的工作就是美妙的大自然’加爾文如 

此宣稱：「你目光所及之處’沒有不從宇宙閩的每一原子之 

中看到祂榮光的。」在此表現出上帝和創造密切的關係’上 

帝是造物主’通過祂的作品’人就可以感受到這位創作者。 

雖然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間是如此的密切’但對加爾文來說’ 

這雨者是不可等同的’正如他所說：「其實我承認**^自然就 

是上帝』這句話’在敬虔者用來確有其虔敬的涵義’不過嚴 

格地說’這仍是不對的'因為自然既是上帝所規定的一種秩 

序 ’如果把祥和祂的工作混為一談是很危臉的’在這麼董大 

的事上務須特別慎重。」S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5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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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後提到上帝第二類的工作’就是屬於社會上人與人的 

關係層面，加爾文認為這些工作也是上帝的創造。2由此我 

們可以發現’上帝的創造和攝理越來越難區分了 D在神學上 

一般的看法是，上 帝 「創造」之後接下來則是「攝理」 ，攝 

理即上帝的統治管理’傳統上是把創造當成歷史開始的那一 

點 ’ 之後上帝繼續與受造者維持一個統治管理的關係。但是 

加爾文打破了這樣的區分’他談到的創造是屬於持續中或者 

進行中的創造’是繼續不停的過程，所以無法區分加爾文所 

說的創造和攝理觀念，這兩者是互相交織在一起的。 「把上 

帝當作…時的創造主、以為祂在頃刻間就完成了一切的工 

作 ，這種看法沒有多大的意義。在這裡我們應該和異教徒特

别不同，好叫神的權能 

在最初創造的時候一樣

在宇宙間永久地向我們顧萌，如同

二 ■Ar
二 一 e冊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'卷第+ 三章論及三一論，第一'節有 

兩個要點，與諭及上帝有關。其 一 ’r天上」的意思’只是 

象徵上帝的居所而已’上帝雖充滿於世間，因為人的遲鋪與 

懒情只能注視塵世’使 用 「天上」是為了使人能夠提高眼 

界 ，我們不可以將描述上帝的話語當做上帝本身D其 二 ，也 

說到我們所使用的語言，是上帝為了我們的方便所賜給我們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M .5.7。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6.1

第三音到遂主上 4’ 65

的 ，「因為稍有才智的人'誰不知道上帝和我們談話，隱約 

含 糊 地 ，像乳母慣於對嬰兒談話一般呢？」當我們抱著嬰 

孩 ，為了和他溝通，會對著嬰孩說一些與我們自己不相稱的 

話 ，同樣地，上帝也用人可以聽得懂的話向我們表達，但是 

那些話並不與上帝相稱。因此加爾文認為「『擬人論』的說 

法 ，並不能全部解釋上帝的本性’紙不過使對祂的認識，適 

合 於 （accommodate，或譯遷就）我們的膚淺見識而已。」 

加爾文有- ‘個很突出的見解，就是人們所讀的聖經，或是人 

們所了解的上帝，只不過是上帝以人能夠適應的了解方式所 

表達出來的而已。

枉談論上帝時，加爾文不忘時時提醒要有敬虔的態度。

「我覺得我們無論是講到上帝或是思想到祂，都應該有敬虔 

的態度。因為我們的關於祂的思想，若僅僅是出於我們自 

己 , 就是愚笨，而我們一切言詞’也就是荒譲的。但是有一 

條適當途徑可循:我們在思想和言語上’必須從聖經中找到 

一個尺度，以此節制我們內心的思想，和口頭的言語。」4 

加爾文的敬虔表達在根據聖經來了解上帝，所以他對三一論 

的探討比其他人來得簡潔，以中世紀神學家對三一論的長篇 

大論而言，他實在寫得太少了，也因此有人竞然懷疑加爾文 

不相信三一上帝。

加爾文的三-'論在西方的大神學傳統下’並未標新立 

異 ，亦無甚多獨特的見解’最有創A 力的觀點在第一卷第+

三章第六節，是對三位一體的「位」 （位格）之解釋’這是 

很重要的神學議題 ) 他 說 ：「我們所指的位格，是神的本體 

中一種存在，和其它位格是相互關聯的，但因為有不能互相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U3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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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換的屬性，而與其它雨位不同。」5意思是三者的位格是 

就相互的關係而言，例如聖父是相對於聖子來說的，聖子也 

是相對於聖父來說的，所以加爾文比較不願意把位格抽象 

化 。這一個觀點源自於聖經的見證，當耶穌基督在世上呼叫 

「阿爸父上帝」 ，突顧了雨個位格，祂以子的立場向父禱 

告 ，因為聖父上帝站在父的立場已經差遣聖子來到人世間。

教理史上人們為了解釋「三」的意思—— 到底是三什麼 

呢 ？ Three what ? 開始發展Person這個觀念。在中文很難解 

釋清楚，若說三「位」則已限定了所說的內容，其實Person 

並不等同於「位」 ，所 以 「三位一體」是很不好的翻譯’不 

論 是 「三位」 ，或者是「一體」 ，都容易誤導，最好翻譯成 

「三一」 。按照加爾文的觀點，「三位格J 是針對相互的關 

係而言，子是對父而為子，父是對子而為父，這是在相互的 

關係中才有父與子的位格，照此理路發展，聖廳是聖子的 

靈 ，又是聖父的靈，也是在相互關係中才有位棺可言。因 

此 ，在信仰語言的應用上，可以很大膽地說：「聖 父 ，聖 

子 ’靡颗」 ’這甚至比說「三一上帝」更恰當。因此在論及 

創造主.上帝時，不只是討論聖父的工作，也必定涉及聖子與 

聖靈的工作，而創造與救贈以及更新都是息息相關的，加爾 

文明白指出，聖經中的「上帝J 不只是單單指聖父而已6 。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U3.6 ’ 英 。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3.24 ’ 英 。

第三章劉造主上4' 67

繼續中的創造

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十節中加爾文表 

明 了 「繼續中的創造」的看法，後來改革宗神學繼續發展 

「創造不是歷史的過去，而是繼續中的創造」的神學觀點。， 

這一點可以參照第一卷第十三章第十四節的「聖靈註解」 ， 

加爾文從聖靈的角度觀察上帝與其創造之間持續性的關係， 

上帝創造後不是棄之不顧一走了之，而是時時刻刻通過聖靈 

在其中作工。所以對加爾文而言，創造不是一個過去式1因 

為一般人談到創造時，都是指向久遠古老的一個事件，但是 

加爾文所說的創造卻是現在進行式或是現在完成進行式，是 

從過去延續到現在1也將逝續到未來。

在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二+ 二節加爾文作結論說：

「我 們 每 逢 稱 上 帝 為 天 地 的 創 造 者 之 時 ，就 旗 該 想 到 ，袖對 

所 造 一 切 萬 物 的 安 排 ，都 是 在 自 己 的 權 能 支 配 之 下 ；我們是 

袍 的 兄 女 ，抱 會 照 厳 我 們 ，保 護 我 們 ，還 要 教 養 我 們 ，好叫 

我 們 知 道 每 一 幸 福 都 是 從 袍 而 來 ，使 我 們 常 存 希 望 ' 深信在 

和 我 們 幸 福 有 關 的 事 上 ，他 絶 不 會 叫 我 們 有 所 欠 缺 ，所以我 

們 的 希 望 除 袍 之 外 ，別 無 所 託 ：我 們 有 所 需 求 的 時 候 ，可以 

向 袍 析 裤 ’ 我們不瑜從哪 !一 方 面 得 著 利 益 ，都應當以感恩之 

心 承 認 那 就 是 袍 所 赐 舆 的 ；我 們 既 得 了 袍 遭 樣 大 的 恩 慈 , 仁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參 1.16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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愛 和 温 情 ，就 可 以 學 習 以 全 心 去 爱 他 和 敬 样 他 。

這真是一段至誠的禱告文，從創造主領受到人活在上帝持續 

的創造和榮耀之下，加爾文所要表達的，讀者'必須隨之投入 

才能充分了解，不能只把它當作理論性的東西。

至於我們如何認識射造主呢？加爾文認為一般啟示有其 

極 限 ，因 為 「肉體的感覺，當一旦在創造中看到了上帝的權 

能 ' 立即停止，」因為無法繼續深入認識上帝，「但信仰更 

能深入--層 ，J 使信的人與沒有信的人對創造主的了解不 

同 ，信的人「既然知道上帝是萬物的創造者，就應當立時相 

信祂也是世界萬物永遠的主宰和保存者；祂支持、養活祂所 

創造的萬物，不是憑一種普通的運動，以操縱整個宇宙的機 

構和它的各部份，乃是由於特殊的天命〔持續不停的攝 

理 〕。」《這段話很清楚地表達了只有藉著「信」才能真正 

認識創造主，也才能真正體驗到生活在上带的繼續創造當 

中 。

攝理

對 「繼續中的創造」的認識，導致加爾文對上帝的攝理 

有極其堅定的看法。加爾文的主張有三個重點：首 先 '是上 

帝同樣掌管過去與未來，時間對祂的攝理不是障礙；其 次 ， 

上帝統治萬物’或使用工具'或不使用工具，或使用與工具

S 《基督教要義》 1 1.16.1

-章 I']造主上#  69

相反的方式’完全在於祂的主權；最 後 ,上带掌管全人類， 

但是特別關心而注視著教會。9簡而言之’上帝的攝理就是 

在人生的道路上，全面地體會到上帝的主權，不論何時何 

地 ,經歷了何事，都體認萬事全在於上帝的手中，而身為教 

會一份子的基督徒，特別感受到上帝對教會的掌管。

攝理的主張很容易弓I起決定論的聯想，如果說上帝是萬 

事背後的原因 ' 那麼人還需要負實任嗎？加爾文引用観十六 

9: 「人心壽算自己的道路，惟主指引他的腳步」 ，如此解 

釋 ：「這是表明上帝自永恒所命定的，並不妨礙我們照上帝 

的旨意為己算劃辦事。」 在人的層次，人必須壽劃而負 

責 ；在上帝的層次，上帝從永恒已經命定。「所以基督徒若 

相信一切事物的發生，是由於上帝的安排，絕非出自偶然， 

就必定會承認袖是萬有終極的原因，也會循序考慮次要的原 

因 。」 按此瞭解，上帝是終極原因，而人頂多是次要原 

因 。在次要原因的層次，人可就其理性判斷何者為最恰當的 

選 擇 ；在終極原因的層次，上帝掌管萬物。我們不用擔心陷 

入盲目的命運或獨裁的暴君平中，因為上帝並非全然不可認 

識 ，事實上「袖所關心的，首先就是人，其次是其餘的被造 

者 ，因此我們穩當地確信上帝掌管一切。」I2

加爾文對攝理的體驗特別深刻，少有人能夠望其項背, 

這可能與其多次受苦以及瀬臨險境有關。第一卷第十七章第 

千節是一段極有名關於危險體驗的描述，加爾文認為人生有 

無數危臉與死亡的威脅 ' 體巧無數病根可能致命，天氣冷熱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7.1。 

1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7.4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L17.6。11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7.6，英



加爾文的靖摩 

以賽亞窗三十筆1~8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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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有危險，行舟騎馬均處在險境邊緣，來自意外、天 災 、人 

禍 、朋 友 、敵人、毒蛇 、猛 獸 、陰謀與暴力種種可能的威脅 

之 下 ，人人都可能遇到而難以避免，不能不戒慎恐懼。這段 

描述十分有現代感，一個現代人以其知識，對人世間各種災 

難的可能性，必定有深深的共鳴。加爾文的解脫之道在於認 

識上帝的攝理，而全心交託上帝：「當上帝攝理的亮光照在 

虔誠信徒的心裡時，以前極度焦慮恐懼的壓力，以及種種擔 

心掛慮，盡都釋放消除。因為他越對命蓮恐懼，就越能無懼 

地把自己交託絵上帝。」I3

1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7.11’英



基督論

永遠的道

由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一節可知上帝啟示 

自己所使用的語言，是經過調整適應（accommodation，或 

譯遷就）的 ' 上帝用類似對嬰兒說話的語言與人們交談，所 

以應當要有這樣的了解，不要把對嬰兒說的話本身，直接當 

做是上帝自己，這是上带為了要遷就人們的理解程度所說出 

來的話。在這樣的理解前提之下加爾文論及三一上帝的奧 

秘 ，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七至第八節論到耶穌基督是那永遠的 

道 ，以此論證耶穌基督的神性，加爾文並沒有離開初代教會 

的了解，世沒有獨特的Jifl見 ；但是在第七節的結尾他有一些 

洞 視 ，以耶穌基督為永遠的道，也是上帝所說的話，他跟隨 

約翰福音說：「將真實與永久的本體，和特殊的屬性歸與 

道 ，很清楚地說明，上帝是以口中的話創造世界。」在此約 

翰福音指出這道就是上帝’而約翰福音一開始就說：「太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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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道 ，道與上帝同在’道就是上帝……」 ’循此方向’加爾 

文更進一步把道擴充，將道與舊約中上帝的話連結在一起， 

而根據創世記上帝是以說話的方式來創造世界，這是聖經神 

學的一種連結方式’把約翰福音所說的道，和舊約上帝以說 

話的方式創造世界，互相連結。

「所有神的啟示，既都稱為上帝的道，我們就當尊董道 

為一切啟示的根源’道是不變的，永遠與上帝合而為一的，

也就是上帝的本身 加爾文將「耶穌基督是道」說得很

高 ，這傳統在巴特的神學中正是重點，巴特對道作了三個註 

解 ，第 一 ’是手寫的道，就是聖經；第 二 ，是宣講的道，即 

講 道 ；第三 > 是啟示的道，就是耶穌基督。先是約翰福音說 

這道就是耶穌基督，而加爾文把道擴充為「上帝口中說出來 

的話」 ，因此道參與在創造中，巴特在此傳統下把「上帝的 

道」大幅擴充 ’ 主張耶赫基督就是那敢示的道，與宣請中之 

上帝的話、手寫的聖經，合稱為道的三種形式，如此發揚了 

改革宗重視上帝的話的傳統。根據加爾文’當論到上帝的道 

時 ，就想到耶穌基督以及上帝所說的話，其實正如巴特所 

示 ，這幾個觀念都可以合在一起，因為手寫的聖經;^上帝的 

話 ，而聖經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，當講道說到耶穌基督或是 

引用聖經的話時，都是在說上帝的話。這樣的見解在改革宗 

傳統裡繼續不斷地發展，比在其它傳統裡受到更大的重視。 

例如佈靈爾是慈運理的學生，他曾與加爾文完成合一而一起 

從事改革，他就如此主張：「講道就是在說上帝的話。」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3.7

第、to章 基 督 滝 75

神人中保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二卷第十二章的標題：「基督為完成 

中保的任務’不得不降世為人。」以耶穌基督為中保’袍是 

真正的上帝也是真正的人，這種觀點在教理史上是安瑟倫首 

先做比較完整的神學論述而主張：「耶穌是完全的人，也是 

完全的上帝」 。在此加爾文並無特別新或者不同的神學主 

張 ，但是他有一個傾向’就是當強調認識人和認識上帝是互 

相關聯時，同時強調創造者和受造者是完全不同等的，而且 

因為雨者差距太高太遠’所以需要中保’這正是本章的重 

點 。第二卷第十六章論受死而復活升天的基督，由於太高’ 

如使徒信經所言，「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邊」 ，所以再次 

需要中介者一~ 聖靈。加爾文照此思考模式’當論到復活的 

基督與人之閩的關係時，常常說到聖靈。整體而言，《基督 

教要義》第一卷說到創造主上帝，第二卷說到耶穌基督，第 

三和第四卷說到上帝如何透過復活的基督施行極救和建立教 

會 ，也就是說復活的基督如何臨在人世間，在此加爾文特别 

強調聖靈的角色。

中保的任務就是復和，但是在和解之前’公義的問題必 

須先解決。「關於我們和上帝的復和’遺有一點：人因不服 

從而毀壞了自己，應該藉服從來加以補救，應該補償上帝的 

公 義 ，並忍受罪的處罰。」2復和的代價由耶穌基督十架所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12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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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 出 。加爾文的基督論重點是：第 一 ’ 強 調 「中保」的必 

要 ；第 二 ’ 強調上帝的「公義」 ’ 在和解之前’上帝的公義 

必須得到補償。和解不是無條件的’條件就建立在滿足上帝 

的公義之上 ’ 這是他基督論的一大特色：耶穌的死是慘死 ’ 

是付出代價的死，是補償公義的死。加爾文所說的和解，不 

是中國文化的「和氣生財」或 者 「和為貴」 ，而是建立在公 

義上的和解。

第二卷第十四章第一至第四節是討論耶穌基督的神性和 

人性的問題，加爾文的看法承襲逝克敦信經的傳統，認為神 

人二性不分不合 ’ 而主張神人二性具有「屬性的交通」

( communicatio idiomatum) ，在耶穌基督中保的位格裡神 

人二性可以交換轉移。在這一點上’改革宗傳統與路德會傳 

統有很纖細而微妙的不同’後者認為神人二性的交換轉移不 

必以耶穌基督的位格為限 ’ 因此發展出前者所反對的「遍在 

並存」 （ubiquity)的觀念，即各地在舉行聖餐時，耶穌基 

督的身體與血（神性）都可以與餅以及杯（人性）同在 ，因 

為神人二性隨時隨地可以交換轉移’這個討論在聖餐觀再詳 

細說明 ’ 可以參見《基督教要義》第四卷第十七章第二十九 

至三十節 ° /

先知、君王、祭司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二卷第十五章是加爾文基督論的重要 

部 份 ’ 加爾文論到基督有三個職份：先知、君王和祭司，其 

理由很簡單 ’ 這三樣職份都必須受油膏抹，3而基督就是彌

、章 墓 替 論 77

賽 亞 '原意即「受膏者」 ’所以祭司、君王和先知都是基督 

的職份。耶穌如何扮演這些角色昵？扮演先知的角色寫在第 

二 節 ，強調點是耶鮮教導宣請的工作’是一位教師。第三到 

第五節是說到君王的魚色’開始討論彌賽亞國度---上帝 

國 ’加爾文對上帝國的看法很特別’但是在此看到的仍是傳 

統的說法’耶穌基督做王’其國度是屬靈的國度’但是後來 

加爾文論到兩個國度時’將屬靈的國度和屬世的國度都放在 

上帝的主權之下’是兩者合而為一的國度。祭司的部份是在 

第六節討論 '引用希伯來書說明耶穌是大祭司。耶穌是先 

知 、祭司和君王’加爾文首次將三者如此清楚地提出來，其 

連接點是基督即彌賽亞受膏者’受膏抹成為先知’受膏抹成 

為祭司’受膏抹成為君王。

德國學者布拉塞爾（K.Blaser) 對這三個職份做了深入 

的研究’指出這種以先知、祭司和君王三種職份來了解耶穌 

基督的方式所造成的影響有三:第一、布拉塞爾認為’強調 

耶穌具有三種職份’就是強調耶穌在人世閩的主權’因為這 

三樣職務都不能與這世界分離。意思不是說耶穌基督只在天 

上做王’ ifii是在地面上做王’又做先知與祭司’這意味著耶 

穌基督的福音是要改變這個世界。第二 ’從加爾文對先知的 

了解當中》可以發現他非常注重先知教導的角色’所以照加 

爾文傳統而言，宣揚福音是一種啟蒙運動，就是宣告上帝的 

主 權 ，耶穌基督已經做君王做祭司了’而先知的職份就是宣 

告這個好消息。第 三 、這種觀點在人世問必定會遭遇到桃 

戰 》比如先知中的先知與地面上的先知有競爭。4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5.2。

4 K. Blaser. Calvins Lehre von den drei Aemtern Christi ( Zuerich: EVZ- 

Verlag, 1970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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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改革宗在歷史上的發展可以知道，由於強調耶穌基督 

的主權^ 萬王之王、祭司中的祭司、先知中的先知’改革 

宗在歷史上曾經多次為堅持真理而與世上政權發生衝突，其 

中最有名的是巴爾曼宣言。在希特勒統治之下，德國境內一 

群教會領袖（約占當時教會的三分之一）起來組成一個「告 

白教會」 ’他們再次強調信仰告白’並在巴爾曼這個地方發 

表了一個宣言’這宣言主要是卡爾K 特所寫的，其中心思想 

在宣告耶穌基督是;£ 。在當時告白耶穌基督是主，就等於表 

明了耶穌基督之外的國家、民 族 、文化乃至領袖都不是主 ' 

深深地觸犯了希特勒。這群在巴爾曼發表宣言的牧師當中， 

絕入多數是改革宗的牧師。在人數上，路德會在德國是大多 

數 ’改革宗雖是少數’卻在反抗希特勒的牧師中佔絕大多 

數 ’可見當社會的不義在略德會尚可以忍受時’改革宗已經 

站出來反抗了，這是強調耶穌基督在地面上的主權之結果。

從十字架到復活升天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二卷第十六章說明使徒信經中論到耶 

穌基督的部份。第一節說到「耶穌」就是極救者的意思（太 

一） ’極救的方式是透過犧牲自己付上代價’「因為罪人在 

末得救以前’總是上帝念怒與咒詣的對象；上帝旣是義的審 

判 者 ’絕不容許袍的律法遭人破壞，隨時隨地要施行報 

應 D 」5公義的問題一定要先得到解決，才可能有和解。第

《基督教要義》’ -2.16.1

⑦ 普 墨 赞 論 79

五節論到基督如何消除我們的罪’就是藉著基督一生的順 

服 。使徒信經告白了耶穌的生之後’馬上告白耶穌的受難與 

死 ，如目非二 8所 說 ：「存心順服’以至於死’且死在十字架 

上 。」第六節強調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因罪而來的咒 

I I，「再者 > 袖所受的死卻有特殊的奧秘、。十字架被咒言且’ 

不但是人的意見’也是肿律法所規定的。所 以 ，當基督被高 

舉在十字架上的時候’袖自己就承擔了咒姐°這是必得如此 

的 ’因為這樣我們就不被咒la了 。」6十字架不是装飾品， 

而是?£祖的記號’通過耶穌基督的愛和順腹’使上帝的公義 

得到滿足’所以十字架具有很深的意義，是為了罪付出代價 

来完成替讀的。

第七節說到耶穌的死和埋葬，而第八節到第十節說到耶 

穌的障在陰間。通 常 「死和埋葬」意指耶穌基督受苦的極 

致 ’而加爾文對「降在陰間」的了解很特別，他不按照古老 

的傳統了解成耶穌下到陰間傳福音。

「我 們 且 把 信 經 的 考 慮 嫩 開 不 後 ，可是對基督降在陰閩一事 

卻 不 得 不 有 更 確 實 的 解 釋 ；我 們 在 聖 經 中 可 以 找 到 一 個 解  

釋 ，不 但 是 聖 潔 虔 誠 ，而 且 有 充 足 的 安 慰 。假如基督僅在肉 

體 死 ' 便 沒 有 完 成 甚 麼 目 的 。為 了 平 息 上 帝 的 忿 怒 ，與滿足 

他 正 義 的 要 求 起 见 ，基 督 必 须 身 受 神 嚴 厲 的 報 應 的 。因此她 

必 頻 和 地 徽 的 權 威 舆 永 死 的 恐 怖 鬥 爭 。」7

這裡指出耶穌的下到陰間是死的最底層與痛苦的極致’是形 

容 袍 「忍受了無形的不可思議的報應」 ’「忍受了一個被定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6.6。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6.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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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和喪亡了之人的痛苦。」《降在陰間是在補噴罪過而滿足 

上帝的公義，是一種至深痛苦的表逵，而不是耶穌到陰間去 

傳福音。

第十三節說到復活’這是很重要的，特別是基督新教的 

十字架通常沒有耶穌的身體在上面，說明了耶穌已經復活。 

然 而 ，復活與之前的受苦這雨者是分不開的，若沒有受苦哪 

來 的 活 呢 ？就如同沒有公義哪來的和解呢？ 「若沒有復 

活 ’我們所說的一切就都不完全了。」9莫特曼曾經引用加 

爾文的話說：「基督徒是在每一天與基督一同復活。」復活 

不只是指耶穌基督的歷史事件而已，而且是說到基督徒天天 

的經驗 D

第十四節說到基督的「升天」 ，基督的升天是袖實際統 

治的開始。第十五節繼續這一個理路’說到耶穌基督成為君 

王的身份是因為袖坐在「全能父上帝的右邊」 。第十九節做 

結 論 , 完全以耶穌基督為中心來思考, 「如果我們要尋求救 

恩•‘ •…要力量……要純潔•••'.'要寬肯……尋求救續……」一 

切的福氣都可以在耶穌基督裡面找到。所以有人說加爾文使 

用以基督為中心的思考模式，這是很正確的,但這不是加爾 

文思考方式的全面，他不只使用這一種思考方式，他也使用 

以聖靈為中心的思考模式 ' 就聖靈論的角度而言，既然耶穌 

基督如今坐在上帝的右邊 ’ 袖要如何繼續在地上的統治呢？ 

答案就是通過聖靈。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6,1。

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6.13

章 基 督 論 81

靈 播 奪

♦加爾文視耶穌基督為上帝和人之閩的中保，耶穌基督 

已經復活升天了，如今坐在上帝的右邊，在天上復活的基督 

和在塵世中的人們之間需要有的中介者，就是聖靈。中保或 

是中介者的觀念對加爾文而言是非常重要的，由於他所了解 

的上帝不是一位離人很遠的上帝，所以一定要有一位中保或 

中介者把人和上帝聯結在一起。

♦加爾文極其重視上帝的公義，在復和或是和解之前， 

一定要先把公義的事情解決，於是需要付上受苦的代價。因 

此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事件，加爾文形容得很嚴董，十字架 

是一種冗祖，一種刑罰，甚至用下陰間的觀念來形容耶穌的 

受苦是達到了極點，而不是遊地府去傳福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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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5歲左右的加爾文， 

當時肖未承擴曰内瓦讓人心力交库的改革工作。



聖靈論

聖靈註解

討論加爾文的基督論，不能忽略他的聖靈論，因為他不 

只時時刻刻以基督中心'也以聖靈中心的觀點在思考。有段 

义字非常重要，本書簡稱為「聖靈註解」 ：

「聖 靈 普 及 四 處 ，支 標 萬 物 ，使 其 生 長 ，在天地中赐其 

生 命 。聖 靈 沒 有 界 限 ，不 屬 於 受 造 者 ，反 而 將能 力 注 入 萬  

物 ，將 本 質 、生 命 舆 活 動 吹 入 萬 物 裡 面 ，地確確實實是上帝 

的 靈 。」1

按照這種觀點來了解加爾文的思想，可以想像當加爾文 

看到大自然的美好，就能感受到聖靈運行在其中，因為聖靈

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3.1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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進入萬物使他們生長。或許人們會因為加I爾文的外表’而對 

他產生一個刻板的印象'以為他是一個很古板的人’但是就 

這點而言’他的神學思想是非常浪漫的 > 因為在宇宙萬物的 

美妙當中’他都感受到聖靈在其中運行，「聖靈普及四處， 

支撑萬物，使其生長，在天地中賜其活命。」其它神學家少 

有像他這樣多方體認聖靈而表達得這麼清楚的。今日投入靈 

恩運動者，可能沒有一個說：「讓我們觀看大自然以領受聖 

靈的感動吧！」但加爾文卻可能會如此說。所以加爾文所了 

解的聖靈比一般靈恩運動者所傳請的聖靈更加寬廣’聖靈不 

只是會使人流涙’或是在地上打滚’或是請方言和用舌音禱 

告而已，如此的說法太呆板僵化了，當看到大自然的美妙而 

深受感動而無法說出所以然來時’加爾文卻很肯定地認為， 

聖靈在其中蓮行。

緊接著他又說：「聖靈沒有界眶’不屬於受造者。」是 

指聖靈站在創造者的那一邊，這是比較神學性的說法，這麼 

說是為了避免一些誤解’將聖靈與其所運行其中的大自然等 

同 ’或者認為聖靈是人可以擁有的'把聖靈變成人的附屬 

物 ，所以他說明聖靈的工作就是創造主上帝的工作：「將能 

力注入萬物’將本質、生命與活動收入萬物裏面。」對於這 

樣的一位聖靈，加爾文做結論說：「r地確確實寶是上帝的

揺救與創造

加爾文所看到聖靈的工作，不只作工在扬救方面，更是

第 五 章 t 言 論 87

與整個宇宙大自然的創造有關’因 為 「凡是我們眼光所及’ 

都是上帝的工作D 」2上帝是藉由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施行 

創 造 ’而 且 「祂時時把新活力注入它們（萬物）裏面」 ，3 

這最能飾說明上帝的靈如何如風似氣地運行在宇宙萬物的持 

續創造當中。加爾文認為上帝的創造並非歷史的過去而已’ 

乃是持續不停地創造'4而從聖靈的角度來思想'最能體會 

這幅繼續中的創造之畫面。對加爾文而言’上帝的全能’ 

「不是因為祂能運行一切’於是袖手旁觀’讓祂原來安置在 

自然秩序中的本能’繼續活動，乃是因為祂照顧並統治天 

地 ，叫一切萬物消長’無一不是以祂的旨意為轉移。」5這 

種来吉合聖靈論與繼續中的創造之觀點’後來在當代改革宗神 

學家莫特曼得以進一步地發揚光大。6

遂 特 （L. I. Sweet)所 著 《在聖靈裏的新生命》是寫得 

很好的一本聖靈論介紹書’作者的聖靈論嗣野極其廣閩有如 

加爾文’將聖靈極救的工作與創造的工作做了美妙的連結， 

他舉了兩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。7其一 ’作者說到，在他 

父親的故鄉有一片很漂亮的草地’其中有一條他父親生前喜 

愛的小溪。當他父親去世之後，作者將其父親的骨灰撒在這 

片他父親很喜愛的風景當中’在做完了具有悲哀氣氛的禱告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4.20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U 4 .20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-16.1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6.3。

參見莫特曼 ’ 《創造中的上帝》 （香港：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

1999) 。

遂 特 （L. 1. Sweet )- 《在聖 靈 裏 的 新 生 命 》 （台 南 ：人光 

1985) ，頁 114-116。



8 8 加爾文神學

之 後 ’ 他看見雨隻白色的蝴蝶從空中輕盈地飛下來,在骨灰 

撒落之處四處飛翔 ’ 作者見此情景，感受到聖靈帶來復活信 

息的提醒 ’ 聖靈仍然做工在這大自然當中。人死了被埋在土 

裡 ，聖靈不只做工在人身上 ’ 也做工在土地當中’不只做工 

在人過去使用的驅體，也做工在人將來要去之處。

第二個例卞 ’I 者說到曾幫助一位小姐建立精,神狀態和 

信 仰 ，後 來 這 小 姐 k 要結婚 ' 也能夠上學校去隐書'這一 

切都使作者心得到良大的安慰 。不幸的是’後來這位小姐 

卻在一次車禍中I喪生 I。當作者站在這位小姐父母親的農場上 

撒下骨灰時 ’ 出現了一隻野鎮子’本來牠在一旁靜靜地觀看 

進行中的喪禮，當作者存骨灰從手中撒出去時，手部的動作 

驚動了這隻镇子，牠高高地飛過作者頭上的松樹’在花園上 

空盤旋 ’ 然後姿態優雅柔美地滑翔到樹林裏去。這個現象到 

底是一偶發事件，或者是聖靈的運行帶來平安的信息呢？作 

者在人去世之後，從大自然中再~ 次體會到 ' 聖靈不H 存在 

於人的內心 ’ 也存在於蝴蝶和鎭子優雅自在的姿態中。

這雨個例子說明了聖靈在創造中進行種種不同的工作。 

在人世間有許多美好的事物 ’ 不論是回億、藝術品或家人的 

互相關顧，當我們感受這一切美好的事物時’是杳有想到這 

都與聖靈有關呢？或者只把聖靈限定在個人的極救和神續奇 

事 。加爾文已經表達得很清楚’他試著打破極救和創造的截 

然二分，聖靈不只做工在極救的事工之中’也做工在創造的 

事工之中。

第 五 意 言 論 89

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

加爾文聖靈神學的中心思想是：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一 

同做工。這並不是加爾文自己發明的’而是聖經裡的觀念’ 

聖經中在提到上帝的話地方’常常同時也提到上帝的靈，當 

說到上帝的靈的時候’也常常提到上帝的話。比如在使徒行 

傳第十章中記載彼得在哥尼流家中請道，有人認為這是在外 

邦人當中第一次的五旬節’因為有類似第二章的記載’其不 

同之處是’第二章說到當聖靈感動後，彼得才起來講道，這 

裡是彼得在講道當中，上帝的靈降臨在聽上帝的話的人身 

上 。其實彼得為何會到哥尼流的家宣請上帝的話呢？其實還 

是上帝的靈的帶領。所以在這段記事中可以看見’上帝的話 

和上帝的靈密切地交互作用’ 一起做工。

在舊約以西結書三+ 七章有枯骨復生的記載’其中的 

「風」和 「氣息」都 與 「靈」為同義字’文脈的背景是說到 

當以色列人在失望當中’如骨頭枯乾而四散在囑野裡’耶和 

華上帝向以西結指示說，你要向以色列人傳請上帝的話’當 

先知在宣講-h帝的話的時候，這些骨頭開始聯結,但是最後 

尚缺生命的氣息，最後先知向風向氣息發豫言’骸骨得了生 

命的氣息，活了起來’而且成為極大的軍隊。這個異象的意 

義相當清楚’當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一起做工時’起死回 

生 ’團結合一的神績就發生了 ’勝過如死亡枯乾般的失望。

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相互做工的觀點’可以應用在對聖 

經的權威的主張。第一卷第七章第四節提到：「我們對聖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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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信念必須超乎人的理智’判斷或臆度，即聖靈暗中的見 

證 。」第五節說：「所以我們要承認’凡內心受了聖靈之教 

的 人 ’對聖經必完全同意’並承認聖經萌有它自己的證據， 

乃是自明的’不應該成為理智上爭辯與論證的問題’卻因為 

聖靈的見證’理當得著我們的信任。」從這雨處可以發現加 

爾文主張’聖經的權威是建立在聖靈的見證，有時稱為「聖 

靈內在的見證」 ’因為是在人心裡的見證，不是外在而可見 

的 。這個問題牽涉到，天主教認為聖經的權威是建立在教 

會 ，而基督教有不同的看法’加爾文認為聖經的權威是在於 

聖靈內在的見證，因為相對於教會而言，聖靈是內在的。天 

主教認為聖經是在教會中形成的，是教會使聖經具有權威’ 

但是加爾文認為，聖經有權威是因為讀聖經的人內心會感受 

到聖靈的感動。

第一卷第九章第二節進一步要表達…個觀念’就是讀上 

帝的話是為了要得到聖靈的感動。若說讀上帝的話就會體驗 

到聖靈的感動’讀上帝的話也需要聖靈的感動才能了解。由 

於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互動密切’在第三節他稱呼「上帝的 

g舌」和 「上帝的靈」是 「相互的連結」 （mutual bond) 。 

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•一起做工可以從雨方面來瞭解：一方 

面 ’所有對上帝的話的了解’一定要通過聖靈的感動,這句 

話的意思也是說’讀上帝的話就是為了要得到聖靈的引導和 

感 動 。另一方面’所有對聖靈的體驗都必須通過上帝的話的 

檢 驗 ，來自上帝的靈的感動’必定與上帝的話符合。

第 五 音 t 言 論 91

聖靈的工作

《基督教要義> 第一卷是「對創造者上帝的認識」 ’第 

二卷是「對救讀者上帝的認識」 ’這使人期待第三卷是「對 

聖靈上帝的認識」 ’但是第三卷的卷名卻是「論領受基督恩 

典的方式及其益處’和隨恩典而來的效果」 。令人感到奇怪 

的 是 ’為何突然間說到扬救的事呢？在說明耶穌基督如何完 

成越救之後’卻接著論到人要如何得到這個極救’這必須接 

下去看才能理解。第三卷第一章的章名是「聖靈暗中的運行 

使有關基督的一切都成為我們的益惠」 ’可知聖靈是扬救事 

工發生助效的原因。進一步而言’第三和第四卷是論到極救 

論和教會論’可以說論聖靈在「個人」身上所做的工作就是 

「極救論」 ’而論聖靈在「團體」當中所做的工作就是「教 

會論」 。

加爾文沒有把聖靈論分出來個别探討’這是其優點也是 

其缺點：優點是當談論扬救的時候’一定要談論聖靈'當討 

論教會時’也一定要討論聖靈’聖靈向個人所做的工作就是 

極 救 ’向團體所做的工作就是教會，如此一來把聖靈論融合 

於其應用當中；而缺點是可能使人完全忽略了聖靈論’因為 

加爾文沒有明明地請出來’時日久遠，甚至不再成為焦點° 

加爾文論述聖靈使耶穌基督的工作進入人心：「首先， 

我們必須了解’只要基督仍在我們的外面’那麼我們就與袖 

無 關 ，袖為全人類所受的苦以及為了極救所做的一切都將無 

效 ，對我們而言毫無價值。因此袖為了與我們分享袖從父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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裏所領受的’袍成為我們的，並且住在我們裏面。」》這是 

如何發生的呢？正是透過「聖靈的奧秘力量」。本節最後總 

結 說 ：「聖靈是基督與我們的連結（bond) 。」

第二節說聖靈就是「聖子的靈」 ’也 就 是 「基督的 

靈」 。這名詞有雨種了解方式 ’ 其一■'是基督身上有一特別 

的 靈 ；其 二 ，是通過基督的啟示而來的靈。後者是比較恰當 

的瞭解；換句話說，聖靈的感動和基督的啟示應當是一致 

的 。因此除了「上帝的話」以 外 ’還有第二個標準可以來斷 

定是否真正出於聖靈的工作’就 是 「耶穌基督的啟示」 ’這 

雨個觀念其實是-'樣 的 ，因為聖經的中心就是耶穌基督，所 

以基督的敢示和聖靈的工作是一致的。

第三節說到基督通過聖靈與人們聯結’就這點而論，加 

爾文有神秘主義的傾向，他認為基督與人們有一種神秘的聯 

結 ’這聯結就是通過聖靈而來的。第四節說到「信」是聖靈 

的工作而不是人的工作，是聖靈的工作使人們能夠進入信。

第二章開始討論「信」 ’如前所述，加爾文認為信是… 

種認識’一種比理性更高的認識’從聖靈論的角度來看，信 

是源自聖靈的工作。在三H —節提到’「聖經對信仰之為必 

要 '正如活的樹很對果實之為必要一般’」上帝的話好像是 

樹 根 ，有了上帝的話才能結出果實—— 信 仰 ,這裡說明了上 

帝的話與信仰的聯結。三+ 三節進一步說明：「所以碧沒有 

聖靈的光照’上帝的話就不能做什麼’這樣看來'信心遠超 

過人的智慧。並且人心不僅需要聖靈的光照’也需要袍的力 

量來堅固它。」9可見上帝的靈才是使上帝的話產生信心的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.1 , 英 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.33，英 ‘

第义普 t 震 請 93

根本原因。「聖靈既是信心的創始者與原因，把它稱為信心 

的效果便是荒譯。」 （同上）這可說是對靈恩蓮動的一‘大提 

醒 ，因為靈恩運動者常常說’只要信就能得到聖靈的充滿’ 

好像聖靈是信的結果，這是倒因為果的說法。

在第三十四節加爾文用一個比喻說到聖靈對了解上帝的 

話的重要性：「上帝的道’正如太陽普照聽道的眾生’但盲 

目的人卻得不到任何利益。但我們對上帝的道都是生而盲目 

的 ，所以它無法進入我們的內心,除非有聖靈作內心的教飾 

啟迪我們。」往第三十五節再一次提到：「信仰本身不是我 

們生來就有的，乃是聖靈所賜的’所以保羅稱它為『信心之 

靈 』 （林後四 1 3 ) 。」保羅原本沒有提到「信心之靈」 ’ 

這是加爾文對保羅所說的整理。站在人的角度來看信’是 

「人在相信」 ；站在上帝的角度而言’是 「聖靈在做工J ' 

這是不同的雨個角度，加爾文選擇站在上帝的角度來談論信

這雨種角度的不同在教理史上有重要的影響，-h九世糸己 

最有名的神學家士來馬赫，出身敬虔派的背景’上過莫拉維 

亞弟兄會所設立的學校’自己有過虔誠的體驗，所以他以人 

的宗教情感為出發點來做神學,結果其所努力的成果’成為 

自由神學的基礎，就是完全以人的宗教體驗為中心來做神 

學 。這種主張若再向前推進幾步1就只剩下以人為中心的人 

文主義了。所以加爾文在制j學上有一個洞察力’就是他不說 

信心是出於人的相信’而說信心是出聖靈做工。當有人在 

做信仰見證時’述說自己如何感受到什麼，如何被光照’在 

這一切經驗的後面’都 有 「我」的存在’長久之後'可能會 

真的自我中心起來。卡爾巴特對士來馬赫的神學做了十分深 

入的批判，認為士來馬赫所做的是對聖靈論的誤用，意思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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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不應該說「人的宗教情感和宗教意識」 

在人身上做了什麼」 。

而應該說「聖靈

聖靈的位格

加爾文主張聖靈有其位格，‘位格是上帝本體的一種存在 

而與其它位格互相關聯’對加爾文而言'位格必須是在關係 

中才有意義。當說到聖靈的位格時’必須由上帝的靈，以度 

由基督的靈來了解，也就是說必須通過袖和聖父上帝以;&和 

聖子上帝的關係才能了解。「位格」以最平常的話來說’是 

具有主體性的源頭。在思想史上有兩條路來定義位格，一條 

路是定義具有哪些特質，另一條路是定義其與其它位格的關 

係 ’加爾文很明顯地是走第二條路的。以人為例，人具有位 

格 ’因為人具有主體性的源頭，若要了解一個人的位格，一 

種方式是了解這個人具有哪些特質’另外一種方式是透過這 

個人與别人的關係來了解D

以關係來了解聖靈的位格 ’ 不只是理論問题’而是主張 

若要了解聖靈，不能離開聖父上帝和耶穌基督。第一卷第十 

三章第六節討論位格的問題 , 第十四節和-h五節都在討論聖 

靈的神性，而且是站在創造者那邊的角度來談 ’ 而第■ih；/!和 

二十節是談三一論 ’ 這部f分加爾文的說法與西方教會傳統沒 

有什麼差異，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覓解，在此省略不談。

第 五 音 访 95

改革宗傳統對聖靈的認識

首 先 ，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一起做工，這雨項要有平衡 

的發展。如果在靈恩運動很興盛的地方’就需要以上帝的話 

來平衡，並不是說表面看來聖靈工作很興旺’就可以勇往直 

前毫無顧忌，而應該以上帝的話來檢驗所有的信仰體驗。在 

比較不重視聖靈感動的地方1也要提醒上帝的話是為了帶領 

人進入聖靈的感動。研究上帝的話，最終並不是藉著任何學 

術方法來得到了解’而是通過聖靈的感動來得到了解。

其 次 ’聖靈的啟示與基督的啟示一致’上帝的話的中心 

就是耶穌基督，所以通過上帝的話認識耶穌基督的啟示和見 

證 '也可以當作聖靈感動與否的檢視標準。靈恩運動者在許 

多地方發生過問題，例 如 P T L 發生醜聞與財務問題'當問 

題爆發時，才發现整個領導階層都腐化了，是集體腐化而不 

是個別事件1如果以耶鮮基督做為見證或是榜樣時’就不會 

到那種地步。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標準’只要拿耶穌的為人 

對照一下，就知道這樣的行為對不對。

面對靈恩運動蓬勃發展的世代，上帝的話與基督的啟示 

成為很重要的煞車，如果不以聖經與基督的啟示來檢驗信仰 

體驗時，就容易發生問題。靈恩運動者也在提醒’不可忽略 

上帝的靈是與上帝的話同樣重要，不能只重視上帝的話，而 

忽略了上帝的靈，甚至因此連上帝的話也失落了。這是需要

Praise the Lord是美國的福音機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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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相提醒的’ 一方面要重視上帝的話以及耶穌基督的見證和 

啟 示 ’另一方面耍繼續生活在活濕的聖靈感動裡。

第二 ，加爾文對聖靈的了解很寬廣，不把聖靈的工作只 

限定在某一個角落 ’ 在所有受造者當中’都可以感受到聖靈 

的工作 D在 其 《基督教要義》裡 ’ 沒有明顯的聖靈論，而是 

隱藏在扬救論和教會論裡面，前者說到聖靈對個人的工作， 

上帝是藉著聖靈與個人建立關係；後者說到聖靈對團體的工 

作 ' 上帝同樣藉著聖靈與教會建立關係。加爾文一直把耶鮮 

基督的復活得勝說得很尚，耶穌基督在天上掌權同時也在人 

世問做王 ' 其在地上的連接點就是聖靈的工作。

最 後 ’ 加爾文對聖靈的認識’正是出於他對上帝深刻的 

體認—— 人無時無刻不是活在永生上帝的面前，因此對聖靈 

的認識，對無所不在的上帝的體認’達遂超過那倘時代的神 

學家。但是加爾文並不是狂熱派—— 昔日的廳恩運動者’從 

其傳記中觀察 ’ 他並沒有體驗過任何特殊的靈恩’但是他對 

聖靈的工作卻有異乎常人的體認 ’ 由於他本人帶有知性理智 

與冷靜.堅定的氣質 ’ 使人明白’聖靈不只作用在人的身體和 

情感上 ，也作用在人的理性和意志上。 加爾文呈現了一個美 

好的見證，使人看到另外一種聖靈感動的型態，領受聖靈感 

動不是只有表現往身體的感受， 不_1 ■^是表現在情感的熱烈回 

應 上 ，也表現在理性上對真理深深的認同以及一生無f养留的 

奉 獻 。 '、

蓄 點 播 蓉

♦加爾文強調上帝的靈和上帝的話一同做工，對聖靈的 

體驗必須經過上帝的話的檢驗’對聖經的了解必須經過聖靈

第五章 97

就是說聖靈所作的-

的感動。

♦聖靈的工作和基督的啟示一致 

定與耶穌基督的啟示符合。

♦由聖靈論的角度來看’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三卷是論到 

聖靈對個人的工作’第四卷是論到聖靈對圏體的工作。

♦聖經的權威是在於聖靈的內證。

♦傳道人是「服事者」 （minister) ’是 「上帝的話與 

上帝的靈的服事者」 。傳揚上帝的話 ' 使人領受上帝的話’ 

得到聖靈的感動’是以服事者的身分來做的。加爾文式的請 

道有雨個重點 ' 一個是建立在.解經上'另一個是請道必須全 

神貫注在聖靈感動之下。

♦加爾文論到聖靈在宇宙中的工作’不只是在起初的創 

造 ，也是在繼續的創造中，在活撥的創造中繼續做工。聖靈 

不只使人與耶穌基督的述救連結，當欣賞大0 然 時 ’也能夠 

感受到聖靈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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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/ 律法與福W

一個約

「約」是改革宗神學傳統裡很重.要的一個觀念，加爾文 

認為人與上帝之間只有一個約,新約與舊約原本是同一個 

約 。「約」的意義在加爾文的看法中是比較接近「上帝的應 

許」 ，因 為 「約」在神學思想史的發展中，常常被解釋為熬 

約 （contract)，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，加爾文對「約」的 

了解比較接近希伯來原文 /̂ ^̂ ?̂/?的精神，就是上帝的約完全 

是由上帝所發動；契約則是兩厢情願的行為，雙方地位平 

等 ，因此若是說上帝與人訂契約則是不對的說法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二卷第十章第一至第二節’討論新約 

和舊約這雨個約之間要如何調和的問題，這在聖經神學、系 

統神學或教理史上都是很董要的問題。加爾文認為：「其實 

這兩個問題 ’ 用一句話就可以解決，即上帝和列組所立的 

約 ，和我們所立的根本沒有差異，僅在運用上有區別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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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 。」1對加爾文而言’約只有一個'這可說是對新舊約加 

以調和的一種努力。新舊約有許多調和的方式，較粗魯的’ 

如馬吉安乾脆把舊約丢棄不用，也有猶太人把新約丢棄，仍 

在等待彌賽亞。加爾文的調和方式是把新舊約視為同一個 

約 ’這約有三個特色，第一、有不減的希望：第二、具有上 

帝白白的慈愛；第 三 、以基督為中保’所以加爾文在舊約中 

仍然看得到基督。2

第三節提到對福音的了解，因為一談到約就漸漸說到律 

法和福音，舊約與新約的關係可以說就是律法和福音的關 

係 。「因為福音不是使人局限於現世生活的快樂，乃是提升 

他們到永生的希望；不是把他們束縛在塵世的快樂中’乃是 

告訴他們有寄託在天上的希望。」在此標準下，「由 宣 稱  

舊約包含著福音的應許」 ，加爾文認為在舊約中仍然存在著 

這福音，使人能超越現世生活的快樂’使人看到永達的希 

望 。所以新舊約是互相關聯的，在本質上一樣，不但上述三 

個特色一樣，也同樣包含一個使人有超越現世希望的福音。 

即使在舊約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的福音應許，「那就是上 

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約，是不限於塵世的事’也包括了屬靈 

和永生的應許；而這應許的期望必然是深印在凡真正贊同這 

約的人心目中。」3新舊約並不是沒有差異’加爾文在第二 

卷第十一章就討論新舊約的差異，但 是 「這些差異不足以破 

壞新舊約應許的統一性，也不能叫基督不成為雨約的同一基 

礎 ° 」4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0.2 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0.2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10.23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11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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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卷第六章同樣論說一個約的主題'基督是中保對新 

舊約而言都是一樣的。「因 此 ’上帝從來沒有不經中保而對 

袖古時的百姓表示慈祥，或叫他們有得著袖恩惠的希望 

的 。」5意思是說在舊約中雖然沒有明明說到基督，但是上 

帝的極救作為都有經過中保，這就是基督的角色。所以加爾 

文強烈暗示，即使在舊約中上帝的作為，都是通過中保一  

無論是祭司獻祭或是先知說預言，也就是通過基督。基督最 

董要的工作就是中保，對舊約時代的人也是如此，「顯見上 

帝既必須藉著一位中保，才可以為人類噴菲'基督在律法時 

代的聖者面前’無時不顧出袖是為他們所必須有的信仰對 

象 □」6加爾文以一個比較廣閩的角度來看，在舊約中仍然 

可以看到耶穌基督是舊約時代的人的希望，這種解經方法馬 

丁路德運用最多，他在舊約中到處可以看到耶穌基督，加爾 

文的解經比較細腻，也是以這種方法來了解舊約。

律法的功能

第二卷第七章開始說到律法的問題，因為加爾文認為新 

約與舊約原本是同一個約，在律法中他同時也看到福音，所 

以他的看法與路德或當時其它宗教改革者很不一樣，他正面 

地肯定律法的價值。馬丁路德認為律法是負面的，其功能是 

與福音對照而使人知罪。加爾文有不同的見解，他認為律法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6.2。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6.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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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三樣的功能：

第一 、律法使人發現上帝的義，因而證實各人的不義並 

加以謎責。7這一點與馬丁路德的看法相同D

第一、律 法 「是叫那些非受約束就不會關心正義與誠實 

的 人 ，一聽到可怕的律法制裁，至少對律法的懲處有所戒 

懼 。他們之約束，不是因為律法在內心上影響他們的思想’ 

乃是因為他們既受它的限制就禁戒外在的活動，壓抑內在的 

邪 僻 ，好勉強循規蹈矩。」8 這點比較接近世俗法律的功 

能 ，也就是說上帝的律法是為了要使人害怕’而維持社會的 

秩 序 ，使壞人可以受到約束。當看到一個做壞事的人時，很 

自然地就會想問說: 「難道你不怕上帝嗎？」加爾文對律法 

的肯定很像法學的自然法觀念，所有的法律都有其0 然法的 

前 題 ，而自然法就是人一出生即具有共同理性都會認同的法 

則 ，對加爾文而言上带的律法具有這般的功能、上帝的律法 

是支持一切法律以及一*切社會秩序的最終源頭。

第 三 、「再 者 ，甚至對於上帝的兒女們’律法也有相當 

的功用，叫他們在蒙召以前，缺乏成聚之靈’並沈溺在肉體 

的愚妄之時，也可以受律法的訓練。」9這句話的意思是’ 

針對人從前所擁有的不好習慣，需要藉著律法來加以訓練調 

整 ，所 以 「律法的第三種功能」就是為了訓練信徒。「對有 

聖靈居住在其內心的人而言，律法對向體的功能，就像鞭子 

對懒驢一樣。」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7.6。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7.10。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'2.7.10。

1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7.12 ’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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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對律法的看法是正面的，是要成為信徒的訓練， 

因為肉體上所有的不好習慣，若不是有法律這條鞭子在約束 

和鞭策，可能會因著懒情而不願前進。「因為律法對信徒有 

一種勸誠的力量，不是使他們的心受咒 ifi，乃是時常以規 

勸的方式警醒他們的怠情，和責備他們的缺點。」11律法對 

信徒而言，不是要來定罪，而是好像一條鞭子，是要來督 

促 、說 服 、勸誠和警醒，期盼免於怠情。

加爾文對律法如此正面的看法，使得改革宗的神學特色 

有別於其它的神學。比如馬丁路德對舊約的看法是，他在裏 

面可以看到基督，因為裏面有新約，所以基本上是以肯定新 

約來看舊約，舊約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裏面含有新約，如此 

一 ，舊約並不是因其本身而被肯定。而且路德認為，人在 

律法上受到定罪’是因著福音而得到極救，所以對律法功能 

的看法是負面的。加爾文肯定律法，認為人需要律法不是為 

了定菲，而是如一條鞭子，來鞭策自己這慣於懒情的人。在 

宗教改革者當中，其中董洗派是幾乎不重視舊約的，認為只 

要厳格地遵守耶穌的教訓就夠了，加爾文卻特別重視舊約， 

這使得改革宗教會有一個傳統，就是講道的經文常常新舊約 

並 列 ，而荷蘭改革宗的系統神學家大多是研習舊約出身的。

第二卷第八章請到道德律，主要是將律法的討論集中在 

+ 誠 。加爾文的中心觀點是：「義的第一個基礎即是敬拜上 

帝 ；如果這一個基礎破壞了，其它的義，猶如敗冗類垣，四 

分五裂，使不足數了。……所以我們認為敬拜上帝是義的原 

則與基礎，因為若沒有義，人的一切所謂公道、節 制 ，在上 

帝看來，都是沒有價值的。」 此段說明何以十誠的第一法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7.14

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8.U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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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是第二法版的基礎， 如此一來也是在說明’信仰是倫理 

生活的基礎、而倫理生活是信仰必然的延伸’將信仰與倫理 

生活密切連結在一起。加爾文第一版的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主 

要的内容是介紹十誠、使徒信經和主禱文這三樣，其中+誠 

可以做為生活的指引。

律法與福音

第九章第三節對福音和律法有一個很好的比喻，加爾文 

認為福音就好像以手指指著說 ’ 律法只是以預表暗斤者。也 

就是說，在舊約只看到模型和形狀而已，而福音則是直接指 

出 來 ，就是耶穌基督。舊約雖然也強調中保的需要，但只是 

表達對耶穌基督的預表。總 之 ，律法和福音的不同是在放其 

清晰度的不同。

第三卷第十七章說到律法的應許和福音的應許之一P  

性 。加爾文對「約」的了解就是應許’而人就是以相信來fe] 

應上帝的應許’相信之後才能遵行律法。「除非先因信稱 

義 ，使罪得赦免，即使是善行’也須先從污織衰濱中得潔 

淨 。」M 其先後的順序’是以因信稱義為開始，先信後行。

「行為之蒙悅納，在乎它已蒙饒恕。」 意思是相信的人其 

行為才會蒙上帝悅納’這與馬丁路德的主張，「好樹結好果

' 3 十誠第一法版是指前四誠舆上帝有關的誠命 

人有關的誠命。

1 4 《基督教要義> '3.17.3。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17.10。

第二法版是指後六誠與

第 A 章 4  音 107

子 ’而結好果子的樹並不一定就是好樹」 ’互相一致。加爾 

文認為福音和律法這兩樣不應該是相對立的關係’而應該是 

連接的關係’就是信福音而改變的人應譲要有符合律法的好 

行 為 。

靈 點 稿 蓉

本章主題是約、律法和福音的相關問題。

♦加爾文很堅持只有一個約，對他而言’新約與舊約是 

同一個約’只是雨個時代有不同的表現’所以視舊約和新約 

同等董要’都是上帝對人的應許。

♦加爾文超脫了當時宗教改革對律法和福音的二分法’ 

或是以二者正反辯證的思考方式’他視律法本身就具有價 

值 。律法和福音分別是舊約與新約的焦點，當時的宗教改革 

者為了反對因行為稱義，所以有一個傾向’就是把律法講得 

比較低。馬丁路德幾乎以為律法的功能全是負面的’只是證 

實人有罪’所以他以辯證思考的方式主張人在律法中被上帝 

審 判 ，而在福音中人才能得救。

♦律法具有二個功能：

1 . 使人了解上帝的義以及人的不義’可見上帝所設立 

的律法是了解上帝的一條路。

2 . 上帝藉著律法來維持的秩序，使壞人害怕’以保護 

好 人 。

3 . 律法有如鞭子可以督促信徒向前精進，因為加爾文 

認為人性根本上傾向怠情，而信徒也不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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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世紀的一張木刻 

宗敦改革者圈桌St論 

加爾文在其中



第七

董生與稱義

前言

一般論及極救順序都是先說稱義，再說重生，但是加爾 

文先說重生，再說稱義。這可能是因為加爾文當時和羅馬天 

主教在論戰，天主教批評基督教不過重生的基督徒生活，加 

爾文才會從董生講起，所以這可能是有論戰的背景，不過也 

可能是基於《基督教要義》內在的理路，這是本章所要努力 

探討的。

在此先解釋幾個重要的基本觀念。一般在討論信仰生活 

時 ’其順序都是先說「稱義」 ’而後論「重生」 ，最後再談 

到 「成聖」的問題，這是一般的說法。「稱義」是指上帝稱 

人為義，人只能以「信」來領受這個福音，然後這人就開始 

經 歷 「重生」 ，開始在一生中邁向追求完全之路—— 「成 

聖」 。但是加爾文的說法不一樣，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中我們 

可以發現，加爾文是先講「重生」 ’然後再論「稱義」 ’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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順序上是與傳統説法顔倒的，而且力D爾文所說的「重生」 ’ 

不是像福音派所指瞬間的一種經驗’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， 

所以很明顯地他所說的「重生」和 「成聖」是同一個觀念。 

加爾文把「重生」和 「成聖」拿到前面來討論’然後再談到 

「稱義」 ’這是不是表示加爾文的說法與傳統的說法有什麼 

不一樣呢？

加爾文如此做不是耍強調先後順序上的颠倒，而是出於 

一個很簡單的理由’就是便於說明’因為稱義是上帝主導的 

事 ’人到底有沒有被上帝稱義無法知道，但是人有沒有重生 

或成聖則是可以看到的改變，有沒有重生或成聖是肉眼可以 

看到的事實’而稱義則是肉眼看不到屬於上帝的事。加爾文 

先從肉眼可以看到的事實說起，因為可以看出一個人是否有 

改變？亦即是否有「董生」 ’是否有「成聖」？而且加爾文 

所說的「重生」與今日常聽到的「重生」有很大的差別，美 

國福音派視重生為…種再生的體驗’好像是蓋過印章的基督 

徒 ’其實意思只是指在信仰上曾經有過個特殊的經驗，因 

此會問說：「你董生了沒有？」有人就回答說：「我是某年 

某月某tr某時渡刻董生的。J 這種說法的「重生」 ’與加爾 

文所說的「重生」意思不一樣’加爾文所說的重生是一個 

「過程」 ，不是指一時- 刻的經驗。這個問題的問法似乎有 

些偏差’按照加爾文的了解’標準的問法應該不是「我什麼 

時候重生」 ，而應該是「我是否有保持在重生的狀況」 。一  

個曾經在信仰開始時有過特殊體驗的人’也有可能會失落其 

信 仰 ’難道一次董生的體驗就保證永違在重生的狀況嗎？應 

當追求的是不斷地活在董生當中’繼續在董生的情況裡面。

第々普 113

罪

以下有三方面有關罪的討論，都是為了接著所討論的重 

生與稱義鋪路’因為對罪的認識是討論重生與稱義的起點。

信而知罪

加爾文認為要先有信，才能對罪有敏鋭之心’進而認知 

需要侮改；路德則認為先有良心不安’進而藉著信心面對罪 

的挑戰’二者之間有很大的不同。未信者若沒有意識到自己 

有 罪 ，這是可以理解的’因為按照加爾文的解釋'若沒有 

信 ’就無法意識到’要先有信 ,才會知道自己有罪。但是路 

德的經驗不同，他是被罪所困擾，後來才從信得到釋放。有 

人對罪無法理解’可能是因為尚未認識上帝，所以不知自己 

有 罪 ，透過相信，把自己和耶穌基督相對照之後’就越來越 

清楚自己有罪。

罪的i全譯

第二卷第一章開始論到人的罪’「重生」與 「稱義」都 

是與人的罪有關係的。第一章首先論到對亞當墮落—— 「原 

罪 J 的了解’其中心思想「不信就是亞當背叛的根源」*'

>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丄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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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宗教改革的傳統，馬丁路德就是這樣來了解罪。以人與 

上帝的關係來看，人的犯罪是出於「不信」，這與天主教的 

傳統不一樣，人會犯罪是因為人與上帝的關係不好，之後才 

有道德上或是肉體上的犯罪出現。在中世紀的教會有許多聖 

人 ，他們的品德很高尚，相對而言，罪人就是指在道德上有 

缺陷的人，但是加爾文循著宗教改革的了解，認為「不信」 

才是罪的徹底根源D而且加爾文提到：「亞當不但是祖先， 

也是『人性』的根源’所以全人類必定油染了他的腐敗。」2 

他以這種方式來避免「人的罪是如何藉著生殖繁衍而一代一 

代延續下去」這類想像性的問題，亞當不但是所有人的組 

先 ，也是所有人性的根源，以這種簡單的方式理解就好了 , 
所以他不要繼續討論人的罪是如何通過生殖而代代相傳。在 

第二卷第一章第七節可以發現加爾文反對與教父做「靈魂傳 

殖論」這類的辯論，董點是亞當因著不信，將上帝原定通過 

他賦予我們的人性損毀了。

第八節直接說到「原罪」的問題，因為亞當是我們人性 

的根源，所以他的腐化和墮落，就是我們的腐化和墮落。加 

爾文如此下定義：「原罪是我們本性上一種遺傳的邪惡和腐 

敗 ’散布於心靈的各部份，使我們為神的憤怒所憎惡，而且 

在我們裏面產生了聖經所說的『情窓的事』 （加五 1 9 ) 。」3 

這是說到人的本性從亞當開始迄今腐化堕落的情形。加爾文 

對罪的了解是很深入的’他認為人內心的腐化不是只停留在 

一 點 ，它會繼續擴散，罪惡眾多’滋生不息，或稱情愁的 

事 ’「正如火爐中發出的火培與火花’或是泉源中不斷湧流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丄6 ’ 英 ：中譯本將「人性」譯 為 「人類.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丄8 。

第々章 115

的泉一般」 。4

第H 節說到：「人因天性的墮落而敗壞，但這墮落卻 

不是始於天性。我們否認它是產生於天性’是要表明它的性 

質是偶然或意外的，而不是原始固有的。」意思是說亞當的 

墮蒋不是一個必然的結果，人的天性不是必然墮落敗壞的， 

不過目前已經確實如此。「悠而我們稱它（墮落）為本性 

的 ，好叫誰也不要以為這是每個人從腐化的習慣所養成，而 

是從遺傳而來。」犯罪是一種習慣，這是伯拉糾的說法，這 

種說法對人性比較高估，而強調遣傳則是認定人性已經天生 

根深蒂固地毀壞了。我們可以把加爾文對人的看法分為「墮 

落前」和 「墮落後」兩個階段，人性雖不是必然墮落，但現 

在畢竟是活在墮落之後，而不再是墮落之前了，墮落之後的 

情形已經不是人原來的樣子。

第二卷第二章論到人要如何找到答案。加爾文說：「應 

循的路線是這樣的:首先要指出,人既知道自己毫無良善, 

而又為極其巧‘憐的缺乏所包圍，就應受教，去追求他所缺乏 

的善和被剝奪r 的自由；接著越承認自己沒有力量1就越誠 

懇地譲自己從怠情中被喚醒過來。」5在這裏我們要特別注 

意加爾文所使用的語言，「知道」與 「受教 J 都與認識有 

關 ，ffif且他認為沒有得救的狀況，主要是因為怠情’這都是 

加爾文很獨特的觀點1以認知帶動的覺醒去突破怠情帶來的 

困境 。

「當 他 （人）被抬舉到最崇高的地位時，聖經所給他的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1.8。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2.1。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2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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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 位 ，不過是說’他的創造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。」6意 

思是說人的尊貴一- 上帝的形像，是聖經給人最高的地位， 

雖然人具有崇高的形像，但人依然遺是被上帝所造的。「這 

即是說’人被視福，不是因為他自13的好行為，乃是因為參 

與在上帝裏面。 7就是因為人與上帝之間有連結的關係， 

才能得到祝福。聖經把人說到是高處，是人具有上帝的形 

像 ’ 一方® 說到人是上帝所造，另- 方面是在提示，人最大 

的幸福乃是再一次與其所具有上帝形像之源頭連結。

第二章接下去的部份說得Jrt較複雜，都是論說有關意志 

自由的問題。簡單描述如下，加爾文的看法很典型地與奧古 

斯丁一樣’認為表面看來’人原本有意志自由，但是人選擇 

的結果都是犯罪’在這個意義上，人又沒有意志自由了。也 

就是說’人是很自由地必定去犯罪，如此說來，人真的有自 

由嗎？為何人具有自由，卻走向敗壞之^ 呢 ？這個問題在第 

二章有非常細腻的論述。第三章第五節/，可說是對意志自由 

討論的補充’加爾文說明：「意志旣為罪所束縛'就無法振 

作 ，也更不能專心向善；因為專心向善乃是坂依上帝的開 

端 ’而按聖經所說，這是完全出乎神恩典的。J 8 意思是 

說 ’自由意志選擇的結果必定是犯罪，而犯罪之後是無法再 

依靠自己，意志已經受到罪的束縛，無法做正確的選擇，唯 

一的出路在於上帝的恩典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 .2 . 1 ，英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3.5。

第★章 言 i f f 稱I  117

菲無大小

中世紀的神學家把人的罪分成雨種’ 一種是死罪’致命 

之罪 ：另一種是小罪 ' 或稱微罪D這樣的分法給予膜罪券活 

動的空問：以為耶穌基督為人的罪而死’通過相信’死罪就 

得到解決；但是微罪不在耶穌基督恩典的遮蓋下’所以必須 

常常向祥父告解微罪，而完成懷悔禮的必要手續之一就是要 

行 善 ，而向教會買睛罪券是最簡便的方法。其實原本讀罪券 

的用意並不壞，意思是當人向神父告解完之後’必須有奉獻 

的表示，成為個人懷悔的一部份，但是贈罪券卻逐漸取代了 

纖悔本身 ’ 貿喷罪券與除去微罪便直接等同了。這又牽涉到 

練獄的觀念，中世紀神學家相信，人既然有這些微罪’死後 

就無法馬上去見上帝’因為罪使人與上帝分開’所以人死後 

必須到練獄去被煤淨 ’ 直到乾淨無罪時’才可以與上帝見 

面 。所以當人的微罪越積越多時，就必須在練獄中痛苦越 

久 ，睛罪券的功能就是除去微罪,減少人在燥獄中被燒的時 

閩 。人的恐懼感與教會財務的需要，使得讀罪券的功能越來 

越腐化變質。

加爾文認為罪就是菲，沒有大小之分，因此他反對小罪 

的定義：「他們所稱的『小罪』 ，即指違背第'"版誠命的暗 

中不敬虔，與直接違背末條誠命的罪。這也是無謂之爭。因 

為他們下定義說：『小罪是不經深思熟慮’存在內心為時不 

久的邪惡愁望。』 」9這種小罪不是真正行出來的罪，而是 

我們心裏有邪惡愁望，但加爾文以為邪惡慈望的出現’就是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8.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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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背律法的罪了。

「因為在 最小事 上 遵 犯 她 所 立 的 律 法 ，也 是 跃 揚 她 的 威 權 ， 

他們 難 道以破 壞神的 威權為 小事喝 ? …… 上帝的兒子們應該 

知 道 ，凡 罪 都 是 必 死 的 。這 是 因 為 罪 是 背 叛 上 帝 的 旨 意 ，勢 

必 引 起 秘 的 震 怒 ；罪 是 達 反 律 法 ，而神對此所宣布的審判是 

沒 有 例 外 的 ；並 且 聖 徒 的 過 失 之 算 為 『小 罪 』 ’不是由於那 

些 罪 的 性 質 ’ 乃是因為他們藉著上帝的憐悄而得的寬恕 。 J 10

一切的罪都違背上帝的律法’都千犯上帝的榮耀’也都 

是死罪’若是一定要說「小罪」的 話 ’不是因罪的本身性質 

的關係，乃是因為罪得到上帝的赦免。

在此我們可以發現，加爾文對 r稱義」的看法很執著， 

因為他對「罪」的看法很執著。人犯罪都是得罪了上帝，罪 

沒有大小之分，罪只有一種’就是得II上帝 。安瑟倫的基督 

論有一重要的見解，他認為r人|§欠了上帝的榮耀就是罪’人 

犯罪好像欠上帝債一樣’這個間題要靠耶穌基督付上代價’ 

才有辦法解決’但是加爾文說得更重了，罪不只是躬矢上帝 

而 已 ，乃是得罪上帝，所以人要稱義’ 一定要付出極高的代 

價 ’因此加爾文詳細說到耶穌基督的苑、埋葬與降在陰間’ 

以此來說明'為了人的罪’耶穌基督潔深受苦而徹底地付出 

代 償 ，也表明了稱義必須付出這麼高的代價。

'0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S.59

★章 119

重 生

死與活

第三卷第三章第一節一開始就說到，上帝的赦罪與人的 

悔改是不能分開的’亦即稱義與重生是完全無法分開的。

「但是目前我們是由信心轉入悔改，因為了解這一點以後， 

才可以明白人怎、樣只能靠信仰上帝的白白赦免而稱義，而同 

時所謂真的聖潔生活也是不能和白白稱義分開的。」11意思 

是 說 ’ 了解人的悔改 董生的表現，才能明白其源頭因 

稱義的意義。為了教育的目標，加爾文先討論重生，因為若 

不了解人悔改之後的改變’就無法了解稱義的真誇。所以加 

爾文是為了教育的緣故，先論重生’再說稱義，並且這二樣 

是不能分開的，這正是第三卷第三章所談論的重點。

加爾文對「离生」的解說十分傳祥，他用雨個字來表 

達 ’ 一個是「mor^i.fi^^on」 ’另一個是「vivification」 。前 

者是死的意思，後者有榻榻如生之意’是活起來的意思。

「古代有些學者，為了要依照聖經所指示的行’願意誠心誠 

意地表明悔改。他們說，悔改有雨方面’即在菲上死（mor- 

tification) ，與 新 生 (vivification) 。」i2mortification 禾口 

vivification是在描述一個動作狀態—— 「死去」和 「活起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3.1。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3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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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J ’因 此 合 起 來 去 又 活 過 ^的 狀 況 就 是  

重 生 就 是 繼 續 地 死 地 活 過 來 ， 此 的 「重 

生」〜也就是I成聖J 义這是一個繼續不停的過程。最簡單的 

說法就是’「人向自^ 亮好開始對上帝活」I3 。為了要解 

禾♦死 ’加爾文很強調捨己與背負十字架，這是通往為上帝的 

榮耀而活之路。

人要如何死去呢？ 「... 在罪上死是心靈的悲哀’和那

由認識自己的罪與上帝的審判而生的恐懼。」I4當人心靈悲 

哀而恐懼’這恐懼是因認識自己的菲和上帝的審判而來的， 

就是死的開始。在這裡我們又可以發現加爾文一貫對「知」 

的強調。接著加爾文說：「因為人一旦真的認識自己有罪’ 

就必開始痛恨那罪；於是罪自己也很不滿意’承認串己愁苦 

無 望 ’恨不得變為另一個人。」15加爾文以此來論死的繼績

進 展 ，接下來加爾文開始論到生，他 說 ：「...新生是由信

心所生的安慰：當人有了罪的感覺’畏懼上帝’他必須想到 

上帝的仁慈、憐惱、恩 典 ’ 以及藉基督所賜的径救，於是精 

神為之一振，勇氣恢復，彷彿由苑更生。」I6這就是生的開 

始 。

董生之死與活的經驗也可以悔改的角度來談’董生的第 

一個表現是悔改。加爾文這段對悔改的了解，十分依照聖經 

的教導，他對悔改的字義做了這樣的解釋’「在希伯來文 

中 ’『悔改』是指歸正或回轉；在希職文’悔改是指心靈和

>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3 . 3  

1 4  ( 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3  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3 . 3  

1 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3 . 3

第々章 f  121

意念的改變。」口加爾文綜合了回轉與改變雨種意思’來為 

悔改下定義：「所以我可以替悔改下一個定義如下：『侮改 

是我們認真改變，歸向上帝’是出於對上帝有誠懇的敬畏’ 

也在於治死自己的肉體與舊人'在聖靈裏重新作人。J1」I8 

第三卷第三章第八節加爾文把聖靈的因素放到死和活的 

悔改經驗中來談：「我們遺要解釋悔改何以有兩部份’即向 

罪 死 ’治死肉體’和在聖靈裡董作新人。……要逵到這一 

點 ’只有在上帝的靈把袍的聖潔灌輸到我們心裏’叫我們有 

新思想與情感以後’才真能算是新，與以前判然不同。」I9 

聖靈以上帝的聖潔影響人，人才能改變，經歷死而活起來的 

經 驗 。即使是死的經驗也與聖靈有關：「此 外 ，『治死肉 

體』這詞句使我們想起克服本性是何等的艱難。因為那就是 

說 ’我們若不被聖靈的寶劍治死消減，就不知敬畏上帝’也 

不會有虔敬的心。」 在死去的經驗裡1同樣需要聖靈的工 

作消除那些應當消除的。在這裏可以發現’加爾文沒有對這 

些觀念（悔 改 、董 生 、死去、活起來）做 很 精 確 的 分 ’他 

由多種角度討論董生：「總 之 '我認為悔改即是『董生J ' 

董生的目的即是恢復我們原有的祥的形像；這形像是因亞當 

犯罪所損毀，幾乎消減無餘了的。」21

加爾文所說的悔改如同重生是一輩子的經驗’這可從下 

面的一段話得到印證：

1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5 。

1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5 。

1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8 。

2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8 。

2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 . 3 . 9 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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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上帝道樣樂意完全恢復她所探選的人’叫他們承受生命的 

基 業 ，道不是一時一刻 ' 或是一年所能恢傻的；上帝必頻持 

之 以 恒 ’操 之 以 渐 ，除減她選民屬肉體的败壞' 潔淨他們的 

一切汚 挺̂ ，將他們分别為聖’作為她自已的殿；將他們的感 

官變换一新 ' 純 潔 無 族 ' 好使他們終身悔悟’深知這樣的戰 

爭 ，只有到死方休。J 22

人與罪惡的爭戰，也就是重生而成聖,是一輩子的悔改' 一 

輩子的死與活的經歷。加爾文所說的悔改的意思，不是人生 

某一點的悔改，這種死去而活起來的悔改經驗’是一輩子的 

功 課 ，至死方休。 ，/

柜絕自己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三卷第六章到第十章曾發行單行本 

《基督徒生活手冊》 ，這是加爾文的靈修神學主要來源之 

一 。在第一章到第五章說到重生的問題之後’第六章就開始 

討論如何過基督徒生活’這部份以廣義的角度來說’仍然是 

屬於加爾文論重生的一部份。第六章一開始作了簡單回顧： 

「從前我們已經說過，新 生 （董生）的目的是使信徒的生活 

在順服中與上帝的公義和諧一致（在此說明重生是一個過 

程 ，而不是一個片刻） ’且因此表明他們已被收納為上帝的 

兒女 。」23接著就開始討論基督徒生活。

第六章第五節加爾文說到’為什麼要討論基督徒生活，

2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3 . 9 。

2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6 . 1 。

第 々 章 -f遠搏稱其_ 123

也說到重生的目標就是成聖：「但我不是主張一個基督徒的 

生活非完全符合整個福音不可’雖然這是我們的盼望和所追 

求的。」24意指成聖是一輩子的追求’他不主張成聖是已經 

完成了 ’而主張要持續追求。接下來說得更清楚：「我們當 

立一個標準’照這個標準去做，標準確定以後’就要努力追 

求 。」25成聖是一輩子努力的目標’不是一個已經完成的狀

況

「我 們 當 繼 绩 努 力 ，不 斷 地 朝 向 主 的 正 道 前 造 ，不要因為成 

功邀^小 而 失 望 ；儘 管 我 們 的 成 功 不 能 如 顾 ，然而我們的勞力 

抑 沒 有 白 白 的 消 耗 ' 只 要 今 日 是 比 咋 日 好 。若我們忠於自已 

的 志 向 ，力 爭 上 游 ，不 自 負 ，不 蹈 邪 恶 ，永 遠 地 努 力 向 前 ， 

不 斷 地 改 善 ’ 终 必 有 達 到 至 善 的 一 天 ，遣是我們一生的目 

的 ；东 後 在 我 們 摸 除 一 切 肉 體 上 的 弱 點 時 ' 上帝必允許我們 

與 袍 有 完 全 的 契 合 。」26

加爾文把人與上帝完美的連結放在終末的期盼上’可見加爾 

文要求基督徒一生要精進再精進’因為要克服的就是怠惰。

成聖的第一步就是「克己」 ’和合本聖經的譯法是「捨 

己」 ’原文接近英文翻譯「Denialof Self」 ，就 是 「拒絕自 

己」 ’更好的翻譯是台語聖經的「看無自己」 ’對柜絕自己 

作了最佳誇釋，連看都看不到正是最徹底的拒絕’用加爾文 

的話來說就是徹底死去（mortifkatkm)。進一步而言’拒

2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6.5。

2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6.5。

2 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6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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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自己是奉獻自己榮耀上帝的另外一種說法：「我們奉獻自 

己於上帝，就是為了這個重大的原因，使我們今後所說的， 

所想的，或是所行的一切’都是以榮耀上帝為目的0 J 2 7榮 

耀上帝和拒絕自己是一件事情的兩面' - 個要榮耀上帝的 

人 ’就是柜絕自己的人’所以拒絕自己的積極面’乃是要榮 

耀上帝。在第二節說得更清楚：「遺 有 ’我們不是尋求自己 

的意志’乃是尋求主的旨意’並實現袖的榮光。J 28而 且 , 

加爾文所說的拒絕自己不只是道德上的,而是信仰上的拒絕 

自己’「所謂克己一半是對人’而另一半’或主要上’是對 

神而發的。」29「捨己」在中文的意思是屬於道德層面的’ 

例如為了救人而捨己，但是:加爾文說的捨己 ;'是 「看無自 

己」的拒絕自己而只看到上帝的信仰表現。

以 「拒 絕 自 己 」來 追 求 上 帝 的 榮 耀 ’主要表現在 

「愛」 ’有一個董要的原則，這是與加爾文對上帝形像的了 

解相關的’他 說 ：「但在這襄聖經給我們一個很好的原則’ 

要我們不注意人的行為，只注意他們裏It]的神的形像,對這 

形 像 ，我們應該敬愛。J 30愛人就是榮耀上帝的表現’在第 

六節結束時又強調了 -次 ：「所以我們應當牢記’不可思想 

別人的過惡’卻要想到他們有上帝形燥’他們的罪過已為這 

形像所遮蓋’因為這形像的美麗和莊嚴，不由得我們不#1出 

仁愛的手去懷抱他們。」3 1這是一個很好的提醒’如果投有' 

看到人裏面的上帝形像’就無法去愛人’愛人就是要愛他裏

2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>3.7.1。 

2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3.7.2’ 

2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3.7.4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〉 ’3.7.6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〉 ’3.7.6。31

英 。

:々 音 -f i  125

面的上帝形像。

背負千架

第三卷第八章以背負十架為「拒絕自己」的一部份’按 

加爾文的了解, 「背負十架」是以此來訓練自己對上帝的順 

服 。「基督之背負十字莱’ IeI的是在證明袖對父的順從’否 

則就無此必要了。」32所以耶穌基督成為背負+ 架的模範。 

「上带鍵練袖的兒女還有另一目的,即是試驗他們的忍耐， 

教他們順服。」33十字架使人學會忍耐和順服’那麼從十字 

架到底得到什麼好處呢？加爾义談論了很多’例如他說： 

「使我們改變了以前信賴自己力量的錯誤觀念’檢查我們自 

己一向所喜愛的虛偽，癖除對物質的信靠’教我們信賴上 

帝 ’知道唯有這樣的信賴，才可以免除痛苦的〔折磨〕。而 

且產生勝利希望…… 。」34

論到人人所背負的十架各有不同’「我們所患的疾病各 

不相同’所需要的救治也不相同。因此各人所需要的十字架 

不能一致。天上的祥醫明白病人健康情況’對某些人投以溫 

和的藥物，對些人則投以猛烈的藥物，可是袖知道大家都 

是病人’所以沒有一人可以避免袍的診斷。」35在此加爾文 

甚至把十架當成醫病良藥’不同疾病分別需要不同的醫藥。

在有些人的刻板印象中加爾文是很浪有人性的’但是當

3 2 《基督教耍義》 ，3.8，2 

3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3.8.4

34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83 

3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S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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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到第三卷第八章第+ 節 時 ’發現不是這樣的’加爾文所說 

的是親身經歷過深刻受苦所寫出來的。他在第九節已經開始 

反對壓抑人性的新多亞派，因為他們認為人性應是麻木不 

仁 ，加爾文在第十節中全力鼓欧人性’來抗議人在痛苦中只 

要麻木就好了的說法。

「我覺得這些事是應當敎述的，免得叫虔敬的人先望，放棄 

了對忍耐的學習，因為本性上的悲傷情感是不能避免的。若 

把忍耐當作麻水，把剛毅的人當作木頭，其絶果就必然是失 

望 D 聖經稱讚聖徒的忍耐(不是麻木） ’他們.雖然遭遇嚴重 

的 患 難 ' 卻不被屋碎，雜覺得许常的痛苦' # 仍充滿屬靈的 

快 樂 ，雜為憂慮所壓抑，卻因神的安慰而與奢。但他們内心 

仍 有 矛 盾 ’因為自然的情感欲逃避一切不幸，而虔誠的情感

則 和 一 切 困 離 鬥 爭 ’ 服 從 神 的 旨 意 。..........當 他 （彼 得 ）想到

流ii的 死 亡 ' 内心的恐懼，颇 思 逃 脱 ' 但在另一方面’當他 

想到這是出 於 神 的 旨 意 ，立 即 壓 抑 一 切 恐 懼 ，欣然順從神 

旨 。如果我們要做基督的門徒，我們所應當努力的就是抛棄 

一切矛盾的情感，毫不猶豫地顺從神的安排。」36

這…段把人性的揮扎說得很透徹’不是人性的麻木，而是忍 

耐 > 是克服了人的軟弱和恐懼’是人順從上帝的旨意，不肯 

屈從於自己的恐懼’這是真經歷了許多痛苦體驗的人所寫出 

來 的 。在受苦之外加爾文也說到十字架的安慰：「如果受苦 

於我們有益’為什麼我們不應該以感恩的心去忍受呢？所以 

我們之忍受苦難並不是不得已的服從，乃是承認這是自己的

3 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8.1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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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利 □在十字架的苦難中 ' 我 們 所 受 的 痛 '和我們所得精 

神上的快樂正成比例。」37

加爾文心目中的十字架是比較廣義的十字架’而不是靈 

性層面的十字架而已。這十字架是指，上帝藉著人生中所遭 

過到的苦難’來教育我們。然而為何會遇到這些苦難昵？是 

因為堅持按照上帝的道路來生活’所以產生了衝突和矛盾導 

致的苦難 '董點是，若不是走上帝道路的話’就沒有十字架

可言口

按照加爾文的說法，十字架有許多種。對加爾文本身而 

言 ’他所背負最大的十字架’是當他離開日內瓦時’很高興 

地以為從此可以不必, 與宗教改革了 ’而後來日內冗教會又 

要求他回去時’他 說 ：「在許多憂愁、眼涙和煩惱當中負起 

責 任 ’只有上帝能見證我的苦楚。」這就是十字架》這樣的 

十字架’不是抽象虛無飄, 的靈性體驗’而是教育自己的一 

個機會。加爾文以十字架為一種教育’這不是從學理上的推 

演而來，乃是一輩子親身受苦體驗才說得出來的。當人落在 

苦難中常會埋怨說：「上帝在115裏呢？」問題應該是，是否 

在這當中能夠體會到上帝與人一同受苦而經驗到從信仰來的 

力量呢？

稱義

以上談到「成聖」與 「董生」 ，這是以「人的角度J 來

3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8.1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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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的 ’而 「稱義」是 以 「上帝的角度」來說的。人有沒有稱 

義 ，肉眼看不到，但是有沒有成聖和董生，卻可以看到，可 

以感受得到，可以判斷 D但是無法判斷上帝是否稱人為義， 

也無法判斷人與上帝的關係好不好，只不過可以從外在的表 

現來判斷是否成聖和董生。

第三卷第十一章加爾文開始討論「因信稱義」 ，以先後 

順序而言，在第二卷加爾文先討論「重生」與 「成聖」 ，而 

第^ 章開始談「稱義J ’他說到兩件事：「第一 ，由於基 

督的純潔無瑕疲，我們得與上帝復和…—•第 二 ，我們既藉著 

基督的靈成聖’即可一心追求生命的純潔和完善。」38在這 

裏加爾文第一提到「復和」 ，第二說到「成聖」 ，二者是相 

應的。「稱義」和 「復和」是屬於上帝的作為，而 「重生」 

和 「成聖」是指人的改變。

加爾文認為「復和就是稱義」39，上帝稱人為義，就是 

與人和好 ’ 這是同一件事情的雨種說法。在第二十一和二十 

二節加爾文重複這樣的看法說：「因信稱義是與上帝復和， 

這是指罪的蒙赦。」 並解釋林後五21 ：「在 這 裏 『義』 

與 『復和』是混合使用，沒有區別。」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 

加爾文認定「稱義」就 是 「復和」。談 論 「復和」時 ，就是 

談 到 「稱義」 ，而稱義必須付上代價，也就是說復和並不是 

沒有條件的，單單提到復和會與萬事和為貴的想法混同。總 

之 ，稱義與復和是屬於上帝的，成聖與重生是屬於人的，加

3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英 

3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1.4。

4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1.2。

4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3.U.2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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爾文是從人說起，再談到上帝。

第十一章第六節說到「稱義」與 「成聖」是無法分開 

的 ，加 爾 文 以 「to be righteous」為 「稱 義 」 ’以 「to be 

made righteous j 為 「成聖」 ，他認為這兩件事根本不能分 

開 。稱義就是上帝稱我們為義，成聖就是我們成為合乎義之 

標準的聖潔’兩者不能分開。「再 者 ’以後我們可以看出， 

成聖與稱義是基督所賜的兩種不同的恩賜（恩典） 。結果 

是 ：稱義既是由於信心，所謂屬靈的行為就不算甚麼了。J 42 

加爾文所說的「稱義」與 「成聖」是不同亦不可分開的，是 

先稱義，而後在這基礎上成聖，當被上帝稱為義之後，人就 

越來越聖潔，領受聖靈的感動，越來越死，也越來越活。

構義按馬丁路德的看法來說，首先上帝是主動的，其次 

人是被動的，最 後 「義 」是上帝歸與（imputation)人 的 。 

馬丁路德所說的因信稱義，是人通過信被上帝稱為義，不是 

「因著人的信」得稱為義，是上帝稱人為義，人以信來領 

受 ，而不是以信的功勞來稱義1稱義是上帝的義轉移歸與到 

人身上。加爾文對稱義的說法，是申論馬丁路德的看法，並 

沒有特別之處。

第十一章第二節有清楚的定義：「他 是 『因信稱義』 。 

他既穿戴了基督的公義，在上帝的面前就不是一個罪人，乃 

是一個義人。」在此我們看到馬丁路德名言「同時是罪人與 

義人」的味道'加爾文認為罪人穿戴基督的公義就變成了義 

人 ，就與上帝和解了，這是建立在耶穌基督的犧牲上。「所 

以我們認為稱義便是為上帝所接納，上帝把我們當做義人;

4 2

4 3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1.14'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,11.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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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可以說，稱義是指赦罪和依靠基督的公義。」43加爾文在 

第二十三節弓I用安波羅修所說過的一個很巧妙的例子來說明 

稱 義 ：雅各為了要取得父親的信任，一方面又害怕其身上味 

道與哥哥以掃不同，所以就穿上其兄長的衣服’因為衣服上 

有以掃的味道，穿上這衣服，父親一聞就知道這是以掃。這 

個例子用來說明人的稱義，就是穿上耶穌基督的公義。

第十八章第八節一再強調，信只是一種容器，不是一種 

功 德 ，不是一種好行為。關於這一點 1̂̂ 第十一章第七節裡有 

一個很重要的比喻，加爾文用來說明的信心本身並不是一 

種功勞，人的信心就如同一個可以裝錢的空瓶子，瓶子本身 

沒有價值 > 錢才有價值，因此信不是促成得救的功勞，而是 

使上帝的極救在人身上實現的管道，它只是接納所傳達的趟 

救 ，如同一個可以裝錢的空瓶子罷了。並非因^ 信心很大’ 

上帝才稱人為義 ’ 宗教改革就連這種看法也要排除。「關方令 

稱 義 ，信心只不過是被動的，不能帶來任何功勞’以討上帝 

的喜悅，卻惟獨從基督領受我們所必須的。」44信心就好像 

乞討用的碗，本身除了可以装東西之外，並沒有什麼其它的 

功 能 。

第十三章的標題是「白白稱義所必須遵行的兩件事」 ， 

這兩件事是「第一 ’對上帝的榮耀必須尊崇’盡心持守’第 

二 ，對於上帝的審判要良心平安。」45加爾文主張稱義是為 

了要高舉上帝的榮耀，他將人看得很低，而把上帝看得很 

高 ：而且稱義是，當面對上帝的審判時，良心得以坦然無 

懼 。「我們知道每當聖經論及稱義的時候，它怎樣一再勸告

4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3.5。 .

4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3.1’英

46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3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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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們 ’要我們將- 切榮耀歸於上帝。」46將一切榮耀歸於上 

帝 ’這是加爾文經常強調的董點’在此更是與稱義連結。加 

爾文為何要把稱義說到這樣嚴謹慎重呢？因為他說：「那 

麼 ’除非我們完全丢棄了自己的矜誇，我們便不能真的指著 

主誇耀。有一個普遍的原理，凡以自己為榮的，就不能歸榮 

耀於上帝。」47追溯稱義的原因就是為了要榮耀上帝。

第十四章第九節加爾文論到稱義的人特別指出，人稱義 

是藉著聖靈的力量，在聖靈引導下開始改變，漸漸走向成 

聖可昆不斷地死去活起來，都是聖靈的工作。

「… … 看 我 們 為 義 人,在 這 恩 慈 以 外 ' 秘 更 加 添 恩 赐 給 我  

們 ：因 為 袍 藉 著 聖 靈 ，住 在 我 們 裏 面 ，藉 著 聖 靈 的 能 力 ，使 

我 們 一 天 一 天 更 能 節 制 肉 體 的 悠 望 ，得 以 聖 潔 ，就是靠主 

達 到 真 正 的 潔 淨 的 生 活 ，學 習 服 從 她 的 律 法 , 更顾意顺從她 

的 旨 意 ，而且 用 一 切 可能 的 方 法高 舉 桃 的 榮耀 。但是我們即 

使 在 聖 靈 引 導 的 時 候 ，行 走 在 主 的 道 中 ，仍感覺到許多不完 

全 ，叫 我 們 自 己 知 道 識 卑 ，免得忘紀了我們的本來面目而充 

滿 騎 傲 。 J  4«

第十六章是加爾文與當時的羅馬教會辯論而寫的，其辯 

論主題是「好行為」 。加爾文認為好行為並沒有任何地位， 

我們只能說這是改變之後的結果，但是我們不能說好行為與 

稱義有任何關聯，稱義只與信有關聯而已□信了之後就稱 

義 ，稱義之後就改變，改變自然就帶出好行為來。這樣的順

4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3.2。

4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4.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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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與羅馬教會的說法不同，是從外面有好行為說到成聖’再 

說到成為義人’其順序剛好颠倒。在第十七章的第三到第五 

節 ，加爾文繼續爭論說，是稱義在先’重生在後’上帝的改 

變在先，人的改變在後。

第十八章第八節加爾文以哥林多前書十三章，說到愛比 

信還要高，信是暫時的，愛是永違的。意思是說’有一天我 

們將不再需要信了，因為我們將與上帝面對面’而愛卻是永 

遠需要的。他對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做一個簡單的註釋,為何 

保羅視愛比信和望遺要高呢？有一天我們將不必再說盼望， 

有一天我們不必再說信心，因為我們已經與上帝面對面了 ’ 

但愛是永不止息的。可見因信稱義所說的信’有其過渡性’ 

是今世所需而已。

雅各的夢 

里貝拉靈 

1639年
他重的是5^陽快下山時 

雅各枕在石頭睡蕃了 

像個無家巧歸的流浪漢



第八章

預定論

丄, i^S.

m m

在稱義的部份，加爾文遵照宗教改革的傳統，認為是上 

帝稱人為義，甚至連信心都是出於上帝的恩賜，信心是承載 

上帝恩典與上帝的義之器皿。所以在稱義上面，我們可以看 

到加爾文把上帝的主權看得很高’而把人看得很低’再往下 

談就會進到預定論的議題，因為預定論就是強調上帝在極救 

的事上之絕對主權與人的無能為力。

加爾文論到「預定」是在論「極救」的部份，所以嚴格 

說起來，有關預定的討論只限定在與極救相關的事上。在更 

廣 泛 的 「創造」 ，他使用另外一個與預定平行的觀念「攝 

理」—— 上帝的統理管治。這兩個觀念相似’但是預定說得 

比較嚴格，攝理則比較寬廣。加爾文談預定論是在扬救論的 

脈絡中’在討論稱義之後才討論的。加爾文在《基督教要 

義》的第二版才開始談預定論’第一版並沒有提到。第二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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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預定放在稱義的後面處理，談預定是要幫助那些追隨宗教 

改革為了信仰而遭受逼迫的基督徒，因為他們需要明白，為 

何有了信仰在世上仍遭到如此多的苦難？加爾文以上帝的棟 

選與預定來鼓舞他們，同時也是要說明，為何世界上一些人 

聽到福音會相信，另一些人聽了卻不會相信，還有一些人一 

輩子聽不到福音。加爾文是為了牧養關懷，才提出預定的說 

法 ° /

在預定論的說法流傳之後，很不幸地漸漸變質，到了後 

來加爾文正統派將預定論放在上帝論的脈絡中來討論。這兩 

者之間的差異很大，放在上帝論來談，是將上帝預定哪些人 

得救與否，當作上帝的本性，以這樣的方式來認識上帝，會 

得到嚴肅冷酷的印象，這是加爾文正統派而非加爾文的說 

法 。這種神學處理，往往是將對上帝在極救事上主權的強 

調 ’放在邏輯推演裡所產生的結果’但是加爾文討論預定所 

引用的證據，都是出自於聖經而已。

當回顧加爾文所引用的經文，有許多經文（特別是保羅 

書信）說到預定時的場合，通常都是在一種敬拜、讚美的情 

況下說出來的，如果以信仰告白的角度來了解時，就比較容 

易理解。當一個人在上帝的面前，以敬畏的心回顧時，往往 

會以上帝預定的口氣來訴說 , 例如說：「上帝在三年前棟選 

我 ，使我走上信仰這條路。」而不會說：「三年前，我有許 

多;神明可以選擇，但是我選擇了耶穌基督 > 三年後的今天， 

我覺得我選得很有價值…… 。」在信仰當中人的主權漸漸消 

失 ，而漸漸體會到上帝的主權，也漸漸體會到，不是人選擇 

了上帝’而是被上帝採選。所以應該以信仰告白的角度’來 

了解加爾文所說的預定論。

、音 领 定 論 137

應有的態度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第十四章第一節說到一個小故 

事 ’有一次一位喜歡嘲笑宗教的人問一個非常虔誠的老人 

說 ：「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前做■什麼事呢？」這老人回答得很 

妙 說 ：「上帝那時正在為過於好奇的人製造地獄！」這故事 

並不是加爾文獨創的，是奧古斯丁先說的。1當奧古斯丁說 

完這故事時’其態度與加爾文不同。奧古斯丁認為這樣的回 

答不適當，有點開玩笑的意味，他寧可說不知道，若非說不 

可的話，他會說：「上帝在創造之前不做什麼。」因為創造 

之前是在時空之外，而做什麼的問題只適用在時空之內。但 

是不料加爾文卻I以認真的態度肯定虔誠老人的回答，面對這 

一位喜歡嘲笑宗教的人，他認為「這一厳肅的警告，應當足 

以阻止許多想入非非的人，妄作無益的空想。」2按照加爾 

文的思路，這一個警告應該也適用於對上帝的棟選與預定過 

分好奇的人。當人要進入上帝的奧秘時，應該要戒慎恐懼， 

不要隨便發出諸如「上帝在創造世界之前做什麼事」這樣的 

問題。加爾文在討論預定論時，這種戒慎恐懼的態度是非常 

明顯的。

1 《懷侮錄》第十一章第十二節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L14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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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的預定

加爾文是在談論重生與稱義之後，由第三卷第二4^一章 

開始討論預定論，一直到二十四章。/to爾文談預定論時，不 

是放在第一卷而是放第三卷來討論，他所說的預定論是與扬 

救有關係的，不是在論及創造主上帝時就談預定論的。第三 

卷的主題是極救，重生說完談稱義’稱義說完就討論預定。 

在第二H 章之前與討論稱義之間，插入關於祈禱與自由的 

討 論 ，這是在討論極救時順便討論的。

第二十一章的標題是「論永恒的棟選，即神預定某些人 

得 救 ’某些人滅亡」 ’這句話是為了解答「為何有些人聽了 

福音會相信’而有些人則不然」的問題，這問題也是在問 

說 ’是否人的主權高於上帝的主權昵？當人拒絕恩典時，上 

帝真的束手無策嗎？加爾文認為得救與否的根本原因在於上 

帝的棟選：

「從這一個差異可以發 現神的 安排是 何等的 奇妙莫 测。沒有 

疑 問 的 ，這 差 異 是 為 要 實 行 神 的 永 恒 捷 選 。救恩對■於某一些 

人 是 白 白 赐 予 ，對 於 另 一 些 人 卻 是 無 由 達 到 的 ’這一件事既 

然 很 ,顯 然 的 是 由 於 神 的 旨 意 ' 立 刻 引 起 了 重 要 和 困 離 的 問  

题 ，這 些 問 題 ’ 除非 信徒對 振 還 和 预 定 論 有 正 確 的 见 解 ，即 

不 能 得 到 解 釋 。…… 若 不 明 白 這 個 道 理 ，就必減損了神的榮 

耀 ，並 減 少 了 真 正 的 謙 卑 心 。」3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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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在f丞救論中，既然把人, 與的成份說得那麼少’把上 

帝的恩典說得那麼多’進一步就說到人的得救是完全在上帝 

的棟選裏面，這是很自然的。若是在此不談預定論的話，結 

果就是，當人聽到福音時，人的相信或是不相信成了決定性 

的因素，使得救與不得救的主權落在人的手中。

「我們一旦想到，為達到關於上帝我們所應該相信的， 

主的話乃是探索的惟一道路’為看見郁關於她我們所被容許 

看 見 的 ，主的話是惟一的亮光，那 麼 ，我們就能约束自已， 

不至於借妄。遠樣我們必能知道，若超出了押的話的範圍， 

就必陷入於誉曲黑暗的途中，在 那 裏 ，错誤和滑跃是免不了 

的 。那 麼 ，讓我們首先纪在心裏，我們若要在神所戲示的話 

舗以外求了解預定論，乃是表示我們的愚笨，好像是要走過 

一條不可通的路徑，或要在黑暗中觀看東西。」4

這段話告訴我們，加爾文對預定論的了解完全是依照聖經而 

且以聖經為限，否則的話就陷入玄想迷霧深淵了。

有些人認為，賊然預定論涉及上帝的奧秘，那就不請好 

了 ，但是加爾文認為，也不可不講'因為聖經中有提到’只 

是又不能說得超過聖經。

「聖經乃是聖靈的學校，凡是對我們有益的，我們必頻 

知 道 的 ，聖經都不遣漏；同 樣 地 ，凡是聖經所教導的，都是 

遍合我們来了解的。因 此 ，我們必須防止刹專信徒學留有間 

聖經中所揭示預定输的教導，免得我們可能破壤性地從他們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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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上 專 去 上 帝 的 祝 福 ，或是責難和嘲弄了聖靈 

宣 布 的 是 應 當 被 壓 抑 下 去 的 。J 5

以為聖靈所

他也引用申命記的話來支持這樣的觀點：「隱秘的事，是屬 

耶和華我們上帝的’惟有明顧的事’是永遠屬我們和我們子 

孫 的 ，好叫我我們遵行這律法上的一切話。」 （申二九29) 

加爾文對此定出了一個原則：「就是我們對於主所隱蔽的 

事 ’不得追究探索’同時對；̂令主所顯示的事，也不可疏忽， 

否則我們將陷入於好奇或不知感恩之菲中。」6不論過份的 

好奇或者完全的無知都是不可以的。

第五節開始直接說明預定論，他把預定論定義得很厳 

謹 ：「上帝藉著袖的預定’棟選了某一些人’叫他們有生命 

的盼望，對另一些人，則判定歸於永遠的死亡’關 這 件  

事 ’凡屬虔敬的人，都不敢完全否認。」7又按照奧古斯丁 

對上帝與時間的了解’主張上帝的預知：「當我們說上帝具 

有預知的能力，這是說’萬事自始即在神的眼前’今後亦永 

遺如此，所以狂上帝的鲁知中’沒有所謂將來或過去的事’ 

一切都是屬於現在的。」8所以上帝的預知超越了人所能理 

解的限度，人對於過去的事情會遺忘，對將來的事情無法控 

制也無法預知，但是對上帝而言,一切都是現在’袖無所不 

知 。接著加爾文談到預定的問題’上帝不只預知，而且預 

定 。有些緋學家主張上帝預知而不預定’如衛斯理’加爾文 

卻 說 ：「所謂預定’乃是上帝的永恒旨意’就是1神自己決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3，英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.4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.5。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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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，袖對世界的每一個人所要成就的。」9加爾文舉了聖經 

中的許多實例來說明。

第三卷第二十二章加爾文進一步說到預定論在聖經中的 

證 據 ，提供我們更多的資料。有人問說：「上帝為何棟選某 

些 人 ’而不棟選某些人呢？」針對這個問題加爾文認為：

「我 們 所 教 訓 的 不 是 別 的 ，只 是 經 驗 所 已 經 誰 實 了 的 ，上帝 

對 於 她所 據 選 的 人 時 時 隨 意 賜 予 恩 典 。我們不必究問亞伯拉 

罕 的 後 人 在 哪 些 方 面 勝 過 别 的 民 族 ，除非是由於上帝的特殊 

恩 眷 。讓 遣 種 人 自 問 ，他 們 為 什 麼 是 人 ，而 不 是 牛 是 馬 ；當 

上 帝 按 自 已 形 像 造 他 們 的 時 候 ，桃 本 有 權 造 他 們 為 狗 。難道 

道些人要讓會獸來同上帝爭输他們之被造為下等動物是不公 

的 ？ 」 10

在這辯論中可以發現，許多人一直追問上帝棟選的原因’卻 

不問為何上帝不把自己造成更低等的生物呢？可見人是有選 

擇性地問問題。加爾文最後以羅馬書做結論說：

「最 後 ，他 （保 羅 ）緒 输 説 ： 『上 帝 要 憐 偶 雜 ，就憐偶 

雜 ，要 叫 雄 剛 硬 ，就 叫 I I 剛 硬 』 （羅 九 1 8〉 。可見他把兩 

方 面 都 歸 到 上 帝 的 旨 意 之 下 。因 此 ，倘若我們不能對神之赐 

仁 慈 给 她 的 子 民 加 以 解 釋 ’ 只 能 説 追 是 出 乎 桃 的 美 意 ’同 

樣 ' 我們 也不能 對袍之 棄 绝 某 些 人 找 出 什 麼 解 釋 的 理 由 ' 只 

能 歸 到 她 的 旨 意 之 下 。」11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.5。

1 0 《基督敦要義》 ’ 3.22.1。

1 1 《基督敦要義》 ’ 3.22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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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認為’我們不能質問上帝為何將美意加在人的身上， 

我們亦不能反問上帝棄絕人的原因。這個說法不能當做是純 

理 論 ，而更像是在禱告的場合所說的’是告白對上帝主權的 

體 驗 ，告白身為人實在無法自己救自己。

加爾文在談預定論時’擔心引起一些人的困擾’誤以為 

預定論就是決定諭。第二十四章從草名就可以了解預定論的 

目的是耍說明：「棟選由上帝呼召而證實。被棄絕者的減亡 

是自己所招致的。」在此加爾文一方面肯定上帝的呼召是人 

得救的源頭，另一面主張遭受棄絕的人，自己仍要負責。加 

爾文從頭到尾都說，，t帝預定的內容人是不知道的。所以就 

人的層面而言’人必須對拒絕恩典負責任’尤其是因為人並 

不知道上帝的預定為何’也不應該努力去知道。

「我說錯誤的方法' 是指有限的世人勉強要造入神的智慧的 

奥 秘 中 ’試探永恒的最深處 ' 企圃發現上帝在最後裁判’對 

他有什麼決定。這 樣 ’他陷入於無底的深调中’把自已埋在 

重重的黑暗裹’糾總於無數解不開的網羅之中。混纯人心的 

愚笨至此’妄圖依靠本身的能力 , 來擊越神的智慧的颠峰， 

他之受可怕減亡的刑到是理所當然的。J 12

這好像是在暗示 

不得救的。

做這種事的人’其命運已經預定了，預定

>2 {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4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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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定與攝理

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論創造的部份，加爾文最後談 

到攝理I3 '在第三卷論極救的部份’他最後談到預定I4 。可 

見加爾文非常重視上帝的主權’認為人的主權是在上帝的主 

權之下。若以人的角度來看極救’人相信與否是有責任的’ 

但若是以上帝的角度來看’人的一切扶擇都在上帝的預定當 

中 。然而一個問題在此發生：既然上帝的主權高過人的主 

權 '那麼人為何還需要負責任呢？這是在討論預定論時最常 

遇到的問題。按照加爾文的觀點’回答這問題分成人的角度 

和上帝的角度’以人的角度而言’人是必須負責任的，但是 

以上帝的角度而言’棟選與否是上带的奧秘’無人知道其內 

容 '更無法追究下去。加爾文以一個例1子來說明攝理15 :有 

一個腐爛的屍體’在陽光的照封下開始因著腐爛而發臭’難 

道可以將這發臭的原因歸咎放陽光嗎？還是應該歸咎於屍體 

已經腐爛了。這個例子亦可應用來說明預定’意思是說，沉 

倫的人就好像那腐爛的屍體’在上帝大公無私的預知和預定 

光照下，不能將人的沉倫歸咎放上帝的預知和預定。

「攝理」是基於在創造裡全面性地感受到上帝的旨意* 

而 「預定」只是說到在極救這件事上上帝的棟選。加爾文之

1 3 《基督教要義〉 ’ U 6 。

1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1〜 24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U 7 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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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談到預定'主要原因是他面對許多從法國逃出來的難 

民 。加爾文第二版《基督教要義》是在施塔斯堡寫的'難民 

問他說：「為什麼我們因著信仰遭受這些苦難呢？」加爾文 

以預定論提供積極的功能’就是為了建設受苦者的信心。這 

種說法在理論的層面上或許有一些漏洞與後遺症’所以才會 

發展出反對預定論的看法如衛斯理傳統/，在神學與信仰型態 

上雙方各有其特色，贊成預定論與否應該不是一個對錯的問 

題 ，而是一個不同強調點的問題。加爾文預定論並不是要恐 

嚇 人 ’而是要使受苦的人能明白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出於上帝 

的呼召，人是完全地活在上帝的旨意裏面；對上帝而言，沒 

有過去也沒有未來所造成時間上的隔聞’一切都是現在’因 

此袖知道一切，也決定一切。

予 甲 學 冊

1 . 韋 伯 （Max W e b e r )是德國著名的社會學家’他做 

了一個很出名的研究’認為資本主義的興起與預定論有關 

係 。簡單地說，通過他的考察他發現受到加爾文影響的地區 

與資本主義的出現有密切關係’他對這一現象提出理論性的 

說 明 ’ 認為預定論造成了一個主要彭響。接受加爾文預定論 

的fef走，他們為了要表現出活在上帝預定得救中的確f言，所 

以他們盡力投入世上的生活’以在世界上認真工作來證明或 

是展現上帝對他們得救的預定’ 在這種情況下，形成資本主 

義興起最主要的精神，就是以工作做為最高價值，工作不是 

為了賺錢或是為了旱受，而是為了工作本身。這種說法當然

、意 领 定 論 145

在社會學界’引起了長久的討論’有人贊成’有人反尉。這 

些討論提醒我們，教理上的主張有時會在世俗的運用上產生 

副作用。資本主義絕非加爾文的本意’韋伯也明白這不是加 

爾文的本意，只不過是當加爾文的預定論成為流行的觀念之 

後 ，一些人就會不自覺地在世上盡全力地投入工作，為了證 

明或是表明上帝對他們得救的預定。

2 . 許多人誤以為若是主張預定論的話，就不必傳福音 

了 ，這是錯誤的聯想。預定論和傳福音並沒有直接的關聯， 

因為加爾文說得很清楚’沒有人知道上帝預定的內容，若是 

有人企圖要知道預定內容的話，就走入了迷宮，因為如果竟 

然有人能知道上帝的預定，就比上帝更偉大了。既然上帝的 

預定是不可能知道的，那麼積極地傳福音與上帝的預定之 

間 ，並不會産生矛盾與衝突。在教會歷史上，可以發現主張 

預定論者當中’有許多人成為偉大的福音使者’最出名的就 

是與衛斯理分道揚鍾的懷特緋德（G. Whitefield) ，他是有 

史以來最偉大的請道者之一，他因為相信預定論所以與衛斯 

理分手，衛斯理則認為相信預定論將不利於傳福音，結果懷 

特跳德後來遺是成為一個很有名的佈道家。另一位著名的福 

音詩歌作者約翰•牛 頓 （John Newton) ’其 作 品 〈奇異恩 

典 〉 （Amazing Grace) 就有預定論的內涵，可見主張預定 

論的人，可能成為一個徹底的感恩者’其所表達對上帝深沈 

的感恩，是出自於對上帝預定的確信，藉此動力傳揚福音喜 

信 。

預定只是說到極救，而創造卻必須以攝理的角度來看’ 

加爾文除了在扬救的事上體驗到上帝的棟選之外，他一輩子 

的生活中，不論是在環境裡，或是對人對事都可以體會到上 

帝的扶持’袖繼續蓮行在袖所創造的萬物當中。若以人生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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驗來看 ’ 預定與攝理是在安慰受苦的人’而不是一種很玄妙 

的理論 ’ 使人確信在最痛苦的時候 ’ 仍然活在上帝的手中， 

因為這都是上帝所安排好的。在人生路途當中，不論是風和 

曰麗或是狂風暴雨 ’ 好運或是歹運’都感受到上帝的手包圍 

在四周。

3 . 學者 J.K.S. Reid以下列的思考;^式來說明預定論。 

人們都在時間的軸上來談論因果’一般人以為若是主張上帝 

預定一切的話，好f象很難接受這樣的說法’因為在時閩的軸 

上 ，上帝預定在先為因 ’ 而人的經歷在後為果。但 是 Reid 

認為加爾文並不是在時間的軸上譲預定論’因為加爾文認為 

對上帝而言 ’ 只有永遠的現在 ’ 沒有過去和未來’所以加爾 

文所說的預定是在時間軸之外 ’ 是人所未知的層面’而我們 

所說的因果關係 ’ 先有因後有果，這是要放在時間軸上來談 

才有意義。加爾文所說的預定是超出時閩的軸之外’我們無 

法說明清楚，所以預定論在這個層次上是屬於一種信仰告 

白 ，而不是一種理論。在時間軸上 ’ 前因決定後果’枉時問 

之外是我們不能理解的 ’ 上帝並不受時間所限制。I6

4 .加爾文主義者曾經為此而爭論’就是有關加爾文所 

說的預定論，預定到底是發生在亞當墮落之前，上帝就已預 

定人的墮落和得救（Supralapsarian) ；或是在亞當墮蓄之 

後 ’ 上帝才預定人的得救或是墮落（Infralapasrian) 。可以 

說前者是比較嚴的預定論 ’ 而後者是比較鬆的預定論。根據 

第二卷第十二章第五節 ’ 加爾文應該是傾向前者’也就是說

16 參 Calvin, J. Concerning the Eternal Predestination o f God. J, K. S, Reid 

tr. with an introduction ( Cambridge : James Clarke & Co, 1961) 的導論

部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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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亞當未犯罪以前’上帝已經預定了哪些人得救’哪些人將 

不得救 D當然不能只以一處的論點就來斷定加爾文的看法， 

加爾文若是主張比較嚴的預定論’認為上帝的預定是不受限 

制的 ’甚至不可以亞當的墮落做為預定的條件，這與他一貫 

的立場比較一致。

5 .預定論和決定論的主要不同是在於，兩者雖都相信 

人的命運在某個情況下已經被決定了’但是決定論多少相信 

人可以知道這個被決定的命運，而且有的還相信可以改運， 

往決定論者的心目中雖然懷著宿命的悲劇感，他們遺想要改 

變 。但是預定論不同 ' 它比較像是一種禱告，雖然說到上帝 

的預定 ’ 但是沒有人知道上帝預定的內容，更不可能去改 

變 ’ 這種看法是一種信仰的告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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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是窜年信徒集傾聽加爾文講道的/」、教堂



第九章

教會論

教 會 的 比 喻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卷說到上帝，第二卷說到耶穌a  

督 ，第三卷說到径救，第四卷說到教會。在第四卷第一章白/ 

標題當中，加爾文以「真教會為眾信徒之母」 ，他好幾次托 

教會比喻為信徒的母親，信徒必須與之結合。第四卷第一養 

第一節說：

「第 三 卷 已 講 明 ，我 們 因 信 福 音 而 有 基 督 ，並分她所渡得 

救 恩 和 永 福 。但 因 為 我 們 的 無 知 ' 懒 怠 ，和心思上的虚么 : 

( 善 變 的 氣 質 ） ，都 需 要 外 援 ，好 在 心 中 產 生 信 仰 ，並逐淹 

增 長 到 完 滿 的 地 步 ，上 帝 就 體 恤 我 們 的 故 弱 ，給我們预備了 

這 種 援 助 ：且 為 維 持 福 音 的 傳 揚 , 她就將道種寶庫交給了泰 

會 。 」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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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認為信徒的援肋就是教會：「上帝的旨意，是要將袖 

的一切兒女緊集在教會的懷抱中，不但是叫他們在嬰兒和幼 

年時期，由她的扶助和服務得著養育，且由她仁慈的關顧得 

著管教，直到他們長大成人，至終達到完全的信仰。」2在此 

可發現加爾文以母親撫育兒女的關係，來說明教會與信徒的 

關係。他更直接地指出：「凡以上!帝為父的，便以教會為他 

們的母。」3

第二節和第三節是在解釋使徒信經’他說不要因為「我 

信教會」這句話’而誤認為教會是我"們信仰的對象，這句話 

必須以整體信仰的考量來說明為什麼需要教會’而且是因著 

「我信上帝」而相信上帝安排教會成為我們的協助，千萬不 

要把教會誤解為信仰的對象D而 且 「聖徒相通」是緊接著最 

佳註解：「聖徒在基督裡聯絡一致’所以凡上帝所賜他們的 

恩 惠 ，他們就當彼此分享。……因為所謂『我信教會』 ’意 

即確知我們是她的肢體。」4

第四節再次說到母親的觀念：

「但是我們自前既是要討論 ■有 艰 的 教 會 ，那麼我們從她那母 

親 的 稱 呼 上 ，也 可 以 知 道 ’ 認 識 她 ，對 我 們 是 何 等 有 益 , 甚 

至 是 不 可 少 的 ；因 為我 們 沒 有 別 的 方 法 得 著 生 命 ，除非是由 

她 懷 胎 ，生 產 ，乱 養 ，受 她 的 看 顧 管 教 ，直 到 脱 離 凡 , ， 

『逆 成 天 上 的 使 者 一 樣 J1 (大二十二  3 0 ) 。因為我們太软 

弱 ，必 須 终 生 受 她 的 管 教 （或 譯 ：在 她 的 學 校 做 她 的 學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.1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.1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.3

I 章 教 法 153

生 ）

教會不只是母親’也是學校’ 一輩子必須在裏面成為學生受 

教 。

第五節也說到與學校有關的教育功能：「雖然上帝能於 

頃刻之間’使袖的子民長成,然而她定意叫他們只在教會的 

教育之下，方能長成。」6 上帝兒女長大成人不只需要家 

庭 ’也需要學校’而教會如同母親’也如同學校’前者是養 

育 ，後者是教育。

教 會 是 什 麼

定義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四卷第一*章第七節正式說到教會的定

義 ，也是加爾文教會論最重要的部份。他把教會分為「有形 

的教會」和 「無形的教會」 ’也就 是 「看得見的教會」和 

「看不見的教會」 ：

「因 為 我 們 已 經 說 通 ， 『教 會 』一 辭 在 聖 經 上 有 兩 個 意 義 。 

有 時 經 上 提 到 教 會 ' 是 指 在 押 眼 中 的 真 教 食 ，而被納入其中 

的 ，只 是 那 些 象 了 神 的 探 選 和 恩 典 作 為 她 兒 女 ，並藉聖靈成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.4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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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 作 基 督 真 放 體 的 人 。遣教會所包括的不只是某一個世代住 

在 地 上 的 聖 徒 ，而 且 是 一 切 從 太 初 以 來 曾 在 世 上 活 過 的 選

此處所說的是無形的教會，是上帝眼中的真教會，另外一種 

有形的教會，是肉眼可見的教會’加爾文認為^我們不只是看 

到地面上的教會，而是以上帝的眼光來看那無形的教會，包 

括歷世歷代上帝選民的真教會。

有形的教會之定義是：「但 『教會』一辭也常於經文上 

用以指那散布在普世的一群人’這群人自認為崇拜神和耶穌 

基 督 ’由洗禮被納入袖的道理中，從領受聖餐承認他們在真 

道和愛心上的一致’共同持守主的道，並保存基督為傳道所 

設立的牧職。」《這一個定義並不是很明確’只是概略地對 

有形的教會做一個描述。「所以我們既必須相信那看不見的 

和只為/神所知道的教會’我們也當董視這看得見的教會，並 

與之聯合。」9加爾文認為雖然相信並追求那看不見的真 

教 會 ’但是也要重視那肉眼看得見的教會’這看得見的教會 

是混雜的’是麥子和稗子一起成長的地方’卻必須參與而不 

是逃避。加爾文一生均無意脫離教會’亦無意創立新教會， 

只是要改革教會’他一直發與在看得見的教會裡努力不1解 。

第一章第九節說到有形的教會比較明確之定義：「無論 

在哪裏，我們若發現神的道’被人純正宣講、聽 到 ，而且聖 

禮也按照基督的盼咐施行’毫無疑問’那裡就有了上帝的教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.7。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.7。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.7。

条九章数會 3  ̂ ^55

會 。」 我們可以對加爾文有關教會的討論'做一個簡要的 

整 理 ：所有有形的教會應該要追求成為那無形的教會’這無 

形的教會才是真教會’這無形的教會是上帝所棟選的’人是 

看不見的。有形的教會應當追求三個條件，就是宣請上帝的 

話 ’聽上帝的話，按照基督的教導&行聖禮。其實這三個條 

件都與上帝的話有關’第一、要宣請上帝的話；第 一 、要聽 

上帝的話（廣義的聽包括了順從與遵行） ；第三、要按照基 

督的教導施行聖禮’而基督的教導正是記載在聖經，所以可 

說是照上帝的話來施行聖禮。以上三者的主要精神都是在於 

上帝的話’「改革宗」的理想就是改革’而且是以上帝的話 

為根據不斷追求改革’昔曰的改革就是今日的更新’希望經 

由這樣的更新，使那混雜的有形教會能夠越來越純淨’甚至 

所有有形教會的成員都是無形教會的成員’都在真教會裏 

面 。

眞 教 會

上帝的話是追求成為真教會的根據’按照加爾文的了 

解 ’若沒有傳請上帝的話、沒有聽’或是沒有將聖禮與上帝 

的話互相配合來發揮功能時’就不可能成為真教會。什麼是 

真教會呢？以加爾文而言’他認為真教會是以上帝的話不斷 

來改革的教會。所以如果有教會竟然宣稱自己就是那真教 

會 ，而不再有努力追求的心態的話’通常都會有問題’因為

1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>4.1.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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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會仍不完全 ' 有待努力之處仍不少’正如加爾文討論教會 

的聖潔所說：「然 而 ’ 同樣實在的 ’ 就是主天天工作，將教 

會的纖紋推平，污點清除；這就是說，教會尚未完全聖潔。 

所 以 ’ 教會的聖潔只是日日在改 '進 ’但尚未達到完全的地 

步 ；它是日曰進步 ’ 可是尚未達到聖潔的目標。」11

第四卷第二章第一節說到什麼教會是真教會：「我們已 

經說到當如何重視宣揚聖道和施行聖禮 ’ 並當敬重它們，認 

它們為教會永遠的標誌。那就是說’哪裏有完整未敗壞的聖 

道和壁禮，無論在行為上有f十麼錯誤和不法’哪裏就仍可稱 

教會。」加爾文認為 ’ 基本.I"：教會若能持守上帝的話與聖 

禮 時 ，教會之間應該要互相包容’這也顧示出加爾文寬大的 

…面 ’ 他不喜歡指認哪個教會是真的 ’ 哪個是假的'寧可在 

真假的斷定上有一些彈性空問: I 我們這種1 張乃是認為 ’ 

H要教會仍持守聖道和聖禮 ’ 即使她在別方肤j有許多可指貴 

的過失 ’ 我們仍不當棄絕她。再 者 ，可能有辟過失漫入聖道 

的宣講或聖禮的施行中’ 但這並不應當使我們脱;離教會。1 12 

第 -章第十八節加爾文強調耶穌基督以及_̂使徒與先知 

立下一個榜樣 ’ 這榜樣就是當教會發生問題時》不是選擇離 

開教會 ’ 而是布其中努力。「然而眾先知並未因此而創設新 

教會 ’ 或建立新祭壇來另外獻祭；不管百姓的品行如何’何 

因也們想到神曾將袖的道安放在那民中,並設立了袖在那 

裏受崇拜的禮儀〔教會的定義） ’所以他們雖在不虔敬的會 

眾 中 ’ 仍對袖舉起清潔的手來。」。若有人向信徒訴說其教

"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 .U 7。

1 2 《基督教耍義》 ’ 4丄12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丄18。

九 者 教 會 論 157

會的種種缺失而想要挖免時 ’ 這-•定是有問題的'因為在聖 

經中我們發現先知並浪有因以色列的缺點或錯誤而離棄耶路 

撒 冷 ’耶穌也沒有另外建立新的教會，乃是在舊有的根基上 

追求改革與更新。 .

教會應當按照上帝的話來改革’雖然在這裏沒有說到聖 

靈 '但是若把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結合在一起，因為這雨者 

是互相做工而無法分開的 ’ 聖靈當然也參與在傳講、聽上帝 

的話和按照上帝的話施行聖禮當中’加爾文也有注意到這 

點 ：r有些經文說 , 那創始宣道的主上帝,使聖靈和宣道聯 

繁起來’應許使宣道成功。」I4聖道能感動人心，使人得到 

啟蒙領悟，這都是聖靈的工作。

如以上所述,加爾文以聖道與聖禮來判斷什麼是真教 

會 ,什麼是假教會’這與宗教改単的背景有關係’加爾文雖 

然很激烈地參與改築’但是也有很保守的…面 。

「因 此 ，我 們 雖 然 拒絶 無 條 件地 讓 教 皇 黨徒 有 教 會之 稱 ’ ^  

而 我 們 不 否 認 他 們 當 中 有 教 會 。不 過 我 們 堅 持 合 法 的 真 i  

會 ，不 僅 要 有 聖 禮 作 為 基 督 徒 承 認 信 仰 的 表 紀 ，而且最要緊 

的 是 ，要 在 教 義 上 能 一 致 （相 通 ）
15

加爾文所見當時的教會雖有聖禮，狂敦義上卻有不合乎上帝 

的話之處’加爾文參與宗教改革並不是要成立新教會’更不 

是要成立一個以自己為名的教派，最主要的目標是要改革教 

會 ,所以雖然他認為當時天主教會是腐敗的教會,但仍然是

1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.6。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.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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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 會 ’ 一個需要按照上帝的話改革的教會

敎 會 的 職 份

定義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四卷第三章論到教會的職份。

「我們 視在當 驗到主 所設立 的管理 教會的 教牧職 。因為雖然 

只有 主 應 該 在 教 食 中 施 行 管 理 统 治 ' 超 乎 一 切 ' 而且K 有她 

的話 應談有 施行 這 種 管 理 统 治 之 權 ，然而她既不是有形地住 

在 我 們 中 間 ’ 對 我 們 親 口 宣 布 她 的 旨 意 ' 所以正如我們提過 

的 ，他 是 用 人 來 供 教 妆 的 職 份 ，作 她 的 代 表 ' 而速並非是將 

他自 已 的 職 權 和 尊 榮 轉 讓 给 我 們 , 乃是借用他們的口舌来做 

她 的 工 ，恰 如 一個 技師用 工 具 来 做他的工一般

在加爾文傳統裡 ’ 是 以 「minister」這個字來稱呼牧師’牧 

師只是「服事者」而 已 ’ 有如技師手中的工具一般，不像天 

主教或是聖公會認為受按手禮設立的神職人員（priest) 具 

有特別的權柄，有如舊約中的祭司具有特別的身分與地位， 

加爾文甚至將稱呼牧師的「minist^」用得十分鬆散，也用 

來稱呼長老等參與事奉的服事者。

16 《基督敦要義》 ，4.3.1

第 九 音 教 會 沒 159

四種職份

加爾文認為教會應該有四種職份，第一是牧師（pas

tor) , 負責講道和牧養；第二是教師（teacher) ，只教導聖 

經而不牧養教會；第三是長老（elder) '其職實是訓練和督 

導信徒的信仰生活；第四是執事（deacon) ’其職責是娠濟 

和行政。當時日內瓦只有四間教會’遺沒有中會和總會的明 

確體制，長者教會的體制還未完全建立；後來傳到蘇格蘭 ’ 

長老教會的創始者諾克斯’為了要對抗天主教與英國國家教 

會 ’ 把長老教會組織化，就形成了由基層的小會循次而上 ’ 

由中會、大會到總會的組織架構，以由下而上的民主代議制 

對抗由上而下的主教制度。

加爾文照保羅所說將管理教會的人分成：「第一是『使 

徒』 ’ 第 二 是 『先 知 ’ 第 三 是 『傳福音的人』 ’第四是 

『牧師』 ’ 最 後 是 『教師』 （弗 四 11) I7但是事實上’他 

只採用牧師和教師兩種經常性職份。加爾文認為’使徒的職 

份有如宣教士是「傳福音給萬民聽的人」 （可十六 I 5) ' 

也 是 「教會的第一批工程師’為主任命到普世去奠立教會的 

根 基 。」 。而先知是請解上帝旨意’而且有得到上帝特別 

啟示的人 ’ 但他說：「在今日先知或是沒有’或是不甚顯 

著 。」1M也又認為傳福音的其尊榮不及使徒’職位居使徒之 

後 ’ 而作同樣的事工。對於牧師和教師就不同了 ’ 他 說 ：

1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4。

1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4。

1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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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但 是 『牧師』和 『教師』卻是教會不可或缺的。他們兩者 

中的分別，就我所知，乃是這樣：教師不負執行訓誠，施行 

聖 禮 ，或發出規勸的職務，而只請解聖經，使信徒保持純正 

的道理；但是牧師的職份則是包括這一切。」 教師以教導 

為 電 ，牧師在教導之外還要執行訓誠1施行聖禮，發出規 

勸 ’ 兩者都是教會經常不可缺少的職份。加爾文又說: 「我 

們的牧師有如昔日的使徒，而我們的教師有如古代的先 

知 。 所以牧師是宣揚福音，同時也是建立教會的人，和 

使徒一樣，只不過負賈'個別的教會，而非四處做工。至於教 

會執事，加爾文只簡單說是負責幫肋窮人的事。22

加爾文對教制並未說得很清楚，當他在說m inister (服 

事者）時 ，不是很清楚地指牧師或是長老'看來二者應譲是 

同 等 ，都是服事者，後來演變成一種說法，負實請道的長者 

就 是 牧 師 （preaching e lde r) ，負責管理的長老 （ruling el

de r) 就是教會的長老。這糖組織具哲一個特色，長老教會 

是 -個很平民化的組織，所消'牧師一律 等 而 沒 有 分 等 級 ， 

各級議會的議長稱為m o d e ra to r，其意 jiL lR是主持會議的沖 

裁者而已，牧 師 和 老 也 是 >1̂等 的 ，牧師只是小會的仲裁者 

而 已 。

呼召

第四卷第三章第+ —節 ，加爾文說到什麼樣的人受到呼

2 0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3.4。

2 1 《遂督教要義》，4.3.5。

2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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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 ’ 除了教會公職的外表聖召（指教會體制產生服事者的程 

序） ’ 使人可以有資格服事之外，他認為更重要的是為教會 

所不知的秘密聖召。

「然 而 ，遣 秘 密 的 聖 召 ，乃 是 本 人 內 心 的 誠 實 見 證 ；我們接 

受 所 付 託 我 們 的 職 价 ，不 是 出 於 野 心 或 責 财 ，或是其它不法 

的 動 機 , 而是 出 於 誠 心 敬 畏 上 帝 ，和 建 立 教 會 的 熱 望 。我& 

暗 示 ，道 是 我 們 各 人 所 必 具 的 ，好 向 神 證 實 我 們 的 職 份 。然 

而在教♦ 看 來 ' 凡 存 有 的 良 心 受 職 的 ，只要他的不義不是 

顯 然 的 ，他 還 是 合 法 蒙 了 召 的 。」23

這可證明外在的呼召和內^[^的呼召不一定百分之 ^̂ *̂的 重 疊 ， 

有 些 人 有 了 外 的 呼 召 ，具有牧師的名分，但是卻沒有內在 

的呼召 ’ 這種人在教會體制內還算是合法的蒙召，只是加爾 

义期辩更继一歩也要有明確的內在呼，舉竟服事最終是對 

上:* :̂負 資 。但是有些人具有內在呼召，卻 沒 有 外 呼 召 （相 

當於教會的正式職份） ，或許尊重教禽體制的加爾文會說, 
遺是應當追求教會 ib{式授職。另外 • -fl■•确度是恩賜的問題， 

他 說 ：「通常我們也說，某 人 是 蒙 了 作 教 牧 ，因為他們 

表現有做教牧的資格：那是因為學問 , 虔 敬 ’以及其它天 

賦 ，都是構成良牧的 ' ’種準備。」24這些恩賜都是教會事奉 

所 需 ，上帝賜人恩赐，這也是呼召人来服事的記號。

2 3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3.11

2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1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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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立

至於牧師是由誰來決定選立昵-?是由教會全體，或是其 

它教牧來選立，或是以一人的權威來委任，哪一種比較好 

呢 ？他引用徒十四23選立長老的情況來解釋’使用方式是 

投票選舉，他認為教會長老的設立：「全體會眾是照著希臓 

選舉的風俗，以舉手來表明誰是他們所選舉的。」25加爾文 

如此的解經可能是有爭議的，但若是放在更廣閩的神學背景 

下則可理解，牧師是上帝通過對會眾的感動而產生’這與當 

時已經有民主代議制的背景也有關係’投票選舉的觀念已經 

不是新奇的事。所以一開始加爾文傳統下的教會就走這一個 

方 向 ，不是由哪一個人來決定誰適合服事’而是以投票選舉 

來決定。

權威式的任命與民主式的選舉 ’ 兩者各有其優缺點’成 

功與否是在於如何發揮其優點 ’ 而將缺點壓到最低。選舉通 

常比較會流於世俗化，因為若不是在敬拜的氣氛當中,以禱 

告的心情來共同尋求上帝的旨意時’選舉可能會變成一種人 

為的競選。或許有人會認為選舉的決定方式很不屬靈’但是 

試想兩三個人或一個人的決定就一定會比所有人一起的決定 

更屬靈嗎？這不一定，也有偏差的時候’而且後果更加不可 

收 拾 。加上以時代走向而言’權威式的處理方式恐怕更加落 

伍而且不合時宜了。屬靈與否應該是個教育引導的問題，加 

爾文所說的選舉是敬拜處境下的選舉，而不是政治性的選 

舉 ，至於應當要如何正確運用，實在需要智慧的判斷。

2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3.15

教 會 的 訓 誠

第四卷第十二章開始說到教會需要「訓誠」 （disci

pline) 的功能，主要有雨方面，就是規勸與懲誠，教會必須 

有權柄來規勸懲誠：

「若 是 一 個 社 會 ，甚 至 一 個 小 家 庭 ，要 保 持 正 常 的 狀 態 ，也 

不 能 沒 有 訓 誠 ，都麼教 ♦ 就 更 需 要 訓 誠 ，因為教會是理當最 

有 秩 序 的 。正 如 基 督 救 人 之 道 ' 乃 是 教 會 的 靈 魂 ，照樣訓誠

就 成 了 聯 架 一 切 肤 體 ，並 保 持 每 一 妓 體 於 適 當 地 位 的 朝

帶 。 」 26

加爾文將訓誠比擬成朝帶，是連絡各肢體而維繁教會整體的 

關鍵。既然教會是信徒的母親，所以不能過分嚴厲，在管與 

教之間要取得平衡：第一步是私下規勸，其次是由長老們執 

行教會權柄規勸，再來才是懲誠驅逐27。懲誠的目的有三1 

第一、使那個人離開教會 ’ 以免羞辱上帝的名；第二 、以免 

好的信徒受到影響連累而腐化：第三、使遭受懲罰的人能因 

此悔改。2M也說：「教會必須寓溫柔於嚴厲之中。J 29要知

2 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 .H .1。

2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2.2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2.5。28

2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丄8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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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教會嚴厲處分的最終0 的 ，不是要把人趕走，而是要使人 

悔 改 ，太聽或是太緊的處分皆不合宜。

敎 會 會 議 與 聖 經 權 威

第四卷第九章是討論教會會議，當時的天主教會認為羅 

馬教皇所主持的會議具有絕對的權威，但是加爾文不以為 

然 ，他 說 ：

「其责我是衷心尊重遣些會議的，也願意它們従象人得著應 

有 的 尊 重 ：不過道種尊重霞有限度，不可侵犯基督的權威。 

主持教會會議，乃是基督的'特 權 ，任何世人不能同他分享道 

尊 榮 D 但是我得主張，基督只在藉她的道和她的靈統治全會 

衆 的 地 方 ，才實在主持教會會議。」

所以教會會議的權威往於基督而非教皇，而且只有在上帘的 

話和上帝的靈導掌管之處，才能表明基督的主權，這會議 

才具有權威。

在代表教會權威的教會會議與聖經之閩何者具有更高的 

權 威 ，加爾文和天主教會有不同的看法。加爾文在第-‘卷中 

說二

「聖經既被公認是上帝的話 . 可 是 ，有一種流行而非常有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9.1

九 章 教 會 論 165

害 的 大 錯 誤 ，就 是 以 為 聖 經 的 權 威 只 暇 於 教 會 公 意 所 给 與  

的 ，仿 拂 上 帝 永 恒 而 不 可 磨 滅 的 真 理 ，是以人武斷的意旨為 

基 碟 的 。他 們 存 心 親 視 聖 靈 ，居 然 質 問 ：維敕保識上帝是聖 

經 的 作 者 呢 ？… …雄 能 使 我 們 相 信 ，遣 本 書 應 該 恭 敬 接 受 ， 

都 本 書 應 被 删 除 ，除非經由教 會的決 議所想 定呢？所以他們 

說 ，如 何 尊 重 聖 經 和 如 何 遭 訂 經 典 ，都 是 由 教 會 所 決 定  

的 。J 31

天主教會一直認為 ’ 聖經的權威是建立在教會的基礎上，甚 

至認為聖經是在教會會議裏形成的，雖未明言卻在實質上認 

為教會比聖經具有更高的權威，因而-卞.張只有教會才能正確 

地解釋聖經。

加爾文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，將人的意旨放在上帝 

的話之上 ’ 而且觀視了上帝的靈。加爾文反鼓說：「可 是 ， 

要政倒這些強辯者，W須借用保羅的一句話就夠了 ；他證明 

教 會 是 『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』 （弗二 20) 。假 

如先知與使徒的教埋是教會的根基，那 麼 ，這敦理必在教會 

之先而確立的。J 32使徒和先知的見證與教導是在聖經裡 

面 , 可見聖經才是教會的基礎，教會一切行事必須根據聖 

經 。他接著割切申論說：「假如基督教會最初即以先知的著 

作和使徒的講道為基礎，那 未 ，無論教理是在什麼地方發現 

的 ，其被採納必在教會成立以前；因為沒有這教理，教會本 

身就不能存在。」33

這如雞生蛋或是蛋生雞何者'為先的問題，天主教會認為

3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7.1。

3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7.2。

3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7.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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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先有教會才有聖經，是教會決定了聖經，但是加爾文認為 

是聖經在先，因 為 「教會是被建造在使徒\和先知的根基上」

(：弗二 2 0 ) ，是先有聖經才有教會。天k 教認為聖經在教 

會中形成的，只有教會才能做出正確的解釋’意味著教會是 

在聖經之上；而基督教認為教會至多只是辨認出聖經’真正 

的教會必須通過聖經的檢驗，也就是建立在聖經的基礎上， 

這在教理史上是一個很大的區别。

小結

加爾文心自中的教會是一個不斷改革中的教會’以聖經 

為根據繼續不斷改革的教會，改革的目標是希望教會能宣揚 

上帝的話、聽上帝的話和按照上帝的話施行聖禮。加爾文心 

自中真正的教會，是由上帝所棟選的人所組成的。在地面上 

的教會都應該藉著努力不1解的改革更新而成為真教會’在這 

個意義之下，教會該是具有深刻改革精神的教會。

教會在信徒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同母親和老師’所以 

教會與信徒的關係也超過了一般所想像的，也就是說教會要 

養育也要教育信徒，要規勸也要懲誠信徒。這樣的教會觀 ’ 
基本上是建立在上帝的話’所以加爾文批評天主教的教會 

觀 ’ 認為視教會傳統比聖經來得董要是錯誤的。天主教會認 

為由教皇所召開的教會會議 ’ 具有特别的權威，但是對加爾 

文而言，這一切都要置於聖經的權威之下。

加爾文把教堂從原本天主教的模式 

改變成一個演講廳的形式 

不再是以聖餐桌為中心 

. 而是以講台為中心



第十

聖禮觀

聖搜

加爾文對教會聖禮的定義千分簡要：「我以為簡單而適 

當的定義，乃是認聖禮為表記，藉此主在我們良心中印上祂 

對我們善意的應許，來支持我們軟弱的信心；而我們則在神 

和眾天使以及人的面前 ' 證明我們對祂所存的虔誠心。」1這 

定義有三個重點：第… 、就本身而言，聖禮是一個表記（外 

在的記難） ；第 二 、對上帝而言，藉著這記號，上帝來幫助 

人的信心;第 三 、對人而言，藉著聖禮可以表白虔誠，可說 

是人的信仰告白。

「從我們所下的定義來看，凡是聖禮未有不是先有;神的 

應許的，這聖禮乃是加在應許上藉以印證應許，並將應許向 

我們證實。」2意思是先有上帝應許再有聖禮，聖禮是為了

1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1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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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應許而設的，聖禮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神秘之處，而是 

完全在於上帝的應許。如前所述 ’ 加爾文很重視「約」 ，他 

對約的了解也較接近聖經本意，認為V「約」不是契約，而是 

一種應許，並且是單方面的完全由上帝所發動的。以這種理 

解來說，聖禮是約的印記3 ，因為聖禮是出於應許，成為約 

的印記。為何上帝要應許呢？加爾文認為「這是因為神預知 

其為必須，第一是因為我們魯鋪無知，第二是因我們軟弱； 

然而嚴格說來，不是為證實祂的聖道，而是為建立我們對聖 

道的信心。」4上帝預知人的軟弱而賜下應許，聖禮最主要 

的功能是要幫肋人建立信心，特別是對上帝的話的信心。

聖禮雖然只是外在的記號，但是施行聖禮一定要將上帝 

的話表明出來，加爾文說：「這就是通常所謂，聖iji豊包括道 

和外在的表記。所謂道，並不是指沒有意義或不基於信仰的 

喃喃之聲，也不是指魔咒一般的微語—— 他們卻以為它們具 

有能力，叫聖禮中的表記物成為神聖—— 而是指所傳的福 

音 ，將這有形的表記所表示的意義教訓我們。」5 簡單來 

說 ，聖禮必須與上帝的話配合，在把上帝的話宣講清楚之 

後 > 施行聖禮才有意義。據此加爾文對天主教的聖禮儀式提 

出批評：「因為M 們在不識字的百姓面前用拉丁文祝聖聖 

禮 ：而且在最後為叫迷信達於極端，他們認為非把祝聖辭用 

很少有人聽得到的断H亞喃喃聲說出不可。」M吏用大部份人 

聽不懂的拉丁文 ’ 根本未能把上帝的話宣請清楚，而且加上 

神秘喃喃低語，近似咒語，有裝jji申扮庵愚民惑眾之嫌。加爾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6 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3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4 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M.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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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很肯定地認為，聖禮只在與上帝的話配合而施行才有功 

效 。

聖禮的獨特性在於圖像式的呈現力。「聖禮將最顯明的 

應許給我們 ’ 且具有一個特點，超乎聖道所具有的’那就 

是 ，聖禮如晝圖一般將應許給我們活描出來。」7就如同聖 

餐中吃餅而經歷耶穌基督的身體’這不但是形像化了 ’而且 

可以親身體驗。當領受上帝的話時，常有人以為這是「吃喝 

上帝的話」 ’ 事實上這只是一種比喻’並沒有實質看見黑動 

作 ，而聖禮就好像一幅圖畫’在聖餐時可以使人看見耶穌基 

督的身體和血 ’ 並且親身經歷。正如奧古斯丁所言，聖禮為 

「看得見的道」《

聖禮不只和上帝的話有關，也和上帝的靈有關。

「所 以 講 到 借 仰 的 堅 固 和 增 進 ，我 要 提 醒 讀 者 ’ 我 將 i t 歸之 

於 聖 禮 ，並 不 是 因 為 聖 禮 具 有 一 種 永 久 的 内 在 效 力 ，本身有 

增 道 或 壁 固 信 仰 的 效 力 ：而 是 因 為 聖 權 乃 是 由 主 所 設 立 ，特 

為 建 立 和 增 加 信 仰 的 。但 是 ，只當都作人内心師傅的聖靈與 

聖 禮 相 速 時 ，豐 禮 才 能 發 揮 效 力 。只有聖靈的力 量 ，才能深 

入 人 心 ，感 動 人 意 ，使 聖 禮 得 以 造 入 我 們 的 心 靈 。倘若沒有 

聖 靈 ，豐 禮 就 不 能 在 人 心 發 生 效 力 ，正 如 陽 光 對 於 瞎 子 ，聲 

音對於 , 子 一 般 。因 此 ，我 在 聖 靈 和 斐 禮 之 間 所 加 的 區 別 ’ 

乃 是 以 一 切 運 行 的 能 力 屬 乎 聖 靈 ，而 以 聖 禮 為 工 具 。聖禮若 

沒 有 聖 靈 ，乃 是 空 虚 無 用 的 ，但 聖 靈 一 旦 在 人 心 中 運 行 ，璧 

植 就 滿 有 驚 人 的 效 力 了 。… …那 麼 ，我們就立刻得到兩個緒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5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4.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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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 ：一 ，若沒有聖靈的感力 

在 受 了 聖 靈 教 導 的 心 中 ，聖 禮 乃 是 有 助 於 信 心 的 堅 固 和 增  

加 ° 」9

在此加爾文弓 I進了聖靈論的觀點，聖禮有如工具而已，聖靈 

使其具有力量 ’ 以致聖禮確實能夠幫助人的信心。既然上帝 

的靈和上帝的話相互做工’在這同時聖禮所扮演的角色是外 

在的記號 ’ 如同一幅圖畫 ’ 是 「看得見的道」 ，使人更能了 

解上帝的話而領受上帝的靈的感動。

洗槽

加爾文以洗禮為基督徒第一個聖禮：「洗禮乃是加入教 

會 之 〔開始時的〕表 記 ，好叫我們既被接入基督，就被列為 

神的兒女。」 接著提到洗禮和一般聖禮…樣 ’具有兩個目 

的 ，第一個目的與上帝有關 ' 而第二個0 的與人有關：「第 

一 ，是要增加我們對祂的信心；第 二 ，是要我們在人面前承 

認我們的信仰。」 至於如何增加信心呢？ 「第一種利益， 

乃是主把洗禮給我們作為潔淨我們的象微和記號：或更加明 

白說 , 洗禮好比是件具有法律性的公文，藉此神擔保我們一 

切的罪都得消除或塗抹，不再為她看見或記念，也不再將罪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4.9。

>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5.1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5.：!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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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於我們。」I2 「洗禮還有一種益處’乃是表明我們在基 

督裏死去 ’ 得著新生命。」I3這就是加爾文所說的董生’是 

死去而活起來。「我們的信心從洗禮所領受的第〔三 〕種益 

處 ，乃是它確證我們不但被接上基督的生和死’而且與主結 

成一體，使我們能分享i地一切美善。」I4所以簡單地說’洗 

禮從上帝所領受的利益是 ’ 罪被洗淨 ' 與主同死同活'以及 

與耶穌基督結合。有時教會對洗禮的了解常常偏向人的部 

份 ’ 甚至在一些基督教國家成為一種風俗習慣而已’而忽略 

了從上带而來的部扮 ' 加爾文在此做了十分有力的提醒。

有關洗禮赦罪的討論：「我們也不要以為洗禮只對過去 

的罪有•效 ' 以致在受洗後所犯的罪，必須在什麼其它聖禮中 

另来新的赦罪之法 ’ 好像洗禮已經失效一般。這個錯誤使古 

時某些人要等到生命盡頭，'幾乎臨終的時候才受洗’好叫他 

們終生的罪得蒙赦免。」I5初代教會有些人認為洗禮只能 

洗過去的罪，所以越晚洗禮所得的利益越大'但加爾文認 

為 ：「我們應當承認，無論何時我們一受洗’一生的罪就洗 

淨 了 。」I6洗禮能洗淨所有的罪 ’ 包括了將來所犯的罪，這 

似乎比較難接受，從洗禮所得的赦免豈能延續到將來呢？加 

爾文是在奧古斯丁的傳統裡 ’ 認為對上帝而言'是沒有過去 

和將來時間隔聞的。天主教會把罪分成死罪和小罪，認為洗 

禮只是洗去死罪，可是小罪無法得到赦免，所以越積越多 ’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15.1。

13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5.5。

14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5.6。 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15.3。 

■ 6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5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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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到要見上帝之前，必須先在谏獄中把小罪燒除練淨。天主 

教的這種說法是加爾文所不贊同的’認為所有的罪都是必死 

的 罪 ，都需要上帝的赦免。17

站在奧古斯丁的傳統，力n il文認為聖禮是從上帝所領受 

的 ’ 不是從人領受的 ’ 他說 ：「若真如我們所說’領受聖禮 

所當注意的 ’ 並不是從誰的手 ’ 而是從上帝的手領受，那 

麼 ’ 無疑我們可以下結論說’施行聖禮的人的尊卑並不能增 

減聖禮的價值。一如人間的公文’只要是有作者的手筆和印 

信 > 而誰是送達者並無關重要。」 意思是不論送信的是 

誰 ，只要發文者是上帝就可以’即使施洗牧師信仰生活敗 

壞 、也不影響聖禮的效益。這個問題從奧古斯丁時代就開始 

爭論了 ’ 就是說 ’ 如果牧師的生活壞’他所施行的聖禮仍 

然有效嗎？如果給一個較有名氣或道行較高的牧師施行洗 

禮 ，是否會較有功效呢？加爾文很明顧地希望將聖禮政益的 

來源集中在上帝而不是在人身上。

加爾文強烈反對私人洗禮：「我們也必須申明，私人不 

可擅自施洗 ’ 因為洗禮和聖餐的施行’乃是教會公共聖職的 

一部份。」 至於準備領洗者也要充分地認識真理’因此 

加爾文必然不贊成在歸信的當時馬上施行洗禮的做法□若是 

沒查考當事者射信仰的了解 ’ 或是施洗前沒有規劃教導，這 

也是一種混亂。

加爾文洗禮觀的神學特色在於「約」 ，洗禮成了普遍的

1 7 《基督教要義〉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參 2.8.58〜59 與 3.4.28 

4.15.16。

4.15.20。

參 4.15.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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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的記號。21洗禮與舊約的割禮相提並論，都是約的記號， 

只是洗禮更加普遍'何況聖禮對加爾文而言本身就是上帝的 

應許。由此推演成為支持嬰按洗禮的論證’ 他 說 ：「割禮相 

當於我們的洗禮 ’ 是指定給嬰孩的。」22割禮並不是為成年 

人而設 ’ 而是在嬰孩時就接受割禮’因為這是一個約的記 

號 ，受割禮者本身的理解與吾並非焦點’以這個角度來看洗 

禮 時 ，就不會產生只有成人才可以接受洗禮的問題。加爾文 

也提到逾越節相當於聖餐，逾越節只讓能明白其意義的人來 

領 受 ，聖餐也是如此 ’ 聖經有明文規定 ' 他以此來申辯'因 

為重洗派的人攻擊嬰兒洗禮說 ’ 若是嬰兒能接受洗禮’那麼 

為何嬰兒不能守聖餐呢？加爾文指出聖經有明確規定’參加 

聖餐必須要先明白其意義。

總結加爾文對嬰兒洗禮的看法 ’ 與割禮一樣，是進入上 

帝的約 ’ 不分老少都可進入上帝的應許。信仰不是建立在個 

人的決定和選擇，而是在於上帝的選召，何況聖經有表明 ’ 

上帝國對小孩有特別的親和力。聖餐只為成人預備’洗禮則 

是為了一切的人，包括小孩和大人。

在這當中與重洗派的一個重大衝突是，董洗派認為信仰 

是在於個人的決定和選擇 ’ 但加爾文認為，信仰是在於上帝 

的選召。重洗派的人質疑，如何能夠知道小孩清楚地決定要 

成為一個基督徒呢？若不能知道的話’那又如何能讓小孩接 

受洗禮呢？但是加爾文認為’人怎能杏定上帝對小孩的選召 

呢 ？小孩子接受洗禮是一種信心的交託。

21

22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參 4.2.11 。

4.16.30 ’參 4.16.9' -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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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餐

加爾文對聖餐了解的特色在5& ，強調通過聖餐信徒得以 

與基督連結’因著 spiritual presence參與者體驗了基督的身 

體與寶血 ’ spiritual presence的意思不可直譯為「靈性的臨 

在 J ，完整的意思應該是「real presence in the Holy Spirit」 ，

意思是「在聖靈裏耶穌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」 ，這種解釋不 

把焦點集中在餅與杯 ’ 而把焦點放在參與的人身上，強調參 

與者在聖靈裏領受了耶穌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。有些人誤以 

為加爾文主張spiritual presence只是一種象徵而已 ' 或是把 

spiritual presence當作是一種靈性的經驗而已’其實這是慈 

運理而非加爾文的看法’加爾文強調的是在聖靈裡真實地體 

驗到耶穌基督的臨在23。

在此將不同的聖餐觀做一個簡單的系統性整理：

慈運理 =只有餅和杯'餅和杯只是象徵性的意義而已， 

吃餅喝杯是通過象徵體會靈性的經驗’ 並體驗團契的連結。

天主敎 =只有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 ’ 主 張 「變質說」 ， 

祝聖後餅變成身體，而杯變成血 ’ 聖餐有如獻祭’獻上耶穌 

基督的身體和血。

路 德 =餅和身體、杯和血並存，在慈運理與天主教之間 

做一種折衷的解釋 ’ 他不想如慈運理那樣人文化，也不想如 

天主教那般迷信 ' 而認為耶穌基督的身體和餅同在，血和杯

2 3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參 4.17.1〜3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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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 在 ’ 道 就 是 「合質說」 。

加爾文：不重視餅和杯的問題 ’ 而重視人的改變。他認 

為是人在聖靈裡改:變 了 ，而體驗到耶穌基督的身體和血。所 

以餅和杯並沒有改變 ’ 是人改變了。

由於路舞主張合質說，所以必損發展（ubiquity)「同 

時遍存」的觀念 ’ 以說明耶穌基督的身體同時遍存各地’在 

各地舉行聖餐均能有耶穌基督身體的同在。加爾文反駭路德 

對聖餐的看法時說：「因 此 ’他們堅持基督的身體無形無 

限 ’ 能以藏在餅中’因為他們以為除非基督從天下降於餅 

中 ’ 我們就無法領受驰；但是他們對我們所說基督下降’把 

我們提高到祂自己那裏的道理 ’ 則完全不懂。」24路德只說 

到基督身體從天而降 ’ 卻未明白基督能夠把人提升’董點是 

在方令人的改變—— 在聖靈裡的改變，以致體會到在天上吃喝 

基督的身體和血。

加爾文繼續對路德的觀點提出反驳說：

「為 堅 持 他 們 的 錯 誤 起 见 ’他們當中有些人不惜主張基督的 

身 體 ，充 滿 天 地 ，他 們 説 ' 拖 降 生 為 婴 孩 ，長 大 成 人 ’釘在 

字架 i 封 閉 於 墓 中 ’ 都是由 '於 神 的 一 種 安 徘 ，好以人的身 

分來成 S 義 們 救 所 必 须 的 *至於他復活後的身體顯现，升 

天 ，和 後 來 向 司 提 反 和 保 羅 的 顯 現 ，也 是 由 於 同 樣 的 安 播 ’ 

好 以 天 上 君 王 的 身 分 來 彰 顯 給 人 看 。
25

加爾文批評這樣的觀點 ’ 認為是力影說的再生。在第十九節 

加爾文說得更清楚：

2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7.16

2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7.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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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我 們 必 須 在 聖 餐 中 建 立 基 督 的 一 種 臨 在 ’在一方面既不把 

他 繁 於 餅 上 ，也 不 把 袖 合 於 其 中 ，或者用任何減損视屬天光 

榮 的 方 式 限 制 拖 ；在另一方面也不孝 ir奢 袍 身 體 的 空 閩 限 制 ' 
或 以 為 袍 的 身 體 可 以 同 時 在 各 處 ，或 以 為 它 充 滿 天 地 ，因那 

是 和 他 的 真 實 人 性 不 相 等 的 。我們切不要陷於以下兩種錯誤 

中 。第 一 我 們不要 皇持什 麼以致 將基督 屬天的 榮耀贬 損，例 

如 把 袍 置 於 此 世 必 朽 之 物 下 ' 或 努 在 世 物 上 。第二我們也不 

要 將 什 麼 與 地 的人性 不相符 的屬性 歸於地 的身體 , 例如把地 

的 身 體 認 為 是 無 限 的 ，或 說 它 同 時 臨 在 許 多 地 方 。」26

第一個錯誤是針對天主教而說的，第二個錯誤是針對路德而 

說的。「這種譲論一經擅除，我就要欣然接受凡足以說明主 

藉聖餐的神聖象徵物，向信徒真是賜下祂身體和血的道理； 

我也要說，人領聖餐，不只是用想像或領悟來領受，而是真 

享受它為永生的糧食。」27聖餐如聖禮的定義所說，是一種 

外在的表記，關鍵在於聖靈通過聖餐做工而使人領受到耶穌 

基督的身體與寶血。

加爾文反對基督身體降臨的說法，而主張人在聖靈裏被 

提到天上。他 說 ：「凡屬認為除了基督的身體在聖餐中是與 

餅連結，便不能想像到祂的臨在的，真是大大受了驅。因為 

這樣一來，他們就不為那叫我們和基督相連的聖靈的奧妙運 

行 ，稍留餘地。他們以為除非基督降到我們這裏來 > 祂就沒 

有臨在，好像祂不能提高我們到祂那裏 >使我們與祂同在一

2 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7.19.。

2 7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17.1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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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 。」28加爾文對聖餐觀的神學討論提出了一個重點，焦點 

在於人的改變，而不是在於物的改變。然而加爾文並未自以 

為能夠解釋基督臨在的奧秘：「若有人問我關於基督臨在的 

方 式 ，我將坦̂然承認，這乃是一個太崇高的奧秘，非我所能 

說 的 ，甚至非我所能領略；更明顯說，我只要經驗它，而不 

需要了解它。」29

聖餐若是要達到功能，就必須宣揚上帝的話。「前面我 

已申述，若沒有道，就沒有舉行聖禮。因為我們從聖餐所得 

的益處，都靠著道。……我們倒要以祝聖餅酒的話，為一篇 

活躍的講道，以教訓聽者，透入他們的意念，銘刻於他們的 

心 中 ，使所講的道 ’ 作成主所應許的。」 加爾文以此反對 

天主教保留聖餐的作法，把保留的餅和杯分送到生病而不能 

來教會領受聖餐的人家中，對加爾文而言，若不是在崇拜而 

且充分宣揚上帝的話的場合裡來領受聖餐，就沒有意義。也 

因此加爾: 反對為王公貴族舉行的私人彌撒，因為那不是在 

會眾參與的禮拜當中所進行的，而領受聖餐者亦不在禮拜的 

會眾當中。31

由於聖餐對信仰的幫助，加爾文希望最好經常舉行：

「以上論聖餐的話 ’ 充分表明聖餐的設立’並不是像如今的 

普遍習慣，每年只領受一次，漫不經心，徒具形式的，而是 

要基督徒常常舉行。」32在中世紀時，教會把聖餐當作是大 

祭 司 的 獻 ，因此一年一次 ’ 而且徒具形式。加爾文則希望

28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7.31。

2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7.32。

30 《基督教要義》 '4.17.39。

3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參 4.18.17 〜S

3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,17.4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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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餐最好能夠每週都舉行，不料如今在基督教會卻不太常舉 

行 ，反而現今天主教會每週甚至天天都舉行聖餐。此 外 ，只 

要能夠掌握重要的原則，加爾文對其他的事均可視為「無關 

緊要的事」 ： "

「關 於 聖 餐 的 外 表 儀 式 ，即 信 徒 把 餅 拿在手 中呢？彼此分餅 

呢 ？還是各人 ■'契所分給的呢？或 將 杯 避 給 别 人 呢 ？用有酵還 

是 無 醉 的 餅 呢 ？用 紅 色 還 是 白 色 的 酒 呢 ？都是毫不關重要  

的 。遠 些 事 是 無 可 無 不 可 的 ，由 教 會 自 由 決 定 。」33

3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7.43。

絡法霞的信 

1545年
加爾文的正式筆跡非常高雅



第十一章

基督徒生活

如何善用今生

有關基督徒生活的教導，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三卷第十 

章 「如何善用今生」談得最多。一開始加爾文就指出基督徒 

在世上過日子的原則：第 一 ，「如果我們必須生活，我們就 

得維持生活。」第 二 ，「我們非但要注意生活所必須的事， 

對於增進生活愉快的事也不能忽視。」第 三 ，「但不論是對 

生活必須或對娱樂的事，必須要有節制，必須出自清潔的 

心 。」1意思是說，維持基本生活與娱樂需要，而且一切都 

要有節制並出於清潔的心。這三個原則能改變一般人對加爾 

文的刻板印象，以為他的人生觀嚴厲呆板而不通人情世故， 

事實不然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0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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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所 以 我 們 當 立 下 一 個 原 则 ，即 善 用 上 帝 所 赐 之 物 ，決 

非錯'誤 。凡 遵 守 道 原 則 的 人 ，其 所 行 必 屬 正 當 。假如我們思 

考 上 帝 為 什 麼 創 造 各 種 食 物 ，我們熟知道袍不但是為了我們 

的 需 要 ，也 是 為 了 我 們 的 快 樂 。又 比 方 在 衣 著 方 面 ，地不但 

是 因 為 我 們 有 此 需 要 丽 施 赐 ，也 是 為 了 維 持 禮 節 和 威 儀 。花 

草 、樹 水 、蔬 果 ，除 了 實 際 的 效 用 外 ，也 供 給 了 清 香 美

味

在此我們可以發現加爾文對人生有一個非常寬蘭的看法，凡 

妥善運用上帝所賜之物皆為正當。而且上帝是富有人性的創 

造 者 ’ 祂賜給我們食物吃，不只是為了維持^^命 ，也是為了 

使我們覺得美味而快樂。

加爾文反對中世紀哲學與苦修主義相互結合的主張。他 

說 ：「所以我們不要相信那無人性的哲學’以為除了需耍以 

外 ’ 不許我們對一切被造之物有其它的欣賞。」3從這裏可 

以很清楚看到加爾文並沒有走修道主義的路線，當査看中世 

紀的靈修書籍時’會驚認地發現許多為了操練靈性而使其能 

不斷提昇的苦修法，這些苦修者連吃東西也僅僅是為了維持 

不死而已，不能有享樂的成份在內。當談到基督徒生活時， 

許多人誤以為加爾文所說的是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，是--種 

刻苦己身、看輕世上事物的禁怒生活。但是清教徒所說的 

「看輕」 ’ 與加爾文所了解的不同，加爾文是拿今生與永生 

相較之下的「看輕」 ’ 而不是忽略今生，比如他認為食物不 

是只為了吃飽而已，同時是為了美味可口。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0.2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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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 「最正確及可靠的方法是輕視今生'默想天國的永 

生 。」4加爾文對今生的基本看法是過度和暫時的’鼓勵人 

盼望永遠的價值，以此為大原則 ’ 他拒絕否定人性的道路。 

雖然今生是暫時的'上帝在今生賞賜食物並不只是要人免於 

餓死而已 ’ 也是希望人能乞得快樂。加爾文以此大原則推出 

三個小原則 : 第一是「不可放縱 ’ 戒絶一切奢侈浮華'且要

隨時警慑’不可使有益之袍反成障礙 

佳的人應該安貧 ’ 以免為奢望所苦。

\第二是「境況不 

這個主張的原因

「凡 對 塵 世 事 物 存 有 奢 望 的 人 ，必 招 致 許 多 邪 惡 ' 一個人若 

不 能 安 於 資 乏 ，在 富 裕 的 生 活 中 必 表 現 相 反 的 情 感 。我們的 

意 思 是 說 ：一 個 人 如 以 破 舊 的 衣 服 為 恥 ' 就必然以華麗的衣 

服 為 榮 ：凡 鄙 视 菲 薄 飲 食 ，而以得不到 ♦ 鎭 為 苦 惱 的 人 ，若 

能 得 到 的 話 ’ 總 不 免 過 分 地 享 用 ；凡 不 安 於 惡 劣 環 境 的 人 ， 

一■旦 有 了 尊 责 的 地 位 ’ 即 不 能 免 除 騎 傲 誇 大 的 毛 病 。 ！ 7

第三個原則的大意就是要時時記住 , 自a 所行的一切都要向 

上帝交代，因 為 「那位耍求交代這一筆張的是誰’就是那喜 

歡節約、儉機和賺譲的上帝，那厭惡驢矜、粉飾和一切虛 

榮 ’ 只關心那些與愛有關的幸福,以及曾親口隨責那些使人 

心腐化和妨害正當認識的一切逸樂的上帝。」S以上三個原 

則 ’ 簡而言之 ’ 第一、不可放縱；第二、要能安貧：第 三 、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0.4。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0.4。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0.5。

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0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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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上帝要有交代。以這三個原則來看’輕看今生並不是忽略 

今 生 ’ 而是不過分看重今生，全心全意注視天國的永生。 

這一章最後一節談到呼召：

「最 後 ，主 ☆ 咐我們每一個人 ,/，在 一 生 的 行 為 中 ，须重视自 

已 的 『呼 召 』 ’ 因 他 知 道 人 浮 蕩 ，贪 得 無 腰 ' 内心是何等 

的 傍 僅 。為 避 免 我 們 自 S 的 愚 妄 而 播 入 紛 的 游 满 ，袖在每 

一 個 人 的 不 同 環 境 中 ，分 配 不 同 的 職 務 。他稱呼遣些種種的 

不 同 生 洁 安 排 為 『呼 召 』 ' 這 一 種 劃 定 不 是 人 力 所 能 推 翻  

的 。」9

基督徒生活的中心就是回應上帝的呼召’因此無論所従事的 

為 何 ’ 由信仰的角度來看，都是要對上帝負責。「而且我們 

將得著特殊的安慰 ' 因為只要我們順從自己所得的呼召，無 

論什麼工作在上帝心目中都是有價值和重要的 > 也渡有所謂 

卑賤的工作。J ,0這段文字與家教改革時期馬丁路德以來的 

呼召觀相互呼應 ’ 認為各行各業都是上帝呼召，都是貴董而 

無卑賤可言 ’ 在中世紀要表達這樣的看法是不容葛的，因為 

當時是一個社會階層分明的封建社會，而一般人認為神職人 

員高人一等，是被上帝呼召的。

加爾文肯定了毎一個人都有従上帝來的呼?H ,人人在一 

生當中 ’ 要重視上帝對各人的呼召，她在各自不同的處境 

中 ’ 把不同的責任交付給各人’而這些不同的安排就是呼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4.10.5。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J0 .6’英

1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0.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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召 。所以人人都有呼召 ’ 不是只有神職人員才有呼'並且 

以神職人員為貴 ' 信徒為平凡的看法是不正確的。

與怠情作戰

論到服從呼召的障礙，加爾文說：

「如果我們 要服從基督的 呼 召 ，我們就應該排除自已心中的 

一 切 騎 傲 和 自 滿 □騎傲是由於愚 . 地 相 信 自 己 的 公 義 , 自以 

為 他 所 播 有 的 好 行 為 ，可 以 使 他 蒙 上 帝 的 喜 悦 ；自滿可能連 

好 行 為 都 不 重 要 了 ，因 為許多 靠人 沉 迷 於 罪 惡 的 快 樂 當 中 ’ 

忘 記 了上帝的 審 判 ' 麻木 不 仁 ' 不知道應該要渴望上帝的憐 

偶 。但是我們必须插脱遣種怠、'隋 ( sloth ) 與 自 我 中 心 ，使我 

們 空 虚 饥 满 , 能 在 基 督 面 前 他 享 袍 的 恩 赐 ◊」

也就是說，加爾文願II傲與自滿為回應基督呼召的障礙，其 

源頭是因為人的怠情（原文有遲鋪的意思） 。所以人無法回 

應上帝呼召的基本原因'就是因為人的怠惰而產生了鹏傲自 

滿 ，對上帝的呼召沒有回應 ’ 也因著人的怠情’使自己陷溺 

在罪惡當中而不願覺醒。加爾文往往以人的怠情來解釋人的 

軟 弱 ’ 這是…種很特殊的見解。

加爾文說到人會因為怠情而變成禱傲與自滿’充分地說 

明了許多人沒有改變現況的動機，十分滿足於自身的情況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2.8，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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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努力奮鬥想要改變的 ’ 就是人性的怠情，沒有動機要 

進 步 ’ 以致廳傲自滿，認為自己的一切都非常美好。加爾文 

深刻地認識人性裡的怠1育是許多罪惡的來源，至少、它阻礙了 

人的進步。

由稱義看基督徒生活

第三卷第十四章加爾文談論「稱義的開始與繼續進 

步」 。人被上帝稱之為義，也可以作為對基督徒生活另一個 

角度的觀察。加爾文在第一節提到四類的人：「第一類，完 

全不認識上帝 ’ 沉倫於偶像崇拜中的；第二類 ’ 已經受洗， 

卻過著不聖潔的生活，嘴裏承認上帝，行為上背離祂’只在 

名義上屬於基督；第三類 ’ 假冒為善,以虛妄的做作來隱藏 

心裏的不義；第四類，已經由h帝的靈重生了，專心一意朝 

向著真實的聖潔生活。J 12第四類人的生活就是基督徒生 

活 ，這樣的生活是與聖靈相連結的。

「現 在 讓 我們來 研究我 們所列 為第四 類的人 ，到底有哪 

種 程 度 的 義 。我 們 承 認 ' 上 帝 藉 著 基 督 的 義 作 為 中 保 ，使我 

們 與 她 和 好 ，且 白 白 地 救 免 我 們 的 罪 , 看 我 們 為 義 人 ，在這 

恩 慈 以 外 袍 更 加 添 恩 賜 給 我 們 ；因 為 他 藉 著 聖 靈 ，住在我們 

裏 面 ，藉 著 聖 靈 的 能 力 ' 使我們一天比一天更能節制肉體的 

悠 望 ’ 得 以 聖 潔 ，就 是 靠 主 達 到 真 正 潔 淨 的 生 活 ，學習服從

'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4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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袍 的 律 法 , 更 願 意 顺 從 袍 的 旨 意 ，而且用一切可能的方法高 

舉 袍 的 榮 耀 。但 是 我 們 即 使 在 聖 靈 引 導 的 時 候 ’行走在主的 

道 中 ，仍 感 覺 到 許 东 不 完 全 ' 叫 我 們 自 己 知 道 謙 卑 ' 免得忘 

記 了 我 們 的 本 來 面 目 而 充 滿 騎 傲 。」I3

這是再一次提醒說，基督徒生活的動力來源就是聖靈的內 

住 。要 如 何 節 制 體 窓 望 ' 得以聖潔 ’ 一生追求上帝的榮 

耀 ？就是要在聖靈能力的帶領之下 ’ 才有可能達到’在聖靈 

的引導下 ’ 不斷體會自己的不完全，繼續倚靠聖靈的力量向 

前邁進。

以稱義的角度來觀察基督徒生活，可知當加爾文在談論 

基督徒生活時 ’ 並沒有忘記了基督徒因信稱義的觀點1他 

說 ：

「毫 無 疑 問 的 ’ 在 我 們 的 行 為 中 ，凡 有 什 麼 可 以 稱 徽 的 ，都 

是 從 神 的 恩 典 而 來 的 ’ 絲 毫 也 不 能 歸 於 自 已 。我們不能像 i危 

辩 派 ( 指 天 主 教 ）那 樣 ' 把 善 工 的 纖 頌 分 絶 上 帝 與 人 ，卻要 

完 整 地 歸 給 上 帝 。我 們 所 可 指 歸 予 人 的 ' 只是那本來可以為 

義 的 善 工 ，因 人 的 不 潔 而 遭 站 污 。即令最完全的人所產生出 

來 的 ，也不算完全無 * 。所以若讓主来斜人的所謂最佳行為 

施 行 判 断 ，袍 將 在 遠 些 行 為 上 認 出 屬 於 袍 自 己 的 義 ，以及屬 

於人的恥辱 U

加爾文認為人本身在上帝的義上無份，他反對天主教主張人

1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4.9

1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5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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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信而逐漸成為義 ’ 他主張就人本身而言，全然沒有功勞可 

言 ’ 連相信後的改變亦非人的功勞，乃是出於聖靈的工作， 

在聖靈的感動下和學習上帝的話當中遂漸成長，這些好行為 

的表現沒有一樣是出於人。

基督徙的自由

基督徒的自由是宗教改革的一個重要神學主題，馬丁路 

德 以 一 本 小 《基督徒的自由》而聞名’加爾文也做了重要 

的討論 '他將基督徒的自由分成三部份。「第一部f分是說， 

當信徒追求在神面前有稱義的確據時，他們的良心應當超越 

律法之上’完全拋棄靠律法稱義的念頭D 」I5意思是說，基 

督徒的自由是在於良心不受律法的束縛。基督徒尋找得救或 

是在上帝面前稱義的確信’不是靠著律法’這是一種釋放。 

關於這種自由馬丁路德說了很多’路德認為自己一輩子都是 

罪人 ’同時也是一位義人，即認知到自己仍是一倘罪人，只 

是在依靠上帝從上帝眼光來看才是：義 人 。這種想法對人而 

言 ’可以說是一種釋放，因為打破了人想要往上帝的面前藉 

著遵行律法而稱義的想法’所以加爾文隨後解釋加拉太書中 

「因信稱義」的教導。

「基督徒自由的第二部份 ’ 是以第一部份為準則的’那 

就是說’他們的良心 '沒有遵守律法的責任；反 之 ，他們從律

1 5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3.19.2

《基督教要義》，3.19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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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輕下得解脫，而自願地順服上帝的旨意。」 自由第二 

層的意義比較具有加爾文的特色，意思是說’按照基督徒的 

良 心 ，原本沒有遵守律法的責任，但是自由自願地來行律法 

所規定的行為，這不是為了得救或者想靠著律法在上帝面前 

稱 義 ，而是出於自由來行律法所要求的。加爾文重視律法 ’ 

他認為人就像一隻懒驢 , 必頌有律法的鞭子加以驅策，而基 

督徒是在律法導弓[中成長的，但是基督徒對律法的遵守完全 

是出於自由。加爾文對於行律法的自由舉了一個例子來說

明 ：「凡為律法的範所束縛的，就好像奴僕一般 .........但

是 ，受父母恩待的兒女，他們就能無所鎮躇地把他們的不完 

全 的 ，甚至殘缺的工作呈獻給父母’他們相信他們的迅速順 

服的心 ' 可蒙悅納，雖然他們的工作不能盡如父母的意。」 

I8被父母所敏惜的兒女，為自己父母做事是出於自由’若是 

奴僕則是出於勉強，是一種束縛而非自由，然而基督徒是得 

到做免女的自由了 •,

「基 督 徒 的 自 由 第 三 部 份 教 訓 我 們 ，在 神 的 面 前 ，我們 

不 再 受 那 些 外 表 （外 在 ）的 ，其 本 身 不 足 輕 重 的 束 西 （adi- 

aphora > 亦 即 無 闕 緊 要 的 事 ）的 束 縛 ；這 些 東 西 ，我們或加 

利 用 ，或 完 全 不 用 ' 都 是 樣 。我 們 必 须 認 識 遣 種 自 由 ’否 

则 就 不 會 有 良 心 的 安 事 ，亦 無 法 根 除 迷 信 。有許多人認為在 

今 日 還 在 爭 論 闇 於 自 由 喫 東 西 ，自 由 穿 衣 服和擇 日子等 ，都 

是 愚 笨 可 笑 的 ，因 為 遣 些 事 琐 屑 不 足 輕 重 ；其 實 ，這些事遠 

丰交一殷所想的為重要。因 為 良 心 一 跌 入 陷 胖 中 ’它就陷入了

17 (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9.4

1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9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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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個 糾 纏 不 清 的 複 壁 迷 室 中 ' 以 後 很 難 逃 脱 。…… 凡心中有 

疑 惑 的 人 ，不 問 他 們 轉 向 那 一 方 去 看 事 物 ，必到處有叫他們 

良 心 不 安 的 問 题 。J 19

、'、

中世紀的人是活在一個迷信和禁忌盛行的時代，種種迷信使 

得人對衣食住行有許多禁忌，所以加爾文這段話是一個很大 

的釋放。加爾文大膽斷定迷信禁忌都是「無關緊要的事J ， 

以光明的信心過日子可以大膽排除「無關緊要的事」 。人多 

少都會相信命運或相命之類的事 ’ 若是做了一個夢，就會把 

它當作兆頭’久久小能釋懷，諸如此類的事，若是把它歸人 

「無關緊要的事」之屑次 ’ 置之一旁，這就是一種信心的表 

現 。

加爾文的結論是：「總 之 ’我們知道這個自由的意義是 

要我們沒有良心上的任何猶疑不安，卻把神所賜之物’按照 

祂賞赐的H的去領受使用□」2()要注意的是'基 督 徒 的 由  

是針對自己本身来說的，迫是為了別人的緣故’也耍有所顧 

慮 。所以加爾文說：「所以凡把基督徒的自由當作放縱情愁 

的藉口而妄用神的恩典，或以為這自由除了在人的面前行使 

外 ，就不算是S 由 ’ 所以免全不顧及軟!J郁勺弟兄，這些人都 

是把自由的意志曲解了。」21又 說 ：「{5是 ’他們若不顧及 

弟兄的軟弱 ’ 他們就犯了極厲害的錯誤，所以我們應當留 

心 ，不要魯莽行事 ’ 叫弟兄們受著傷害。」3

1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19,7。

20 (基督教要義》 ’3.19,8。 

2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3.19.9。 

2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19.10 <

第十一 193

信 望 愛

躲望

一般而言，加爾文比較多強調信和望，比較少明顧地說 

到愛。有人比較加爾文、馬丁路德以及布塞琪說，加爾文是 

希望的神學家，布塞琪是愛的神學家，而馬丁路德是信的神 

學家。23論 及 「望」加爾文對終未的期待十分熱切，他相信 

看輕今生而渴慕來生，可以勝過苦難而領受十字架的I段練所 

帶來的枉處，他並不是以終末的幸福本身為最終價值，而是 

31張在熱切期盼中繼續向前邁進。24對永遠的生命'上帝的 

掌 權 ，或是來世福氣的盼望，這個盼望本身就是價值所在。 

因此加爾文反對嫉世人生的避世態度，主張以今生為上帝的 

恩 典 ，在世上奮鬥以期盼上帝國的榮耀 25

信與 1

第三卷第二章第四十二節加爾义說到信心和希望的關 

係 ，認為信心就是希望，希望就是信心，更明確地說，「信 

心是希望的基礎，希望則支持信心」 ，意思是說，信需要有

23 T. F. Torrance, Kingdom and Church. A Study in the Theology o f  The Re

formation ( Edinburgh : Oliver and Boyd, 1956).

2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9.1̂ 。

2 5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9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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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的支持，有希望才能信得下去’而希望斯是因為信’以 

這個信的基礎來希望。「信心和希望彼此有這種密切的關 

係 , 所以聖經經常把二者當作同一名詞應用’不加區別。」26 

若是人有信，但卻沒有盼望，得是無法理解的’因為信的基 

礎應該帶入盼望，而且如果浪k 盼望的話，如何信得下去 

呢 ？但是我們到底盼望什麼呢？若是以信為基礎’應該能夠 

說出看到什麼，也就是盼望什麼。

信與愛的關係可以在第三卷第二章第四-I■̂一節中發現： 

「心靈又怎能領略神的仁慈而不以愛回報上帝呢？上帝為敬 

畏祂的人所預備豐富的幸福，若真正被了解，就必激發一種 

熱烈的愛。J 往通過信領受了上帝的恩典之後'愛勢必是最 

a 然的回應。「經院派以為愛在信與望之先’這不過是幻想 

而 已 ，因為只有信才可以在我們心裏產生愛。」27加爾文極 

力 辯 ，信在愛之先。如果我們把愛分成對上帝的愛和對人 

的愛，其實對「上帝的愛」加爾文很早就說過了，其強調點 

是人若要真正認識上带’這認識應該帶有敬虔’敬虔就是對 

上帝的敬畏與愛。敬虔與認識上帝有關係’而認識上帝對加 

爾文來說就是「信」的一種表達’所以若是信上帝就一定會 

對上帝產生敬畏與愛。加爾文以信為出發點，來說到愛上 

帝 ，因為人若認識上帝，就會愛上帝’進而言之’人若認識 

了上帝的愛，自然就會以愛來回報。

2 6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3.2.43

2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.41

十一章 195

爱

論到愛是與拒絕自己相連接的’狂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三 

卷第七章第七節和第二卷第八章第五十四節都說到不以自己 

為中心，才能去愛’ 須 先 「看無自己」 ’這樣的人才能夠 

愛上帝愛人。以十誠來說’前四誠是對上帝，後六誠是對 

人 ’總結於愛上帝愛人’由敬畏上帝出發而愛上帝，接著就 

是要愛人。28加爾文說到對上帝的愛，並沒有表現出文學性 

的想像’也沒有以豊富的感情方式來表達。加爾文比較不是 

以感情的方式來描述愛，這會使人認為他比較董理性，他以 

對上帝的愛為基督徒生活的指導，認為一個重生的人就是要 

先看無自己’然後是背十字架，最後就是對永生或者上帝的 

國度有熱切的期待，以上都是在表達如何愛上帝。衛斯理傳 

統與五旬節傳統則全然不同，比較重視感情’加爾文則從拒 

絕自己、背十字架和迫切期待永生，來表達對上帝的愛。後 

來的加爾文正統派重視信條與理論，使人對加爾文傳統產生 

刻板印象，常常被人批評為比較理性而缺乏情感。事實上， 

加爾文主張在重生過程當中拒絕自己’背十字架期盼上帝 

國 ，以此來表達對上帝的愛。

小結

整體而言，在加爾文信望愛的思想架構中，信與望是一 

體兩面 '而由iE兩者產生愛 ° 是希望的基礎，希望則是信

2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8.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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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支持，而愛是雨者的結果

析禱

加爾文對祈禱的教導，相當完整地寫在《基督教要義》 

第三卷第二十章，此處不再賛述 ’ 只簡要地指出其特點。他 

引用保羅的觀點說 : 「因 之 ，使徒保羅指示我們’真的信心 

必常常祈求上帘，所以他指示這一個次序—— 正如信心是由 

福音而虫 ’ 同樣，因著信心 , 我們就被『訓練』去求告主名 

(羅 十 1 4 ) 。」可見祈禱是信心的操練，他的看法頗具特 

色 ：「主要人祈禱，並不是為祂自己的緣故,乃是為我們的 

緣 故 。」29祈iiii是對人信心的操練，是為了人而非為了上 

帝 ，祈禱本身也不足…種功德，不過是操練而已。加雨文甚 

至以為，祈禱是上带所交託而不得違抗的命令：「第 一 ，當 

祂命令我們祈幡的時候，那命令的本身對違抗命令者含著--‘ 

種指責。」 按照加爾文高舉上帝卞:權的看法’上帝要將恩 

典赐給人與否’並不是以人的禱告來快定的’ iflf是出於上帝 

的旨意，所以不應當把新禱看做是得到h 帝賞賜的原因’新 

禱只不過是操練人的信心而已，在此前提之下’「我們是藉 

著禱告才能到達天父為我們所儲存的豐富寶藏。」31

至於祈禱的方法，加爾文談了許多 ,其中值得注意的 

是 ，基於人的軟弱與怠情，「為耍叫禱告有規律’須特別規

2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0.3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0.13

3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0.2。

千一章 a  197

定禱告的時間’不可1 解怠 '而在禱告時’如清晨起牀，正要 

開始一天工作之前’和領受神恩’享受飮食’以及晚閩休息 

時 ’均須專心一意地禱告。」32歸納起來'最重要的原則 

是 ’以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為根據。「總而言之’我們所求 

的既然都是祂自己的話，就沒有什摩不是合乎祂的旨意 

的 。」33「所以神賜我們聖靈，作為我們新禱的導師，指點 

我們何者為義’並糾正我們的心思。」34遵照上帝的話航 

求 ’而且以聖靈為師，是新禱的基本原則。

3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0.50。

3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034。

3 4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0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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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時代的曰内瓦



▲
. 早

「雨個、

兩個國度

一般而言1雨個國度是指「屬靈的國度」和 「屬世的國 

度」 ，有時候也指「上帝的國度」與 「魔鬼的國度」 ，但是 

在這雨種分法之間，前者與後者是不相同的，「上帝的國 

度」和 「魔鬼的國度」是互相交戰無法共存的1可以說是上 

下對立的二分：但 是 「屬靈的國度」和 「屬世的國度」只是 

分指雨個不同的層面，一個是屬靈的層面，另一個是屬世的 

層 面 ，是橫向平行的二分。加爾文採用後者的分法，只是描 

述性的愿分，而無褒P乏之意。屬世的國度並非一般所指那敗 

壞的世界，只是單純地將人的生活分為屬世和屬靈兩個層 

面 。 '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四卷第二十章加爾文討論政府，開始



2 0 2 加爾文神學

說到兩個國度的觀，他所說的屬靈和屬世這種橫向二分的 

觀 念 ，一個指內在的世界而另一個指外現的世界，是彼此不 

同而非互相對立。

「我 們 既 已 說 到 人 受 雙 重 的 治 理 ，又已充分输到那在人的内 

在 心 靈 與 永 生 有 關 的 治 理 （指 屬 靈 的 國 度 〉 ，所以在本章  

中 , 我 們 要 討 論 到 民 事 判 斷 和 統 制 行 勤 的 政 治 （指屬世的國 

度 ） 。…… 我 有 充 分 理 由 將 兩 者 聯 數 起 來 ，而且我非這樣做 

不 可 ° J 1

可見在《基督教要義》最後一卷的最後一章討論屬世的國度 

之前 ，可以說都是在討論屬靈的國度D但是這雨個國度必須 

要 「聯繁起來」 ，放在一起考慮，雖然雨者之間有所分別， 

但是必須-•起考慮。加爾文不把這一章當做附錄來處理，而 

當作全書的最後一 部 份 ，就是要把屬世的國度與屬靈的國度 

放在一起考慮。

當人不把屬世的國度與屬靈的國度放在一起思考時，就 

會產生如加爾文所描述的現象：「尤其因為在一方面，愚妄 

野蠻的人們狂妄地企圖颠覆神所設立的這種制度：在另一方 

面 ，逢迎君主的人推崇君權過度’甚至不惜以之與祠的權柄 

對立 D這兩方面的錯誤都必須予以拒絕，否則就不免要將純 

正的信仰廢掉了。」2意思是說，在單獨考慮屬世的國度的 

人們當中，若非野蠻狂妄的破壞者，就是高舉君權的逢迎 

者 。若未將屬世的國度與屬靈的國度放在一起來思考的話，

】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。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20.1。

第十二音 「兩f固I蜀 203

不是破壞世上政權，就是以世上政權為上帝

加爾文又談到雨個國度的區別：「在我們們未開始討論 

這個題目之前，我們當首先董述兩者間所已立定的區別’不 

然 ’ 恐怕要蹈世人的覆織’把雨件完全不同的事不合理地混 

滑起來。3在這裏可以看到一個矛盾’一方面強調雨者要放 

在一起考慮 ’ 另一方面又強調屬靈和屬世國度之閩的分別。 

他舉例說明這兩者之間的區別：「但 是 ’凡能區別身體與靈 

魂 ，今生和永生的人’就不難了解基督屬靈之國和屬世的政 

府 ’ 乃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 ’ 而且彼此相距天壤。」4這種 

觀念是中世紀的人常有的想法，也就是屬靈與屬世是互相分 

開的層面，但是加爾文強調在區分一者的问時，也要把i i•兩 

者合在一起考慮，而不是分別各自考慮。當考慮屬靈的事 

時 ，要想到屬世的事；當考慮屬世的事時’也要想到屬靈的 

事 。

二者的關係

加爾文對瑶存政權的看法是很保守的’持有相當尊重的 

態 度 。「然而這種區別〔屬世與屬靈國度的區:分 ）並不使我 

們看政府為敗壞的事 ’ 與基督徒無關。」5意思是說’這種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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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別只是生活上領域的不同而已，並不是說屬世的一切都是 

敗壞的，基督徒可以棄之不顧，也不是說屬世的國度是信徒 

可以為所欲為之處。「但是政府乃是為我們活在世上時所設 

立 的 ，為要維持對I神的外表崇拜，保存純正的教義，維護教 

會的組織 ’ 並約束人的行為，使之符合社會的要求，遵守國 

家的法律 ’ 彼此和睦，維持治安。」6

第三節加爾文開始說到屬靈和屬世的國度這兩者之閩應 

該有怎樣的關係。

「總 之 ，使 共 同 的 宗 教 能 以 維 持 於 信 徒 中 間 ，且使人道能以 

維 持 人 間 。人也不要希青我過去似乎將宗教的事置之於人的 

治 理 之 外 ' 如 今 卻 把 它 交 託 於 人 的 政 府 。因為我至今仍如以 

往 一 樣 ，不許人對 •宗 教 和 崇 拜 神 的 事 制 定 法 律 ；可 是 ，我赞 

成政 府不要 容許神 的律法 中所 有 的 真 宗 教 受 到 公 然 檢 瓶 清 ， 

而 不 加 懲 例 。J 7

加爾文認為積極推動宗教的事，不適合制泣法律來約束它， 

而消極破壞或影響教會的事，則應該以法律制止。這裏加爾 

文也在解釋，為何他願意把教會的一些事務放在政的管理 

之 下 , 這是為了取得一個平衡,一方面政治不能千涉人與上 

帝之間的關係，但是另一方面他希望政府能配合教會而設立 

一些相關的法律，這之間的尺寸是很難拿摆的。加爾文原本 

就是學法律的，其主張往往周密而面面俱到，W是當落實在 

現實世界時未必圓滿。

6 ( 基督敦要義》 ’ 4.20,2。

7 《基督敦要義》 ’ 4.20.2。

:十 章  「兩旧闺y i 」 205

政洽主張

加爾文說到他對政治的看法和主張：

「政體共可分為三種：君 主 政 體 ' 由一人掌權，不管他是稱 

為 君 王 ’還是稱為公爵或其它；责 族 政 體 ，由國中的主腦人 

物 掌 權 ；民主政體' 或是平民政治，政權屬於全體民来D 誠 

然 ’君主政體容易變為獨裁政治，貴族政體也不難變為少數 

黨的寡頭政治；但是民主政體最易轉為叛播L 。就這三種由哲 

學家所提的政體本身而瑜’我就無法否課：貴 族 政 體 ’或貴 

族政體舆民主政體的配合，遠侵於君主政體。因為很少有君 

王能夠约束自已，不仗其意志與公義及正直相抵觸；又因為 

他們鲜能慎思明辨，在凡事上發現那盡美盡善的。所以由於 

人的罪惡和缺欠，使政權操於許多人之手，乃較為糧妥，他 

們好彼此幫助、 〔教導 ） 、規 勤 。這 樣 ，倘若有人越權 ' 別 

人就可以監察並约束他的野心。」8

加爾文很明確地反對君主政體 ’ 他所喜愛的政體’是一種改 

良式的貴族政體或民主政體'他不希望因民主政體而陷於一 

片混亂 ’ 總之政權最好遺是由多人負責，而且必須達到互相 

幫 肋 、教 導 、規勸和監察 ’ 這是加爾文對政治的理想’其中 

含蕴著民主政治分權制衡的原則。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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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求民主政治否一定會造成混亂與暴動呢？大概我們 

不能奇求一個十六•&紀的人預見二十世紀的發展。以一位受 

過完整人文訓練的知識份子而言，大概也會反對今日民主政 

治的庸俗，如果一個能使絕大多數人認同的提議，這提議本 

身常常是平凡而沒有特殊見解。加爾文也擔心，貴族政治雖 

然由少數人掌權，但是也可能失控，而變成寡頭獨裁政治， 

所以加爾文抓住一個原則，掌握政權的一群人一定要能互相 

幫助、教導 、規勸和監察。西方民主政治許多基本理念都是 

從這個原則演申出來的，西方民主政治強調的三權分立，原 

因就是要三權互相黯察、規 勸 、教導和幫助。

「我們也可以從外邦作者學到這一；因為他們當中論 

到官職、立法和政jf旧t ，沒有一個不是從宗教和敬拜神去開 

始的 。J 9正如聖經中以色列有關政治的一切都是從敬拜上 

帝的宗教層面開始的，以宗教為較高的原則，加爾文爭論 

說 ，外邦政府常常必須以促進宗教信仰為念，而且要持守神 

明的命令，基督教政府也當如此，因為他們的政權來自上帝 

所 賜 ’ 他們對十誠的第一法版與第二法版都不可忽、略 。

公民義務

當加爾文討論到戰爭問題時，可以看到他並不是一位和 

平主義者：「旣然君王和國家有時勤干戈，為公眾除害，照 

樣我們可以推知，那為此一目的而有的戰爭，也是合法 

的 D」 也接著談到在哪些情況之下的戰爭是合乎公義的戰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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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 ，並且認為這種觀點與聖經符合。加爾文也贊成納稅說： 

「最 後 ，我想必須說，貢賦和稅收乃是君主的合法財源；此 

項財源，他們固然首當用來支付公費，但也可用來維持皇家 

的豪華 , 這是與政府的尊榮密切有關的。」11緊接著又是引 

用聖經的例子，不過時空差距的因素並未被考慮。

學過法律的加爾文十分重視法律：

「法 律 是 國 家 政 制 的 神 經 系 統 , 或照西色柔借用柏拉圃的說 

法 ，它 乃 是 國 家 的 靈 魂 。… … 我 只 要 簡 阜 提 到 ，基督教的國 

家 應 有 何 種 法 律 ' 才 可 算 在 神 面 前 是 虔 誠 的 ，而在人間算是 

公 道 的 。即 是 遣 一 點 ，我 也 願 意 碱 默 不 言 ，不過我知道有許 

多 人 在 遣 一 點 上 陷 入 了 危 臉 的 錯 誤 。J

他 以 「在上帝面前敬虔，在人面前公義」為最高原則1但是 

反對盲目地將聖經律法一概應用的主張，所以他不得不起而 

抗 辯 ，認為是否要採納某一聖經律法，要看該律法本身的性 

質而定，不能一概而論。他 說 ：「我;們必須注意’摩西所頒 

神的律法，通常是區分為道德律、禮儀律和裁判律；這幾種 

律法必須分別加以查考，好叫我們可以確定何者屬乎我們 ’ 

何者不屬乎我們。」I3我們不可能全面地按照聖經的一切律 

法規定來做，特別是有關禮儀上的律法規定（例如割禮和獻 

祭）有其時代性，有關裁判的律法亦有其文化的背景，他比 

較堅持的是道德律，從訂定律法的原則去看道德律’追求

1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1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>4.20.13 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4 

1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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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在上帝面前敬虔V 在人面前公義」 。道德律的主要原則不 

外是敬神愛人，又稱為愛的永恒律。I4

順從上帝

就個人特質而言，加爾文帶有和平;£ 義傾向：

「基 督 徒 真 應 該 如 同 生 來 便 應 擔 當 揭 害 和 斥 責 的 ' 應忍受惡 

的 人 不 義 ，欺 許 ，和取、笑 的 ；不 但 如 此 ，而且他們在道一切 

邪 惡 之 下 也 都 當 忍 耐 ; 那 就 是 說 ，他 們 心 中 事 靜 春 然 ，在忍 

受 一 種 磨 離 後 ，举 備 再 受 磨 離 ，一生只希望永遠背負、十 架 。 

同時 他們要 替那 兄 紐 他 們 的 人 祈 構 ，祝 福 ，對那傷害他們的 

行 善 （太 五 4 4 ) ，努 力 達 到 他 們 唯 一 的 勝 利 ，即 是 『以善 

勝 惡 』 ( 羅十二  21 ) 。J 15

加爾文認為基督徒應以背十字架的精神來面對苦難，或許這 

是加爾文以一個受難者的身分所下的結論，但是他又說：

「然而這種鎮靜和溫和並不阻檔他們一方面對敵人存友 iS 

心 ，另一方面求援官吏來保存他們自己的財産，或者為著公 

益 , 使犯人伏法，即令他們知道他難免要受死刑的處分。」 

16在這裡我們看到加爾文在找尋一個平衡點 ’ 一方面要忍 

耐 ，一方面也要在法律上取得公道。就實際的情況而論，如

1 4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’ 4.20.15。

"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20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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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基督徒在法律上受到了委屈，應該依法律途徑取得公道。

「但 是 ，我 們 若 注 意 神 的 話 ，它 使 我 們 深 入 一 層 ，叫我 

們 不 僵 對 那 些 以 正 直 誠 信 來 治 理 的 君 王 服 從 ，而且對一切書 

權 者 ，甚 至 對 不 盡 職 的 政 府 ，也 當 服 從 。… …不義的君王是 

神 忿 怒 對 世 人 所 族 的 審 判 ' 遣 並 不 需 費 力 便 可 譜 明 ，因為據 

我 看 ’沒 有人會否認 ........。」口

對於加爾文這樣的說法，現代人實在不易接受，但是當時加 

爾文的時代是君主政體很普遍的時代，在君主強勢主政之 

下 ，政治力量是很難改變的，但是今日在民主政體之下’政 

權是輪替不停的，而不是持續不變的。

「不 管 我 們 對 人 的 行 為 抱 什 麼 意 ，主總是藉著這些行 

為 來 作 袍 的 工 ，毁 壞 暴 君 血 腰 的 王 權 ，推 翻 專 制 的 政 府 。君 

王 宜 傾 聽 ，戒 懼 。但 是 同 時 我 們 當 極 其 謹 慎 ，不得輕视或是 

干 犯 長 官 的 權 威 ，這權 威 既 是 神 以 最 莊 嚴 的 命 令 設 立 的 ，就 

是 該 受 最 大 尊 重 的 ，即 令 它 為 最 不 配 的 人 所 掌 有 ，且為他們 

的 不 義 所 敗 壞 了 。糾 正 暴 政 ，雖 是 神 所 施 的 報 應 ，我們卻不 

能 便 斷 定 說 ，道是交託給我們了  ' 因為我們除了服從和忍受 

之 外 ，並 沒 有 受 別 的 命 令 。這 一 個 道 理 是我 專對私 人而言 。 

因為今日若有長官被任 命來保 誤百姓 来制裁 王權，…… 又如 

今 0 各 國 三 院 級 議 會 執 掌 權 相 ，我非但決不禁止他們行使職 

權 來 反 對 君 王 的 殘 暴 或 虐 政 ，我反倒認為他們若縱容君王來 

塵 迫 人 民 ，乃 是 極 不 信 不 義 的 , 因為他們明知自已是為神嚴

17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‘20.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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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保 障 人 民 自 由 的 ，卻把它欺許地出賣了  D  J

在這段文字加爾文表現出兩個觀點’其一是以個人而 

言 ，應當忍受不義的政權；其二是就團體而言，肩負保障人 

民而制衡政權的職務者，必須不畏權勢而盡職，比如議會為 

了人民的福祉，在看到政府的缺失和腐敗時’不能靜默而不 

出 聲 ，否則的話就是不信不義。

逐漸走出中世紀影響的加爾文已經漸漸具有現代人的觀 

念 ，一方面他以為上帝使君王擁有尊嚴來統治人民’而改朝 

換代是很不容易的事，每次必定死傷眾多，付出極大的代 

價 ，所以他認為在一個暴君的統治下’雖然期待上帝對暴君 

的報應，但是自己並不一定就是要來執行這報應的人。男一* 

方面他以制度層面來說 ’ 議會是為人民說話的 ’ 就不能對掌 

權者的倒行逆施視而不見 ’ 否則就是反對上帝。今日來看加 

爾文的觀點時，客觀形勢已經有很大的不同’因為他所說的 

團體部份，在今日民主時代中已經漸漸地成為個人所擁有的 

權利。但是加爾文提醒了平衡的必要 ’ 例如當深受不義的事 

所害時，不要馬上判定，天下就我最公義’從背負十字架的 

眼光來看，不是一味地逃避或拒絕苦難’很可能上帝是經由 

這些苦難在教育我們。

「但 是 我 們 在 顺 服 政 府 權 威 一 事 上 ’首先應有一個為我 

們 所 應 注 意 的 例 外 ' 那 就 是 說 ，我們不當因此被诱惑而不顺 

服 神 ，因 為 神 的 旨 意 乃 是一切 君王所 當服從 的；神 的 命 令 ， 

乃 是 君 王 的 一 切 命 令 所 當 屈 服 的 ；神 的 尊 榮 ，乃是君王的一

1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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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王 權 所 當 順 從 的 。我 們 若 是 為 求 时 人 的 喜 悦 ，而招致那叫 

我 們 順 服 人 之 押 的 僧 惡 ，這 真 是 何 等 荒 寧 的 事 呀 ！主乃是萬 

王 之 王 ；袍一開聖口  ’ 素 人 首 先 只 當 聽 徙 袍 ；其 次 ’當服從 

那 些 治 理 者 ，但 只 在 主 裏 服 從 他 們 。倘若他們的命令達反上 

帝 ，就 當 置 若 罔 聞 （讓 它 不 被 尊 重 ） ，也不要顧及他們的尊 

榮 ，因 為 我们使 道尊榮 服從至 高無比 的神的 權威，對它並無 

損 害 。J 19

在順從屬世國度的政府權威之事是有條件的’簡單地說，第 

一 、银人首先應當只聽從上帝；第二、只在順從上帝的前提 

下服從統治者。第 三 、如果統治者的命令違反上帝的命令 

時 ’可以置之不理’有如不合作主義者所為。在此加爾文舉 

出但六22說明但以理並沒有遵照不能禱告的命令，也引用 

了彼得在使徒行傳中所說的：「順服上帝’不順從人是應當 

的 。J (徒五 29)

V

雖然加爾文論政府所說的一些觀點’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

是比較保守’但是不能忽略了當時在君主政體主導的時代背 

景 ’個人幾乎無政治權利可言 ; 不燥在今曰民主社會裡，個 

人不但擁有政洽權利，也可以選擇要不要說話。今日民主社 

會的設計裡面’說話是一種參與和表達意見，減默也是一種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20.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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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與卻表達另一種意見，而且往往是默許的意見，並非只要 

保持沉默就是置身度外，其實在民主時代保持沉默往往就是 

表達了贊成，加爾文必定會以上帝言意做為最高考量。

當面對違反上帝旨意的政權之命令時，加爾文認為不應 

當順從，至於要如何不順從呢？他不鼓勵正面衝突，只說不 

要尊重它，要置之不理。這種溫和的傳統一直到他的學生伯 

撤 （B e z a )時才變得比較激烈，當時法國的宗教改革受到 

天主教政府的鎮壓，許多人喪失了生命，例如在聖巴多羅買 

大屠殺之後，伯撒就主張爭戰以脫離這一切的迫害。

對馬丁路德而言，上帝和魔鬼之間的爭戰十分明顯，所 

以他很喜歡使用「誘惑」 （Anfechtung ) 這一個字來形容魔 

鬼的力量。這場爭戰是發生在屬靈的國度，也發生在屬世的 

國度 ，分别在不同的領域爭戰，但是他卻又強調屬世和屬靈 

的國度有不同的原則，使人以為上帝有雨個統:治的原則，以 

政府統治屬世的國度，以教會來統抬屬靈的國度，這樣的區 

分使後來路德會傾向把兩個國度完全分隔起來，認為屬世的 

國度有政府在管理，讓政府與魔鬼交戰就可以了，而只在教 

會所管理的屬靈國度裏與魔鬼交戰D馬丁路德後來被人批評 

之 處 ，就是導致屬靈的歸於屬靈，屬世的歸於屬世，這種消 

極避世的二分法。

'加爾文的看法則不一樣，雖然他也講兩個國度，但是他 

幾乎不提到魔束，視魔完全沒有地位，上帝與魔鬼^交戰的 

結果必然得勝，而雨個國度都屬於同一位上帝，兩個國度只 

是種類上的劃分，但是其原則只有--個—— 都在上帝統治之 

下 。所以一般神學家認為，在加爾文的觀念裡面，事實上只 

有 - 個國度存在，就是上帝的國度。

加爾文的聖靈神學

加爾文是改革宗（長老教會）的創始者，他在宗教改革 

時代最大的貢獻之一，是窗下了一部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前後 

共修改四次，歷時廿三年而成，將宗教改革神學的精義盡納 

入其中。加爾文的一生給人許多不同的印象 1 毁譽兼有，卻 

無損;作為一個偉大的改革者 a 在神學上，有人稱他為「聖 

靈的神學家」 ，因為他 ^̂ *1̂ 別重視由聖靈論的觀點來思考神學 

問 題 。在靈恩運動發展十分熱烈的今日'聖靈論的研究引起 

廣泛重視，我們檢視加爾文的聖靈神學,必能發現原來這位 

十六世紀的神學家思想上如此的「現代」 ，許多今日教會正 

往 面 對 、思考的問題，他早在幾百年前就作過詳盡的探討。

由 《基督数要義》的結構來看加爾文的聖靈論

《基 督 教 要 義 》 的 結 構 分 成 四 大 部 份 ，原 先 的 構 想 是 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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據使徒信經的四部份而作：全能的父上帝、耶穌基督、聖靈 

與教會。但是加爾文落筆之後，論聖靈的部份略有更改，分 

別散佈在第三與第四部份，第三部份以論扬救為核心，而第 

四部份是論教會。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五版的四大部份如下：

3 .

對創造者上帝的知識

其中在論三…上帝部份，有些對聖靈的討論，亦有 

論及聖靈的神性。

對救履者上帝在基督裡的認識

先是由律法，後是由福音而來。本段要是論到基

督的福音。

接受基督恩典的方法

此段可以說是論到聖靈在個人身上的作為，也是論 

越 救 。 ，

進入上帝國外在的幫助

此段是論到聖靈在團體的作為，就是論到教會如何 

為上帝恩典的管道。

對以上所列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結構評述如下

1. 按著使徒信經的第三部份：「我信聖靈」 ，我們會 

期 待 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第三部汾看到聖靈論，但 

是第三部份的標題並未如第一部份的父上帝、第二 

部份的耶穌基督而將聖靈列入其中，而是在第三部 

份的第一章，3.1的標題才出現：「有關基督的事如 

何透過聖靈奧秘的工作使我們得益D 」可見這部份 

是以極救論為中心，但卻是以聖靈論為觀察的角

时錄一、加 巧 文 的 言 4 '營 215

度 。

加爾文的聖靈論分散在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第三、第 

四部f分 ，隱而不顧，其中常常出現有關聖靈的討 

論 。第三部f分以径救論為主，討論的是聖靈在個人 

身上的作為；第四部份以教會論為主，討論的是聖 

靈 在 團 體 （教會）的作為。這種神學處理的優點 

是 ，主張個人與團體接受恩典的媒介皆是聖靈，使 

聖靈論成了扬救論與教會論的基礎：缺點是，沒有 

單獨明確地處理聖靈論，以致未有機會使人對聖靈 

有更系統性的認識，而且只有突顯出聖靈的工作而 

已 ，對聖靈位格的問題並未處理。

整體而言，加爾文十分重視知識，前二部份都是以 

知識為標題。事實上重知的方法論也在後二部份出 

現 ，第三部份是討論接受基督恩典的知識，而第四 

部份是討論進入上帝國的知識，而聖靈則在這兩種 

知識上扮演使人能知的角色。

以下簡單摘要幾樣《基督教要義》所談到聖靈在個 

人以疫圏體的工作：

個人方面:

1 .產生信心。1

1 《基督教耍義》 ’ 3.1.4 ' 3.2.33-37。3.1.4表示《基督教要義〉的第 

三部分、第一章 ’ 第一節 ’ 依此類推。《基督教要義》已有中譯本’ 

可惜略有删減，英譯本中，Battles翻譯版最佳。

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2.2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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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引 導 □ 2

3 . 內在的呼召。3

4 . 與基督聯結。4

5 .禱告的幫助。5

6 .潔 淨 。6

7 .重 生 ，使人悔改得生命

團體

1.建立使人得生命的團契生活。7

2 .聖禮是聖靈的工作（agency) 。

3 . 在洗禮（幼洗）中的聖靈工作。《

4 .在聖餐中因著聖靈使人體驗基督身體真實的臨在。

5 .教會的定義有二 ’在這二個教會的定義中’聖靈均 

扮演重要角色：9

(1) h 帝的話被純正地傳講與聽到之處。

對加爾文而言，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是不可分的。

(2)遵照基督的教導舉行聖禮。

如上所述’聖禮是聖靈的工作。

3 《基督教要義》

4 《基督教要義》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

6 《基督教要義》

， 《基督教要義》 

8 《基督教要義》 

9 《基督教要義》

4.3.11。

3.1.1。

3.20.5。 

4.16.25。 

4.17.8〜m 。 

4.16.21 〜 22 

4.1.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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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重「知」的神學方法論

1 .基督教要義的第一部份第一章’申述了對上帝的知 

識與對人的知識，如何互相關連：

(1)不能真正認識人的人 ' 就不能真正認識上帝。

(2)不能真正認識上帝的人，就不能真正認識人。

(3)生活在上帝尊榮威厳下的人。

透過這三個命題，加爾文肯定知人知天、知天知人，而 

信仰的追求就是知識的追求，這種重知的神學方法論貫穿整 

個 《基督教要義》 。

2 .加爾文所謂的知識不只是理智的知識而已’他以為 

知識的前提是敬虔’敬虔則是對上帝的敬畏與愛 ' 換言之’ 

人若役有敬虔，则人不可能進入這種知識。

3 . 人所能追求對上帝的知識，H 是上帝所容許我們認 

識的部份。 I對上帝的知識與對人的知識相互■連」 ’一方 

面 ，這命題指出對上帝的知識的入口，另…方面 ，它也指出 

了人對上帝的知識的極限，人只能在與人相關的部份’在人 

本身的極限下，來認識上帝，或者說，上帝只將祂自己與人 

相關的部份敢示出來。

4 . 由加爾文重知的方法論 1可以看出聖靈論的重要

《基督教要義》 ' 1.1.1。

1 '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.2。

1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.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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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因為加爾文稱聖靈為「內在的老師」 ， 聖靈的啟發有 

如老師帶領人進入知識。其實聖靈的工作與知有密切關連， 

因為無論是聖靈的恩賜、果子、感動、充滿或漠灌’均可由 

知的觀點來了解’這些都是知識的傳授、啟蒙與教導，加爾 

文重知的神學方法論恰好與他對聖靈論的注董互相契合’尤 

其是當論到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如何相互做工，使人得到真 

知 識 ，則此點更為明確。

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之相關性

在聖經中曾有多次將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並列’如約三 

34 ’賽舟四 16 ,四二 1〜4 ，五九 2 1 ，可見上帝的話與上帝 

的靈密不可分，加爾文的神學強調了這一點，並且由雨方面 

來加以申述：

1 .所有對聖靈的體驗（宗教體驗）都必須經過上帝的 

話 （聖經）的檢驗。I4

這個主張強調’來自上帝的靈的感動’必定會與來自上 

帝的話的啟示一致’若有什麼宗教經驗與聖經的真理不符合 

的話 ，必定不是來自上帝’因為上帝的靈與上帝的話是相互 

同工的。可見加爾文是反對狂熱'派 ’他們一味追求宗教體 

驗 , 卻是盲目地衝刺。以今日之處境而言,加爾文必定反對 

那種不重視聖經真理的靈恩派’因為如此發展下去，只剩下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《基督教要義》

4.14.9

1,9.2。

再參照3丄4.n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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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觀的宗教體驗在主導一切’而失去任何客觀的規範。

2 .所有對上帝的話（聖經）的了解必須經過聖靈的光 

照 ° 15

加爾文這個主張’強調了聖靈作為老師的功能。若非聖 

靈的引導與感動，我們就不可能真正明白聖經，因為只有上 

帝的靈能夠將上帝的話向人M 明 。人對聖經真理的了解並非 

來自理智而已'而是需要上帝的靈之協肋’並且人也不應當 

將聖經當作條文式的法典'照著字句逐一遵守。可見加爾文 

反對那種自限於字句之內的律法式解經。以今日的處境而 

言 ’加爾文必定不會站在以聖經為逐字逐句啟示之極端保守 

觀點的那一方。

3 . 由以上兩點可以了解，為何加爾文主張「聖經的權 

威在;&5:聖靈的內證」I6 。聖經的權威不在於字句’而是在於 

上帝的靈。聖經本身不是上帝’上帝的靈使聖經具有來自上 

帝的權威。加爾文所提到上帝的話，不只是在論聖經，也常 

常論請道一~ 宣揚中的聖經。因此他所強調上帝的話與上帝 

的靈之互動關係'也可以多方應用在講道上，我們可以說， 

根據加爾文’是上帝的靈使講道帶有權威’也是上帝的靈使 

聽道的人能夠明白真理，所以在改革宗教會禮拜中的禱告’ 

常常提到「求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一起動工。」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2.33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7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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聖靈與基督的啓示之相關14

在新約聖經裡面’有時候用基督的靈（羅八 9 ,彼前一 

n ) —詞 ，在徒十六6〜7 是把耶穌的靈與聖靈等同，在羅 

八 9則將基督的靈與上帝的靈等同’可見大致上，聖靈與基 

督的靈並不作嚴格區分。

「基督的靈」強調的是因著基督而來的靈，並非單指屬 

於基督的靈’如此了解的話，基督的靈是指’因著基督成為 

上帝與人之間的中保而來的靈，與聖靈應為同義語’只是著 

重點不同。

對加爾文而言’基督是 k帝啟示的核心’也是新、舊約 

上帝的話的焦點’因此他的神學被視為基督中心的神學，由 

此可以引申兩點：

1 .來自聖靈的敢示’必定不會與基督的啟示衝突，因 

此我們亦可以基督的啟示來檢驗一切稱來自聖靈的宗教體 

驗 。

2 .基督的啟示必須透過聖靈的工作才能使人明白而受 

益 ’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第三部份就是在處理這一個問題。

在以上雨點'我們可以發現「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」和 

「聖靈與基督的啟示」二者的相互關係性相似’原因其實很 

簡 單 ，上帝的話（聖經）裡的核'1>就是基督的啟示，由於加 

爾文整體神學有以基督為中心的傾向，自然在上帝的靈與基 

督的啟示二者之間強調出密切的相關性’這個相■性在討論 

加爾文對聖餐的看法時’得以進一步說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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従加爾文的聖餐觀看他的聖靈論

加爾文把聖禮視為「上带恩典的外在象徵」口 ’但是仍 

然必須有聖靈作為內在的老師才為有效I8 。換言之'聖靈的 

教導使得聖禮的意義得以明顧。「如果沒有聖靈’就像太陽 

照到瞎眼，聲音傳給聲子。」I9

加爾文對聖禮的看法，自然也反映在他的聖餐觀’以下 

就幾個當時重要的聖餐觀簡述如下：

1. 天主教主張變質說或化質說，認為在祝聖之後’ 

餅與杯變化成為基督的身體與血。

2 .路 德 主 張 合 質 說 '認為聖餐中的餅與杯有基督的 

身體與血之同在。

3 . 慈運理認為聖餐中的餅與杯純粹是象徵性的，功 

能是為了紀念與感恩’同時為了建造團契關係°

加爾文的主張介於慈運理與路德之間。一方面他反對慈 

運理純粹象徵性的說法’認為太過於世俗，而主張基督身體 

真實臨在；另一方面，他反對路德的合質說’認為仍太受天 

主教會影響’而主張基督身體的真實臨在是只有在聖靈裡才 

發生的。換言之，是人在聖靈裡被提昇’而非基督的身體降 

臨 ，是人在聖靈裡被聖化，而不是餅與杯被聖化。由於加爾

1 7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4.14.1。

1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>4.14.9。

1 9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4.14.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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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具有聖靈論的眼光來看聖餐’使他不必如同路德，為了說 

明基督身體如何同時臨在不同的聖餐禮拜當中，而必須再發 

展出基督身體可以同時遍存（ubiquity)的教義。以系統神 

學理論而言'加爾文具有聖靈論的觀點，而 且 ，如前所述， 

這一個看法，也是根據聖靈與基督的啟示之相關性而來，唯 

有在聖靈裡，我們才能真正體驗到基督身體的真實臨在。

作爲中保的基督與作爲中介者的聖靈

由於加爾文的上帝觀極其崇高偉大，使他無時無刻不體 

會上帝的尊榮與威嚴，身為被造者，人是一直活在創造者上 

帝的尊榮與威嚴之下。因此加爾文的基督論特別強調基督作 

為中保的角色’人與上帝之間的聯繁在於基督中保的功能。

在加爾文上帝觀的影響下，他也同時強調復活昇天的基 

督在天上崇高超越的地位，因此產生了一個困難，就是人如 

何能夠與復活昇天的基督連繁? 在 此 ，聖靈就好像第二位中 

保 ，成為人與基督之間的中介者，簡單圖示如下：

人 上帝

中保基督 
人 一 -----基督

中介者聖靈

這種觀點’如同約十四 16 ：「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 

師」 ’暗示了邪穌基督是第一位保惠師，耶穌基督若不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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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位保惠師就不來’因此聖靈的工作是接續基督的工作而 

來 。加爾文以基督為中保 ’ 而聖靈為中介者’突顧出二者事 

工上的連續性，並且符合他一向以基督為中心的/神學論旨’ 

使聖靈的工作密切地接續在耶穌基督的啟示上。

由聖靈論出發的摇救論、教會論與創造論

加爾文在《基督教要義》論到三一上帝的先後次序大概

如下

上帝論- 基督論-
極救論
教會論

聖靈論

他並未明確地論聖靈，卻寫出了由聖靈論出發的極救論 

與教會論’如此一來’聖靈論的內容被強化了 ’也被具體化 

了 。個人的極救’必須透過聖靈奧秘的工作 ' 才能成就；就 

團體而言’教會是恩典的管道’也必須透過聖靈的工作’教 

會才能成為教會。

有人認為，在基督教神學（尤其是宗教改革時期） ’往 

往忽略了創造’或者把越救與創造對立’董極救而輕創造。 

表面上看來，加爾文論創造不多’事實上他卻有潛在的、豊 

富的創造論，而且是由聖靈論出發的創造論’以下列出他的 

三個觀點；

1 .上帝藉著她的道與祂的靈創造了世界 

2 .聖靈是創造的動力。

20

2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4.20

2 1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3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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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上帝的創造是持續中的創造。22

由於加爾文視創造是正在持續進行中，這生生不息的創 

造之動力’正是來自聖靈’也意謂著聖靈參與創造不是歷史 

上的過去，而是時時刻刻地參與。因此可知，改革宗神學家 

莫特曼’在他的聖靈論以「創造中的上帝」為 題 ，背後依稀 

可見加爾文的影子□加爾文是由聖靈論出發之創造論的開創 

者 ’若是̂創造論能加以闇揚，有助於橋正基督徒常常只董視 

極救的缺陷。就廣義而言’経救是「新創造」或 是 「再創 

造」 ’也是創造論的一環’聖靈則為創造之動力，就如同為 

極救的動力…般 ’可見開發由聖鑑論出發的創造論’其重要 

性不待言論。

改革宗神學的聖靈論特色

在加爾文開創並影響下的改革宗神學傳統裡'聖靈論確 

實是重要的•一環，如徳語11[有名的《海德堡教理問答》 ，被 

稱 為 「聖靈的信仰告白」 ’原因是其中有幾處十分清楚地突 

顯聖靈的工作’而為其它信仰告白所無。改舉宗祥學的聖靈 

論特色，簡述如下：

1.強調聖靈的工作與基督的啟示一致。

2 .強調上帝的話與上带的靈扣互同工。

3 .上帝在個人與團體中的作為透過聖靈冊彰顧。

這些特色可以參照受加爾文影響不小的神學家巴刻(J.

2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6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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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.Packer)的 書 《活在聖靈中》 （宣道 ！989 ) 。

可惜加爾文神學中生動的聖靈論，在加爾文主義者當 

中 ’尤其是在正統派當中,逐漸沒落消失。正統派漸漸以系 

統性的教條，取代了以聖經為中心的神學思考，重字句的傾 

向 ，甚於重精義。因此不可捉摸的聖靈工作，似乎不如穩定 

沈重的預定論來得有興趣，何況在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 

中並未明確地標示出聖靈論來，以致在一些加爾文主義者當 

中 ，不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敬「聖靈論」而遠之。其實這 

是很大的誤解，根據改革宗神學傳統，聖靈論應是無所不在 

地活躍在極救論和教會中，甚至在創造論中;而且加爾文準 

確地扣緊了兩個原則：基督的啟示與上帝的話,則聖靈的工 

作雖如同風一般不可捉摸，卻有清楚的規則可循。

結論

加爾文神學處處帶有他對上帝的尊榮、戚厳、榮耀之體 

認 。傳說中，加爾文是跪著寫下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而且一手 

寫 作 ，另-…手翻閱聖經。加爾文對聖靈論的重視’也是出於 

他對上帝深深的體認—— 人無時無刻不活在永生上帝的面 

前 ，以致加爾文不但對攝理與預定的主張比一般神學家堅 

定 ，而且對聖靈工作的體認，即對無所不在的上帝之作為的 

體 認 ，也超乎那個時代的神學家。

加爾文並非靈恩運動的成員 ’ 從其傳記觀察，似乎也未 

有任何特殊的靈恩，但是他對聖靈工作卻有異乎常人的體 

認 。由於他本人知性、理智、冷 靜 、堅定的特質，使我們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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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 ’聖靈不只作用在人的身體、情感上，也作用在人的理 

性 、意志上。

對上帝與人的思考方式• 

加爾文 > 士來馬赫與中村 
元之中國式思考方式1

重點摘要

本文所關注的是「思考方式」 ，而 以 「認知」為討論焦 

點 ’因為這是不同神學發展的重要分水嶺。首先 ，本文探討 

加爾文在《基督教要義》所使用對上帝與人的基本思考方 

式 ：其 次 ，將加爾文與士來馬赫在《基督教信仰》裡使用的 

思考方式作一簡單的比較，以使加爾文的思考方式更加清 

楚 ，並指出二者有相同的特性，就是對上帝的認知與對人的

1 本文曾在第二次亞洲加爾文研究會議宣讀’是 1991年九月册日至千 

月二日在新竹舉行。原稿為英文’作者自行譯為中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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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知息息相關，特別是人對上帝的認知不能脫離有關人本身 

的認知；再 者 ，本文採用中村元的著作《東方民族的思維方 

法 》 ，其中探討中國式思考方式傾向實踐性（practicality) 

的一章，做為比較討論的材料，盼望能夠引發更多對不同文 

化下思考方式的比較之興趣；最 後 ，通過比較所發現，加爾 

义 、士來馬赫與中國式思考方式對實踐性不約而同的傾向， 

一 方面與當今神學結合理論與實踐的潮流互相呼應，另一方 

面盼望能在受西方思考方法主導的神學研究中找到新的出發 

點 ，即孕育於本土思考方式的神學。

※本書有二個節譯的中譯本：

1,中村元。《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》。結構群譯，陳俊 

輝審譯，台 北 ：結構群，1989。

2.〔嫩 C 。《中國人之思維方法》 。徐復觀譚，台 北 : 

學 生 ’ 1991 ’修訂版。

導i

不同的思考方式決定了不同的神學著董點，因此是不同 

的神學發展之分水嶺。「認識」或 「知識」是本文探討思考 

方式的董點，因 為 「如何知」通常反映出「如何思考」 ，透 

過不同認知方式的比較，可以掌握不同的思考方式。

首 先 ，本文探討加爾文《基督敦要義》對上帝與人的基 

本思考方式。其 次 ，將加爾文與士來馬赫對基督教信仰的思 

考方式作一比較，2透過不同類型神學家的對照並識其異 

同 ，以進一步驚清加I爾文的思考方式。第 三 ，本文^用中村

7 C 《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》3 中有關中國式思考方式的研 

究 ，作為討論比較的材料’嘗試對不同文化下的思考方式作 

一初步的比較。最 後 ，通過這些比較，盼望能在受西方思考 

方式主導的神學研究中，找到爭育於本土思考方式的神學探 

討之出發點。

加爾文對上帝與人的思考方式

、射上的思身方式：加禹文、4 來處赫付义{卞國义思身方乂 229

「一切只為上帝的榮耀」是加爾文神學常見的標記。在 

《要義》卷 一 ，加爾文小心翼翼地討論對創造者上帝的「知 

識 .J ’而非討論創造者上帝「本身」 。其實加爾文所作的 

是 ，有 關 「人的知識」的討論，知識的對象則是創造者上 

帝 。可見並非「上帝本身」 ’而 是 「人對上帝的知識」 ，才 

是 《要義》的關注點。

這種神學方法帶有雨個特色。一方面 1上帝與人的差距 

仍被謹慎地保持著，因為加爾文並不直接談論上帝，而是談

就廣義而言’ 士來馬赫亦為改革宗神學家，M oore曾比較加爾文與士 

來馬赫，但是未提及思考方式的比較。W. L. Moore, "Schleiermacher 

as a Calvinist," Scottish Journal o f Theology、24/1971, pp.l67 〜183。

本書有二種中文節譯本：1.中村元。《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》 。結構 

群 譯 ’陳俊輝審譯（台 北 ：結構群，1989 ) 中村元。《中國人之思 

維方法》 。徐復觀譯（台 北 ：學 生 ’ 1991修訂版） 。本文使用英譯 

本 ：Hajime Nakamura, Ways o f Thinking o f  Eastern People, Philip E 

Wiener(ed), ( Honolulu :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, 1961, 

1978) 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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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有關上帝的知識。另一方面 ’ 《要義》所關注的是’人認 

識上帝的可能性有多少。如此一來，《要義》展現了雨種層 

面 。就本體層面而言 〔The ontic aspect) ，上 帝居先，而後 

是 人 。但就認知層面而言 （The noetic aspect) ’ 可知者居 

先 ，不可知者其次，在此意 義 下 ，屬人的事先於屬上帝的 

事 。本文對認知層面作進一步探討，因為這與加爾文基本的 

思考方式有關。

《要義》卷一第一章所要說明的是’「對上帝的知識與 

對人的知識是互相關連的」 。4本章第一節加爾文的論證首 

先 是 ，「只有真正認識人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上帝」 。這是一 

種人論進路，因為人論的知識被視為上帝論知識之前提’在 

此論證加爾文作了一個小結：「因此對人的知識不只帶動我 

們去尋找上帝，而且彷彿牽手般地引領我們尋見上帝。」 5 

此段所陳述的是，不論對人的知識是正面的或是負面的’均 

有助於對上帝的知識。正面對人的知識，比 如 「上帝的形 

像 」 ，有助於人從中增加對上帝的知識；負面對人的知識 ’ 

比 如 「人的罪」 ，有助於促使人尋找上帝，這種知識也常常 

是尋找對上帝的知識之起點。

在 《要義》卷一第一章第二節加爾文轉換了一個角度 ’ 

「只有真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人」 。這是一種上带 

論 進 路 ，以加爾文的話來說：「人從來未能真正清楚認識自 

己 ，除非先求見上帝的面，從默想上帝中詳細查看自己。」6

4 本文採用L C C的 《要義》英譯本’ J. T. McNeil編輯 ’ F. L. Battles翻 

譯 ，在註中簡稱為"Inst." ’ 引文由作者中譯。

5 Inst., p .37。

6 Ib id。

: 加满X 、女東虞赫與卞村;I { 卞國乂思身方式231

增加對上帝的知識有助於增加對人的知識，比如認識上帝越

深 的 人 ’ 必 然 對 「上帝的形像 . 人 ’ 認識越多，再如真

。可正 認 識 「上帝的完全」的 人 ’ 才能明白「人的不完全 

見上帝論知識是人論知識的前提。

由此產生一個問題：當加爾文主張對上帝的知識與對人 

的知識相互關連時 ’ 為什麼加爾文先提出人論進路，然後再 

提出上帝論進路呢？按 照 加 爾 文 神 學 常 見 「上帝統洽」 

(T h e o c r a c y )的 特 性 ’ 似乎他理當優先提及上帝論進踏。 

答案應該十舒簡單，人論進路的對象是對上帝的知識，而上 

帝論進路的對象是對人的知識。在 《要義》卷一第一章結束 

時 ，加爾文作了結論：「總 之 ，對上帝的知識與對人的知識 

是息息相關的 ’ 為了教導的方便，我們應當先討論前者，而 

後再進一步處理後者°」7 加爾文主張先討論對上帝的知 

識 ’ 但是基於上述的關連性’如果沒有對人的知識就無法討 

論對上帝的知識，當然這又可以繼續論證下去，如果沒有對

上帝的知識就無法討論對人的知識 ........ ...畢竟加爾文決定了

以對上帝的知識，亦即人論進路，作 為 《要義》的出發點。

為了進一步觀察加爾文的思考方式，以下針對加爾文對 

「知識」的看法作一討論。首 先 ，加爾文對「知識」的了解 

與他對啟示的看法有關。》事 實 上 ’對加爾文而言所有知識 

都是源自啟示。在 《教義》卷 一 ，加爾文討論了創造與聖 

經 ’ 這二者通常分別被視為「一般敢示」與 「特別啟示」的 

來 源 ，由於二者涵蓋了絕大部份的知識，可說人知識的來源 

就是啟示 ’ 由於啟示出自上帝，在此意義下，所有的知識都

Inst., p.39。 

Inst., I.l.I, n.l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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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上帝論有關。

其 次 ，加爾文的「知識 J 並不是純粹客觀的知識，邁尼 

爾 （X T M c N d l ) 認 為 ，以現代語言來說，應 該 是 「存在性 

的認知 」 （existential apprehension ) ，9亦即認知者本身必 

須投入其中。加爾文本人談到對上帝的知識時，他 以 「敬 

虔 」為 前 提 ：「我稱敬虔為對上帝的敬畏加上對上帝的愛， 

這愛建立在對上帝恩惠的認識之上。 在對上帝的知識 

上 ，這樣的敬虔是必備的。可見對加爾文而言，「知道」並 

不是得到某些客觀的知識，而是Z'E體必須投入其中，絕非做 

一個旁觀者，在此意義下，加爾文對「知識」的看法與人論 

密 切相關，畢竟是人在回應上帝的啟示才能認知。

加爾文與士來馬赫

士來馬赫是第一位在系統神學的方法論上作革命性改變 

的神學家，他率先全盤使用人論進路來整理基督教教理。他 

的系統祥學名著書名為「基督教信仰」 ，表現了他使用人論 

進 路 而 注 重 主 觀 層 面 ，因此未使用 … 般 人 常 用 的 「教義 

學 」 > 因為這個名詞偏向客觀層面。士來馬赫有興趣處理的

9 Ib id。此外，道威（E. A .D iwey,Jr)亦主張：「所有對上帝的知帶有 

存在性特質。J E. A. Diwey, Jr The Knowledge o f God in Calvin's The- 
ology (N.Y. : Columbia University, 1952), pp,24-31。

10 Ibid., 1.2.1。

11 F. Schleiermacher, The Christian Faiih^H. R/̂ ackintosh &. J. S. Stewart (tr. 

&  ed.) , (Edinburgh ： T  &  T. Clark, 1928, 1976) , §32。以下簡稱 C F 。

是主觀的信仰，以及那些可以由主觀信仰導引出來的教理 ’ 

因他以「絕對依賴情感（意識）」作為系統神學的出發點。

絕對依賴情感不但是屬於人的 ’ 而且人成了決定者’因為那 

不只是人的情感，而且人是這情感的主體與襄動者。

士來馬赫宣稱他只有意處理三類基督教教理：

1 . 人類狀況的描述。

2 . 上帝屬性與行動模式的概念。

3 . 有關世界組成的陳述 I2 。

如同加爾文一般，士來馬赫有意討論對人的知識與對上 

帝的知識，只是他又加上對世界的知識’由於受限於本文幅 

度 ' 對世界的知識部 f分略過不談。

根據士來馬赫的神學方法，他打算如此處理基督教教

理 ：

1 . 在世界有限的存有與上帝無限的存有之間，發生在 

宗敦性自我意識中的關係。

2 . 出在這自我意識中，上帝所關係到世界的屬性。

3 . 藉由世界對上帝的絕對依賴關係，所表現之世界組 

成 。13

論及對人的知識時，士來馬赫把焦點放在宗教性自我意 

識 ，在其中發掘上帝與人的關係。這可說是加爾文「只有真 

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人」的另外… 種 說 法 ，因為上 

帝與人的關係對認識人而言是必要的，只是士來馬赫比加爾 

文更強調人論的份量，對士來馬赫而言 1 不 再 是 「對上帝的 

知識」 ，乃 是 「上帝與人的關係」才是出發點，而且這關係

树弱‘ A 、射上專* 人 的 思 方 义 ：加 氣文、女來JI赫與卞付;I { 困乂思身方5̂ 233

12 CF-, §30。

13 CE, §3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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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須在人的宗教性自我意識中尋找。

論及對上帝的知識時，士來馬赫有興趣的只是，與世界 

有關的上帝屬性，而且同樣在人的自我意識中尋找。這一點 

呼 應 了 加 爾 文 的 「只有真正認識人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上 

帝 」 ，因為士來馬赫把對自我意識的認識，作為對上帝認識 

的必要條件，也就是據此得以認識上帝所關係到世界的屬 

性 ，並且是在人的自我意識中發掘，不論是在個別或是團體 

的自我意識中。由 於 啟 蒙 運 動 的 響 ，在士來馬赫的神學裡 

帶有更多團體的層面，而加爾文並未像這般重視團體層面> 

比 方 說 ，士來馬赫界定聖靈是「在基督所開創之新的團體生 

活中共同的靈 （T hecom m on  S p ir it) 」 。]4可見對聖靈的知 

識 ，必須從會眾中尋找，不但是在人世間，而且是在團體 

裡 ，不只是上帝的靈，而且是在團體裡共同的靈。

總括如下：

1 . 加爾文由對上帝的知識出發，而且是人對上帝的知 

識 。士來馬赫由對人的意識之知識出發，亦即對人的知識。

2 . 雨位都認為對上帝的知識和對人的知識相互關連。

3 . 加爾文的知識是建立在上帝的啟示上。士來馬赫則 

以自我意識或情感為神學知識的來源。

4 . 加爾文以知識為存在性的認知，「認知」意謂著投 

入其中。士來馬赫強調關係，因此認知者不能離開其本身的 

關係來認知。

5 . 加爾文以為對上帝的知識，必須在與對人的知識連 

結的情況下才能建立。士來馬赫以為對上帝的知識是建立在 

上帝與人的關係上，並且必須在自我意識當中尋找。

整體而言，加爾文與士來馬赫所關切的都是「在此世 J 

對上帝的知識，亦即對上帝的知識必須是「對人有意義的知 

識 」 。然而在加爾文與士來馬赫之間仍有極大的差距’加爾 

文是十分平衡的思考家 ’ 他以人論進路探討對上帝的知識， 

又以上帝論進路探討對人的知識'並且同時強調二者。士來 

馬赫的思考方式比較偏向人論進路一邊’他以人的自我意識 

為對上帝的知識與對人的知識之共同來源。

二 、♦[上率 * 人 思 身 方 : 加 瑪 文 、•^來 赫 讽 村 ;i  { 卞國义® 方 式 235

加爾文與中國式思考方式

要對中國式思考方式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 

的 ，為了尋找一個概觀以便於比較，中村元的研究是個不錯 

的出發點。並非是中村元對中國式思考方式的觀點毫無疑 

義 》至少他提供了方便作比較的概觀可作為出發點’希望通 

過這個比較可以引發進一步研究的興趣。

中 村 元 的 《東方民族的思維方法》 ，討論了印度、中 

國 、西藏與日本式的思考方式。在論及中國式思考方式的一 

章 1 「第 2 1 章實用性（p r a c t ic a l ity )的傾向」 ，可以發現加 

爾文與中國式思考方式在實用性傾向上有很多類似之處’以 

下就中村元的分段討論如下：

1 . 以人為中心的態度。

2 . 宗教上的現世傾向。

3 . 形上學未見發達。

15 J^ys o f Thinking o f Eastern People、pp.233-2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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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人爲中心的態度

中村元觀察說：「自古以來，中國人傾向由以人為中心 

的立場考慮所有的事情，他們甚至傾向以對人的關連來瞭解 

抽象的觀念。」16這種思考方或令人聯想到加爾文與士來馬 

赫 。當 論 及 抽 象 的 觀 念 「上 帝 」時 ，中 國 人 寧 可 稱 呼  

「天 」 ，因為天是人看得見的，而不是看不見或思辨性的上 

帝 。而且中國人經常將天與人擺在一起，有名的例子是，中 

國宗教與哲學最高的理想「天人合一」 。談到天時，不可不 

提 到 人 ’ 因為天代表人世間的公義（天道）與人世問的真理 

( 天理） 。

對加爾文而言’對上帝的知識必須與對人的知識連結才 

能 建 立 ’ 而上帝的啟示是對上帝知識的源頭。對士來馬赫而 

言 ’ 對上帝的知識是建立在上 ',1̂ :與人的關係， 過此知識的 

源頭並非來自超越的啟示。17 二者均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方式 

優先於抽象思考方式，在此意義下，他們都傾向實用性而非 

思辨性。

中村元的觀察主要建立在對語言現象的研究，他發現 

「說話造句時，中國人經常以人為主詞，即或人的主詞並未 

出現在句子中 ’ 而受詞則在述詞部陳述。」 如此一來，以 

人為中心的態度表現在說話當中，就是經常以人為主詞，而

>6 lbid.,p.233 -

'7 士來馬赫傾向強調敢示比較「人性」的一面’啟示顾非絕對地超自 

然 ’亦非絕對地超理性。S. CF., §13。

Op.it" p.233

且被動式的句子也少見。由於說話反映了思考方式’如此建 

立的知識勢必帶有以人為中心的態度’也就是中村元所謂的 

實 用 性 。當加爾文論授對上帝的知識時，事實上他在討論 

「人對上帝的知識」'在此思考方式下’所討論者的主詞並 

不是上帝的概念 ’ 而 是 人 。不過加爾文並非全是以人為中 

心 ，更是以上帝為中心來作思考’他謹慎地不去談論上帝本 

身 ，而是談論對上帝的知識。

中村元認為：「受了以人為^中心的思考方式的影響’大 

部份的中國人傾向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，就此而言，他們的 

思考方式與大部份歐洲經院哲學式與觀念論式哲學家不 

同 。」I9中村元以為中國式思考方式接近功利主義與實用主 

義 ' 而遠離經院哲學與觀念論。其實加爾文的思考方式也帶 

有此特質 ’ 如我們將《要義》與當時的各種神學大全’或百 

科 全 書 式 的 神 學 論 著 比 ，《要義》的長度無疑地是十分精 

簡 ，可說是傾向功利主義 ’ 而 《要義》的關注點又是非常 

實 際 ’ 可說是帶有實用主義色彩。作為一個在文藝復興以來 

的思潮下受完整訓練的人文主義學者,加爾文思考方式中以 

人為中心的色彩 ' 超過許多對他既有的刻板印象。

「中國人思想的某些部份是非常實際的’因他們只對現 

實生活所需的政治與道德原則有與趣。」21而加爾文’他有 

興趣的是現實生活所需尉上帝的知識，或 許 用 「非常實際」 

來形容加爾文與中國式思考方式是十分1合當的，因為二者經

狗#二 、1̂'#上♦典人的思身方民：加 ;^文 、A 來 爲 赫 卞 村 ;I { 卞國乂思身方A 237

59 Ib id。此處所指的功利主義與實用主義並非基於厳格意義’乃取一般 

通俗意義’本文以下亦取此意義。

20 Inst.,m.6.2.加爾文自稱：「我天生愛好簡短’或許如果我想要多說一

些 ，總是不成功。」

21 Op. cit., p.23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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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帶有實用性色彩。

宗敎上的現世傾向

「中國式思考方式傾向現實日常生活的考慮’使其帶有 

現世與物質主義的特徵。」22中村元引用孔子著名的話： 

「未 知 生 ，焉之死？」作為根據 ’ 論證說：「在中國人著作 

中只有很少的神話，尤其是關於天、地 、日 、月與人類的起 

源神話很少。」又 說 ：「自古以來’中國人寫作很少運用神 

話性的想像，而喜歡實際的、現世的實在論。」23中國的神 

話並非如中村元所說的那般貧療 ’ 重點應該是’神話經常與 

曰常生活有密切的關連 ’ 甚至是日常生活的一部份’而且神 

話世界本身也是非常現世的，而非出世的，常常神話世界只 

是現實世界直接的投射。總 之 ’孔子的話說明了為何中國宗 

教 帶 有 濃 厚 的 現 世 色 彩 ，因 為 對 「生 」的興趣達高旅對 

「死 」的好奇。

對加爾文而言 ’ 若說他的神學是現世的 ’ 並不 t合當’只 

能說他的神學關注點是非常現世的。在 四 卷 《要義》當 中 ’ 

卷三是為了個別的基督徒而作，標 題 為 r 我們領受基督恩典 

的方式：我們得到什麼好處 ’ 產生什麼結果？」卷四則是為 

了基督徒團體而寫，標 題 是 「上带邀請我們進入基督的團 

體 ’ 並保守我們在其中的外在途徑與幫助」 。可見整本{要  

義》有一半是為現世人類需要而作 ’ 雖然加爾文也主張「只 

有真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人」 ，後半段的《要義》

22 Ibid., p.235。

23 Ib id。

树錄二、射上人的思身方义：加禹文、女束爲赫與卞村义{ i香义思身方;\ 239

顯然更直接集中在對人的關注上。

通常現世的傾向會導致自我中心，中村元觀察說：「結 

果中國宗教包含了許多禱文與符咒，這些是為了消災解厄：祈 

求福氣而有。」24帶有現世傾向的中國宗教可能被自我中心 

所 主 導 ，而中村元認為中國式思考方式就帶有自我本位傾 

向 。25對加爾文而言，他的現世關懷卻帶有平衡样，亦即 

「只有真正認識上帝的人才能真正認識人」 ，使其思考方式 

未陷入自我本位。事 實 上 ，加爾文著名的靈修神學特色是 

「插己」 ，而非自我中心或自我本位，因此一般人對加爾文 

神學的印象都說它帶有濃厚的「上帝統治」色 彩 。

中村元在此段提出一個例證一 禪 宗 ，來證明中國式思 

考方式在宗教上的現世傾向，正是基於這個傾向，使印度佛 

教在中國轉化成禪宗：「根據禪宗，佛教裡神奇的力量與神 

妙的能力都在日常生活裡，如在打水取柴當中。」26—個有 

趣的相似處是’加爾文也在现世生活當中追求上帝的榮耀， 

而不是在修道院、朝聖之旅或聖地，這個思考方式的相以 

性 ，是基於加爾文與中國式思考對實用性的親和力。27

24 Ibid., p.236。

25 Cf,ibid.,pp.247〜 249 ’中村元討論「自我本位的取向J 。

26 Ibid., p.240。

2 7 中村元亦嘗試比較中國基督教與印度基督教徒，而以中國基督教徒是 

現世的、人本的、實際的與實用的，因此重視實踐與政治’而對福 

音的超越性’人與上帝關係超自然層面，漠不關心。Ibid.,P.243。我 

想中村元完全忽略了中國基督徒中廣大的保守派’他們反對政洽參 

與 ’而對超越性、或超自然的事物有熱切的期待’可見中村元言過 

其實了，因此此段研究不予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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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上學未見發達

按照推理 ' 以人為中心和現世傾向，自然會導致形上學 

不發達，因此在中國哲學史上，印度佛學的東傳，對形上思 

考有很大的刺激作用。按中村元的觀察，中國人「天的觀 

念」形上學成份遠不及經驗感官成份，「天的觀念與可見的 

天密不可分，因此天的觀念並未超越經驗感官世界。」28

在加爾文思考方式有一類似的傾向，就是徹底拒絕抽象 

思辨的經院哲學，經院哲學的看法常常是《要義》裡頭批評 

的對象。相對於與他同時代的神學家，加爾文對三一論的論 

述顯得太簡短了，似乎他對抽象的三一論興趣不高。他往創 

造與聖經中尋找對創造者上帝的知識’在中保者基督的極救 

中尋找對遂救者上帝的知識’在聖靈的工作中尋找對聖靈上 

帝的知識。不過加爾文必然反對任何將創造者與創造混同的 

嘗 試 ；29然而在中國式思考方式裡，這一點不但不董要，甚 

至 「天人合一」正是最高的追求g 標 。

中村元又注意到，由於這種實用性傾向，印度佛教在中 

國也被轉化成華嚴宗。印度佛教原本帶有形上學色彩，直分 

無相無差別的絕對者與有相有差別的現象世界'卻轉成中國 

式非形上學的華嚴宗，肯定現象世界’相即相入’各有其絕 

對意義，而落實在現象世界。 中村元評論說：「在華嚴宗 

哲 學 ’形上學原理全然被放棄了 ’哲學家只能住在經驗與現

28 Ibid, p.244。

29 Cf.Inst.,L8.17 〜1.8.21。

30 Op.cit.,pp.245〜246 ’ 參徐復觀所譯 ’ P.116

象世界的陰影下。」31中村元對華嚴宗哲學的批評或許過於 

嚴 苟 ，多少反映出他本人「形上學」的傾向。不過董點是， 

華嚴宗不再在現象世界背後找尋絕對者，而是現象世界本身 

成為關注焦點。對加爾文的思考方式而言，如果我們套用此 

處使用的語言，他秉持了對絕對者的信仰，然而他首先所關 

注 的 ，無寧是在絕對者面前的現象世界，而非直接關注絕對 

者本身 > 因此他無意作玄學思辨，反而在隨後的加爾文主義 

者 中 ，有人發展了加爾文主義的經院哲學，而加爾文本人卻 

-一直都是傾向實用性的。

結論

[̂对錄二、封上♦與人的思身方式: 冗义、★來] 村义i 卞國式思身方乂 241

對亞洲人而言，西方神學常常是非常抽象、理論與思辨 

性 的 ，但是加爾文與士來馬赫在對上帝與人的思考方式上並 

非如此。加爾文與士來馬赫的思考方式均帶有在此世上對上 

帝的知識之關注，他們並未抽離人在此世上對上帝的地位來 

研究神學。據此觀點，神學不應該是純粹理論，而必須是實 

踐的。當加爾文強調敬虔為知識的前提，而士來馬赫注重認 

知者本身與上帝的關係時，實錢的因素已包含其中了。現代 

神學所強調的已經不只是正確的理論（Orthodoxy) ，而且 

是正確的實踐（Orthopraxis) ，神學的實用層面因而顯得特 

別董要。

本文所探討的加爾文與中國式思考方式都帶有濃厚的實

31 Ibid., p.24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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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 性 ，應該可以作為在亞洲發展神學的根據。不論是實踐祥 

學 （Practical Theology) ，或 是 實踐的神學 （Theology of 

praxis) ，或 是 實 踐 導 向 的 神 學 （A  praxis oriented the

ology) ，實踐應該是神學整體的特色，而非神學的一部份 

或一種神學。相對於漫長的中國文化，中國教會與台灣教會 

的歷史顧得益發短暫，而;神學研究卻在西方世界孕育了近雨 

千 年 ，各種神學已經深深帶有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思考方式， 

根據亞洲本地思考方式在亞洲的土壤發展祥學已經刻不容 

緩 ，由此角度來看，加爾文與中國式思考方式共同關切的實 

用 性 、或許可能成為「亞洲改革宗神學」的一個出發黏。

加爾文的人SH B

序論

本論

1.認識人與認識上帝一 方法論的角度

2 .上帝的形像—— 創造論的角度。

3 .墮落的人—— 極救論的角度。

4 .人的怠情—̂— 罪論的角度。

5. E 特所見人的怠情—— 基督論的角度

結論

1 本文曾經發表於1993年的第一屆加爾文神學學術研討會’並收錄在 

敝著〈加爾文神學》 （台北：禮記 > 1995)，頁 235〜 263 ’ 2003年 

修改增補而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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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論一 人文主義與上帝主權

加爾文本人以及其神學，分別帶有人文主義與強調上帝 

主權雨種特色，加爾文神學將兩種看來互相對立的特色調和 

在一起，當探討加爾文的人論時，必須對這兩種思想背景做 

簡單的介紹。

厳格而言'加爾文並未受過正式神學訓練'而是在法國 

的瑪謝、蒙太舉學院以及奧爾良、部 日 、法蘭西大學受完整 

的人文教育與法律教育，大約從 1523年到 1533年 ，歷時十 

年 ，受過許多當時名師的教導。2在 1532年即加爾文廿三 

歲那年發表了《辛厄加論仁篇註釋》 ，為一非常精港的古典 

研 究 '3實在是第一流的人文學者,而在其思想裡，「人」 

也是經常的關注焦點。

約翰 • 卡 迪 （JeanCadier) ’ 《加爾文小傳》 （香港：宣道1969) ’ 

更 7〜 17 ; 帕爾克（T .R L .P arker)，《加爾文傳〉 （台北：道聲， 

2001 ) ，頁 43-97。帕爾克認為 ’ 1520或 1521年加爾文已經去巴黎

讀書。

約翰 • 卡 迪 〔JeanCadier) ’ 《加爾文小傳》 （香港：宣道1969) ’ 

頁 17。

加满文的人律 245

強調上帝主權

高舉上帝主權常常被視為加爾文與改革宗神學的特色， 

在加爾文最重要著作《基督教要義》的開頭，他就令人印象 

深刻地突顯出在偉大上帝榮耀下卑微, 小的人。4這種強調 

上帝主權的思考方式經常在加爾文著作裡出現，因 此 「一切 

只為上帝的榮耀」 ，成為描述加爾文以及其神學的常見標 

語 □

由於調和了上述二種特色，可以說加爾文心目中的人， 

是活在上帝主權之下的人，而且是本身亦帶有其主權的人， 

本文自的是討論在這個架構下加爾文對人的了解。加爾文的 

人論是其神學重要的課題，但是迄今似乎只有托倫斯（XF. 

Torrance)與英格爾（M . P  Engel)做過專書研究。5托倫斯 

的書幾乎成了加爾文人論的經典論述，書中所引資料，除了 

《基督教要義》之 外 ，遺有大量資料來註釋與講章，頗能 

補足本文以《基督教要義》為主要參考材料的限制。英格爾 

的書採用「i g 對的上帝之觀點」與 _「相對的人;^觀i L 動態 

參 照 ，活^^生動地呈現加爾文人論。

本文的結構是由方法論的討論出發，先由創造論兼及基

John Calvin> Institutes o 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( Philadelphia : Westmin- 

ster) , 1.1.3 =以下簡稱/«如Y w f e ? 。本文所採用中譯本：加爾文，《基 

督教要義》 （香港：基文 ' 1955〜1959) 。

T, F Torrance, Calvin *s Doctrines o 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

1957 ) & M. R Engel, John Calvin's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( Atlanta: 

Scholars Press, 1988)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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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論的角度來看人論，而後再由扬救論的角度討論墮落的人 

之相關問題，之後則'深入探討加爾文從罪論角度所觀察之 

「人的怠情」 ，並與廿世紀改革宗神學家巴特對「人的怠 

情」之討論，以及與其所明確使用基督論的方法作一比照。 

由於人論涉及的相關問題甚多，本文儘量限定在對人論本身 

的研究與介紹’無法一一處理其它相關問題D

本論

加爾文對人的看法，基本上力求平衡，他認為不應當對 

人過分低估，否則會怠情不上進；但也不應當對人高估，否 

則會驢傲而忘恩負義：應當在兩極之間走中庸之道，指出人 

的毫無良善與被缺乏圍困的狀況，以致願意受教，承認自己 

不能做什麼，讓自己從怠惰中被喚醒過來。6

認識人與認識上帝—— 方法論的角度

在文藝復興時，通過古典研究興起了人文主義風潮，其 

中人文主義精神的重要依據之一就是蘇格拉底的名言：「認 

識你自己。」7認識自己就是認識人的起步’也是認識真理 

的入門，而加爾文卻巧妙地將認識人與認識上帝結合在一 

起 ，作 為 《基督教要義》的開頭，而為其方法論的核心，由

5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2.1。

7 賽Xenophon’s M em om bitiu~iY，間接引自 In stitu tes，2 .1.1.11.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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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出發才能把握住其人論的重點。

在認識人中認識上帝—— 知人知天

加爾文肯定了對人的認識與對上帝的認識是相互關連 

的 ，因此在《基督教要義》一開始，他就先申論由認識人到 

認識上帝，再由認識上帝到認識人。這兩種認識的重要連接 

點 ' 在於人具有上帝的形像，使得人與上帝的關係有如影印 

版與原版的關係。

一方面加爾文以為若充分認識了人的優點與好處，也就 

是對上帝形像有了深刻的認識，自然對上帝的認識能夠加 

深 。§另一方面，對人的缺點與不好的地方的認識，也會導 

致對上帝的期待，使人在人的極限之處開始認識上帝。9概 

括而言，人是看得見的，上帝是看不見的，加爾文主張在對 

看得見的人之認識中，尋找對看不見的上帝之認識。

在認識上帝中認識人—— 知天知人

-一方面，認識了上帝就是認識了上帝形像的本源’因此 

就能更加認識上帝的形像—— 人 ，就如同對原版的認識有助 

於對影印版的認識一般。 另一方面’當認識上帝的完全之 

後 ，才能夠對人的不完全有深刻的認識，加爾文舉一例說

8 Institutes’ 1.1.1.
9 Institutes, 1,1,1.
10 Institutes, 1.1.2.
11 Institutes, LI.2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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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 ’ 一個人在舉@ 注視太陽而覺得耀眼昏花之後，才明白原 

先自以為明亮潔白者’均相去太遠。11如加爾文所說：「人 

未經上帝的尊嚴比較，絕不能充分認識自己的卑賤。」I2

時時刻刻活在上帝榮耀下的人

加爾文將認識人與認識上帝連結在一起，充分地突顧出 

受造者人其處境是完全不能脫離創造者上帝。麥尼爾（J.T. 

McNeill) 以 「寶存的認識」 （existential apprehension ) 來 

說明加爾文所指的對上帝之認識’ I3認為加爾文將受造者人 

放在受造而面對創造者的實存處境當中，也就是把人時時刻 

刻放在上帝的榮耀下來作為神學的出發點。因 此 ’加爾文人 

論不只是討論人本身而己，而且是論及時時刻刻在上帝榮耀 

之下的人。托倫斯在討論加爾文封上帝的形廣之看法時》也 

認為加爾文是把人放在與上帝有動態的關係中來討論的，在 

人對上带的回應中來看其上帝的般像。 參照托倫斯的觀 

點 ’可以更加肯定的是’加爾文的人論’必須放在人與上帝 

的關係中來討論，而不能孤立來談。

上帝的形像— 創造論的角度

加爾文認為’聖經給人的地位’最高不過是按照上帝形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丄3 。

Institutes  ̂r.l.l.n .l.

丁’ R Torrance, Calvin Doctrines o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
1957) ’pp,61-72.

Institutes, 22A. 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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像被造，人被祝福並非由於自己的功勞’而是得與上帝有 

份 。I5可 見 「上帝的形像」是了解人的重要關鍵，也是加爾 

文人論的董要觀念’此觀念源自創一 26〜2 7而與創造密切 

相 關 ，以下分別由五個不同角度來討論。

生活在創造中的人

加爾文對創造的了解是動態的而且是持續中的’他沒有 

將創造視為過去的歷史事件，而傾向把創造當作「持續中的 

創造」 。I6因 此 ，被造者人是生活在創造者上帝持續中的創 

造裡頭，而活躍在創造當中之上帝的靈與上帝的話’自然也 

是不斷地做工在創造中的人身上。生活在創造中的人，是上 

帝創造的傑作，也是為了上帝而被造’在改革宗傳統下韋斯 

敏斯德小教理問答的第一問答'簡單扼要地提出人被造的目 

的 ：「一 、人首要的自的是什麼？人首要的目的是榮耀上 

帝 ，永達以袖為樂。」

托倫斯建議以自的論與終末論的動態角度來看上帝的形 

像 ，I7意即人的上帝形像是在朝向目的的發展過程中’也是 

尚在走向終末的成全當中。這個觀察提醒我們，加爾文並未 

對人下定論，而是視人在一個發展過程中’也就是人不只生 

活在創造中，也不斷地在被創造當中，任何對人僵化的刻板 

印象都不宜用來討論加爾文的人論。

16 Institutes、1.14.20.

L7 T. F. Torrance, Calvings Doctrines o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
1957) ,p.61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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創造帶來上帝形像

傳統上’有關上帝的 r形像」與 「樣式」 ’曾經引發不 

少神學討論’加爾文認為二者為同義語’沒有必要做進一步 

區 分 ’ 18因此單單討論上帝的形像，他認為：「所謂上帝的 

形 像 ’是指人性超過所有其他動物的一切其他優點而言。這 

個名詞’是指亞當在墮落以前具有的完整品性；這就是說’ 

他有正當的智力，有理性所控制的情感’和其他一切管理得 

宜的官感，並因天性上所有這些優點，是和他的創造者的優 

點相類似。」I9 「形像」一 詞 ’就表逢了被造者與創造者的 

相 似 ’而旦加爾文把人當作創造的高峰’人的優點諸如智力 

與情感在一切動物當中顧得特別突出。

加爾文又特別指出’人具有靈魂為其獨有特色，也是上 

帝的形像的依據。 「上帝的光榮’雖表現在人的外形上’ 

可是袖的真正形像，無疑的是在靈魂中。」 加爾文以為人 

的靈魂雖不是人的全部，卻是上帝形像主要的表現之處。加 

爾文所說的「靈魂」 ’是 指 與 體 有 別 ’「是指那不朽，而 

屬被造的本質，是人最高貴的部扮。」22加爾文認為靈魂是 

不朽的，然而也是被造的，而且是屬於被造者。然 而 ’「由 

靈魂之具有對上帝的認識’足以證明靈魂的不朽」 ’ 23靈魂

] 8 《基督教要義：) 

>9 《基督教要義〉 

2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

2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

2 3 《基督教要義》

L15.3。

1.15.3。

1.15.3。

1.15.3。參 1.15.4 

1.15.2。

1J5.2 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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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不朽是因為人認識上帝的能力在靈魂裡頭，加爾文由此能 

力推斷靈魂是不朽的。由於加爾文對靈魂董視，視為上帝形 

像表現之處，有必要進一步了解他所說的靈魂是什麼。

加 爾 文 以 「理 性 」 （understanding)與 「意 志 」 

(will)為靈魂的二種主要功能，又進一步說明，理性是人 

分辨取捨的根據，而意志是做選擇決定的依據。24然 而 ’在 

人墮落之後，理性往往受愚昧蒙蔽，而意志常常受愁望束 

縛 。25加爾文好別這二種主要功能說：「知識好比是靈魂的 

蜜導和統治者，而意志無時不尊董知識的權威和判斷。」26 

在知與意，亦即靈魂的雨大功能之間，加爾文傾向以「知」 

為重心，因此他的神學常常有知性的特色，即使如此，二者 

必須互相配合’才能認識上帝，充分地發揮上帝的形像D再 

以傳統對人心理功能所作知、情 、意的劃分而言’加爾文似 

乎遺漏了情〔感性） ，事實上他將情（感性）併 入 知 （理 

性）來 談 ，視之為一種知識的來源，這也是加爾文偏重知性 

的另外一個實例。"

在有關意志的部份，加爾文站在奧古斯丁傳統主張： 

「整個靈魂在創造的時候非常健全；他有正確的思想，有擇 

善的自由意志。」28亦即人原本真有自由意志，而且懂得使 

用自由意志行善，然而墮落之後已經截然不同了 ’加爾文 

說 ：「我們一經承認，除非有恩典的幫肋—— 即那藉董生只 

給予選民的特殊恩典的幫助—— 人就沒有為善的自由意志’

24 histitutes’ L15.7,

25 Institutesy 2,2.12.

2 6 《基督教要義》’1.15.7。 

2 7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1.15.7。 

2 8 《基督教要義〉’ 1.15.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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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毫無疑義的。」29原本自由的意志’如今常常受到愁望束 

縛 ，若非來自恩典的幫助’就無法為善了。

綜合以上的討論，可以看到加爾文多少有董靈魂、輕肉 

體的傾向，他的人文主義訓練背景’使他帶著親柏拉圖的思 

考特質，但是並未走到希騰靈肉二元論的地步，因為他認為 

上帝的榮光遍及人的靈魂與肉體：「雖然上帝的揪像，主要 

遺是在思想和心靈上’或在靈魂和靈魂的智能上，然而人身 

無論那一部份，多少都蒙上帝的榮光所被。」3»可見肉體也 

是上帝形像展現之處'這使得加爾文與後來的清教徒主義有 

別 ，他針對肉體需要所主張的中庸與節制，卻發展成後者所 

主張的嚴格控制。綜上所述，創造帶來的上帝形像在人的肉 

體與靈魂都有所表現’然而主要集中在靈魂方面。

基督展現上帝形像

「我們現在知道’基督所具的是上帝最完全的形像。」31 

加爾文認為上帝最完美的形像只見於基督身上’而且人為了 

回復上帝的形像也必須通過基督而得以更新。「所 以 ’我們 

的極救和復原的開始’非借重基督不可；為著這個原因，祂 

被稱為第二亞當’因為祂使我們回復到真實與完全的正 

直 。」32在此加爾文引述西三10與弗四2 4而指出更新的內 

容先是智識’而後是誠實的仁義與聖潔’33目的是回復上帝

2 9 《基督教要義]>，2.2.6。

3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5.3。

3 ^ 《基督敦要義〉，1.15.4。

3 2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5.4。

3 3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5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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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形像而與在基督身上所見者一致。進一步應用，加爾文認 

為 ’若要實行「愛」 ’應當注意人裡面的「上帝形像」 '由I 

於上帝形像的美麗莊嚴，勝過罪悪過犯的扭曲'使人不得不 

愛 。34然 而 ’加爾文特別是指信徒’因為在他們身上，「上 

帝的般像已由基督的靈所恢復」 ’所 以 「上帝形像」清晰可 

見 ，可引發愛的動機。35

托倫斯認為加爾文所說上帝形像的觀念是動態的’而非 

靜態的’而人的上帝形像之標準在於耶穌基督’其恢復的動 

力也在於耶穌基督。36換言之’耶穌基督不只是人的上帝形 

像的目的，而且是其動力。這種以耶穌基督為中心的人論’ 

加爾文只宣示了大方向'並沒有詳細進入其內涵I '而巴特在 

其 《教會教義學》裡充分地闇揚一個以基督諭為基礎的人 

論 ’這一部份將在第五部份加以討論’由此觀察加爾文人論 

的後續發展。

如何映射上帝形像

如前所述，托倫斯以自的論與終未論角度來看上帝形 

像 ’以動態的進行式’取代了靜態的完成式’關鍵在於如他 

所 述 ：「在人裡面的上帝形像與人對上帝的認識有相互的關 

連 。」37亦即對上帝的認識促進上帝形像的展現’而後者的

34

35

36

37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7 . 6  n 

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 . 7 . 6 。

T  E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
1957) ,p.35&p.52.

T. F. Torrance, Cabin's Doctrines o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
1957) ,p.52。作者自譯 ’ 下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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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亦會加深對上帝的認識。加爾文6 己正是主張人最高的 

地位在於與上帝的關係密切’他 說 ：「當 他 （人）被抬舉到 

最崇高的地位時’聖經所給的地位，不過是說’他的創造是 

照著上帝的形像造的。這即是說 '他的幸福'不是由於他自 

己的好處 '乃是出自上帝。 可見上帝形像在人身上完全 

展 現 ’在於上帝與人的關係是否密切，而 「人具有上帝形 

f象」已經含蕴了人應當追求對上帝的信靠關係。

以下將托倫斯所觀察之加爾文的主張：「人如何充分映 

射上帝形像」 ’整理如下：

(1)在基督裡形成D 39

(2)通過對父上帝的回應。40

(3)根據聖靈內在的見證。41

(4)通過對上帝的話的回應。42

托倫斯所看到的加爾文’是以三一論為根據’而以耶穌 

基督為中心來說明人如何展現上帝的揪像’而在具體實踐方 

法 上 ’又與上帝的話以及上帝的靈之互動有關。托倫斯由加 

爾文的〈約伯書請章〉找出其對上帝形像的觀點，認為那是 

完全建立在上帝的角度：「上帝形像根源於上帝的旨意’以

3 8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2.2.1。

39 T. F.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 f Man (Grand Rapids; Eerdrnans, 

]957) ,p.35&p.52 = #  (基督教要義〉 ，1.15,4。

40 T. F.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 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1957) ,p,52,

41 T. F,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 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1957) ,p.52.

42 T, F.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 f Man ( 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1957) , p.3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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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父的眼光對侍人，並且通過上帝經常而恩惠的訪視而維 

繁 。」43可見加爾文論皮人的上帝揪像時’將主權歸之於上 

帝的那一方’乃是始源於上帝的旨意，在與三一上帝的互動 

當 中 ’而且在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一起做工當中’走向充分 

的展現。

映射外的上帝形像

英格爾批判托倫斯對加爾文的證釋太過於受巴特影響’ 

非常強調上帝形像的關係性’否定上帝形像為人天生而擁有 

的本質性’將上帝形像視為完全倚靠上帝的客觀實體’而非 

創造時上帝賜給人的禮物，關鍵在於托倫斯單單引述加爾文 

有 關 「映射」的文本’以致過分突顯出「關係性」的必要， 

而想略上帝形像已經賞賜給人的一面。44英格爾認為’加爾 

文不只把上帝形像視為藉由與上帝的關係之超自然的恩賜， 

也把上帝形像視為自然的恩賜而為人的基本構成本質。45大 

體而言，英格爾認為従「絕對上帝的觀點」來 看 ，確實加爾 

文是將上帝視為主要演員，而人只是觀眾，從這個角度來 

看 ’上帝形像是關係性的’只有建立在人與上帝的關係才有 

可 能 ：然 而 ’從 「相對的人之觀點」來 看 ’加爾文也把人視 

為演員’作為相對自主的演員，上帝形像也有已經賞赐在人

43 T  E Torrance, Calvin's Doctrines o f Man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

1957) ’P.73-

44 M. R Engel, John Calvin's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(Atlanta: Scholars 

Press, 1988) , pp. 50-52.

45 M, R Engel, John Calvings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( Atlanta: Scholars 

Press, 1988) , p. 50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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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上的部份’則上帝形像不只是關係性而且是本質性的。46

「人所映射的上帝形像」與 「在映封之外的上帝形像」 

在加爾文神學當中都有縱跡可尋。當過分強調前者時，可能 

忽略上帝在創造當中所賜#合人的’甚至將創造禍為有待填滿 

的空白；當過分強調後者時’「創造所帶來的上帝形像」可 

以獨立自存’有如自然神論主張上帝創造了自己會走的鐘 

鎮 。強調前者的人 , 倾向反對自然神學：而強調後者的人， 

則傾向支持S 然神學 D加爾文神學的誰釋者當中，兩種主張 

都 有 ，因為加爾文雨者都有所強調，如蓋瑞許（B. A. Ger- 

rish)所評述：「總 之 ’加爾文認為，上带形像在人身上並 

不只是指天賦，而旦是指關係。」-47

墮落的人一~捷救論的角度

討論加爾文的人論，不可忽略他明確.主張人處在雨種情 

況 下 ’ 一種是被創造的原先情況’另一種是墮落之後的情 

況 。48加爾文堅持說這兩種情況下的人已經大不相同了，因 

為現今的人已經處在墮落之後的情況：「人在最初創造的時 

候 ’和他的後裔’大不相同：他的後裔來自他的腐化，因此 

得著遺傳的惡性。J 49加爾文接受「原罪」的觀念’認為人

46 M. P Engel, John Calvin’s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( Atlanta: Scholars

Press, 1988) , p. 53.

B. A. Gerrish, 'The Mirror of God's Goodness', Readings in Calvin's The
ology. D, K. McKim (ed.) (Grand Rapids: Baker, 1984) , p.l 15.

{基督教要義》，1.15.1 - #2.1.1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’1.15.8。

4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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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亞當犯罪之後的墮落情況，代代目傳。加爾文描述亞當墮 

落的情況說：「無疑地，亞當因為從他的尊嚴中墮落，所以 

和上帝疏遠。我們雖然承認在他裡面的神的般像沒有完全消 

滅 ，但因腐化過甚，所餘下的，也只有可怕的醜相了。」 

從亞當開始，人在墮落之後，上帝形像雖未完全毁減消失， 

但已腐化變形。以下分別就墮落的源頭、處境與恢復，由極 

救論的角度觀察在墮落情況下的人。

墮落的源頭

加爾文認為亞當是人的墮落源頭，因為亞當不只是人類 

的祖先 ’ 而且是「人性」 （human nature ) 的根源，因此使 

全人類沾染了亞當所帶來的腐化。 奧古斯丁以生殖遺傳解 

釋原罪的代代傳襲’結果似乎把罪當作生理血緣的一部份’ 

並且導致追求禁懲而將情愁生殖視為不好，因為^那是傳佈罪 

悪的工具以狡方式。加爾文則將焦贴集中在「人性」 ，巧妙 

地避開了生理學遺傳與原罪的關連，而給予原罪神學性的解 

釋 ，以亞當為人性的根源，因而將人類帶到墮落的情況之 
下 。

加爾文進一步探討亞當墮落的根本原因在於「不信」 ： 

「所以不信就是亞當背叛的根源。野心 、鹏傲和忘恩負義都 

由此而生。」52亞當背叛上帝的動作，不只是違反上帝的規 

定 ，而且是將人與上帝的關係破壞，因為摧毀了對上帝的相

5 0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1.15.4

51 Institutes2.1.6。參 Z1.7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丄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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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，以致衍伸出野心、驟傲和忘恩負義。加爾文把不信視為 

墮落的最基本原因，是因為他認為人應當時時刻刻生活在上 

帝的榮耀之下’人的不信徹底地破壞人與上帝的關係，而離 

開了上帝榮耀的人，自然就生活在諸般罪惡裡頭。「亞當的 

屬靈生命既在⑥與他的創造者合一，所以他一旦和袍疏遠， 

即是靈魂死亡。」53人的屬靈生命在於親近上帝，而不信所 

帶來人與上帝關係的疏遠，正是靈魂死亡的開始。

亞當墮落對人類的影響即「原罪」 ，因為亞當的墮落就 

是人性的墮落，有關原罪如何影響人，加爾文說：「原罪是 

我們本性上一種遺傳的邪惡和腐敗'散佈放心靈的各部 > 使 

我們為神的憤怒所憎惡，而且在我們裡面產生了聖經所說的 

『情愁的事』 （加五19)。」54加爾文描述原罪改變人性， 

使得人類與亞當一起進入了墮落的狀況，在人裡面、滋生情愁 

以及各種罪惡 > 而不再停留於原先被造時的狀況。

墮落的處境

加爾文以為原罪不斷地溢生情愁的事與各種罪惡，有如 

火爐持續地进出火焰與火花，又如泉源不停地湧出泉水。55 
加爾文如此形容在墮落中的人：「人完全為罪所籠罩，如同

「人的一切，如知識和意志’靈魂和肉體，都為情愁所站 

污 ；或者簡直可以說’人除情愁以外’別無所有 57」…根據

加爾文的描述’在墮落中的人’理性被愚昧蒙蔽’意志被您 

望束縛，58分別說明如卞：

1 .就理性而言，人雖然仍有理性而與獣有別，59但是 

只能作用在諸如法律、文學、手藝等地上事物，而且理性處 

在常常「被欺驅」的狀況下’即使雖遺有良心， 卻未能 

健全地分辨善惡'比如說單單根據天然良心無法了解十誠的 

第一法版’而對第二法版的認識雖比較清楚’卻不完全。62
2.就意志而言’加爾文與路德一樣贊同奧古斯丁以來 

的傳統’主張人的意志被罪束縛：「意志既為罪所束縛’就 

無法振作'也更不能專心向善；因為專心向善乃是販依上帝 

的開端，而按聖經所說’這是完全出乎神恩典的」。63在這 

個觀察當中可以看到’人的意志原本應當與自由相結連，卻 

在墮落中被罪束縛，使其原本可做決定的「自由」1成為了 

犯罪的「必然」’凡意志所出者必定是犯罪。不過意志雖然 

被束縛，意志的功能仍然存在'只是已經不健全’若是要恢 

復健全，需要上帝的恩典’因為「立志為惡是屬於敗壞的本 

性 ，立志為善是屬於恩典 64

洪水淹沒一般，所以凡出自人的都是罪。」56他所指的是人 57 《基督教要義》> 2.1.8 «
的肉體與靈魂都敗壞了，整個人成為罪惡的源頭，甚至說：

58 《基督教要義》> 2.1.12 。
59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2.17 ’

-- — 60 《基督教要義》-2.2.25。
53 (基督教要義》> 2.1.5 。 61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2.22。
54 (基督教要義》，2.1.8 。 62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2.24。
55 (基督教要義》,2.1.8 。 63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3.5 。
56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1.9 。 64 《基督教要義》，2.3.5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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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雨點，分指靈魂的兩大功能，在墮落後的人身上均 

已嚴董損毁’以致使人認識上帝的能力被蒙蔽’而未能認識 

上帝，又使人無法改變自己’以致更加無法認識上帝’結果 

形成了一個人無法解套的惡性循環。

墮落的恢復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二卷詳細處理了極救論’指出人在上 

帝的話與上帝的靈引導之下，通過信心領受上帝恩典，開始 

經歷稱義與重生（成聖） 。65而加爾文由重生（成聖）談 

起 ，指出墮落的人如何在信仰中改變自己，最重要的就是經 

歷 到 「死 去 J ( mortification ) 與 「活 起 來 」 （vivifica- 

tion)，人在罪上死去’而在新造的人方面活起來。66在此 

主要關心在於墮落的人恢復之後的狀況，不礙對加爾文極救 

論做深入探討。

加爾文認為「悔改」就 是 「重生」 ，因為按照聖經的理 

解 ’「悔改」就 是 「離棄自己而歸向上帝，和:S 掉舊心思而 

採取新心思這雨件事J ’ 67這不過是從另外一種角度來形容 

「死去」與 「活起來」的除舊佈新。如此加爾文以「出死入 

生」來形容「董生」 ’並認為「董生的目的即是恢復我們原 

有的上帝形像」 ’這不是一時一刻’甚或一年的工夫’乃是 

至死方休，一生都要悔改董生。68值得注意的是’加爾文對

6 5 加爾文並未區別「董生」 、「成聖」 ’ 並將「悔改」視為同義語。請 

參照林鴻信 ’ 《加爾文神學》 （台北：禮記 ’ 1994) ，頁 91-110。

66 Institutes, 3,3.3.

6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’ 3.3.5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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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重生」的了解顯然與一般流傳的請法不同，他強調的是終 

生的經歷, 而非一時一地之特殊經歷’這樣的人經歷到靈魂 

兩大功能的更新；

1 .理性更新

加爾文把信仰視為一種對上帝認識的更新，使得原本喪 

失認識上帝能力的理性得到恢復，因此加爾文把信仰界定成 

一種認識：「信仰就是從上帝的道所得來關於袍對我們的旨 

意的認識。」69從前無法認識上帝的人，因著董生帶來的改 

變 ，開始能夠認識上帝，因為「信心」就是「對上帝的仁愛 

的一種不變而確實的認識。」

2 .意志更新

加爾文認為通過上帝的恩典，人的意志得到變化與改 

造 ，而且是完全出自上帝的改造：「當上帝改造我們，使我 

們追求正直的時候，如果這變化是像由石頭變成肉一般’那 

麼 》那屬於我們意志的一切都已拔除殆盡，以後新來的一切 

都是出於上帝了。」71這並非意志的開始，而是意志的更 

新 ，是 「由一個悪的變為好的意志」。72加爾文強調意志改 

造之後，人並不是自己得到行善的能力，乃是得到所有出自 

上帝的善，73在這強調裡頭他比奧古斯丁更加董視上帝在人 

意志上的影響，更加徹底地體會上帝在人身上的工作。74可 

見加爾文心目中意志的更新’是十分根本的改造’而且是持 

續地受上帝影響。

69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2.6。

70 《基督敦要義》 ，3.2.7。

71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3.6。

72 《基督教要義》 > 2.3.6。

73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2.3.8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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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墮落的人在恢復開始之後，究竟是以何者為恢復的 

目標呢？這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，也就是當問及人在完全 

恢復上帝形像時，究竟是以什麼為藍圖呢？根據Prins的研 

究 ，加爾文在《基督教要義》中以恢復原先的亞當為首要， 

而在其聖經註釋中卻以效法耶穌基督為自的。75這二者的不 

同會影響到在終未論裡對人的了解，若是傾向前者，則終末 

的盼望在於回到「原點」 ；若是傾向後者，則終末的盼望在 

於走向「成全」。前者對於人的原點評價比較高，以徹底恢 

復為完全；而後者則是把原點當作出發點，人需要發展至完 

全 ，由於涉及問題太廣，在此未能繼續討論。

人的怠惰

在討論墮落中的人時，加爾文經常使用與「怠情」相關 

的觀念如：sloth ’ sluggishness，complacency。加爾文所使 

用 「怠惰」 （sloth)的 拉 丁 文 為 >原意為「遲鋪」 ， 

衍伸成為「懒情」。身為宗教改革者，加爾文在面對教會體 

制的敗壞、羅馬教廷的腐化以授反對改革的諸般敵對者，可 

能會發現，宗教改革最大的敵人是人性深處的怠情，當人出 

於情性而對真理與公義麻木不仁時，改革的力量無法凝齋' 
而這正是人性的真實面貌。

加爾文射人的怠情懷有特別的疑懼，儘管出於他對上帝

7 4 奧古斯丁主張在領受恩典之後，人在恩典幫助下改變而有行善的能 

力 。

75 Richard Prins, The Image of God in Adam and the Restoration of Man in

Jesus Christ', Scottish Journal o f Theology, 1972/25, pp. 32-4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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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榮耀的尊崇，理當不願意過份強調人行善的能力，以免減 

損上帝的榮耀：然而他看到，若是過f分強調人的無法行善’ 
恐將引起人的怠情。76可見在加爾文所看到的人無法行善， 

目的是高舉上帝的榮耀，而且希望能夠把人從怠惰中喚醒過 

來 。在論及基督的呼百時，加爾文提到「傲慢」 （arro
gance )與 「自恃」 （complacency)造成的困難’前者是 

「由於愚*地相信自己的公義’就是當一個人自以為他所有 

的 ’可使他蒙上帝喜悅」 ；後者是「一種不注意行為的態 

度 ，因為許多罪人沉迷於罪惡的快樂中’忘記了神的審判’ 
麻木不仁，不知期望神的慈愛」。77加爾文稱這兩種習性為 

「怠情」 （sloth) ，前者的自信與後者的麻木都胆隔了基督 

的呼百。由此觀之，加爾文視人的怠情為信仰上的一大障 

礙 ，也是墮蓄的人類難以恢復上帝形像的阻礙。以下由四方 
面觀察加爾文對基督徒生活的教導，探討其如何處理人性中 

的怠情問題：

律法的第三種功用

當加爾文論及律法時，指出律法具有三種功用，其一為 

使人知罪’ 78其二為懲誠罪惡’ 79此二項為一般人所知之律 

法的功用。加爾文又提出了律法的第三種功用：「律法對肉 

體而言，正如鞭子對一隻又懒又不肯走路的驢子’催促牠工

76 Institutes’ 2.2.1.
77 Institutes^ 3.12.8.
78 Institutes^ 2.1.6-1,
79 Institutes〉2.7.10.

80 Institutes^ 2.7.12.自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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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..I SD加爾文所看到怠情的人’就像不肯■做工的懒驢，必 

須使用鞭子，也就是使用律法來加以督促，藉著規勸的方式 

來提醒人的怠情。 律法的第三種功用是針對信徒，可見信 

仰並未能全面排除怠情’反而可能受怠情影響而導致退步。 

在主張惟獨恩典的宗教改革者當中，加爾文別具心裁地提出 

律法的第三種功用’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律法的功用，由此進 

一步發展重視訓誠的教會，實在是因為對人性的怠情有非常 

深刻的體驗。

重視訓誠的敎會

加爾文認為’由於人的無知、怠情與善變’必須有教會 

作為外在的幫助。 教會的存在功能之一，就是為了幫助怠 

惰的人，針對這些與怠情有關的人性缺點，加鯽文心目中的 

教會是重視訓誠的教會，他認為看訓誠有如朝帶，可以使各 

肢體安於其位。 加爾文所說的訓誠’廣義而言，包括了教 

育 ’此乃針對人的無知,狹義而言,專指紀律與懲誠，此乃 

主要針對人的怠情’藉此使人人在教會裡找到合適的位覽而 

有'適當的表現，有如朝帶結合了各肢體。從加爾文主張教會 

必須董視訓誠來看’人的怠情在成為教會肢體之後並未自然 

消失’反而是亟待努力克服的對象。

Institutes^ 2.7.13’ 
、仏 Institutes, 4’ 1 丄 

83 Institutes, 4.12丄

、力 人 論  265

生活在呼召當中

路德曾經寫過《人之天職》 ,打破神職人員與平信徒之 

分 1也打破修道院與社會之間的圍牆，認為只要人生活在因 

信稱義當中, 凡事相信倚靠上帝恩典’無論從事什麼行業’ 
都可以體驗上帝的呼召，而不必是從事聖職或在修道院裡修 

道 ’在各行各業都能經歷上帝的召喚。加爾文承襲這樣的想 

法說：「只要我們順從自己所得的呼召，無論什麼工作在上 

帝心目中都是有價值和重要的，也沒有所謂卑賤的工作。」84 
更進一步，加爾文對呼召有更強烈的看法：「主命令我們每 

一個人在我們一生中每一個fi*動 ，都要注意袖的呼召。」85 
在這段文字裡，強烈地表達了加爾文對人生十分積極的看 

法 ，對於「一生中每-•-個行動」都耍加以把握。當論及基督 

徒生活時，加爾文強調一生都要追求進步說：「我們當繼續 

努力，不斷地朝向主的正道前進，不要因為成功跟'小而失 

望 ：儘管我們的成功不能如願，然而我們的努力卻沒有白白 

消耗，只要是今日比咋曰好。」86雖然上述這些呼德並未對 

「怠情」直接提出警告，然而對於生活的積極態度，是精進 

再精進，奮鬥再奮鬥，似乎處處在提防人的怠情所造成的破 

壞 ，從加爾文強烈呼il生活在呼召當中以及一生追求進步， 

可以體會他對人性的怠情之極力排斥。

84

85

86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10.6

Institutes, 3.10.6 □自譯。

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3.6.5。



2 6 6 加爾文神學

無知—— 知性的怠情

「無知」是另外一個加爾文常用來形容墮落的人之觀 

念 ，由於出現次數更加頻繁’從 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一章第一 

節就開始出現，在此未能詳細處理’只能根據本文已經討論 

者作…整理。其實「無知」就是人在知性上怠情的表現，也 

就是缺乏學習而導致無法認識的狀態，如上所述，加爾文把 

信心界定成「對上帝的仁愛的一種不變而確實的認識」 ，可 

見 「無知」的嚴重'不只是導致無法認識，而且無法相信。 

由於靈魂的雨種主耍功能是理性與意志’在人的墮落中，理 

性被蒙蔽’意志被束縛，而怠情是指意志被束縛的狀況’無 

知就是指理性被蒙蔽的狀況。因此’加爾文心自中理想的教 

會應當提供信徒訓誠，包括教育與懲誠，教育針對無知，而 

懲誠針對怠情。

總之，在加爾文對基督徒生活的教導當中 > 始終非常關 

切如何除去人的怠惰，

怠情是一生奉獻勤奮不息的加爾文所要克服的主要敵 

人 ’當他論及無所不在的上帝為何以「天」象徵祂的居所 

時 ，如此感慨說：「袖以『天上^象徵袖的居所，雖然祂是 

不可思議的’卻是充滿於世間；但因為我們愚魯的心靈只注 

視塵世，為求消除我們的遲鋪和懒情’袍把我們提高到世界 

以上。」87從 「天」的高超’観托出人的遲純怠情與卑下無 

知 ’藉著這個象徵提醒了上帝對人的期待。

8 7 《基督教要義》 ，1.13.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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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特所見人的怠情—— 基督論的角度

巴特站在改革宗傳統'發揚加爾文所未完成的—— 由耶 

穌基督所具之上帝最完美的形像，來建構人論。他在《教會 

教義學》第四部份’完整地發展以基督論為基礎的人論’其 

中有部份焦點放在「人的怠惰」 ，令人想起加爾文人論的特 

色 ’在此簡單從巴特對人的怠情之看法作一補充’期待在對 

照中能使加爾文的人論更加清楚。

巴特是在論到「耶穌基督，僕人成為主人」的一章裡’ 
以 「人子的高昇」作為人的對照，観托申論「人的怠情與悲 

慘」，而後提出「人的成聖」作為答案。這是十分典型地使 

用基督論來處理入論’由耶穌基督的特色’指出人的缺點’ 
並且根據耶穌基督的啟示，提出改正方向。在論及人的怠情 

時 ，巴特主要的觀點是’人的罪就是人的怠情’使人不愛上 

帝而拒絕耶穌基督，88分别論述如下：

逃避自由---總綱

通 過 「人子的高昇」，巴特呈現人屈居卑下的「怠 

情」，也在耶穌基督復活所彰顯的勝利與主權當中，特別看 

到人因著怠情，不肯運用自由而處在自我封閉的狀況。89巴 

特以逃避自由作為討論人的怠情之IS綱 ，將加爾文對怠惰的

88 K. Barth, CD, IV/2, pp,403-409.

K. Barth, CD, lV/2, p.378.

90 K. Barth, CD, IV/2, p.499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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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帶到廿世紀的處境’率直指出普世所見逃避自由的現象 

與人性的怠情有關’應當追求「人的成聖」，亦即通過成為 

上帝子民’蒙召作門徒，來得到自由，以克服怠情。「自 

由」是巴特神學著重的特色’因而「逃避自由」成了最嚴厲 

的指控。

愚繁無知—— 對上帝

如上所述'怠情就是遲鋪而沒有反應，特別是指對上帝 

的愚議無知。91「由於想要停留在愚議無知當中，一如我們 

的本性,我們不願在基督裡且與基督在一起。」92基於 愚 審  

無知’人對真理遲鋪而沒有行動’寧可安於怠惰的狀況，無 

法歸向上帝。

走 向 「非人 對人

基於怠情所帶來的自我封閉 > 人寧可沈溺在自我的世界 

视 ，而無法轉向他人。

「非人」意味著離世孤立的狀況’任总惰中’人漸漸成 

為自我封閉的「非人」。然而耶穌基督卻是徹徹底底的「'人 

子」，祂成為人的同伴、鄰舍與兄弟’而走入人群，成為所 

有 「人」的榜樣。93

91 K. Barth, C£>, IV/2, pp.409-424.

92 K. Barth, CD, IV/2, pp.410.自譯

93 K. BarllvCA IV/2, p.434.

94 K. Barth, CD, IV/2, pp.452-464.

附弱I三 、力口；̂文1!]̂ 人̂ 論 269

縱容墮落—— 對己

在怠情中’人縦容自己的墮落’而走向自我毀減。9 4 人  

的怠惰不只使人與别人隔離，而且一步步地墮落，甚至眼瞎 

睦地看自己走向毁減’這使得怠惰成為毀壞自己的兑手。

沈頸焦慮一一結局

怠惰使人沈溺在焦慮的囚房裡頭’結果造成三重的毀 

減 ："首先是與上帝隔絕，人在焦慮當中與上帝疏遠；其次 

是與人隔絕，因為人人各自陷溺在自己的焦慮裡；最後是使 

自己身心瓦解’不再是個健全的整體。巴特使用現代人熟 

悉的焦慮經驗，作為人性怠情的結局’提醒了怠情可怕的摧 

毀力。

從巴特所見，人因著怠情而逃避自由’對上帝愚*無 

知 ，從孤立的「非人」’走向自我毀減’陷溺在與上帝隔 

絕 、與人隔絕、自己身心瓦解的焦慮中。這些觀察建立在耶 

穌基督的榜樣與敢示，從 「僕人成為主人」看到「人子的高 

昇」，參照人怠惰的實況，可見「人的怠情與悲慘」’而寄 

望於從耶穌基督領受「人的成聖」作為答案。

結論~加爾文人論的應用

加爾文不只強調「上帝主權」’他也強調「人的主

95 K. Barth, CD, lV/2, pp.467-478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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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 J ’不過他是在上帝主權之下來談論人的主權。創造所帶 

來人的上帝形像，在繼續不斷的創造中不停地發展，人的墮 

落卻阻礙了上帝形f象充分展現，因此了解墮落所造成的問題 

並尋求解答，追求回復耶穌基督所展現的上帝的形燥為首要 

之務。在這當中’加爾文敏鋭地看出人性的怠情常為最大的 

障 礙 ’因此他在努力追求以各種方式排除怠情之外’自己也 

躬親力fT ’廿七歲投入宗教改革'至五十冗歲離世’ 一生竭 

力奮鬥’至死無悔。他的人生是精進的人生，他所期盼的教 

會是勇於改革的教會'，這是改革宗傳統的主要精神，但願這 

股勝過怠惰的衝勁'也能成為今日我們充分發揮未完成的上 

帝形像之動力。加爾文極力反對怠情’追求盡情發揮在上帝 

主權下之人的主權，他以如此微妙的方式調和了作為宗教改 

革者與人文主義者的衝突’也將認識人與認識上帝聯結起 

來 ’提醒了人是時時刻刻生活在上帝的榮耀之下的人。

附錄四

加爾文封講道以及教會音 
樂的看法

請 道 部 份

m m

帕爾克對加爾文的講道做了很好的研究整理【’他是英 

國學者，以加爾文研究聞名’著有重要的加爾文傳記。他發 

現加爾文對講道應有特色的期待’往往以法文 familiere形 

容 ，familiere是代表熟悉和親切的意思’加爾文時常使用這

1 參 Parker, T H. L. The Oracles of God.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eaching 

of John Calvin. London/ Redhill : Lutterworth, 1947'與 Parker, T. H. L, 

Calvin's Preaching. Louisville ： Westminster/John Kiiox, 1992.



2 7 2 加爾文神學

個字不只是熟悉親切的意思而已’更 有 一 種 「人對人」 

(personto person)的意思’也就是說’這種熟悉親切是代 

表人與人之間很密切的關係。所以加爾文期待講道的特色， 

應該是使上帝的話與人之間’有如人與人之間熟悉親切的關 

係 ，因此加爾文的講章內容都是些簡單易懂，使聽者很容易 

明白上帝的話’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，而不是談一些難懂 

的高深理論。

帕爾克引用加爾文根據伯二六2〜3 的一篇講章，這段 

經文是記載約伯的朋友說了許多安慰的話’但是都不能夠使 

約伯得到安慰，加爾文以這段經文講了一篇道。約伯抗議他 

的朋友所說的話，都不是針對他的需要’加爾文在解釋這段 

經文時，認為這就好像一個病人來找醫生求醫時，醫生卻對 

病人解說醫學的大道理 ;也好像…個急著想要蓋好房子的 

人 ，四處聘請師父’而師父卻對他大談建築理論，並沒有解 

答他的問題；又好像…個找律師耍解決法律問題的人，律師 

卻對他講解憲法的股理。加爾文形赛約伯的朋友雖有心以上 

帝的話來幫助約伯’但卻無法進入約伯的問題，就好像一個 

病人已經病入膏盲,醫̂朱卻遺往悠哉悠哉地對他高談闕論， 

因此加爾文說：「所以我們應當注意’當我們使用上帝的話 

的 時 候 ，一足要哲清楚的目標’而非不著邊際地饒來繞 

去 U 」

綜合上述’加爾文認為傳講上帝話語的人’要能先熟悉 

上帘的話’以簡單明瞭的方式傳講’ 能使用上帝的話如同 

人對人那般熟悉親切地表達出來’並且要能夠很清楚地針對 

聽者的需要，來^ 聽者解答問題’而不是漫無目的地到處遊 

走 。

附销③、加瑪文對講道*'̂ 息教食身樂^)54:玄 273

中心思考

第 一 ，加爾文有一個很強的觀念，認為上帝的話與上帝 

的靈一起做工，所以也可以這一條理路來了解加爾文對請道 

的看法□上帝的話常常是代表一種規範和指引，而上帝的靈 

則是代表一種自由與釋放，加爾文將上帝的話和上帝的靈結 

合在一起，這表示加爾文追求的是一種規範中的自由，也是 

自由中的規範。在上帝的靈釋放大能的自由裡面，去尋找上 

帝的話的規範之指引；在上帝的話的規範中，去追求上帝的 

靈帶來的釋放與自由。所 以 ，請道者是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 

的服事者。

講道若是偏向上帝的話，聽起來就比較嚴肅枯燥，往往 

帶有論證和推理性質，若是偏向上帝的靈，聽起來雖然比較 

輕鬆活澄，但是亦容易失去平衡。所以加爾文對講道的要求 

是 ，規範中的自由，自由中的規範。追求釋放，但 是 ，是在 

規範裡的釋放；也追求規範，但 是 ，是活撥生動的引導，是 

一-條自由之路。

第 二 ，在實際應用上，上帝的靈比較不是一個直接的出 

發點 ，而是以上帝的話為出發點。所以加爾文的講道，通常 

是解經或的講道。（相對於標題式請道，另外遺有一種經文 

式講道）解經式請道最大的特色是要把經文解釋出來’這通 

常包含雨個階段，先 是 explication (解釋） ’而後是 appli

cation (應用） ，這成了改革宗傳統最重要的請道原則，就 

是先把經文解釋出來，再談如何應用。所 以 ，通常解經式講 

道 ，所引用的經文多半比較長，是完整的一個段落，因為要 

完整才能夠清楚解釋，把經文解釋出來之後，再尋求應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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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題式講道就是先找一個主題例如「愛」 ，然後再去找 

適當的經文’可能有關亞伯拉罕、摩西的經文或是林前十三 

章 ’以一個主題去串聯經文’但是這當中有一個危機，就是 

以自己的思想為講道中所導引的思想’只是引用亞伯拉罕、 

摩西和保羅來支持自己的觀。有些傳道人比較喜歡用標題 

式請道，因為比較容易準備’有如一篇作文’而丑對信徒也 

比較好交代 > 例如母親節的時候’就可以講一個以「母愛」 

為標題的請道。

經文式講道通常只使用一雨節經文’然後把經文拆開， 

分成數點來構成講道的大綱，最典型的經文是彌六8 ：「世 

人 哪 ！耶和華已經指示你何為善。祂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 

只要你行公義’好憐欄’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上帝同行。」 

講道就以「行公義’好憐慨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上带同行」四 

個重點來發揮，往往並沒有解經’實質上是四篇標題式講 

章 ’ 只是標題取材自聖經。解經式講道卻不同’比 如 說 須  

深入地探討「行公義」的原意是什麼？扭鯽迴書當時處境下 

的意義是什麼？必須付fi.l怎樣的代價？若是完全沒有做釋義 

方面的探討’就不是解經式講道’而是不做解經的經文试講 

道 ，道與標題講道幾乎沒有差別。既然加爾文認為講道者 

是上帝的話的服事者’如果沒有把上带的話的意義挖掘出 

來 ，那要如何協助人應用上带的話呢?

因為加爾文認為新舊約只是同一個約而般式不同，所以 

他重視新舊約經文的平衡,若是他在週間講舊約’在主日就 

以新約經文來講道’以求平衡。但是後來不知什麼時候發展 

成一種講道傳梳、，就是在講一篇道時，同時引用舊約和新約 

經 文 。這個精神是不錯的’但是不要把它變成一種呆板的形 

式 ’以致雖然引用了經文’但是卻沒有解釋清楚，或將兩段

W销⑦、加 ,巧X 對 講 道 《茂 教 食 音 樂 4 :玄 275

新舊約經文的關係解說明白。

在應用方面，加爾文在《基督教要義》裡想要多方面建 

立一個信仰的價值觀，所以在講道中的應用部份，自然會朝 

著建立信仰的價值觀前進。加爾文所說的觀念’很多與價值 

觀有關，例如背十字架的觀念可以應用在受苦方面，攝理的 

觀念可以應用在對人生悲歡離合的體驗，這些都是價值觀的 

建立。請道的應用不能以片段來決定準不準確，而是追求建 

立一種人生觀或是價值觀。

由於重視以上帝的話為中心的解經式的請道，導致雨點 

對請道者的期待。第一 ’加爾文曾說：「你若想要做為一位 

好的牧者，你先要做…位學者（學習者）。」這句話的意思 

是 ’成為一個學者’才有可能深入了解並解釋聖經’其董點 

在方t學 習 ，而不在於學位。換句話說，如果想要做牧師的 

話 ，必須很深入地去了解聖經。如果請道者與聽者一樣不懂 

聖經的話’誰來請道就沒有差別了啊！加爾文的講道就是在 

講聖經 , 他講道不用ii章 ，直接翻開原文聖經開始講道’直 

接地解釋和應用，這當然與其恩賜以及多年的講道經驗有 

關 。有人形容加爾文的請道好像在課堂教書一樣認真’不是 

在講故事或說笑話。第 二 ’由於解經式講道是加爾文期待的 

講道方式，所以在這當中請道者對上帝的話的態度是決定性 

關鍵。如果請員本身沒有完全相信上帝的話’他要如何解釋 

和運用呢？所 以 「全心相信上帝的話」是解經式講道者第二 

個重要條件。第一個條件’就是要追求了解’ 了解之後就要 

全心地相信，如果講道者不把它當作是上帝的話’那麼聽者 

也必然無法體會那是上帝的話。

第 三 ，帕爾克認為加爾文把請道者視為「使者」。加爾 

文在講道中很喜歡稱「咱」 （我們） ’而不說「篇」 （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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們） D 因為使者不只是傳請者，他同時也是聽眾的一員，所 

以當講員站在請台上，大聲疾呼說：「你們要… … 」時 ，往 

往不知覺地會把自己當作主體，若是還記得我們只是使者， 

只是傳逵者的話，我們就會比較注意要說「咱」 ，因為一個 

使者不只是在傳講而已，他同時也在聽。有時候實在沒有那 

個條件或信心站講台傳講信息，但是如果以這個角度來看請 

道的話 ' 就比較能狗釋懷而接受自己的處境，當覺得我實在 

是很軟弱 ’ 在生活上有很多跌倒’ 覺 得 欠 上 带 ，覺得自己 

不配站在講台上時，我就馬上回到這一個觀點，因為我只是 

使 者 ，不是只是在說，也同時在聽。

-位理想的使者，必須有加I爾文所強調的「看無自己」 

的特質’身; 者若能做到「着無S S 」的話 ，可以使自己 

講道時’逵到兩個可能性 D第… ，是使自己能夠勇敢地宣 

講 ’ 不會因自己的軟弱而害怕»因為聽者造要聽:主人說些什 

麼 ，使者的缺動是無關緊要的，所以當使者能夠「看無自 

己」的時候，就能夠很自布地宣講，因為聽者不是來聽你的 

話 ’是聰上帝的話。第 '是與見證有關 > 我們可以發現加 

爾文對自己的私事，向來守口如瓶’絕口不提，這或許與他 

「看無自ci」的 張 有 關 係 ’這布講道提醒我們不要太突 

出人的部份，因為我們足使者,是傳逵上帝話語的工具而 

已 ，使者不是重點’主 人 是 宣 講 的 中 心 。通常在聽講道 

時 ,人比較喜歡聽足證和战事,我本身也是如此0在德國時 

經驗到一種極端，德國式講道實在難以下嘯,他們講道的內 

容幾乎都沒有見證fn故 事 ’相當生硬。當回到了台灣，义經 

驗了另外一種極端，在請道中聽到許多的故事和見證，有時 

卻聽不到任{51解釋經文的隻言片語。在這兩種極端之間，若 

是以加爾文所主張講道者是使者的身分，是不是請道中提到

附斜⑦、力a巧 文 射 講 息 教 會 音 樂 277

人的見證部份時’是為了要印證上帝的話，而不是反過來以 

上帝的話來印證人的經驗。上帝的話是主體’人的見證應該 

是一個配合的客體而已，若是見證講得太多，就會在講道時 

陷入以人為主體的不平衡。

第 四 ，帕爾克認為加爾文的看法是：「一個成功的講 

道 ，聽眾要負一半的責任。」聽眾要負怎樣的責任呢？第 

一 ，是敬畏的心；第二 ’是期待的心；第 三 ’是順從的心。 

加爾文期待在有經過良好訓練的會眾中講道，上帝的話的服 

事者之表現’與領受上帝的話的人之表現息息相關。這點我 

非常有同感，在專題或是講道時，當聽眾很有準備，即使我 

沒有.好的預備，也會感受到不一樣而戒慎恐懼’通常會講得 

成 功 ，但若是聽取沒有敬畏上帝的心，也沒有期待要聽到什 

麼 ，又沒有順從上帝的話的心時，無論再怎樣努力地先前預 

備 ，也往往會講得不知所云。所以當有人來找我說’我們的 

教會或是團契情況很糟，希望我去請道時，有時我會很擔 

心 ，因為若足聽跟沒有敬畏、期待和順從的心理準備時，再 

請何方的神聖高手去，恐怕也是無濟於事的。使者的角色能 

否扮演成功，也要看聽者是否有心要領受主人的話。

第五 ’董視請道與聖餐的配合’這一點相當要緊，如果 

加爾文舉辦培靈會時，我相信他應該會同時舉行聖餐。我們 

今天比較注重用嘴巴說而用耳朵聽，而不常以聖餐來配合。 

加爾文認為聖餐能幫肋人來領受上帝的話，因為它不但是圖 

像式的，而且可以使人親身體驗上帝的話’只是也要以上帝 

的話來說明聖餐的意義，二者互相配合。如果聖餐到最後變 

成一種形式，沒有以上帝的話來說明時，聖餐就沒有意義 

了 ；如果我們以上帝的話來說明聖餐時，聖餐就能幫助人更 

加了解上帝的話。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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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加爾文認為聖餐是越常舉行越有益處，長老教會對 

聖餐舉行次數的規定’是三個月至少要舉行一次，規定的精 

神是鼓勵性的’講道者應該可以常常以聖餐配合講道。值得 

注意的是’請道者若是沒有講道與聖餐互相配合的觀念，很 

可能會使聖餐禮拜看來像是雨場禮拜，因為兩段沒有聯繁， 

而且每段都很長，難怪有些信徒會望之怯步。在聖餐禮拜 

中 ，若是講道者能把聖餐當作是講道的一部份，在講道的內 

容與長度上自然應該有所調整配合。

加爾文講道的特色

第--…、加爾文非常嚴謹地面對講道。加爾文主義者清教 

徒 Richard Baxter表達得最生動 ’ 他認為講道是一個快要死 

去的人講給-一群臨終的人聽，道是在形容'世人都犯了罪，所 

以講道的人一樣都是瀬臨死亡的人，以這種戒慎恐懼的態度 

來面對講道。

第 、其講道特色是簡單明瞭’他所使用的#詞都很簡 

單 ’他的句子都盡量使用單句。我們都知道寫講章與寫文章 

不 同 ，句子越簡短，用詞越簡單越好。當加爾文談到聖經 

時 ’有說到聖經是上帝調整她自己來使人能夠理解，好比說 

上帝是人人而我們是嬰兒,當祂抱我們時，就對我們說婴兒 

聽得懂的話’這並不是祂平常在說的話，而是專為了適應我 

們而說的話。所以既然上帝已經調整自己來適應我們，講我 

們能聽得懂的話，照我們如果在講道時卻講一些别人聽不懂 

的 話 ' 恐怕對上帝^ 以交代了。所以在請道時，我們應該 

盡量要求簡單明瞭。

第三 、帕爾克發現加爾文的講道相當地活撥而有熱情。

但是當加爾文在講到知、情 、意三方面時，他是把情放在知 

的下面，因為他在論認識上帝時 , 強調敬虔，以 「對上帝的 

愛」和 「對上帝的敬畏.」來表達敬虔。所以我認為加爾文在 

表達其活撥熱情時，是將情放在知裏面來說的，因為加爾文 

是 「寓情於知」 。所以他的請道方式是在知性上清楚明白， 

而將情感往知性的裏面流露出來，這種以認識為基礎的情感 

比較持久。有些請道雖然很熱情，但是卻缺少知的成份’這 

種熱情常常不能持久。

第四、加爾文把信定義為真知，所以信會改變人，而產 

生行動。因此他的請道是以認識上帝的話為出發點’人們如 

果能真正認識真理的話，就是進入信，接著就是行動。所以 

他講道的特色是從建立信徒對上帝的話之真正認識著手’進 

而將信徒帶入行動。

第五 、加爾文的請道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動力’可能和他 

一生都在與怠惰爭戰有關。人在知識上的怠情就是無知’講 

道是在與無知作戰，也是在與人性多方面的怠情作戰。

附尉‘⑦ 、加 嚴 文 射 講 《展 教 身 樂 279

敎 會 音 樂 部 份

加爾文在教會音樂史上有二件事情常常被提到，第 一 ， 

他把全部的詩篇編成詩歌來唱，一方面因為詩歌是以上帝的 

話為中心，另一方面能夠鼓勵信徒以吟誦上帝的話參與崇 

拜 。唱完整的詩篇在長老教會已經不明顧，在 《聖詩》裡也 

沒有把每一篇詩篇都收在裏面。歐陸的改革宗教會還在唱詩 

篇 ，這可在美國荷蘭移民建立的歸正教會C R C 或是R C A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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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歌本找到印證’其中包含了所有的詩篇，而且旋律都很簡 

單 。加爾文不喜歡用太華麗的旋律來唱詩篇'因為擔心會影 

響到對上帝的話的專心。總 之 ’詩歌應以上帝的話為主體’ 

音樂旋律配合唱出上帝的話，來追求上帝的靈的感動。參加 

過教會詩班的人大概有類似的經驗’有許多詩歌很好聽，但 

是唱過往往只記得旋律而忘了歌詞的內容。所以對於詩歌應 

該把握的一個原則就是’如果詩歌能幫助我們對上帝的話的 

了 解 ’才是我們追求的目標，若是會產生其它的效果，我們 

就必須考慮再三了。在台灣的處境中牽涉到一個問題，就是 

做禮拜該不該使用短歌？有人說短歌很能幫助人敬拜上帝， 

但是並非短歌的素質都如此，加爾文大概不贊同現今流行的 

一些短歌，特別有些短歌已經以帶動唱為主了，熱鬧有餘’ 

但對了解上帝的話沒有幫肋，好像越走越遠了。

第二 ’加爾文反對在禮拜中使用風琴’這也是他常常受 

人攻擊和批評的…點 。因為當時的風琴是在一般旅舍或:&跟 

場所使用的樂器，加爾文認為不應該在做禮拜時使用。或許 

今天的電子音樂就如同當時的風琴’我們是不是應該讓電子 

音樂進到教堂裡面，這是尚有爭議性的。加爾文之所以如此 

做的原因’主要是擔心這種樂器和音樂所造成的聯想 > 今曰 

教會也有人主張吉他不准進入教會’因為吉他所彈的多半是 

靡靡之音’但是有人不以為然'以為應當替上帝把魔姬的樂 

器搶回來’所以引發許多爭議。若是加爾文生活在今天的台 

灣 ’或許他不會贊同在教會中使用電子音樂，我們並不一定 

贊同他這樣的意見’但是他的理由與擔心值得考慮。

評介《加爾文神學》

美國紐渾西州美門華人教會牧師

我手上的這一本書是第二刷的。在短短的二個月之間’ 

以基督教的神學性書籍能夠再刷’寶非易事。提起加爾文， 

華人少有深刻的印象’頂多只知道他是改教家之一 ’是改革 

宗信仰的巨擊。而稍有基督教歷史知識的人’總會將他與預 

定論蓮在一起D從前我在一份華人神學性的刊物上讀到：作 

者要將加爾文送上焚火柱，只因為他同意日內瓦當局將異端 

悪維特（Michael Servetus)處以焚火刑；林博士（以下簡稱 

「林氏」）也以此事件是加爾文一生的「敗筆」 （3 5頁 。 

編 按 ：本文所弓I原書出處皆改為本書頁碼。） 。遺有一次在 

一份靈修刊物上讀到：加爾文只想建立一個「外在的、地上 

的」國度’而 非 「內在的、屬天的」國度。似乎提起他時’ 

不少華人fg徒的印象總是負面居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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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本書可以說是我所見過，華人所寫介紹加爾文神學思 

想的第一本好書。林氏在他的「自序」裡即已提出他作此書 

的幾點原則：（1)他要儘量讓加爾文自己說話，因為別人所說 

的加爾文往往H 是經過修改的，不夠準確。（2)但是另外一 

面 ’林氏卻把持另一個原則；以作者個人的時空處境來設釋 

加爾文。所 以 ，他十分誠實地承認說：「本書所呈現的加爾 

文 ，是經過解釋的加爾文’是一位台灣神學工作者心目中的 

加爾文……也是與台灣處境對話的加爾文。」正如作者的看 

法 ’這個原則「才能讓加爾文繼續對歷史說話。」事實上， 

這雨個原則有時是衝突的’因為經過作者所解釋的加爾文不 

一定是真正的加爾文。原來的加爾文應當和他所解釋的加爾 

文區分開來。林氏大致有區分’然而有的時候也沒有如此 

做 。

其 次 ’作者是否完全地按此兩原則來處理加爾文的思想 

呢 ？大致上來說是不錯的’不過在我的評介裡，認為他也有 

「嚴重」違反之處’以下我會說出’容人指教。林氏在《自 

序》的結尾處即已謙卑地表達一位真正學者的風範：希望他 

拋碍 > 有人引玉，可以互補盲點。但這篇評介絕非被引之 

「玉」 ’只希望能補足林氏的一些盲點（若有的話） 。

如果由兩千年的教會歷史來看的話，加爾文上接奧古斯 

丁 ’下開其後五百年的更正教的福音蓮動恢宏局面。老普林 

斯頓神學家華菲德（B.B. Warfield)講得好：更正教是奧古 

斯丁的「恩 典 教 義 的 勝 利 ’而加爾文則是「論;&聖靈教義 

的博士（ the Doctor of the Holy Spirit) 」 。林氏的書正確地 

呈現此點’而且反覆地強調它。這才是真正的加爾文。加爾 

文確是請雙重預定論，不過要明白他的雙重預定論，也必須 

在他的「救恩論」 （soteriology，或稱 doctrine of the work of

附弱i五 、許 々 《加 高 文 》 283

the Holy Spirit)的架構下，才能領略其涵義（2 5頁） 。

此書本文共有十二章’外加四篇他研究加爾文神學的論 

文綱目’以及一份簡單的黎考書目。很可惜沒有經文索弓I ' 

和綜合索引。（這是中文學術性作品常犯的「不體貼讀者」 

的毛病！希望第二版時能加上'以方便讀者。）若用Wilhel 

Niesel 所作的 The Theology oj Calvin ( 1938 ) 一■書與之相比 

的話 ’林氏的書是嫌簡略些；但另一方面亦誠如作者自言’ 

Niesel的書比較缺乏加爾文思想的「生動」 。林氏的書頗 

「生動」 ’但若同時兼顧其「周密」 ’豈不更美哉！遺 有 ， 

Niesel的書可以幫我們看見一位不受卡爾巴特影響的「加爾 

文」 。林氏的書染有巴特的色彩’而且是染在十分緊要的加 

爾文神學觀念上。

第一 章 尊論

林氏言簡意骇地點出他本書的重點’寫得可圈可點。林

氏十分看重加爾文的神學方法---以 「認識」作為思想的中

心 ’以建立神學體系……以神啟示的角度’來看認識上帝的 

可能性。（23頁）林氏指出加爾文的神學架構之基礎為「聖 

靈與聖道」的雙重結構，他迫不及待地在首章裡就已指出 

(44 〜45 頁 ） ：

真 正 的 教 會 不 只 建 立 在 聖 靈 的 帶 领 ，還必須建立在上帝 

的話上面 ..........

上 帝 的 話 代 表 的 是 一 種 规 範 ，聖 靈 代 表 的 是 一 種 自 由 ， 

二 者 不 可 分 開 ，必 頻 是 想 範 中 的 自 由 ，又 是 自 由 中 的 規 範 。

(44 X 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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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爾文的神學是戰鬥的神學’他所強調的「聖靈與聖 

道」的雙重結構’是他對付當時雨大敵人~^天主教與重洗

派 -̂-- ^勺武器。其實這項教義早在153 6年 底 ’他第一次到

曰內瓦從事改教工作時’在 《曰內瓦信仰告白》裡即已提 

出 ’早於林氏所提的〈答沙杜里多書〉 （ 1539)兩年多。

(44 頁）

在靈恩運動高張的今日台灣，林氏祭出加爾文神學的法 

寶一一「聖靈與聖道」的雙重結構'是十分地符合他「處境 

化 J 處理加爾文神學思想的原則。這與巴特以往在老自由派 

神 學 （the Old Liberals ) 高 張 、正統教會死沈的年代，也祭 

出此一主題’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彼曲是為聖靈裡的自由，此 

曲則是為聖道的權威。

翻創造主的認識

第 二 章 神學方法論（49 一  60頁》

本章允為林氏一書最重要的- '章了 。他點出加爾文的神 

學係以「認識神」為最基要的- ‘點 ’這是加爾文的「神學方 

法論」 （5 0頁） ’林 氏 用 「知人知天’知天知人」雨句話 

來講此神學方法’觸^ 傳 神 、本色化。（5 6真）因 此 ’加 

爾文的神學主觀（人^ 、客 觀 （神）兼 顧 ’骨子裡是+分地 

實用的，他已為其後大受他影響的清教徒運動，與敬虔運 

動 '立好了強調主觀信仰經歷的實用的、內在的、屬靈的神 

學路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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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這一章主要是探討加爾文《認識論》—— 人是怎樣

認識神的呢？乃是藉著神的敢示’有兩個管道---- -般啟示

(或又稱自然啟示）與特珠啟示（或又稱救藤啟示） 。論及 

「一般敷示」 ’馬上會引發的一場論戰’就 是 ：到底有沒有 

r自然神學」 '亦即人只憑藉著一般啟示，可以認識神否？ 

林氏正確地指出：對加爾文而言，已經墮落之人是沒有「自 

然神學」可 言 ’於是引進了「特殊啟示」的必須’亦 即 ：人 

必須靠著基督的教恩’才能認識神。

那 麼 ，這是意味著「一般啟卞」絕對無用嗎？受新克果 

影響的巴特的看法是（nein !絕對無用！）這也是巴特和新 

正統派的另一位大將卜仁納（Emil Brunner) 之間的終身歧 

見所在.。在基督教的主流思想裡，不論是天主教還是更正 

教 ’卻還是走聖多瑪神學的老路—— 肯 定 「自然神學」 。然 

而加爾义所看見的乃是居間的路’這點他在《基督教要義》 

的 1.5.1〔以下此種數字代表加爾文本作品的卷、章 、節 ； 

若只有雨個數字’則只代表卷、章而已。）裡說得很清楚： 

「一般啟示」雖然無法叫罪人認識神’但是它有負面的果 

效 '即是叫人在認識神的事上’無可推譲。這是加爾文證釋 

羅馬書一 18〜2 1 節而來的’此點也是加爾文辯道學的根 

基 ：罪人在神面前為著他的不認識神，有道德責任。人是按 

著神的形像造的’而這祥的形像是不可磨減的’在他心的深 

處 ，他明知神的存在，這是我們向罪人傳福音的「接觸點」 

(point of contact) 。請自然神學者向人傳福音的接觸點則 

是人的理性、神存在的理性證據'所以被稱為「證據派」 。

可是這麼重要的加爾文觀念'林氏卻隻字未提’他只 

說 ：「一般敢示已經無法生效了。」 （5 4頁） 。不 錯 ，它 

在救恩上的無效並不代表它在傳福音上、辯道學上、與未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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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接觸上的無效！巴特也知道不能就此容讓罪人癒廣下 

去 ’ 他的策略是指責人的「怠情」 （54 、243〜270 頁） 。 

他用心良苦 ’ 可是這不是加爾文的看法’而是巴特對加爾文 

的看法。（林氏明顯地在此介紹了一位巴特色彩的加爾文， 

有違他要讓加爾文自己說話的原則。）不 過 ，我信明眼人在 

讀加爾文原作時，絕不會染上這…點 ’ 除非他的「巴特眼鏡 

度數」積董難返！否則他一定會看見加爾文的辯道學觀念 

的 。

論 及 「特别啟示」 （1.6〜1.9) 。林氏在第二章雖只講 

了不到一頁（55〜56頁 ） ’ 但他在後面反覆地強調「聖靈 

與聖道」的雙重結構時 ’ 即是講論了（89〜 90 , 96〜 97 , 

218〜219賈 ） 。在改革宗神學裡，大概沒有人比巴特更看 

重加爾文的「聖靈的見證」的神學觀念了 □然而我們要問： 

巴特是否擦亮了加爾文的教義了呢？

且讓我們回到加爾文原著的1.6〜1.9 ’看看他的思路如 

何 。加爾文在1.6講完聖經之必須性後 ' 在 1.7講了三件事： 

1.7.1和 1.7.5譜聖經有其本身客觀的權威（self-authorization 

or autopiton ) 、1.7.4請聖經在人心内的得著人對它的主觀 

的確認 （confirmation or conviction ) 、1.7.2〜 3 請聖經的可 

信 度 （credibility)有賴於教會的判斷。這三個不同的神學 

觀 念 ，在 Battles的英譯本裡 ’ Otto Weber所加的標題十分 

清楚、準確地將之廣分開來。如按邏輯來看的話’聖經本身 

客觀的權威是根基 ’ 有了這一個根基 ’ 才有人主觀的確認， 

最後才是教會的判！̂"''"天主教的難處在於捨前雨者而就第三 

者 ’ 所以她會說屬靈的權柄最終在於教會 ’ 而非聖經；而且 

聖經的權威來自教會的判斷！巴特的難處則在於用第二者取 

代前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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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氏明顧地採用了巴特的觀點。他解釋 1.7.5和 1.7.4的 

兩段話說：從這雨處可以發現加爾文主張—— 聖經的權威是 

建立在聖靈的見證「上」的 … 聖經有權威是因為讀聖經的 

人 ，內心會感受到聖靈的感動。（89〜9 0頁 ）類似的話他 

一 再重複，可見得他認為十分重要。（97頁 的 「第四」點 ， 

219頁的第三點。）

可 是 ，聖經的權威來自它的自身’正如加爾文在 1.7.5 

開宗明義所說的：

所 以 ，遣一點要站立得住，那些已經蒙了聖靈在内心教 

導他們的人，是真的安患在聖經的上面；而聖經真的是自我 

誰 實 1̂勺，因此將它放在譜明與推理之下，是 不 對 的 。 （自 

譚 )

J.T.McNeil特別在「自我證實的」一字下作註’說明其 

希臓文是 autopiston。林氏不講聖經的自身、客觀的權威， 

而只講主觀的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，其實也是不合理的。按 

加爾文的觀點是：聖靈使我們在內心裡看見聖經的權威，看 

明它的確是神的話，此一經驗叫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。此一 

觀點是先肯定了聖經自身、客觀的權威性。請得白一點，聖 

經在人去讀它以前’它已經是神的話了。這雖然可以是我們 

主觀的感受'但它基本上乃是客觀的真理。沒有加氏所強調 

的客觀的真理,何來林氏所強調的主觀的感受呢？ （可是林 

氏又有一處承認聖經是「客觀的規範」 ’見 219賈 。可是他 

隨即又說：「聖經的權威在於聖靈的內證。」見同頁。)

巴特即斷言：聖經本身並不是神的話，它裡頭包括了神 

的話而已。他受了祈克果的影響，追求絕對的超越（abs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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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ute transcendence ) ，神與人沒有任何的接觸點，神 是 「完

全的另一位」 。人惟有依靠神的全然恩典’人的努力都是徒 

然 ’ 時間、歷史皆無意義。巴特用加爾文的「聖靈內在的見 

證」來請祈克果的「危機經驗」 ，當然也否定了加氏的「聖 

經客觀的權威性」 ’ 因為那是「人」參與而寫出來的東西。 

巴特於是用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當作屬靈的權威，這也是他 

為何如此看重—— 比加爾文還看重一- 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

的原委。他這樣做有如中央銀行光印鈔票，而不存外暖或金 

條實力存底！請問讀者哪一種中央銀行的鈔票印得多？有存 

底 的 、遷是沒有存底的？存底多的、遺是存底少的？乃是沒 

有存底的、存底少的。巴特的做法是一種神學魔術，不請存 

底 ，但拼命印鈔票！請問這種鉄票算數不算數？你用還是不 

用 ？如此說來巴特倒不如老自由派神學（the Old Libera

lism) 來得老實，既然沒存底就不印鈔票—— 既觀杳認聖 

經 ’ 也 就 否 認 「聖 靈 內 在 的 見 證 J 。薛 華 （Fmncis 

Schaeffer)評巴特評得很傳神：「巴特是個奧秘派！」

其實巴特的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之教義出問題’是因為 

他拒絕了這教義所自出的另一教義：加爾文的「靈與道的雙 

重結構」。靈與道的關係並非在於追求「平衡」 。我們常聽 

說兩者要平衡：追求聖靈多點的人’要多追求主的道以平衡 

之 ；而追求聖經多點的人 ’ 要多追求聖靈以平衡之。言下之 

意這兩者本身沒有什麼關聯 ’ 只是為了聖徒屬靈的增長'好 

像攝取維他命一樣 ’ 要 「平衡」 。聖經的真理是：靈與道是 

緊緊地扣在一起的少了一點時 ’ 就是道也少了一點：靈 

多了一點時，就是道也多了一點；道少了一點時，就是靈也 

少了一點：道多了一點時 ’ 就是靈也多了一點。要多一點的 

道才算靈的靈 >大槪不是靈；要多一點的靈才算道的道，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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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不是道。他們就像光巾有熱，熱中有光一樣，分不開的。 

加爾文曾說過，誰要將他們分開’那是一件襄濱神的事！

林氏如何闇釋其雨者之關係呢？他說其關係在於：（1)屬 

靈的經驗要由聖經來檢驗；（2)惟有聖靈的光照〔即內證）使 

人明白聖經。（218〜2 1 9頁 ）第二點就是「聖靈內在的見 

證」 ，第一點呢？他的意思應當是：一種經驗究竟是不是 

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，那要用聖經來衡量，聖經是裁判。按 

林氏之理推下去的話，這位裁判應該是客觀的！可是林氏又 

說過：聖經的權威在於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，那麼他的意思 

是否是：這一位客觀的裁判—— 聖經—— 仍要用主觀的「聖 

靈內在的見證」來建立其權威？我不知讀者是否看明一件 

事 ：巴特的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無法嵌進加爾文的「靈與道 

的雙董結構」 。如果你要E 特 的 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，你就 

得徹底地揚棄加爾文的「靈與道的雙重結構」。惟一能嵌進 

加爾文的「靈與道的雙重結構」的 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 ’是 

加爾文式的。林氏上述的話極可能是加爾文式的’那麼他的 

「聖靈內在的見證」就要調整，否則嵌不進來。

那麼加爾文如何闇釋靈與道之關係呢？第一是聖經是由 

聖靈默示的（the inspiration of the Word) ’第二才是「聖靈 

的見證」 （the testimony of the Spirit) 。聖經的權威來自前 

者 ，而非後者。前者是客觀的’不是讀者所參與的；後者才 

是主觀的。叫人知道神自己是聖經的作者’乃是藉著後者， 

因為是主觀的。但這兩項教義是緊緊扣在一起的’後者之所 

以生效，是因為前者。我們可以這麼說：聖靈已經永遠地將 

/神的啟示放在聖經裡面，聖經就是神的話’它不只是包括神 

的話而已。今日當聖靈要工作時’祂幾乎沒有不回到祂從前 

所默示的聖經裡去取實料’而且祂同時光照人的心’使人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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見聖經是神的話。所以後者又常被稱為「聖靈的光照」 

(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) 。加爾文說這光照叫人在聖

經裡遇見神！巴特揚棄了加爾文的「聖靈的默示」之教義， 

而 以 「聖靈的見證」來取代，是說不通的。

林氏在第二章所展現的加爾文，不是加氏的原貌，而是 

巴特所領會的加爾文；林氏並未讓加爾文自-己說話，而是請 

巴特為加爾文說話’這是林氏在本書裡違反他自己所立「譲 

加爾文自己說話」的原則最嚴重之處。差之毫驚，譲之千 

里 ！希望讀者能仔細先讚加爾文的《基督教要義》原 著 ，然 

後再讀些巴特的作品’或巴特派的作品’你才能看出他們的 

「苦心孤詣」 。

第三章創造主上帝《63〜 70頁》

正如林氏所指出的，加爾文的三一神論是在西方的正統 

f申學的傳統之下’並無新颖之處。在 《基督教要義》裡 '人 

論是在神論和基督論裡的（U 5  ’ 2.1-5) 。林氏探討加爾文的 

人 論 ’不在正文裡，而是在附錄裡（243〜270頁） 。

對救睛主的認識

募 章 約/ 律法與福音《101^107貢 )

按著加爾文的思路’此一主題應在基督論之前。對加爾 

文而言，到底有幾個聖約n尼? 事實上，這點正是改革宗的學

《加 巧 》 291

者們所爭辯的一個大的題目。長老會所遵循的《韋斯敏斯德 

信仰告白》的聖約神學是雙約神學。何謂雙約呢? 雙約乃把 

「恩典之約」之先還有「工作之約J 。反 對 「韋斯敏斯德雙 

約神學」的學者們，認為這正是清教徒遠離加爾文精神之 

處 。果真如此嗎？晚近的學者們則由加爾文的作品裡發現： 

他雖然不是雙約if學的成終者—— 那是萊茵河的祥學家們的 

傑出貢獻，但他堪稱其創始者。早他一輩的蘇黎世的神學家 

們 （慈運理、布靈傑）的確是發展「恩典之約」的思想家， 

但他們並未看見「工作之約」 ：而充分提供後者的思想與神 

學架構、材料者，則為加爾文。所以我們若說加氏睛身於 

「雙約神學」家之列並不為過。可是林氏在本章開頭所說只 

有一個約，是指舊約和新約合為一個恩約，但是他並未明言 

加爾文有否「工作之約」的思想。

論:&約 ，有兩件事要考量的：約的絕對性（顧明神在其 

中的主權，這是強調其為應許的觀念） ，以及約的條件性 

(顯明人在其中的責任 ' 這是強調其為契約的觀念） 。林氏 

說由契約看「約」是一大誤解（101頁） ，這樣看來’林氏 

又似乎是反對雙約的。

不過林氏又清楚指出：加氏對律法三董功用的見解超過 

了路德，這也是改革宗的得力處。其第二種功用是抑制罪 

惡 。林氏說得好：「加爾文對律法的肯定很像法學的自然法 

觀 念 ，……而自然法就是人一出生即具有的共同理性都會認

同的法則。…… 神的律法是... 社會秩序的最終源頭。」

( 1 0 4頁 ）加氏的這一段話已說明了「行為之約」的觀念 

了 ，在加氏這神學觀念已在成形,只等海德堡的 Zacharias 

Ursinus ( 1534〜1583)臨門一腳了。而近代的民主政治正 

是在此雙約神學的架構下才有的，否則它很容易演為暴民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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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 ，因為沒有法的約束。Ursinus又 稱 此 約 為 「創造之 

約」 、「自然之約」 。他創造了這些神學術語以抓住加氏的 

觀 念 。有很多人以為民主政治的源頭是英國，其實應該追溯 

到瑞士才對。如此說來，林氏又隱然是以雙約的神學思想來 

看加爾文了。

林氏實在將加爾文的各方面的豐富都提出來了。 「普遍 

恩典」是加氏的思想特色，雖然加氏曾用過如此的詞薫，但 

他並沒有將之演擇為一清晰的神學主題。正如林氏所提出的 

「聖靈註解」和 「律法為自然法」的話題，顧明林氏在此一 

方面又極其地「非巴特」 。因為巴特以為:人只能在「危機 

經驗」裡 ，全然垂直地接觸那一位由上而下的「完全的另一 

位」 、「絕對的超越」 ；除此之外沒有神人之間的「接觸 

點」 ，也沒有自然法、普遍恩典。巴特的歷史觀是絕對垂直 

的 ，沒有時問、沒有歷史！林氏所證釋的加爾文則非那種 

「垂直的終末觀」 ，有人間的歷史，時間之洪流裏有神的工 

作 、恩典。在尋求民主新台灣的今天’林氏的這些筆觸更有 

意義 D我誠擊地期望身為台灣教會主流的台灣長老教會，能 

將 「韋斯敏斯德神學」的政治內涵發揮出來。如此台灣幸 

甚 ！

林氏在此更精的片段是診釋加氏在恩約下的「律法 

—— 福音」的關係。他指出：「馬偕常用的傳福音方式就 

是介绍十誠，此 點 非 常 深 思 D 」 （這一段話再版時删掉 

了） ，也說明了+ 誠 （̂ ) 與福音有其一致的功能！華人 

教會在過去近百年來深受時代論的影響’以致於我們對律法 

的忽視、輕視、甚至愚* 如初代教會的馬吉安派的敵視！時 

代論者在基督徒的「文化使命」上 ，幾乎徽了白卷，因為他 

們忽、視律法與福音雖是雨個時代，卻有一個恩約下的一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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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 ，殊不知此一致性的社會功能即強調倫理道德1如 此 ，才 

能創造屬神的文化。時代論在教會生活中的影響即是講台少 

用舊約傳講信息。至於在預言上誤用舊約先知書，那就别提 

了 。台灣長老會在政教關係迴別於國語教會，乃無形中拜加 

爾文神學思想之賜，而華人教會中'長老會也是少受時代論 

影響的教會，因此有她優勢的地方。

第四章基督論《73〜 81頁〉

林氏提到巴特所說的「道的三種形式」 。在E 特的神學 

中 ，基督—— 神永遺的道一 被高舉。推崇基督為永遠之 

道 ，與堅守聖經是神無讚的話 ' 並不衝突。有一位改革宗神 

學家說，耶穌是第二位格神的肉身化 , 聖經i[i是第三位格神 

的 「經文化」 。如果我們不以聖子去取代聖靈，那麼我也無 

意以永遠之道（耶穌） ，去取代神的話（聖經） 。

林氏也提到了敦會要有基督的先知之功能，在華人圏 

中 ，這種觀念亟需建立。這章很好。

聖靈工作的教義

第五章 mmirn (85-97 f 213--226M)

這是林氏研究加爾文深入的地方。今日我們常會聽到靈 

恩運動的人以「聖靈的工作」一詞說到聖靈「非比尋常的 

(extraordinary) 」工 作 ，諸如方言、見異象、請預言、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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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、醫病等等。這種說法不準確，不合聖經。林氏將一更合 

聖經的加爾文的聖靈工作的教義呈現在讀者面前：

加爾文的聖靈输分散在《基督教要義》的第 三 、第四部 

份 ......第三部份以極救論為主，計論的是聖靈在個人身上的

作 為 ；第四部份以教會論■為 主 ，討論■的是聖 ® 在 圓 體 （教 

食 ) 的 作 為 。 （2 1 5夏 ）

聖 靈 （的工作）論是個很大的項自，如果只是將它個限 

在使徒行傳式的神鎮奇事裡 ’ (我個人不否認今日還有’不 

過加爾文則是個靈恩止息論者，）說這些就是「聖靈的工 

作」的話 ，我們就已失去聖靈的教義的主要內涵了。村氏的 

分析十分精闘！如果我們以為「聖靈的工作」就H 是一些聖 

靈 「非比尋常的」工作的話，那是何等偏頗的一件事。但願 

林氏的話能給華人教會振聲發噴一番。

第七章重生與稱義 (111-132頁 )

《基督教要義》第三卷有廿五章’是該書最精彩之處’ 

為加氏赢得了「論及聖靈教義的博士」的美名’今日所有福 

音派都在他的教義影響之下。此卷涵蓋了林氏的第七、八 、 

H•̂一 章 。在第三卷裡，加氏首先論與主合一（3.1 ) ，然後 

論信心大章 0.2) ’以上林一民都未論及。接著論因信重生 

/ 悔 改 （3.3〜5 ) 、基 督 徒 的 生 活 （3.6〜10) 和稱義  

(3.11〜1 8 ) ，這就進入林氏的第七章了。林氏也注意到加 

爾文所請的「董 生 」與 「成聖」是合在一個觀念裡（112 

頁 ） '和今日我們所用的詞* 涵意不同。加氏將重:生 、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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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 、更 新 、成聖都視作類同的涵意，而以重生作代表，IM U  

重生表達了神的形像之恢復。因 此 ，他使用該詞究竟何指， 

要看上下文而定。到了 1640〜1660的韋斯敏斯德聖約神學 

年 代 ，這幾個教義才分得十分清楚，這 在 《韋斯敏斯德信仰 

告白》的第十到十五章即可看出，重 生 （在有效的恩召之 

內） 、悔 改 、成聖都各有一章，各為不同的神學觀念。

加爾文在 1536年寫第一版時，將稱義放在成聖（用此 

詞 比 用 「董生」教為準確）之 前 ，自 1539年的第二版以 

後 ，才把次序反過來。為什麼這樣處理呢？林氏講得很清 

楚 ’第一是為對付天主教的批評（參 3.3.1 ) ，此外也有加 

氏的理路。這個理路極可能是加氏要將成聖的教義，從稱義 

的教義裡清理出來，（這點林氏沒有說）。因為這是教會自 

奧古斯丁以來的陳年老問題：稱義與成聖糾纏不清，而且後 

者總是包括在前者之內。如要辯護更正教因信稱義的立場， 

得同時將因信成聖講清楚。林氏講得十分好，成聖是一畫子 

的追求，而非一陣子的激昂經歷而已，他接著介紹3.6〜10 

為基督徒的生活手冊：「看無自己」 、「背負十架」 。林氏 

f全釋十字架的一段十分精彩：他注意到國語教會常請的十字 

架 ，和加爾文所請的不同。不 錯 ，前者的可以說是英■開西 

聚 會 （Keswick Convention) 神學所 |全釋者，十分的個人 

化 、靈性化，而少注意到由'神 國 、神旨的角度來看。

M y W 預定論（135〜147頁 )

林氏遵循加氏智慧的安排，不在神論裡處理這個教義， 

而在救恩論、而且是在其末了才處理。這一章寫得很好，充 

分表達了加氏的立場，包括他的雙重預定論在內（1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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頁） 。那些對加爾文的預定論有誤解的人，最好將本章讀一 

讀 ，就會發現他所定罪的加爾文，並非真的;[m爾文 ，而是他 

所以為的加爾文！

林氏將攝理（譯 成 「天命」似乎更妥當，天命是中國人 

固有的觀念，攝理則是創造出來的詞棄，也不傳神。）與預 

定合併處理，其實這原是加氏從第二到四版的排法。林氏在 

章尾討論到馬可士 •韋 伯 （Max Weber, 1864〜1920) 是饒 

有趣味的。韋伯在中國大陸引起了許多知識f分子的注意與興 

趣 ，他的研究給社會學與經濟學開了一條新的路徑，即由宗 

教的動機一 人類最深沈的動機—— 去研究人群的現象是j必 

要 的 ，宗教信仰才是文化的真正定義因素。Dr. David Little 

在 1969年出版了他研究韋伯的論文Religion, Ordier, and 

L aw ，他認為韋伯的論點是加爾文董視律法的教義，給社會 

帶來了秩序，而這個秩序正是資本主義賴以發展的環境。台 

灣人的一般宗教帶來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嗎？如果我們拜的是 

真 祥 ，那會給社會—— 經濟 、金融、政洽……等生活帶來怎 

樣的影響呢？

第九章教會論（151〜166頁》

這一章涵蓋了半部的第四卷，十舒好。路德和加爾文在 

改教的態度上有一點不同：路德終其一生總是竭力要與天主 

教和好，〔所以在馬爾堡會議上對魅運理十分強硬，絲毫不 

讓 步 ，造成改革宗與路德宗未一的局面，惜 哉 ！）加爾 

文則很清楚他的使命，始終堅定地發展教會，毫不受天主教 

任何的招降的影響。若不用武力，未曾有過一個歸向改革宗 

信仰的地區，又投回天主教的懷抱。為何改革宗成了鬥志最

五 、 《力《 嚴 t  ‘f 》 297

高昂的教會？請看本章所介紹的加爾文的教會論。

我發覺華人教會裡，類似以往重洗派追求「真教會」的 

個人基督徒或團體特別多。追求的結果是教會不斷的分裂， 

資源及力量都消耗了。其實最基本的問題正是：到底什麼是 

教會？加爾文的答案非常好，也非常簡單：直請/神的話，實 

行聖禮便是。

林氏對加氏關於長老的體制介紹得好。他也提到教會的 

訓誠權。其實這也是加爾文在教義上的一大突破，反映了他 

的政教分權的思想。加爾文認為政府不能管教會的人事、訓 

誠 ，這是教會該管的。為 此 ，他付上了極大的代慣。他 1536 

年底被請到日內瓦，力言教會要收回屬靈的訓誠權（如此 ， 

城裡有許多的人不合格，不可領受聖餐！觸怒了當局，而在 

1538年被放遂。倒是沙杜里多幫了個倒忙。他看加氏出走， 

就向日內瓦招降。曰內瓦招架不住，又珍惜好不容易得來的 

自由，只好請被趕走的加爾文答辯。）1541年他回來以後， 

直到 1555年 ，才真地收回教會的訓誠權。（3 5頁 ）今曰的 

教會有多少在實施這種訓誠權呢？有學者以為這是改革宗教 

會在聖言、聖禮之外的第三個特點。

第十章 mm (169-180 W )

加爾文處理祥學棘手問題所展現的平衡美，以此為最 

.了 。路德自 1517年張貼（九十五條》以 來 ，真正開始與教 

皇決裂到不可收回的地步的，還 是 1520年所發表討論聖禮 

的 《教會被據到巴比倫》一文 。在改教歲月裡，聖禮是熱浪 

浪的問題，林氏寫得可圈可點。面對當時董洗派的挑戰，加 

氏特別強調洗禮的根據是「聖約」 ，所以嬰兒洗在他的神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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裡是站得住腳的。（若 以 「得救的信心」為洗禮的根據，很 

自然地就會只採用成年洗禮。）

林氏在 176頁所分析的改教時四派對主餐的看法，畫龍 

點睛。明顯的，加爾文的設釋兼有另三派的優點，而又同時 

沒有其缺點！天主教今日仍流連在「化質說」的魔術裡，而 

大多更正教的主餐不過行禮如儀’頗有慈運理的象徵之風。 

能保有路德的「屬靈的」味道也挺不錯了，有多少教會能看 

見加爾文的見解—— 主餐在於被主提升到「屬天的」境 界 ， 

以享受與主在地如天的交通呢？林氏短短的幾句話將加爾文 

與路德的區別一針見血地指出。（177頁）加爾文所說的不 

僅是他讀聖經時所領受的真理，也是他自己的體驗一 他 

當初逃離天主教之逼迫時’曾在一山洞裡與更正教徒一同擎 

餅 ，他 說 ：那是在地如天的經驗！

基督徒的倫理

第十一章基督徒生活《1S3~197頁》

是林氏將加爾文在第三卷和第二卷裡有關信徒生活 

的話題收集在一起。我最初讀《基督教要義》時也很驚i牙： 

怎麼講系統神學的書會講這麼多的「靈修」題材呢！然而這 

正是加氏的立場：祥學是很實用的。

本章很好，只有…點我有些納悶：似乎林氏以清教徒 

(生活）為 「刻苦」 、「禁慈」的代名詞!？（184頁）如果 

旁人如此說’倒遺能叫人「包涵」 ，但是林氏自己是長老會

附 、評 《力口 1̂ 文̂^̂‘卞 》 299

的 人 ，清教徒的屬靈後裔’也有如此的看法’就 叫 我 姆  

了 。長老會所用的《韋斯敏斯德信仰告白》第十九到二 I- 

章 ，第二十四章諸章對基督徒生活的餘釋，（這些理當在 

老會內常常被教導的’）已告訴人清教徒對生活的看法’絕 

非禁慈。舉一例：告白的 2 4 . 3並未說信徒的婚姻必須要在 

信徒之內，這種看法按今日所謂保守的看法’算是頗自由派 

的了。嚴格說來’在近代史上’真能實現加爾文高難度神學 

的 「文化使命」者 ’唯有清教徒’大西洋雨岸都是。如果清 

教徒真是不合聖經地「刻苦」 、「禁愁」 ’請問如何創造出 

現代的文化呢？不知林氏的說法有何根據？ （我倒是在世俗 

之人的作品中常見他們有如此的批評’他們是過河拆橋、飮 

水不思源’而且往往沒有充分的憑據。) 有興趣的讀者可以 

讀 Leland Ryken 教 授 （美國 Wheaton College ) 寫的 WorlcUy 

Saints: the Puritans and they Really Were (Zondervan, 

1 9 8 6 ) 。

第十二章 「兩個國度J ( 201〜 212頁》

這章寫得非常好’特別是台灣國語教會的人當讀’不要 

對台灣（長老）教會對政府的態度妄加判斷。我讀去年出版 

的周聯華牧師的《回憶錄》後 》感慨良多。在以往五十至八 

十年代裡，國語教會的領袖裡有誰能做台語教會的朋友呢？ 

像周牧師這樣的人真少見' （可能是巴特給他的神學指弓I ? 

他是華人早期研究E 特的基督教學者。）如果就今日華人教 

會現狀而言’林氏之書裡以本章最重要，因為華人教會在政 

教問題上，在過去將近雨百年來的歷史上’幾乎都採取類似 

重洗派的政教分離態度。這是不合聖經的。希望藉著林氏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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介 紹 ’華人基督徒—— 不論在哪—— 都看看想想加爾文的政 

教關係之教義’這教義也展現了力n氏驚人的平衡神學感，在 

天主教的「教大於政」 、重洗派的「政教絕對分離」 、路德 

的 「政大於教」之 外 ’找出聖經的解釋—— 「政教的若即若 

離」 。

最後 ’我們要問加爾文同意日內瓦當局焚死瑟維特,是 

否為加氏「一生中最大的敗筆’也是他未能超越時代限制之 

處」？ （35頁）加氏的同意是他的政教關係之主張的必然， 

因為花他的思想裡’政府和教會都是神施行道德律（十誠） 

的器皿 > 就前四誠（關乎屬靈宗教之事）而言 ’教會同然要 

順服神守住’政府也要。（所以應當禁止人拜偶燥! ) 所不 

同的是：教會是用屬靈的、內心的方法’而政府是用強制 

的 、外在的。所以教會只能將瑟維特開除教籍,無權處死 

他 。處死他的權在政府的手上。由於瑟維特所觸犯的是前四 

誠 ’ 口 I入j瓦政府就教於加氏也是對的。加氏所做的，是在力 

勸瑟維特悔改無效之後’才同意處死他。所以這事件的瘾結 

在 於 ：政府到底要不要執行前四誠（即筑一塊法版）呢 ？

林 氏 204贾 介 紹 得 很 淸 : 「我 （加爾义）贊成政府 

不要容許神的律法中所有的真;^教受到公然的襄清，而不加 

懲罰。」 U 也可謂十分疲濱神’天主教和路德皆定了他的死 

菲 ’連布塞琪也驅逐他出境。）政府處置瑟維特和加氏的同 

意 ’都在加氏的政教思想引導之下。加 氏 若 今 日 ，仍會肯 

定他的做法，只怕役有這樣的政府與他的看法一致吧.！如果 

有人認為加氏處置不當的話'等於說政府不該管這檔子事， 

那麼道不正是重洗派的看法嗎？

我們今日許多的基督徒用「政教分離」的思想，活在一 

個政教其實並未分離’而且遺結合得挺緊密的世界裡！台灣

附销五、評 々 《加 》 301

馬 h就大選了 ’請諸君看看政教（特別是各種不拜真肺的 

宗教）的關係吧。

我進一步以為加氏要求政府執行前四誠’是策略性的作 

法 。敬拝真神是人類一切行為的根本’根本立對了 ’社會道 

德才站得住腳。要求政府執行前四誠，只有在基督教為大多 

數人之信仰的地域才有可能。問題是許多的基督徒即使當基 

督教為大多數人之信仰之時’仍反對政府執行前四誠，那磨 

這仍是回到重洗派的思想了。

由於林氏沒有明說他反對處死息維特的原因’我也無法 

進一步地與之論戰。如果瑟維特殺人的話'當局置他於死 

地 ，恐怕沒人講話。可是在加氏的恩想裡’觸犯前二誠可比 

後六誠要董得多。而且他認為政府也要執行前四誠’要懲K  

觸旧的人。在多元宗教的今日’這種思想無法施行。

總結

以上我逐項地評介了林氏的書。總括的話，這是--•本好 

書 ，頗能反映加氏的思想。如果這樣的教材能在台灣長老會 

祥學院裡教導給神學生的話，我實在為台脚慶幸。前年有人 

介紹我看《釘根/於本土的信仰》 （人光出版社，1991) ’並 

說他是長老會的代表性人物。我看了以後’很為長老會憂 

心 ，因為這根本不是什麼「釘根於本上的信仰」 ’而是把歐 

洲的新自由派（所謂 the N e w  Liberals)的信仰要強加在改 

革宗的信仰之上’而且了無福音的精神。如今林氏的書所顯 

示出來的’是另一■番氣象，滿有福音的精神’我為台灣神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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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高興，為神學生能親炎加爾文的思想而欣喜，這是長老會 

的信仰之根，有了根才有生命，這才是真正的「釘根於本土 

的信仰」 。土是台灣的，根是聖經所啟示的信仰，又透過教 

父們和宗教改革家們所i全釋的。

另一方面無可否認的，林氏的書深帶巴特的色彩，這是 

現 代 晚 期 （late modernity) 要 跨 入 後 現 代 （post-modera- 

ity)的 現 象 。美國新澤西州哲吾（D r e w ) 大學神學教授 

Thomas Oden—— 此君對台灣長老會而言，應不會太陌生， 

因為不少教牧人員留學負襄哲吾，修習神學！一 在他的近

作 After Modernity... What ?---- Agenda for Theology

(Zondervan,1990，書名可試譯為《後現代的神學方向》） 

裡指出 :有一個神學鐘擺在擬古(archaism)與適今〔acco- 

modationisra)之間擺撮,其平衡中心點則是古典的基督教 

(classical Christianity ) 。這一百年來的自由派神學和基要 

派都是適今思想下的產物一 因為1'九世紀看董事實，自由 

派是以理性否認聖經的許多史實，尤其是超自然的；而基要 

派因太看重事實，只在史實上打轉，而忽、略了在聖經史實下 

豐厚的神學內涵! (將基要派與自由派並列’我也是頭一遭 

看見呢！）S 由派與基要派原本大相逕庭，但是在脫離古典 

的基督教的內涵上，雨者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。（希 

望基要派的人不要化氣，靜靜想想看，O d e n教授的話是否 

一針見血？）那麼巴特呢？他和其他的新正統派一樣，是由 

適今擺回古典基督教的半路涼亭，千萬別停在那裡，雖然巴 

特在摧毁老自由派、董建恩典教義之功，絕不可沒。

O d e n教授遺有一有趣的洞見：曾在自由派神學裡待過 

的 「小浪子」 ，若能走出來，回到古典的教督教，要比從未 

離家出走過的擬古派的「大浪子」要 好 ，因為他更能體驗恩

糾錄五、 《力7 神 ''祭》 303

典的新鮮、寶責 。

鐘擺正向中心擺回來了，後現代的神學光景將是- -iV人 

好 ，問題是：你是擬古或適今不化昵？還是看見了神的路旧 

投身其中呢？我 在 《加爾文神學》一書裡似乎看到了鐘擺止 

向中心擺回來了 ’更希望看見下一版時’它是更多地脫離了 

適今的巴特色彩'而更多地呈現出加爾文思想的丰采’並帶 

來華人文化的更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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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,V\

對厂評介加爾文神學」之

感謝張麟至牧師為文（下 稱 「張文」）評介敝著《加爾 

文祥學》 ，長篇大論十分用心，受益良多。對於文中公正客 

觀的批評部份，本人欣然接受改進，然而文中有多處對敝著 

以及加爾文神學的誤解，必須澄清如下：

… 、有關方法論方面，敝著努力要讓加爾文自己說話之 

處 ，就是在於避免引入其他觀點，而盡量直接引述《基督教 

要義》 ，所以書中並未引入e 特觀點來解釋加爾文（巴特於 

1922年請授加爾文之記錄已於1993年出德文版） ，只是偶 

而提出做為比較與對照之用，連書末附文亦如此處理。由於 

介紹加爾文，不論如何客觀》必然涉及介紹者本身時空處境 

的限制，唯有明白此極限者才有可能比較公正地讓加爾文說 

話 ，此乃近代解釋學的書見。張文處處以加爾文正統解釋者 

自居，卻常引述多家觀點，而且也未見指出自身處境限制， 

恐怕要呈現加爾文真實面目反而有其困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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敵我之見」令人遺憾

為標

m ，將 「神學見解的異同」提 昇 為 「敵我之見」 ，令人遺 

憾 。張文所了解之巴特僅僅為早期的巴特；高舉上帝的超越 

性 ’ 否定一般啟示的作用，卻完全未知巴特中、晚期的發展 

〔這種現象常見於美國保守派當中）。尤其晚期巴特強調上 

帝的人性，追求聖靈論的思考角度，強調上帝的臨在性，與 

其早期神學思想有別。張文對巴特的最大敵意來自其聖經 

觀 ，可惜的是張文對巴特聖經觀的誤解亦深，您略巴特所強 

調的並非「聖經本身不是上帝的話」 （否則何來「道的三種 

形式.1之 「手寫的道」） ’巴特聖經觀的重點是「聖經見證 

上帝的話」 ，此聖經觀並非不容批評，但是在批評之前̂£̂ 、先 

「對焦」 。

三 、加爾文神學以「上帝的話」與 「上帝的靈」相互做 

工 ’可見諸其多處著作與聖經註釋，這是基於二者關係密不 

可 分 ：「所有對聖靈的體驗必須經過上帝的話的檢驗」 ，以 

及 「所有對上帝的話的了解必須經過聖靈的光照」。顯然張 

文只接受前者，而將後者片面地區隔，忽、略了敝著一再反覆 

地以二者並董，卻認為敝著只是單方面強調「聖靈內在的見 

證」 ，而又一味地將此觀點歸諸於巴特，且未忠實地說明巴 

特觀點。巴特與加爾文的時代背景差距甚大，所要面對的問 

題也不相同’明白而言，張文所批判者，既非加爾文，亦非 

E 特 。對加爾文而言'上述二者密不可分，因此我們必須追

求平衡，因為有眼的人常常會失去平衡，正如張文H 採 iK]' 

者 ，自然會形成張文所批判之偏差，而這一點更證實 

與聖靈可能在人的領受中失去平衡，而非如張文所主張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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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分 （288頁） ，否則的話 ‘味強調聖靈者」與 「一味

強調聖道者」一 般 ，有何偏差可言

令人意外的主、客觀見解

四 、張 文 對 「主觀」與 「客觀」有令人意外的獨特見 

解 ’以 「知人」為主觀，而 「知天」為客觀（284頁） ’可 

能造成混滑。因為對人的認識有可能主觀，亦可能客觀’而 

對上帝的認識亦然。張文中最嚴重的讓誤是以「聖靈內在的 

見證」為主觀，把 「聖靈的工作」與 「人的宗教經驗」完全 

等 同 ，事實上前者為客觀，後者為主觀，二者有所交集，卻 

不相等同。晚期巴特反對士來馬赫之強調宗教經驗，而積極 

追求寫作聖靈論，就是為了超越人的主觀經驗而追尋客觀的 

聖靈工作之依據。「聖靈内在的見證」是上.帝的靈的工作’ 

豈可視為人的主觀，而加爾文強調以上帝的話檢驗人對聖颤 

的體驗，就是要避免將聖靈的工作與人的經驗完全等同。

五 、有關加爾文聖經觀部份，張文- ‘再地單方面強調I 

帝的話，而忽略了上帝的靈，例如張文為了強調聖經本身的 

權威引述了 1.7,5 : 「所 以 ，這一點要站立得住’那些已經 

蒙了聖靈在內心教導他們的人，是真的安息在聖經的上面； 

而聖經真的是自我證實的’因此將它放在證明與推理之下’ 

是不對的。」此段引文只說出加爾文--半的主張’緊接著後



面 是 ：「對我們而言，聖經的真確，是通過聖靈的見證而 

來 。聖經本的尊榮雖然足以引起我們對它的敬重，但是聖 

經只有在聖靈將它刻劃在我們内心時才能深入地感動我 

們 。」 （自譯）張义只引述前段而忽略後段，是誤解了加爾 

文同時強調聖經與聖靈的用心，乃是主張「聖 經 的 我 證  

實」必須通過「聖靈的工作J 而進入人心，這絕非「巴特眼 

鏡裡的加爾文」 。

六 、張文在解釋1.7時 （2 8 6頁 ） ，與加爾文原意不 

符 。1.7的重點不在於I聖經本身客觀的權威」 ，而是如其 

標題所示：「聖經的權威必須通過聖靈的見證，而以聖經的 

權威建立在教會的判斷是嚴重的錯誤。」 （自譯）這一點是 

為了對抗天主教聖經觀：以教會為聖經權威的來源；加雨文 

因而強調：教會應以聖經為其權柄之依據，而聖經的權威在 

於上帝的靈，並不在於教會。張文未能把握加爾文批較天虫 

教聖經觀時提出之卞，誤以為加爾文往1.7.2〜3 「聖 

經的可信度存賴於教會的判斷」 ，其實這:iH是加爾文所批騒 

的觀點，加爾文因而1 張 ：教會的權柄來聖經的權威，不 

可逆反，進IM強調聖經的權威乃是通過聖靈的見證，不是來 

自教會傳統D這是加爾文強調h 帝的話與上帝的靈相互做工 

的展現，在此敝著並来採用E 特觀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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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般啓示和特殊譽示的先入爲主之見

七 、加爾文對「一般啟示」與 「特殊敢示」的關係，留 

下極大的彈性空間,他對一般敢示的「肯定」與 「否定」是

同時主張的。最佳的解釋'就是敝著所引述1-6.1 I W W  , 

加爾文認為一般敢示有如老眼昏花而摸糊不清，

如戴上眼鏡而明白清楚。若以此例證來說明加爾文對…•般1设 

示的定位 :有些學者傾向強調老眼昏花，亦即一般啟示的極 

眼 ；有些學者傾向強調老眼還是能夠看到一些，亦即一般啟 

示的功能 ' 張文顧然傾向模者，而且主張據此出發的「辯道 

學」 。問題是’主張後者並非是對加爾文啟示觀的唯一了 

解 ,而主張前者也並非是巴特專有的觀點，其實路德的論調 

更加激烈。加爾文神學奄妙之處’正是在於它能夠涵蓋看來 

似乎是矛盾的兩個角度 ' 張文似乎以為只有一種瞭解1而無 

視於加爾文對於「一般啟示的皇息腐化」之長篇大論，誤認 

為敝著以巴特觀點解釋加爾文，乂無視於敝著（285頁 ）指 

出加爾文對一般啟示的肯定之處，且與其聖靈論息息相關而 

+ 贷重要，恐怕張文已有先入為.卞.之 見 ，將巴特觀點讀入敝 

著 。張文又忽略加爾文在論及一般啟示的極限時，指 責 「無 

知」以 及 「無知」背後的「怠情J ’這並非出於巴特，而足 

加爾文本身對「無知」的指控，以及其追求「知人知天」背 

後有強烈的反對「怠情」之動機，才是真正源頭。巴特固然 

對 「怠情」做了充分的論述，卻不是放在敢示觀裡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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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力推崇清教徒

八 、張文fit「清教徒」極力推崇與維護，在此不擬評 

論 ，但是清教徒因追求宗教自由而來到新大陸，卻開始國教 

化 ，又將信仰生活形成律法規範，所帶來的弊病，正是自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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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清教徒後裔者必須引以為鑑的。而張文以長老教會為清教 

徒的屬靈後裔，這是不清楚教會歷史的請法，各個長老教會 

在改革宗傳統裡分别有其傳承，「清教徒」只是改革宗傳統 

的一個分支，倒是有些「加爾文止統派」往往自視為清教徒 

的屬靈後裔，而加爾文正統派也只是改革宗傳統之一而已。 

最令人突兀之處是，張文突破一般對加爾文的定論，大膽地 

為瑟維特事件辯解，這與改革宗傳統董嗣的「改革」大相逕 

庭 。出於改革精神，我們對加爾文的優點固然尊重，但是對 

於其缺點以及時空處境限制也不應迴避。簡而言之'以今曰 

信仰反省角度而言，在瑟維特事件當中，當年加爾文實在不 

應該同意用「殺」的 ，而應該用「說 」的 。

綜觀全文，褒揚敝著之處不少，十分感謝，雖然敝著未 

必如此值得稱許，然而張文有些部份「敵我觀念」濃 厚 ，在 

此為文回應，實乃不得'已之事。可能是張文出股衛道熱沈而 

急於定論，以西方習見的書評標準而言，批評應該建立在尉 

對方的公平瞭解，若是過於極力伸張I自E2的神學立場，難免 

在評介當中有許多主觀失察之處。筆者曾經在《基督教論壇 

報》一五五七期寫過「基督徒大和解」 ，期待對立心態的撤 

除 ，以及西方神學流派之爭的超越，在此再次深漆感謝張牧 

師用心良苦的評介，盼望大家一起鼓力除去對立心態以及用 

西方神學流派隨意貼示標議的風氣。此文無意引發辯論，只 

希望加爾文/神學能狗弓f起更多人注意與更好的瞭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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